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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9 November 2008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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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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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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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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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黃毓民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K-MAN 
 

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譚偉豪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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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TSANG TAK-S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K C CHAN, S.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J.P.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YAU TANG-WAH,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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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MRS VIVIAN KAM NG LAI-M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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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 was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第 28 號 ─ 回應二零零八年 

  “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No. 28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20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2008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政務司司長會就“回應二零零八年‘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期年

報’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回應二零零八年“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20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2008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謹提交政府覆文，回應於本年 7 月 9 日提交立法會的

《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期年報》。 

 

  申訴專員在過去 1 年就各個調查個案所作的建議，政府和有關的公共機

構已大致上接納，並正採取積極的行動，落實有關建議。 

 

  促進公平合理、開明高效的公共行政，是申訴專員的重要工作，亦是政

府施政的重要原則。我在此感謝申訴專員在過去的工作；在未來的日子，我

們將繼續與申訴專員通力合作，為改善公共行政的共同目標，一起努力。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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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在一位議員提出主體質詢

及有關的官員回答後，該位提出質詢的議員可優先提出第一項補充質詢。其

他有意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可按下“要求發言”按鈕，輪候發問。 

 

 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出一項問題，提問時請盡量精簡，讓更多

議員可提出補充質詢，亦請議員不要在提出補充質詢時發表議論。 

 
 

主席：第一項質詢。 

 

 

保障強積金投資的措施 

Measures to Protect Investments of MPF 
 

1. 李鳳英議員：主席，有很多投資者因誤以為與雷曼兄弟有關的結構性票

據屬低風險而購買了該等產品，以致雷曼兄弟在美國宣布申請破產保護後，

他們損失慘重。有鑒於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沒有採取措施，防止僱員

在強制性公積金（“強積金”）帳戶的累算權益同樣因投資於類似的金融產

品而蒙受巨大損失；如果有，具體的措施是甚麼；如果沒有，原因是甚麼？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強積金法例嚴格規管強積金成分基金的准許

投資項目，以盡量減低風險，保障強積金計劃成員的利益。強制性公積金計

劃管理局（“積金局＂）指出，與雷曼兄弟有關的結構性票據並不符合法例

下訂明的准許投資項目，而所有強積金成分基金均沒有投資於有關產品。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例》內的附表 1 已明確規定准許投資項

目所必須符合的條件，舉例來說，債務證券須符合若干準則，例如由得到

高信貸評級的任何政府所發行或保證的債務證券，才可成為准許投資項目。

在公司債務證券方面，則須符合由積金局訂明的 低信貸評級，或須在積金

局核准的證券交易所上巿。 

 

 此外，法例亦有訂立分散投資的規定，以減低風險。其中一項規定要求

強積金基金 多只可把其資金總額的 10%，投資於同一個機構所發行的證券

及其他准許投資項目。有關法例亦限制強積金基金進行借貸和槓桿投資等較

高風險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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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金局會透過不同途徑，確保強積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嚴格遵守有關投

資規定，包括審閱由受託人提交的法定申報表及報告、進行實地巡查，以及

調查收到的投訴等，而所有成分基金的投資均須由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認可的投資經理管理。 

 

 在資料披露方面，現時已有守則訂明，受託人必須在向計劃成員發出的

要約文件和基金概覽內，清楚列明有關成分基金的投資目標、投資組合分布

和風險水平等，以確保計劃成員有足夠資料，因應其個別的投資取向和可承

受風險程度等因素，選擇合適的成分基金。 

 

 因應目前的市場情況，積金局已進一步加強監察措施，例如要求受託人

向該局提交更多資料，包括成分基金的投資項目等，以確保強積金計劃的營

運符合所有有關規定。 

 

 

主席：在我請議員就這項主體質詢提出補充質詢前，我想提醒各位，本會上

星期已通過決議案，授權一個小組委員會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所賦予的權力，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

宜。按照《議事規則》第 25(3)(c)條的規定，質詢內容不應與小組委員會將

要審議的事宜的主題在實質上有任何相同。 

 

 

李鳳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強積金有足夠的監管。事實上，

在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雷曼事件”）發生前後，相關的局長亦表示對

金融市場有監管，但仍然未能阻止事件發生，所以，我想問局長，如何能令

公眾確信積金局或在監管強積金時不會重蹈雷曼事件的覆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李議員的提問，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說過，強

積金的法例對每個基金投資組合的成分有清晰的規定，也訂明投資項目獲核

准的準則。正如我剛才所說，若干債務證券和其他投資項目，例如股票，均

須在積金局核准的證券交易所上市。在監管方面，目前的監管機制是積金局

監管受託人，而受託人則有對投資經理作出監視的機制。正如我剛才所說，

受託人須定期向積金局提交報告。如果有違規情況，亦有需要報告。同時，

積金局的同事會定期作實地巡視，以確保受託人符合法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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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清楚指出，投資須合乎若干準則，

例如得到 高信貸評級的任何政府所發行或保證的債券。可是，現在的問題

是，標準普爾等評級機構似乎有問題，因為擁有AAA評級的公司也會破產。

請問局長在參考這些評級時，會否採取另外的方法，會否以另一個尺度來衡

量甚麼才算是 好、 高的信貸評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強積金目前所容許的投資項目中，債券並不包括

複雜的結構性產品。正如剛才所說，政府債券或公司債券均須得到 高的評

級。此外，基金經理亦要符合法例要求，當評級有改變時，他們要作出適當

行動，以確保轉換投資組合時符合法例的規定。在整體的投資產品方面，僱

員也有不同的基金可供選擇。 

 

 

劉秀成議員：局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既然標準普爾亦有問題，

在 高信貸評級方面，可還有甚麼準則？我想問局長將來會以甚麼標準作參

考，會否仍盡信標準普爾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按照目前法例，投資組合是以評級來釐定風險的。

當然，我明白議員是質疑評級可否作為保證。我們都知道，評級並非 高的

保證。在投資環境轉壞時，高評級有時候亦會出現問題，這是投資環境改變

時產生的情況。可是，我要強調，強積金沒有複雜的結構性產品，這跟市場

上目前對一個評級機構的不滿、猜疑是稍有不同的。 

 

 

謝偉俊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其實跟劉秀成議員差不多，只是看問題的

角度有少許不同。鑒於近期的情況，大家也知道，即使銀行有很多資源、人

才和力量，也覺得在評估有關產品，甚至相連股份的資產值時，會有一定困

難。除了參考國際性認可評級機構所作的評估外，我們是否有人才、機制或

方法可更準確地作出評估？還是我們只能依靠這些國際評級水準，作為唯一

評估的根據？請局長回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基金管理方面，基金管理人須就市場上廣泛接受

的風險管理機制來管理投資，這也符合法例上的要求。目前，正如我剛才回

答劉秀成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提出，被評為高評級是否等於沒有風險呢？大家

都知道不是這樣的。就目前來說，全球在管理財富和作出投資決定時，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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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評級標準來計算風險的，但由於目前強積金可投資的產品不牽涉結構性的

衍生工具，所以跟社會上所經常討論的結構性衍生工具評級，應分開討論。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也是有關評級產品。自從雷曼事件發生後，

大家對評級機構的評級有很大疑問。局長剛才說過，會根據這些評級來進行

投資。我想瞭解，金融風暴發生至今，有沒有因應這特別情況，就着強積金

的指引或法例作出任何修訂，以保障小市民的利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積金局已因應目前的情況 ─ 正如議員提到，目

前金融情況動盪 ─ 加強監管的力度，包括要求受託人提供額外的報告和

資料，例如成分基金的詳細項目，以便積金局察視有沒有一些跟法例要求不

同的地方，從而採取適當行動，以保障投資者的利益。整體來說，雖然我們

看到 近市場的走勢大上大落，但積金局向我們強調，強積金制度的運作是

正常的。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跟其他同事一樣。自從金融風暴發生後，

很多人對整個評級制度產生很大的疑問，特別是國際上進行評級公司的資金

來源，其實很多時候是來自被評級的公司，這會否有衝突的情況出現呢？政

府會否就這現象作出內部檢討，或跟其他國家的金融界，檢討整個評級制度

是否要修改，甚至替代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余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很好，其實，這不是個別市

場可以做到的事。有關評級制度的檢討，我相信是全世界很多地方的監管機

構所關注的。香港政府的金融體系有參與國際上的不同會議，檢討和留意目

前全球金融制度可以作出改善的方面，其中包括評級機制。 

 

 我想重複剛才提出的一點，大家是要關注評級的，因為我們看到評級機

制近數年來就某些產品似乎出現了比較大問題。不過，我希望大家稍為留意

的是，目前的爭論主要在於一些複雜的衍生工具，由於這些產品透明度不

高，市場很多時候會利用評級機構來評定其等級。就一些比較簡單的證券或

債券，我相信市場的投資經理應有獨立能力來評估公司的投資或財務情況。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不是問複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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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余若薇議員：我是問，由於制度出現了問題，政府會否作出檢討或跟其他國

家的金融界或這方面的官員作出全球性的檢討，以改善現有的評級制度？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已作答了。我說我們有參與國際性的討論，檢討

整個金融機制的運作，其中包括評級機制。目前，國際上有很多討論，我們

是有參與討論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只回答了主體質詢的一半。主體質詢問有甚

麼措施防止僱員的強積金帳戶會蒙受巨大損失，但局長只回答了審核產品的

程序，而沒有觸及管制推銷的情況。我不知道局長有沒有購買強積金，這是

每個人也購買的，他也知道，在購買強積金產品時，推銷員會拿着十多二十

種產品讓你逐一選擇，僱員很多時候只能像“點指兵兵”般揀選。但是，所

選出來的十多二十種的 investment fund（投資基金），其實是甚麼呢？僱員

並未能得到詳細的介紹和瞭解，這是推銷上的問題。究竟在推銷上，當局有

甚麼具體措施，確保僱員不會用“點指兵兵”的方法來購買這些產品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湯議員的提問。現時有守則訂明受託人在要約

文件中披露每個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和有關基金的風險資料。受託人亦須每

個財政年度 少編製基金......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不是問受託人，我是問前線的推銷人員如何向僱員足

夠地解釋資料和風險，以及有甚麼監管的措施。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正想說了。 

 

 

主席：局長，請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還想說的是，剛才已提到文件方面的披露要求，

另一方面，在推售方面，積金局負責強積金中介人和強積金市場活動的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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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監察工作。所有中介人均須向積金局註冊。積金局亦規定了強積金中介人

的操守守則，為中介人必須遵守的操守和標準提供指引。根據守則，強積金

中介人必須提供有關強積金計劃成分基金的要約文件和資料，以協助客戶選

擇基金產品。 

 

 

主席：湯議員，我相信局長已盡力回答了你的補充質詢。 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茂波議員：主席，經過 近的雷曼事件和金融波動，我相信有很多“打工

仔”都希望把錢投放在較穩妥的保本基金。我進行了一些分析，發現一些強

積金的保本基金在賺錢時會扣起部份，不交給僱員。我想問，第一，在積金

局的機制中，有甚麼措施可監察這做法，令所扣起的利潤不會不合理地超

額，以致僱員未能受惠；第二，這些保本基金基本上...... 

 

 

主席：陳茂波議員，你只可提出一項補充質詢。 

 

 

陳茂波議員：多謝主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我相信我要向積金局瞭解

才能提供資料。我會提供補充資料。（附錄 I） 

 

 

陳茂波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一點。 

 

 

主席：議員是不可以就局長的答覆作出跟進的。 

 

 

陳茂波議員：多謝。 

 

 

主席：你可以要求局長在會議後提供書面答覆。 

 

 

陳茂波議員：好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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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項質詢。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工作 

Work of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Authority 
 

2. 梁家傑議員：主席，關於西九龍文化區管理局（“管理局＂）的工作，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政府在 2004 年公布的 3 個西九龍文化區（“西九＂）發展

方 案 受 到 部 份 立 法 會 議 員 、 市 民及 有 關 團 體 的 批 評 ， 後 在

2006 年將整個計劃推倒重來，是否知悉管理局在制訂西九發展藍

圖時，將會怎樣貫徹“與民共議＂的政策方針，以及有系統地掌

握公眾及民間團體的意見和使這做法制度化，以免重蹈 2004 年

的覆轍； 

 

(二) 鑒於管理局董事局主席日前表示，西九發展藍圖須與社區產生協

同效應和有良好接駁，是否知悉管理局將怎樣同步在社區建立良

好的社區文化網絡，以避免西九成為文化孤島；及 

 

(三) 是 否 知 悉 管 理 局 將 會 怎 樣 制訂 西 九 發 展 計 劃 的 開 支 的 匯 報 機

制，以便本會監察批撥予管理局的 216 億元是否運用得宜？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擔任管理局主席的政務司司長，上星期五已經在立法會民政事務

委員會和發展事務委員會的聯席會議上，詳細講述了西九計劃發

展圖則的制訂過程，將會分為 3 個階段，充份讓公眾參與討論和

表達意見，包括採取工作坊、討論小組、集思會、展覽等多種形

式。 

 

 管理局並且將依照法例設立諮詢會，有系統地與文化藝術界及各

個界別展開溝通對話，收集公眾意見。關於具體的計劃安排，我

在這裏就不重複了，以便多留時間讓議員補充提問。總的來說，

西九計劃目的在於促進香港的文化發展，而文化在於育人，建設

文化區的過程越能夠吸引公眾關心和參與，也就越有利於文化發

展。所以，整個過程都會以高度透明和全面開放的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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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如在主體質詢所述，將來西九制訂的發展藍圖，一定會與鄰近

的社區有暢順的接駁，以達致良性互動和協同效應。管理局在發

展文化硬件設施的同時，也會面向社會策劃文化藝術活動。特區

政府把建設西九作為一項促進文化藝術長遠發展的重要策略性

投資，所以，也會加強本港其他地區的文化硬件，以及相應的軟

件配套。 

 

 政府開展一系列推廣藝術、培育觀眾等活動，促進文化交流和合

作，以及推動創意工業發展，以至吸引文化旅遊。有關措施包括

進一步支援表演藝術團體的發展，加強扶植中小藝團；推行場地

夥伴計劃；加強以年青人和學生為主的藝術教育，如舉辦學校文

化日及社區文化大使計劃；2009-2010 年度推行的新高中學制課

程中，會引入有關藝術發展學習經歷的活動。我們並會協助藝團

把他們的藝術項目帶入學校，參考國際經驗，我們普及藝術教

育，以至透過藝發局的社區文化藝術活動深化計劃，提升區內居

民對藝術的認識和興趣。我也不一一列舉了。 

 

(三) 《西九文化區管理局條例》包括了一系列的財務管制和監察措

施，管理局必須按條例要求落實這些措施，包括就每一財政年度

擬備周年報告，經財政司司長安排提交立法會知悉。周年報告將

包括財政年度的帳目報表，包括損益表、現金流轉表及資產負債

表，以及核數師的帳目審計報告。 

 

 管理局在周年報告內還須包括： 

 

─ 該財政年度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建造工程的進度及實際開

支； 

 

─ 該財政年度每個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營運收支詳情；  

 

─ 管理局高層員工的薪酬資料；及 

 

─ 收支帳目比對於前一個財政年度帳目的情況。 

 

 以上是我簡要的答覆。 

 

 

梁家傑議員：主席，作為上一屆立法會西九小組委員會的成員，當然明白去

屆小組委員會非常關注的其中一點，便是這個投放大量公帑進行的項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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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香港人的項目，並應該與民規劃及與民共議的。主體答覆第(一)部份提

到，規劃“將會分 3 個階段，充份讓公眾參與討論和發表意見，包括採取工

作坊、討論小組、集思會、展覽等多種形式”。我想問局長，就這 3 個階段，

據他的認知，是如何劃分的呢？這些工作坊、討論小組、集思會、展覽等形

式是否在每一個階段均會全部採納的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這 3 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聽取文化藝術界以至

其他各個界別的意見。在第二階段時，會根據他們的意見提交 3 個規劃藍圖。

也會把這 3 個規劃藍圖提出來讓公眾及文化界發表意見。在聽取意見的基礎

上，便形成一個規劃方案，從而再諮詢意見。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也會不斷

諮詢各方人士的意見。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只是想向局長提供資料...... 

 

 

主席：梁議員，你只需指出局長剛才沒有回答你補充質詢哪部份。 

 

 

梁家傑議員：那麼，算了吧。 

 

 

吳靄儀議員：主席，據聞政務司司長是管理局的主席。他在第一次會議時便

引用了《創世記》的一句話： Let there be light!我不知道司長是否承認以往

沒有透明度？我很關心的是，局長今天這份主體答覆似乎也是重複採用舊式

的諮詢。為了避免出現以往沒有透明度的情況，我們在通過法例時提出了一

項實際建議，便是要設立一個關於西九的常設諮詢會。梁家傑議員在主體質

詢中提到的“與民共議”，其實便是針對這一點。請問局長，在常設諮詢會

方面，具體詳情為何？其間有否考慮如何設立、其成員及架構，務求每一階

段也達到“與民共議”的目標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諮詢會當然是由管理局設立的。我們會建議諮詢會

須包括社會上各方意見的人士，而且人數也是有限額的，因為有實際運作上

的需要。不過，我們希望諮詢會能達到吳議員剛才所提議的，在社會上有廣

泛接觸，尤其是與文化藝術界，以至不同團體。我們現時考慮向管理局提出，

讓諮詢會與社會上各主要團體，特別是以往對西九計劃發展曾發表意見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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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建立一種合作的夥伴關係，以便它們能經常向諮詢會表達意見，從而收集

各方人士對西九計劃進展的建議及方案。 

 

 

梁美芬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就管理局展開工作的範圍內，如何全面考

慮舊區居民可以共享西九的資源及設施？有否考慮活化一些舊區，例如鴨寮

街及北河街等，使新舊區的文化可以一併發展；第二，剛才提到順暢的交

通...... 

 

 

主席：梁美芬議員，你只可在補充質詢中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你所提出的問

題是有關連的話，請把它們歸納為一個問題。 

 

 

梁美芬議員：多謝主席。在活化的過程中，會否有綠化道路的計劃，好讓舊

區居民也可以在活化的道路上，使舊區也可以成為“文化人人有，西九特別

多”這樣一個多姿多采的文化城市的一部份？這是我希望知道的方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西九規劃的發展，一定要與鄰近社區打通及聯絡的。

當然，如果談到鴨寮街的活化，便已超出管理局本身的範圍，但在香港發展

文化的角度來說，特區政府會盡量採取配合的措施。“文化各區有，西九特

別多”這句話是說得相當好的，也是我們的理想。 

 

 

李永達議員：主席，鑒於公眾對管理局成員的組成有很大意見，認為其代表

性不足，政府會否考慮稍後在成立數個諮詢委員會時，向公眾承諾會盡量容

許不同意見的人也有機會參與諮詢過程，甚至容許有這些人或團體自薦的名

單？當然，政府可接受或不接受，但如果不接受，便須有適當的解釋。 

 

 

民政事務局局長：實際上，在管理局組成前，其實亦收到一些自薦名單。據

我知道，這些名單也受到充份的考慮。現時管理局轄下的委員會，亦正邀請

各方面的人士加入，主要的考慮是如何更有效推進管理局的工作，以及如何

能充份吸納各方面的意見，以有助推進西九的建設。 

 

 

涂謹申議員：主席，主體質詢的 後部份是有關開支的匯報機制，如何能讓

立法會監察批撥予管理局的二百多億元，這一點其實是很重要的。可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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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主體答覆只提到周年報告，指報告已列明這些資料。局長是否明白市民

的關注？因為報告是後來才提交的，即工作已在多個月或 12 個月前完成，

才會在年報列明，但如何能令一些大型項目在動工以前或一些牽涉大筆費用

的項目，也能與立法會有互動呢？即有何機制令立法會知悉，並能提供意見

的呢？我相信這方面是 重要的，但局長似乎完全沒有回答。如果只是事後

參閱周年報告，只是追究責任的問題，並不能提供建設性或向前的觀點。局

長可否就這方面稍作解釋？其實也只是重新回答主體質詢第(三)部份而已。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除周年報告外，根據有關條例，管理局必須在每個

年度終結前，把一份為期 3 年的事務計劃及下一年度的業務計劃送交民政事

務局局長備案。這兩份計劃均包括財務計劃在內。如果立法會對於 3 年的事

務計劃及下一年度的業務計劃感到很有興趣的話，民政事務局局長會考慮以

適當的方式，向立法會作出報告。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就這個問題，我認為主體質詢第(二)部份似乎是整項

質詢的癥結。該第(二)部份 後提及“管理局將怎樣同步在社區建立良好的

社區文化網絡，以避免西九成為文化孤島”。就這一點，我想請問局長將來

會否在這框框以外盡量多作考慮，以提升整體社區對文化的認識，並從讓更

多人參與創意的角度考慮，而不單是談活化鴨寮街、提交報告或向立法會交

代呢？如果這 216 億元能夠提升香港整體文化及讓全港市民有投入創意的熱

誠，這才是我們之所需。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西九所獲的 216 億元當然極有助於香港推動創意產

業及文化藝術的發展，以致我們相信會有利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西九能起

到這種作用，同時，在西九以外，特區政府也會大力推動文化藝術在軟件方

面的相應配合。 

 

 

劉秀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很清楚地說會多留機會讓議員提問具

體的計劃安排，即主體答覆第(二)部份提到“以便多留時間讓議員補充提

問”。據我所知，管理局一定會設立辦事處，並提到會有很多諮詢。這常設

辦事處會否有一個展覽場地？我是很關心西九的設計的，西九的整體設計會

否獲得展覽，讓市民可以諮詢，以便我們知道政府的所有計劃及進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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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現時仍未設立辦事處，如果我們設立辦事處時，我

們會考慮展示實物的模型圖，好讓公眾能更清楚看到。 

 

 

陳淑莊議員：我仍想知道更多有關諮詢會的組成部份。其實，這是在《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 20 條列明的，而大家也一直爭取了很長時間要設立

諮詢會。我很想知道諮詢會究竟每隔多久舉行一次會議、成員的組成如何，

以及在關於管理局職能的事宜上，範疇為何？我希望局長可讓我們知悉較實

質的範圍？ 

 

 

民政事務局局長：諮詢會是由管理局成立的。管理局剛舉行了第一次會議，

希望可在 12 月舉行第二次會議。如果在第二次會議上能作出這項決定，便

可以在明年年初成立諮詢會。管理局方面也很希望諮詢會能盡快成立，而且

能盡快發揮作用，從而協助管理局收集社會上各方面的意見，以有助推進西

九建設的計劃。 

 

 

何秀蘭議員：其實，“與民共議” 有效的落實方法，不單是諮詢，還要公

開會議，我們已跟進這方面很長時間。主席，在上一次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

議，司長以管理局主席身份回答我們的問題，他說在適當時候可以公開，如

果不適當，便不會公開。因此，我今天想跟進何謂不適當。除了管理局主席

上次所說的招標及藝團撥款申請外，其他是否均可以被視為適當呢？當管理

局會議討論不屬這兩個範疇的議題時，是否全部可以公開由傳媒轉播呢？如

果不是，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在甚麼場合及何時公開，這當然是管理局的決定。

從我們的理解，適宜於公開的議題，必然會比不適宜於公開的議題為多。除

了關於業務的敏感情況，這類大家也理解的不公開議程及議題外，我相信管

理局會考慮採取適當的方法，把它的會議盡量向公眾公開的。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希望局長能提供具體及實際的答案，是否除了招標及

藝團的撥款申請外，都會讓會議公開，由傳媒轉播呢？如果不公開，原因為

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這方面始終是管理局的決定，我不能在此代表作答，

因為管理局仍未作決定。但是，我相信管理局會議的絕大多數議程，除了剛

才何議員提到的敏感情況外，都應可用適當方式通過傳媒向公眾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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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2 分鐘...... 

 

 

何秀蘭議員：主席，管理局的主席現時其實在席，是否應由他親自作答呢？ 

 

 

主席：何秀蘭議員，我相信局長已在他可能作答的範圍內答覆了。現在進入

第三項質詢。 

 

 

電力公司變壓站所引致的問題 

Problems Brought by Substations of Power Companies 
 

3. 李國麟議員：主席，本人 近接獲投訴，指一些高容量變壓站所發出的

噪音對附近的居民造成滋擾，亦可能危害他們的健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有沒有研究高容量變壓站發出的電磁輻射對附近居民的健康有

何影響；如果有，研究結果是甚麼； 

 

(二) 是否知悉目前全港有多少個與民居距離少於 6 米的高容量變壓

站；及 

 

(三) 電力公司是不是必須遵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準則”）

中關於設置高容量變壓站的條文；政府有甚麼措施監管高容量變

壓站的設置和運作對周遭環境及居民生活和健康的影響，以及哪

個政府部門負責處理市民就高容量變壓站發出電磁輻射及造成

噪音滋擾作出的投訴？ 

 

 

環境局局長：主席，謝謝李國麟議員的質詢。 

 

(一) 就現時的處理方法來說，國際非離子輻射防護委員會根據各科學

文獻和研究結果及有關健康風險評估，制訂了一套“限制時變電

場、磁場和電磁場暴露的導則”（“限制導則”）。世界衞生組

織（“世衞”）鼓勵各國採用這套限制導則作為這方面的藍本。

世衞並認為現時沒有充份證據，顯示人體暴露於限制導則所建議

水平下的電磁場，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本港高容量變壓站所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November 2008 

 

22 

產生的電磁場水平，均遠低於我剛才所說的限制導則所訂定的建

議水平。政府雖然沒有就本港變壓站對市民健康影響作出單獨研

究，但我們會不時留意國際上或科學界對於我剛才所說的世衞的

科學研究，作為參考。 

 

(二) 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現時香港兩間電力公司所興建的高容量變

壓站，均與民居距離 少 6 米。 

 

(三) 政府現時擬備的準則，目的是提供一些基本指引，確保在城市規

劃過程中，政府可預留足夠土地進行社會和經濟發展，以配合公

眾設施及市民的需要。按現有規定，電力公司如果要興建變壓

站，須參照準則內有關的標準與準則所作出的規定。如果它們準

備興建的變壓站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屬於第二欄用途，更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作出申請及經審批後才可

興建。當規劃署接獲擬建變壓站的申請時，會就該申請諮詢各有

關部門，包括機電工程署、電訊管理局、環境保護署（“環保

署”）、運輸署及地政總署等。規劃署亦會將該申請的資料刊登

於報章上讓公眾查閱，同時會諮詢附近的居民和業主等有關團

體，聽取他們對擬建變壓站的意見。規劃署會將公眾和有關部門

的意見，以及就該申請而作出的規劃分析，一併提交城規會考

慮。城規會亦會就個別申請的情況，決定 終是否審批。無論擬

建的變壓站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屬於第一或第二欄經准

許用途，電力公司均須就興建變壓站的建議提交相關文件及圖則

給有關部門，包括屋宇署、消防處等審批，而負責審批的部門亦

會諮詢其他部門的意見，然後作出決定。 

 

 變壓站在興建及運作期間須同時符合各項污染管制要求，包括空

氣、噪音、污水及廢物等要求，環保署如果發現在變壓站的範圍

內有污染問題，也會跟進及進行執法工作。此外，變壓站內的供

電設備亦須符合相關的電氣安全規定。 

 

 如果市民就變壓站的電磁場水平作出投訴，機電工程署會作出跟

進，以確定變壓站是否符合我剛才提出的限制導則的範圍。市民

如果懷疑變壓站對廣播或電訊服務構成干擾，可聯絡電訊管理局

安排進行調查。如果市民受到變壓站的噪音滋擾，可向環保署作

出投訴。環保署在接獲投訴後會派員到場評估噪音，如果發現噪

音超逾有關標準，便會發出消減噪音通知書，要求有關人士或公

司改善噪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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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麟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份說，政府並沒有就變壓站對

市民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但事實上，我們接獲市民投訴，表示擔心健康會

受影響。我想問局長在過去 5 年，政府有關部門曾否接獲關於變壓站的磁場

及污染管制的投訴呢？ 

 

 

環境局局長：我手邊有一些資料，在過往 3 年，每年有關變壓站的投訴個案

有 2 宗至 6 宗不等，當中以噪音或空氣方面的投訴居多，這個數字是較為低

的。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並沒有證據顯示我們所有變壓站的電磁場對人體

健康造成影響，而我們也沒有特別接獲這方面的投訴。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真的不知道局長在說甚麼。我們立法會申訴部花了數

年處理市民就大角咀詩歌舞街作出的投訴，亦與當局 4 至 6 個部門討論了不

知道多少次，局長是否知悉有這些問題存在呢？我們也曾跟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中電”）開會，它還說會設置一塊板隔絕電磁場。所以，主席，我想

問局長是否知悉有些市民是十分緊張自己的健康的呢？此外，政府會否積極

地做一點事，包括要求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協助，替市民進

行檢驗，看看是否對他們的健康造成影響？如果真的有影響，當局會否從而

作出跟進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劉慧卿議員的補充質詢。或許讓我藉此機會解釋一

下。關於電磁場是否符合健康水平，我是以我剛才在主體答覆第(一)部份所

提及的國際委員會所訂定的標準為根據。簡單來說，如果我們談論變壓站所

產生的電磁場，根據我剛才提及的國際組織的建議，上限是有一個單位的，

便是每米 5  000 伏特，而香港一般的變壓站的電磁場水平是低於每米 1  000
伏特。如果就磁場的建議水平來說，單位是 100 個微特斯拉，而香港一般變

壓站的磁場水平是低於 10 個微特斯拉。所以，以現時來說，現有的變壓站

所產生的電場或磁場，均是在國際標準範圍以內。 

 

 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到，過往有一些個案是由於變壓站位於民居附近，所

以有人提出了一些問題，包括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及的大角咀詩歌舞街的變壓

站。在這方面，我知道立法會也曾成立一個個案委員會。這類個案所涉的變

壓站，例如詩歌舞街的變壓站，其實早於 1966 年已開始存在，到了 2003 年，

由於區內有需要新增電量，所以我們便進行了翻新和提升工程。對於居民所

提出的擔心，各部門其實也進行了一些工作。就此個案而言，中電亦已承諾

會在變壓站跟民居之間的建築加裝一塊金屬鐵板及加厚牆身，希望市民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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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環境內，心理上會有較好的保障。關於這方面，我知道有關的電力公司

會繼續按照這個方式跟進。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當接獲這類有關健康的投訴時，會否

一併要求衞生署和醫管局替市民進行檢驗，好讓他們安心？現在當局說沒有

進行研究，但市民卻表示他們自己健康有問題，雙方猶如“口和鼻爭拗”

般，是不行的。主席，我想一併問局長這方面，請局長作答。 

 

 

環境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並沒有科學證據顯示居住在變壓

站附近會對健康造成問題，所以我們便沒有這樣的安排。可是，我相信我可

以詢問政府的專家的意見，看看變壓站是否真的會對健康構成影響。然而，

初步來說，我們現有的資料並沒有這方面的證據。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由於沒有科學證據，所以便沒有安排進行檢

查，但國際機構已進行了有關健康風險的評估，並制訂了限制導則。如果是

完全沒有風險，便無須有限制，更無須有導則，但既然有限制、有導則，就

必然會有一些影響的。所以，我想跟進這方面的問題。局長其實可否真正切

實......我不知道現時在變壓站附近有多少民居，局長有否統計過？可否考

慮由政府，或促請中電或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進行有關健康的研究，並盡快向

立法會交代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想有一點是大家要瞭解的，便是在城市內，變壓站很

多時候是必須設有的，甚至每一座大廈本身也會有一個變壓站，因為電力公

司在發電後，電力由一個高水平慢慢透過不同的變壓站輸送至民居時，是必

須有這個設備的。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有些較大型的變壓站，例如所謂的

高容量變壓站，由於電的伏特較高，所以我們對於這些變壓站是有一些規劃

上的安排。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案中所說，按照現時的準則，是有一些指引

的，而在興建時也須符合更多條件。 

 

 可是，如果是一些在分區或地區上的變壓站，那些可以說是樓宇設備的

一部份，在任何城市內也會存在。在這方面我要強調，對於這些變壓站本身，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特別證據顯示會危害健康，但我剛才亦已承諾，如果有其

他專業部門告訴我有這方面的擔憂，我們當然會跟進，但我認為亦要以科學

證據作為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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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他只是指出了分類，卻沒有回答有

否統計過高容量變壓站附近有多少居民，以及他會否願意考慮主動採取行

動，而並非待有證據才做。如果他沒有進行研究，他本身也是不會知道有沒

有證據的。 

 

 

環境局局長：主席，香港作為一個人煙稠密的城市，所有變壓站必然會較接

近民居，因為它們存在的目的，便是要服務該區域。現時，如果我們談論的

是高容量變壓站，全港約有七十多個，在規劃上，這些高容量變壓站本身跟

民居已有一定距離，這一點我們是完全做到的。 

 

 至於較小型的變壓站，我剛才也說過，每座大廈的情況也不同，所以，

如果要評估變壓站對健康造成的影響，便必須提出有關證據。我相信我們現

時並沒有打算主動就如此廣泛的範圍進行研究，但我剛才已承諾，如果我們

發現有問題或有其他科學根據，令我們要進一步研究，我們是樂意跟進的。 

 

 

甘乃威議員：主席，從局長的主體答覆可以看見，政府並沒有就這些變壓站

對市民的健康進行研究和評估。其實，香港市民對所謂的磁場和輻射卻是越

來越關心，包括很多人對其家居附近有電訊箱的發射站均表示關心。 近，

我也接獲市民投訴，關於北角政府合署旁將會興建雷射發射站。既然市民對

磁場及輻射有所關心，政府會否就如何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進行整體研究，

而並非單是研究電力變壓站？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答覆其他議員的補充質詢時也曾提及，我們現

時在規劃上是有一些限制，以確保將影響減至 低，但在沒有很確切證據顯

示會對健康構成任何壓力的情況下，我們現時並沒有進行一如甘乃威議員所

說的醫學研究。大家提出的範圍其實相當廣闊，我們會繼續留意國際間或科

學界別內有沒有這一類的相關評估，如果有，我們是會不時跟進的。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說本港的高容量變壓站受到嚴格監管，不論在電磁

場、距離、噪音、空氣或其他問題等方面，儘管如此，市民有時候仍作出投

訴，或不同意政府已有足夠監管。在此情況下，政府本來是否有很多資料可

以發放給市民，讓大家知道是沒有問題的呢？政府做了哪方面的工作，讓市

民得到正確消息和資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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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主席，看回我手邊的近期個案，一如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及的那

宗個案，或在某些地區引起市民有很大反應而作出投訴的個案，數目並不

多。當然，一旦有這些個案出現，居民有時候是會感到擔心的，而正如我剛

才在主體答覆所說，如果有關設備是屬於高容量的，我們所採取的做法是，

在城市規劃內，我們一般已有相關設計，在過程中，從擬備發展藍圖以至分

區大綱圖的過程中，我們其實均是有討論的。我亦看到有些個案是城規會在

審核時也考慮到一些投訴人所提出的問題，有時候會作出一些改變，例如剛

才提及的詩歌舞街的變壓站，我們便看到由於立法會議員提出了有關問題，

所以電力公司便加裝了一些設施，令市民感到安心。此外，也有一些個案並

非涉及民居的，例如學校，我們也有透過區議會及民政處的同事與投訴人商

量，有時候甚至會把變壓站的距離稍為移動，或進行一些美化工程，以令大

家安心。我們是有做這部份的工作的。 

 

 如果是透過城規會就規劃過程進行討論，各位議員也知道這些討論是公

開的；至於就着個案在地區上進行討論，那更會涉及相關的居民或居民團

體，所以是直接在地區上進行討論。因此，有關的過程其實是相當透明和公

開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主體質詢第(二)部份其實是問有多少高容量變壓站與民

居距離少於 6 米，但主體答覆只提出並沒有高容量變壓站與民居距離少於 6

米。據我理解，詩歌舞街的變壓站是中型的 ─ 以局長的角度來說 ─ 

但有多少個......第一，局長要界定怎樣謂之高、中、低容量，對嗎？第二，

政府可否告知我們，不屬於高容量但又距離民居少於 6 米的變壓站有多少

個，以及可否在會後以書面列出有關的地點，好讓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呢？此

外，有很多根本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正如剛才提及的詩歌舞街變壓站，

那是數十年前已經存在的，在此情況下，局長雖然說未必有很確實證據顯示

會對健康構成影響，但市民卻是極之擔心。如果是一些緊靠牆身的變壓站，

有沒有辦法在可行範圍內，在某些發展空間內將之搬遷呢？ 

 

 

主席：涂議員，你提出了多於一個問題，但我也請局長作答。 

 

 

環境局局長：第一，我相信大家也明白，變壓站是有很多種的，我剛才已強

調，小型變壓站是每座大廈也要有一個的。涂謹申議員剛才所提及的超高壓

變電站或高容量變壓站，就全香港而言，其實是較少的，我剛才已指出了有

關的數字，是有七十多個，而這些所謂的高容量變壓站，全部均符合我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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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準則，即距離民居超過 6 米。當然，如果再細分，有些變壓站所輸出

的電壓可能只涉及 11 至 22 伏特，這一類變壓站必然有一些會是設於民居

內，而我相信市民擔心的並非這一類。回答涂謹申議員的補充質詢，簡單的

答案是現時來說，所有高容量變壓站基本上均符合我剛才提及的準則，即距

離民居超過 6 米。 

 

 

涂謹申議員：我問的並非高容量變壓站，例如詩歌舞街的變壓站是屬於中容

量的，那麼，在那七十多個之中，有多少個是緊靠旁邊或距離少於 6 米（少

於 6 米其實即是緊靠旁邊）的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如果涂謹申議員所說的是其他的變壓站，包括分區或輸

送至用戶室內的變壓站，那些數量是數以千計，甚至數以萬計的，正如我所

說，也有一些是設於大廈之內，我相信那些的距離一定不能超出 6 米，因為

它們是用作為該地區或大廈供電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覺得這個答覆很狡猾，為甚麼呢？因為樓下的變壓站

是用作供電給大廈本身，距離當然少於 6 米，但我現在所指的是 regional（地

區）的變壓站、分電站，我想政府是很清楚的。我現在所指的變壓站究竟有

多少個呢？我想局長提供這個數字。我所問的並非每座大廈本身設有的變壓

站。主席，我希望政府真的要明白我補充質詢的重點，我說得很清楚是那些

中型的變壓站，我不是說小型那一類。 

 

 

主席：局長，除了高容量變壓站外，可否再細分有甚麼其他類別，例如並非

輸送至住戶室內，只屬於中容量的變壓站？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強調，如果是高容量變壓站，全港有七十多個，

它們均距離民居 6 米以外。至於其他諸如總變電站和客戶電力分站，我手邊

的資料顯示，總變電站或分區電力站有百多個，客戶電力分站則有過萬個。

我要強調，當中有很多根本是供電給一個很小的區域的。 

 

 

主席：第四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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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升降機的保養工作 

Monitoring of Lift Maintenance 
 

4. 涂謹申議員：主席，上月在公共屋邨富善邨發生的升降機墜地事件，引

起公眾關注升降機的安全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為甚麼機電工程署（“機電署”）於上述涉及懸吊纜索斷裂的升

降機嚴重事故發生後，沒有即時作出公布，而只是在 10 天後有

傳媒查詢時才予以證實；過去 3 年，升降機的擁有人或註冊升降

機承建商（“承建商”）有和沒有按法例即時將升降機事故通知

該署的個案分別有多少宗、該署公布了多少宗，以及因沒有即時

作出通知或其他違例情況而被定罪的人士被判處甚麼懲罰； 

 

(二) 鑒於現時公共屋邨內由不同廠商生產的升降機會以招標方式交

予單一承建商提供保養服務，當局會否檢討該項安排，以及會否

全面檢查公共屋邨內所有其他由上述事故所涉承建商提供保養

服務的升降機；及 

 

(三) 當局現時怎樣監管各類型樓宇的升降機的維修和保養工作，以及

會否突擊檢查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每年進行的安全檢查工作、查驗

承建商採用的零件的質素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及安全標準，以及修

訂現行指引或守則（例如規定檢查和維修工作須由 少兩名維修

工人進行，並設定 低的檢查時數等）？ 

 

 

發展局局長：主席，《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條例”）（香港

法例第 327 章）為保障香港私人樓宇升降機的安全提供法定框架。條例規定，

只有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和承建商才有資格進行包括建造、安裝及保養服務的

升降機工程，這些工程必須符合機電署頒布的實務守則的安全要求。條例亦

要求機電署作為監管機構，須備存合資格工程師和承建商的名冊。 

 

 屬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管理的公共屋邨內的升降機不受條例所規

管。然而，房屋署作為負責監管和保養公共屋邨內升降機的機構，亦會以條

例的規定作為監管的基礎。有見及此，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我會在這裏就大

家的補充質詢作答，她稍後在補充質詢時會就議員針對公共屋邨內，由房委

會管理的升降機的問題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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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涂議員的主體質詢的 3 個部份，我們的答覆如下： 

 

(一) 條例第 27A 條規定某些事故須予報告，在這規定下指明的升降機

事故發生後，升降機的擁有人須即時將事故通知機電署及升降機

的註冊承建商，而承建商須在收到通知後即時進行調查，並在 7

個工作天內向機電署署長呈交報告。 

 

富善邨發生的升降機事故，屬第 27A 條規定的事故。機電署在收

到通知後已即時展開調查，並檢驗了富善邨內所有同類型的升降

機，並沒有發現同樣的問題。承建商亦按法例規定在事故發生 7

個工作天內提交了初步報告。 

 

機電署當時認為有關事故有需要作進一步的調查，有關升降機的

主要損壞部份已送交化驗所詳細分析損壞原因，而事後署方亦已

開展為全港五百多部相同型號的升降機進行檢查，所以並未把富

善邨的事件即時向外公布。鑒於升降機安全屬公眾高度關注的事

項，機電署已承諾，如果日後發生嚴重升降機事故，署方會盡早

公布事件，以釋市民的疑慮。 

 

過去 3 年，機電署並沒有收到類似富善邨升降機事故（即升降機

有多條懸吊纜索同時斷裂）的報告。為了防止涂議員認為我回答

質詢時稍為狡猾，我在這裏詳細交代過去 4 年發生的升降機吊纜

斷裂事故，但不是斷裂這麼多條，只是斷裂 1 條。在 2005 年 5

月，黃大仙鳳德邨發生過 1 次；在發生富善邨這事件之前的 2008

年 10 月 14 日，深水埗白楊街亦曾發生 4 條吊纜其中 1 條斷裂的

事故，這便是過去 4 年的情況。但是，我相信當時也是基於機電

署的考慮而沒有即時向外公布情況。至於該署收到其他根據條例

第 27A 條須通報的事故，主要分為兩類，當中不涉及機件故障，

例如由於有人不小心使用引致的，在 2008 年截至 9 月底共有 132

宗，在 2007 年全年有 224 宗，而在 2006 年則有 201 宗。 

 

涉及機件故障引致升降機停頓，但沒有影響升降機安全的事故，

在 2008 年截至 9 月底共有 21 宗，在 2007 年有 27 宗，而在 2006

年則有 31 宗。 

 

上述事故的成因大多數可即時掌握，而有關的機件故障亦只發生

於個別升降機，並不涉及所有同型號升降機或其他同類裝置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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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問題。至於當中涉及不小心使用引致受傷而須電召救護車的個

案，傳媒都會迅速知悉及作適當報道，所以機電署沒有特別公布

這些事故。 

 

機電署過往並沒有發現任何應根據法例呈報的個案，在發生後未

向機電署作即時通知的情況。 

 

(二) 所有公共屋邨及個別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屋

苑內的升降機，均由房屋署直接管理，而所有由房屋署直接管理

的升降機，皆由原廠保養承辦商負責日常維修及保養工作，並沒

有把不同廠商生產的升降機交予單一承建商提供保養服務的安

排。有見於富善邨發生的升降機事故，房屋署已即時要求有關承

建商在本年 11 月 6 日前完成檢查在房屋署直接管轄的屋邨或屋

苑內所保養的升降機，而有關承建商已經完成有關檢查，證實升

降機運作正常。此外，房屋署亦已要求所有為房屋署提供服務的

升降機保養承建商，在每星期為升降機進行例行檢查和保養時，

必須根據機電署在本年 11 月向業界發出的 新技術通告，額外

檢查升降機的鋼纜系統和限速裝置。至於在租者置其屋計劃下的

屋邨，如今次事件的富善邨等，則由該屋邨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

所聘請的承建商負責管理及維修，並由機電署按法例監管。 

 

據我們瞭解，富善邨是採取了把邨內不同廠商生產的升降機以招

標方式交予單一承建商提供保養服務。這種招標方式亦被機電署

轄下的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採納，用於少部份政府物業的升降機保

養合約內。為強化升降機保養的質素，我已要求機電工程營運基

金調整日後招標的安排。 

 

(三) 條例規管私人樓宇升降機的定期保養、定期檢驗及定期測試周

期，當中包括每 5 年 1 次的負載檢查和測試，每年 1 次的檢查和

測試及每月 1 次的例行維修檢驗。升降機工程只能由註冊升降機

工程師及承建商進行，他們必須根據符合國際標準的安全指引及

實務守則內的要求，提供升降機保養服務。此外，升降機裝置中

使用的主要安全零件必須具備認可獨立測試機構發出的型號測

試證明書，以確保零件的質量。機電署現時每年抽樣巡查所有私

人樓宇升降機數目的 10%，而抽樣是以風險評估為原則。該署並

會作出突擊檢查，以確保承建商的服務水平符合標準。至於政府

樓宇的升降機，現時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負責維修保養工作。該營

運基金亦按照條例的規定及技術標準安排進行相關工程，並提供

適當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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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屋邨的升降機方面，房屋署負責升降機的維修保養工作。雖

然條例並不涵蓋公共屋邨的升降機，但房屋署聘請在該條例下註

冊的升降機工程師及承建商，根據條例及機電署的指引的所有規

定和標準為升降機進行維修和保養。此外，房屋署轄下的獨立審

查組會參照現時機電署的安排，抽驗十份之一由升降機保養承建

商進行的定期檢驗及測試，以監察工程師及承建商的表現。 

 

雖然統計數字沒有顯示近年私人樓宇升降機事故有上升趨勢，但

政府十分關注近日發生的升降機事故，並會採取即時措施加強現

行的規管架構，以進一步提高香港私人樓宇的升降機安全。機電

署會在未來 3 個月抽調資源，加強抽查工作，並會因應近日升降

機事故的調查結果，以及其他措施的成效，檢討長遠的巡查計

劃，以確保規管機制的有效運作。 

 

此外，機電署會透過一個現有的工作小組，就檢討現行的實務守

則諮詢承建商和工人代表，以進一步加強升降機的安全要求。實

務守則會指明維修保養的程序、次數和時間，以保障升降機安

全。工作小組會於本月召開會議。 

  

 

涂謹申議員：主席，8 條吊纜中斷掉 7 條，真的會嚇壞人。由於檢驗需時，

現在還未有報告，但據行內人“斷症”，認為有兩個可能性，一是檢查標準

定得低，又或是執行檢查標準時出現問題。 

 

 很多法團和人士告訴我們，很多時候，如果是由 A 公司交接給 B 公司管

理，即說得俗一點，A 公司下一個年度“無得撈”，在這 後數個月便會出

現很多馬虎的情況，因為它已經無機會做下去。我想問政府，即使是抽樣檢

查，但會否訂出一個記分制度，如果 後數月巡查時，發現它真的有馬虎、

不妥當的地方，便不用考慮續新合約呢？即以此作為選擇標書的準則。可否

訂出這樣的懲罰制度，令市民可以比較安心， 低限度，它不敢馬虎地執行

工作呢？ 

 

 

發展局局長：主席，多謝涂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首先，富善邨這事件實在

非常罕有，所以我們在 12 月初完成報告後，一定會向公眾作詳細交代。 

 

 對於涂議員關心轉換升降機承建商會否出現問題，事實上，以目前來

說，當升降機擁有人更換升降機保養承建商時，新接手的升降機承建商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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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署提交升降機測驗報告，證明新接手的承建商有足夠資源，以及有經驗

的工作人員應付日常維修工作。此外，轉手時的現任保養承建商也須向新保

養承建商提供升降機安全測試和零件上所需的技術資料。當然，我們工作小

組內也有承建商代表，我們可以就着這些實務守則再作改善和強化。 

 

 涂議員提及巡查方面，事實上，目前是仍然以風險為本，所以我們會考

慮往後在巡查或突擊檢查時，把轉手過程中有否出現問題作為巡查的重點目

標。涂議員亦提及推行所謂的扣分制度，讓升降機擁有人在安排保養招標時

可以有更明確的資料。其實，目前機電署和業界（即升降機承建商）亦已實

行內部扣分制度，以作為內部監察制度。但是，由於這制度並不屬於條例之

下，只是經過雙方的商討，所以，如果要把這個扣分制度內的資料向市民公

布，我們須尋求法律意見，再與業界磋商。 

 

 但是，原則上，如果越來越多私人業主立案法團自行安排這些升降機的

保養服務，我們作為政府和監管機構的，便有責任為它們提供更多資訊。我

與議員會見時已經承諾會跟進這項工作。 

 

 

主席：由於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而局長剛才用了頗長時間作出主體答

覆，所以我會適當延長這項質詢的時間，但仍請提問的議員盡量精簡。 

 

 

張文光議員：主席，富善邨的升降機斷纜事件令人感到驚心動魄，但 令人

震驚的，是機電署隱瞞了 10 天，直至被傳媒揭穿才公布，它有兩個理由，

一是調查在進行中，二是已經調查 500 部同類型升降機。但是，升降機斷纜

事件是一葉知秋的，會涉及全港 57  000 部升降機的安全，當局只是調查了

500 部升降機，便作出不公布的結論，是否過於草率、大膽，而且忽視其餘

56  500 部升降機的安全和市民的警覺性呢？ 

 

 機電署監管不力在前，隱瞞不報在後，政府是否認為機電署犯了一個很

嚴重的錯誤，是現代社會所不能接受，它甚至應該接受處分呢？ 

 

 

發展局局長：主席，我覺得張文光議員稍為言重了。我剛才已經很清楚明確

地表示，政府非常關注升降機的安全，作為監管機構，除了有關監管的功能

外，也須讓市民享有知情權。所以，機電署在汲取今次事件的教訓後，亦已

承諾如果日後有升降機發生嚴重事故，而且根據條例須通報，機電署會在事

件得到證實的 12 小時內向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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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張議員提及今次事件是否監管不力，我覺得現在不是適當的討論時

間，因為我們就着富善邨事件的研究調查要到下個月才完成。但是，我剛才

提到的監管機制，無論是每年的年檢、每 5 年的大檢、每個月的保養維修，

現在也是行之有效的。對於全港五萬多部升降機的安全，我不認為我們要特

別擔心，因為這個機制已經可以保障升降機的安全。 

 

 

張文光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局長，機電署 10 天

後才公布，這種隱瞞不報的行為是否一種錯誤？ 

 

 

發展局局長：主席，如果機電署一向有機制，很清晰規定甚麼情況下要公布，

而且針對富善邨而特別不作公布，我會接受張議員所說的 ─ 它是刻意隱

瞞。但是，我剛才已經解釋過機電署一向的做法。當然，如果是一些導致人

命傷亡的事件，事件發生後，因為須召喚救護車，已經被傳媒作廣泛報道，

所以，這並不是一種隱瞞。沒錯，我們政府部門要不斷向更公開、更具問責

性的要求邁進，所以就着這方面，我們是會加以改善的。我希望張議員明白，

這並非要刻意隱瞞事故。 

 

 

鄭家富議員：主席，主體答覆整體反映出現時的條例極為守舊，因為它已訂

立超過 40 年，而且機電署只由十多名督察或工程師巡查全港 57  000 部升降

機。有時候，這些督察甚至沒有親自檢查便簽發安全證書，做法就有如橡皮

圖章般。 

 

 局長會否覺得升降機的安全問題是基於先天不足，導致升降機出現後天

保養失調的漏洞？由於公眾安全十分重要，局長會否向我們承諾，盡快（例

如半年內）立刻修訂法例（而並非只是檢討，將現時例如機電工人的註冊制

度、保養商的維修評級制公開），以及增加督察人手，以保障公眾安全，即

檢討法例、修訂法例，而並非只是如你回答質詢所說般等待報告，把現行法

律延續，繼續使用一項很舊的法例？ 

 

 

發展局局長：主席，其實，在這件事發生後，我們已經全面研究現時保障香

港升降機安全的多方面工作，是正在積極跟進的。 

 

 鄭議員提及巡查工作，我們其實已經立刻增加執行巡查工作的督察人

手，暫時已經增加 4 位，希望將我們抽樣巡查的密度由現時的 10 抽 1，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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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 抽 1。我今天早上並告訴機電署署長，如果有經訓練的督察人手可以調

配，適宜再在未來數月加強巡查，好讓市民安心。 

 

 此外，我們也循着實務守則 ─ 因為實務守則也是法律監管的一部份 

─ 與業界和工人代表在這個月立刻召開會議，商討須更新或提升這些實務

守則。 

 

 第三，我也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我們也會就着保養合約的招標工作作出

調校，以確保往後這些保養服務均由熟練工人執行。 

 

 鄭議員提及提升工人的訓練，我們現時其實正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稍

後是否要把條例下所謂的合資格工人轉移為獨立的註冊工人制度，我已經承

諾是會考慮的。 

 

 我希望議員給予我們一段時間，待我們看看這些工作的成效。如果我們

在檢討中發覺有需要修訂條例，我們是一定會做的，我並已承諾，3 個月後

向發展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陳克勤議員：主席，今次的升降機墜地事件，有人懷疑是維修質素出現問題，

所以有人批評現時“價低者得”的投標制度不好。但是，我也很懷疑昂貴的

東西是否便一定好。我認為維修服務質素是 重要的，所以，我想問局長現

時會否抽樣突擊檢查一些維修商是否根據你們現有的指引來維修這些電

梯，以及是否使用一些合資格的零件？否則，同類型事故很容易又會發生了。 

 

 

發展局局長：主席，有關確保升降機安全的監管工作有數方面，陳議員剛才

提及維修零件，其實，升降機主體和當中所謂重要安全部分也須預先經過機

電署審核，取得證書才能使用這些零件，這些比較重要的安全部件的零件包

括吊纜。再者，實務守則內有關的維修和保養標準，也符合今天的國際標準。 

 

 當然，在巡查工作方面，我們可以加強抽樣巡查和突擊巡查，以確保維

修服務的質素。但是，在保養合約招標方面，我們現時不能確定這是否問題

根源。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已經立刻要求機電署 少就着政府部門的

升降機，以營運基金所提供的保養服務作適度調整，便是盡量不要把不同廠

商牌子的升降機納入同一份合約內，令承接這份工程的承建商須在很短時間

內動員所有懂得操作這些牌子的升降機的工人來做。就着這數方面，我希望

可以強化我們對於維修保養服務的質素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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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4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偉業議員：主席，在意外發生前，我接獲一些升降機維修人員的投訴，我

並已向機電署署長致函。 

 

 有關檢驗升降機的問題，應該由兩名維修人員檢驗的，但由於公司“慳

皮”，很多時候，二人簽名後，其中一人便會失蹤，而且在檢驗過程中，有

部分維修人員可能也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據有關人士透露，這類情況在行

內極為普遍，而且可能也會導致檢驗質素出現問題。 

 

 局長會否全面徹查這種情況究竟會否對升降機檢驗的安全程度造成影

響，以及有沒有人在監管方面失職？ 

 

 

發展局局長：主席，在這件事發生後，我曾親自跟業界（特別是香港電梯業

總工會）會面，他們在會面過程中，亦有反映如陳議員剛才說的擔心。所以，

我們會立刻啟動這個工作小組，包括工人、工會和業界的代表，看看我們實

務守則內規定的事項有否可以強化的地方，當中其實規定某些工序須由兩名

工人執行，但並非所有有關升降機的工序也須由兩人執行。但是，如果發覺

是為了安全、為了確保質素而有此需要，我們也一定會循着這個方向來做。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問局長會否徹查，以及會否看看是否有人在監管方面

失職？ 

 

 

發展局局長：我們徹查也只能針對一些事項，所以就着富善邨的調查報告，

我們會循着這個方向，但如果我們在日常的抽樣巡查和突擊巡查中發現有保

養質素的問題，機電署一定會徹查，並會啟動我剛才說的內部行政扣分制度。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建議中的合和中心二期項目的公共用地問題 

Public Space Issue of Proposed Hopewell II Project 
 

5. 陳淑莊議員：主席，合和中心二期項目涉及在灣仔區船街及堅尼地道交

界地皮興建一幢 93 層高的酒店連商業大廈。據報，發展商 近就該項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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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不獲運輸署接納，因而或須修訂發展方案，然而政府

仍有可能就該項目與發展商達成相關的換地協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該發展商於 2004 年 1 月 19 日發表的項目發展藍圖顯示，皇

后大道東 196 號至 206 號地段曾被列為換地計劃部份，並被列為

休憩用地，但發展商現已於該地段興建一幢包括食肆及舞蹈學校

的大型商業大廈，政府會不會瞭解有關地段的發展是不是已違反

當時換地計劃中該地段作為休憩用地的規劃意向；如果有違反，

有關的跟進行動是甚麼； 

 

(二) 與發展商就該項目的換地事宜所進行的商討的 新情況；及 

 

(三) 鑒於運輸署早前已不接納上述項目的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政府會

不會重新考慮此項目的換地安排；如果不會，原因是甚麼？ 

 

 

發展局局長：主席，灣仔合和中心二期的發展計劃近期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

的討論。對於一些關注團體和附近居民就發展計劃的密度和樓宇高度及交通

影響的憂慮，我是充份理解的。但是，正如我在上屆立法會大會和發展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我們必須尊重業權人在這個項目上經批核的發展權和政

府一貫的換地政策。 

 

 特區政府力求平衡發展，並十分重視公眾意見。在過去大半年，發展局

積極與發展商進行磋商，務求在尊重業權人發展權及回應公眾關注之間取得

適當的平衡。我很欣慰這些磋商取得一定的成效，發展商同意大幅縮減發展

計劃的規模，稍後會向政府提交一個 新的修訂計劃。但是，我必須指出，

修訂計劃並非直接因應運輸署日前就發展商按原來的 1994 年核准計劃的更

新交通影響評估的意見而修改，而是發展局與業權人反覆磋商的結果。無論

如何，經大幅下調的發展密度將有助發展商與運輸署下一階段有關交通影響

評估的討論。 

 

 新修訂計劃的發展規劃如下： 

 

(i) 總建築樓面面積較 1994 年核准計劃大幅削減約 31%；地積比率則由

原來計劃可容許的十五倍降至約十點三倍。 

 

(ii) 建築物的上蓋面積只按原來計劃佔整個綜合重建地帶約 20%，但建

築物高度則大幅度降低，由主水平基準上 315 米減至 210 米，樓層

由原來的 93 層減至只有約 55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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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相對 1994 年的核准計劃，酒店房間數目減少了一半（由約 2  197
間減至約 1  024 間），只適量增加會議設施。此外，商業及辦公室

樓面面積亦有所減少。 

 

(iv) 雖然修訂計劃的發展規模大幅減少，但發展商仍會如 1994 年的核

准計劃提供約 5  880 平方米的休憩空間，供公眾享用。 

 

 此外，發展商承諾保育和活化位於毗鄰但不屬發展計劃地段內屬一級歷

史建築的南固台，並把南固台周邊同屬發展商擁有的土地發展為可供公眾享

用的休憩空間。 

 

 我現就陳淑莊議員質詢的 3 個部份，答覆如下： 

 

(一) 據 1994 年經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批核的規劃申請，

城規會並沒有把交還皇后大道東 196 號至 206 號的地段列為規劃

許可的附帶條件，只建議申請人與政府就交還土地事宜進行磋

商。其後，政府只按照規劃申請的發展計劃地段範圍處理有關的

換地申請，換句話說，即不包括皇后大道東 196 號至 206 號的地

段在內；而陳議員提及的 2004 年由發展商發表的發展藍圖，則

從沒有獲城規會同意。 

 

 事實上，城規會早於 1981 年批准了一宗規劃申請，容許皇后大

道東 196 號至 206 號的地段發展一幢辦公室大廈。雖然有關的地

段其後在灣仔分區計劃大綱圖改劃為休憩用地地帶，但該項修訂

並不影響已獲得規劃許可的辦公室大廈發展。 

 

 在該大廈建築期間，由於所處地帶為休憩用地，發展商曾先後向

城規會提交了 8 宗規劃申請，將大廈地下至 10 樓及 20 至 29 樓

作商店及服務行業／食肆用途。有關申請亦已全部獲得城規會批

准。 

 

 至於陳議員問及的舞蹈學校用途，經當局查證後，發展商表示對

分區計劃大綱圖休憩用地地帶內第一欄列出包括教育的用途有

所誤解，因此未有就舞蹈學校事先申請許可。發展商正與規劃署

商討提交改劃用途地帶申請，要求把皇后大道東 196 號至 206 號

的地段由休憩用地改劃為商業地帶，以反映已落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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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去大半年，政府與發展商的討論集中在討論降低發展項目的密

度。我們稍後才會按經修訂的發展計劃和既定的土地政策再啟動

換地事宜的商討。 

 

(三) 至於發展商 近就 1994 年核准計劃及其道路改善工程向運輸署

所提交的更新交通影響評估報告，運輸署對該報告已作出詳細審

核，並向發展商提供意見及要求提交進一步資料。在現階段，運

輸署暫未接納該交通影響評估報告。 

 

 發展商會就合和中心二期的 新修訂發展計劃與運輸署跟進有

關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及道路改善工程的工作。有關的道路改善工

程是當年城規會批核的合和二期發展計劃的一項規劃條件，因此

整個項目的推展，包括換地安排，都必須獲道路改善工程核准後

才能落實。 

 

 

陳淑莊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二段提到，發展商稍後會將經修訂的新計劃

提交政府。我想請問，會否再把有關圖則和修訂的計劃，提交城規會進行公

眾諮詢呢？其實，可能局長都知道，剛剛上月底有一項申請，要求把同一個

範圍劃為綠化地帶，結果則是大部份有提交意見的市民都是支持的。我想

問，會否交到城規會呢？會否就同一項修改方案或新的交通評估報告等事

宜，再經城規會作公眾諮詢，然後予以通過呢？ 

 

 

發展局局長：主席，就陳議員的提問，已修訂的計劃會否再須經城規會核

准，情況是這樣的：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對所有原先經城規會核准了的

計劃，如果個別計劃在甚麼情況下有需要修訂，是有詳細的指引的。“城市

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36 說明，對核准發展計劃作出屬 A 類修訂的改

變時，無須再向城規會提交進一步的規劃申請。然而，如果屬 B 類修訂，修

訂則須提交城規會。我們目前的看法是，根據法例和指引，合和現時的修訂

計劃當中的修訂，似乎全都屬於 A 類修訂。這些 A 類修訂申請全部都是“減”

的，例如減低樓宇高度或密度等，凡是“減”的事項都屬於 A 類修訂，是無

須再提交城規會，因為我相信城規會擔心的是“加”。但是，如果要求削減

公共設施，例如減少公共空間，則要提交城規會。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說過，

合和的修訂計劃中，即使發展密度高度皆有所削減，但完全沒有減少公共空

間。所以，我們今天的初步看法是，沒有需要再次提交城規會作出申請。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November 2008 

 

39

 然而，我很坦白地向大家說，過去多年來，我們也未看過一家發展商曾

主動就一項經核准的計劃作如此大幅度的削減。所以，這項修訂是否真的屬

於 A 類修訂，我們也在尋求法律意見，因為減得太多了，未必符合 A 類修訂

原本的精神。 

 

 其實，如果陳議員只是關心這項計劃是否還會有一定的公眾參與，則答

案是肯定的。正如陳議員所說，一個非政府機構已經在今年 9 月 29 日自行

提出了一項改劃地帶的申請，爭取將合和中心二期整個綜合重建區的地帶當

中屬於政府的土地改劃為綠化地帶，任何按《城市規劃條例》第 12A 條向城

規會提出的改劃用途地帶申請，都會有涉及公眾的程序，便是有兩個月讓市

民提出反對或提交意見。這個公眾諮詢期亦在 2008 年 10 月 10 日開始了。

陳議員的資料是正確的，在我們收到 1  580 份的公眾意見中，支持改劃地帶

申請有 950 份，反對的亦有 610 份。城規會已訂於下個月 19 日在都會規劃

小組委員會審議。所以，公眾參與的討論過程是在進行中的。 

 

 此外，要推展這個項目，還是有其他的公眾的參與空間。我們在明年須

經灣仔區議會同意，將道路改善工程刊憲，刊憲亦是讓公眾參與和提出他們

的意見，包括表示反對。在刊憲的過程中，市民也是可以參與，亦可以向當

區的灣仔區議會提出意見。當所有這些法規的程序完成後，換地的工作才可

以落實。  

 

 

黃容根議員：主席，就局長的答覆，我們知道，很多民間團體曾經提出修改

合和中心二期的計劃的建議。我想問局長，在合和發展商提出修訂計劃時，

他們的期望跟市民的期望有何差別？如果有，相差是多少呢？ 

 

 就同一項問題，我想問政府既然很多居民有意見，可否安排發展商與居

民作進一步溝通呢？ 

 

 

發展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在過去的日子裏，關於 1994

年經批核的合和計劃，我們聽到很多公眾的討論和意見。總括來說，對於這

項計劃的憂慮，是集中在它包括 93 層的樓宇高度，會破壞山脊線，以及樓

宇的密度，從而引申出在交通方面的擔心。所以，大體上，經過了跟發展商

的磋商，發展商本身亦已聽到市民的意見和公眾的關注，而提出的大幅下

降，應該可以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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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商亦很清晰知道，在灣仔這個較舊的地區，市民很期望有更多公眾

休憩地方。所以，這些公眾休憩地方是完全沒有被削減的，有 5  880 平方米。

不但這樣，發展商更明白我們近年對於文物保育的訴求，所以主動提出 ─ 

這不是我們的發展計劃或換地計劃的一部份，是它主動提出的 ─ 將毗鄰

的南固台，以及南固台位處的 1  800 平方米土地，保育發展成為文物項目和

公眾空間。所以，有了這些元素，我覺得政府應該支持這項修訂計劃。 

 

 至於怎樣讓發展商解說這項修訂計劃，這是發展商的工作，我知道它今

天下午可能會安排一些公布。發展商在過去兩三個月以來，已經透過一些展

覽介紹這個項目，當然，當時還未提出這項大幅度修訂。我深信發展商亦會

在未來的日子多跟市民和公眾溝通。 

 

 

石禮謙議員：主席，聽了局長的答案，我覺得很高興，尤其是在香港，市區

重建是很難得會動用私人金錢和時間來進行的。在灣仔，市區重建局花了數

百億元進行市區重建，合和發展商則用本身的金錢，並用了二十多年的時

間。然而，“同人唔同命”，根據 1994 年的藍圖，它可發展的地積比率原

來是十五倍，現時減至十點三倍，但它也願意，為甚麼社會還要這樣壓迫它

呢？一個地產發展商用本身的金錢和時間為社會做一件有利的事項，為甚麼

我們不可以順着推進，循這個方向走呢？此外，在這方面...... 

 

 

主席：石議員，請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石禮謙議員：多謝主席。（眾笑）我想問局長，合和發展商提出的計劃，何

時可以推行呢？因為社會要有這些項目，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發展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的答覆，合和計劃的推展，仍然有一些法定

程序要通過， 重要的是道路改善工程，因為道路改善工程是 1994 年核准

計劃內的一項規劃條件。所以，在下一階段，發展商會就修訂計劃再跟運輸

署討論，看看現在的道路的評估情況是怎樣。如果運輸署審核了道路改善工

程，經諮詢灣仔區議會後，會進行刊憲，在刊憲後，法定程序完成了，土地

交換的程序即可落實，這個項目便可以開展。不過，石議員是完全正確的，

這個項目對於我們私營市場的投資和開創就業，都有一定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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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主席，其實，面對現時的金融海嘯，很多經濟環境都很不明朗。

旅遊業對於前景其實都很擔心，並且對是否作出投資均有很大疑惑。我知

道，合和中心二期的發展計劃是包括興建酒店的，因為它曾在我們中西區區

議會經討論過。我想瞭解一下，如果可以落實這項計劃，對於推動香港的酒

店業和會議展覽業方面，會有甚麼影響呢？此外，在交通的問題上，如果是

興建酒店的話，會否真的很影響周邊包括灣仔及中西區居民的出入呢？ 

 

 

主席：葉國謙議員，你這項補充質詢似乎偏離了主體質詢的主題。你可否明

確指出，你這項補充質詢是否跟主體質詢有直接關係？  
 

 

葉國謙議員：主席，是有關的，因為它本身的規劃發展，是與酒店方面直接

有關的。在這點上，整體計劃如果發展下去，便會對於這方面有影響。所以，

希望主席批准我提問。 

 

 

發展局局長：主席，大家都知道，財政司司長所領導的一個工作小組，便是

負責促進香港作為會展旅遊業中心。所以，能夠促成香港有更多酒店的建

設，當然與這個目的是一致的，亦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在今年的勾地表第一

次放入專用作酒店發展的用地。雖然目前會否有勾地申請也是成疑的，但

低限度這是我們工作的目標。所以，簡單地回應葉國謙議員的問題，當然，

如果有一間相當規模、以會議業為主的酒店位於灣仔，附近亦有會展中心的

話，實在是有利的，對於灣仔區的提升，亦是非常值得大家支持的。 

 

 在交通方面，運輸署在審核和考慮接納交通評估時，一定會看這個項目

的用途，如果是酒店的用途，便會以不同的方法計算交通流量。今次發展商

大幅減少了酒店的房間，但同時它稍為增加了展覽和會議的場地，所以，便

會有另一種數據來作評審。總的來說，發展商稍後會就修訂計劃再跟運輸署

商討，提交一項經修訂的運輸評估，而當局會就這項評估，與發展商在這項

目中提議的道路改善工程，一併考慮。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而整個質詢環節亦已用了接近

兩小時。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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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海外政府辦事處 

Government's Offices Outside Hong Kong 
 

6. 方剛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加強負

責海外推廣香港的機構之間相互協作，包括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

辦”）、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以制訂城市品牌及宣傳策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該等機構曾合辦哪些類型的項目，以及有關項目的量

化成果； 

 

(二) 有關加強該等機構相互協作的計劃詳情，以及會否因應金融海嘯

沖擊全球經濟，重新檢討該等機構將於未來兩年舉辦的海外推廣

活動和有關開支； 

 

(三) 有否計劃將該等機構的海外辦事處設於同一地點，以加強協作、

節省資源及方便當地人士查詢關於香港的資訊；若有，計劃的詳

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鑒於貿發局將會在台北設立首間辦事處，政府有否計劃將其他的

上述機構日後在台北設立的辦事處設於同一地點？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在 2006-2007 至 2007-2008 年度，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

及旅發局分別在世界各地（包括內地、亞洲、歐洲、美洲及澳洲）

合作舉辦或支持 279 項宣傳香港及推廣香港與當地經貿合作的活

動，參與人數估計超過 196 萬人，投資推廣署從而協助啟動的投

資項目有 122 個。（活動詳細資料見附件） 

 

(二) 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旅發局會不時檢討其工作計劃，

包括在外地辦事處的活動和開支，並在合適或有需要時與本港其

他機構合作，通過合乎成本效益的渠道宣傳及推廣香港作為國際

商貿平台。因應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它們會加強有關的

宣傳及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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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推廣署與貿發局會舉行定期會議，讓雙方交換有關活動計劃

和推廣措施的資料，同時探討彼此協作的機會，務求發揮協同作

用，達致規模經濟效益，以及避免出現任何不必要的衝突和工作

重複。舉例來說，過去 1 年，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曾就互相轉介

公司個案和有關的記錄工作進行協調，並調整各自的內部機制。 

 

 另一方面，為加強各機構在海外宣傳會展旅遊的協同效應，旅遊

事務署與上述機構組成一個聯合小組定期舉行會議，協調各方面

的市場推廣工作，積極引進更多會展項目來港舉行。 

 

(三) 雖然各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和旅發局都肩負推廣香港的

共同使命，但各有不同的重點推廣範疇。這些機構一直有緊密聯

繫並充份合作，故此能發揮協同作用，避免工作重複。 

 

 各經貿辦負責宣傳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和國際商業樞紐的整體形

象和優勢。投資推廣署則負責促進外來投資，以及提升香港作為

國際投資者理想投資地點的地位。貿發局的工作以促進貿易為

主，而旅發局則專責推廣旅遊業。 

 

 各機構在外地辦事處的地點，一般按當地的情況、設施，以及工

作需要作出適當的安排。如果各樣環境和條件配合，有關機構亦

會安排在同一辦公大樓內辦公，以加強協作及方便當地人士查詢

關於香港的資訊，例如倫敦、紐約、悉尼、新加坡和成都便有部

份機構位於同一辦公大樓。 

 

 投資推廣署現時也在 10 個駐海外經貿辦，包括布魯塞爾、倫敦、

紐約、三藩市、東京、多倫多、悉尼、廣東、上海和成都經貿辦，

設立投資推廣小組進行投資推廣工作。 

 

(四) 台灣是香港第四大的貿易夥伴，特區政府一向積極鼓勵港台兩地

的貿易往來。貿發局在台北設立辦事處，協助港商在台灣尋找商

機之餘，也會招攬台商來港參加貿易展覽，開拓新市場。這是重

要的一步，亦標誌着特區政府對港台間長遠發展的看重。 

 

 貿發局台北辦事處的設立將有助推動港台的貿易交流和發展。特

區政府會按照既定政策及實際的需要，考慮任何有助提升港台經

貿關係合作的建議。 

 

 現時旅發局在台北設有地區代辦。將海外推廣香港的機構的辦事

處設在同一個辦公大樓內須視乎實際情況，我們對建議可作出積

極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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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旅發局合作舉辦／支持的推廣項目 

 

財政年度 
編號 項目種類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項目數量 48 56 64 1 座談會／論壇／會議 

參加人數 13  434 14  044 12  608 
項目數量 7 6 13 2 貿易洽談會／博覽會

／展覽 參加人數 34  335 625  979 239  516 
項目數量 12 11 12 3 文化／宣傳項目 

參加人數 157  530 159  740 680  745 
項目數量 12 8 13 4 宴會 

參加人數 7  975 8  224 10  404 
項目數量 2 9 6 5 其他活動 

參加人數 270 1  186 463 

項目總數 81 90 108 

參加總人數 213  544 809  173 943  736 
協助啟動的投資項目數量 

（已完成的項目數量） 

32(5) 59(10) 31(4) 

 

註： 

1. 上述附表包括由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或旅發局合辦的推廣活動，以及當

地或其他組織主辦並由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或旅發局支持或贊助的活動。 

 

2. 數據包括由駐布魯塞爾、倫敦、紐約、三藩市、東京、悉尼、新加坡和多倫多、廣東、

上海和成都的經貿辦，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所舉辦、支持或贊助的

推廣活動，但駐日內瓦經貿辦和駐華盛頓經貿辦除外。駐日內瓦經貿辦的主要職能，

是作為中國香港於世界貿易組織的代表。駐華盛頓經貿辦則負責留意美國的政治和經

濟動向，以及在美國首都促進香港的利益。 

 

3. 2006-2007 和 2007-2008 年度項目(2)參加人數增加，主要是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 10 周年舉辦特別活動，包括在內地城市舉辦香港圖片巡迴展覽（2006-2007 年度參

觀人數為 55 萬人；2007-2008 年度參觀人數為 7 萬人），以及 2007-2008 年度在吉隆

坡太子世界貿易中心設立“香港展廳”（參觀人數為 5 萬人）。 

 

4. 2007-2008 年度項目(3)參加人數增加是由於旅發局和駐上海經貿辦聯合參與 2007 年

上海旅遊節花車巡遊。該巡遊吸引了 46 萬人士參觀。 

 

5. 項目(5)下的其他活動包括安排商貿代表團出訪內地城市或指定團體訪港活動、工作坊

及各樣儀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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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Fund 
 

7. 陳茂波議員：主席，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 2007-2008 年度的年報顯

示，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破欠基金”）接獲特惠款項的申請數目較上一年

大幅減少 38%。然而，經濟前景在金融海嘯沖擊下並不明朗，政務司司長亦

於 10 月 18 日表示對本港失業率未敢樂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本年 4 月至 10 月間，破欠基金特惠款項的申請數目及所涉款

額為何，並按申請所涉行業、款額及欠薪期列出有關的分項數

字，以及與去年同期的相關數字作一比較； 

 

(二) 按破欠基金截至本年 3 月底的累積盈餘達 1,228,600,000 元，以

及商業登記證現時的每年徵費率為 450 元，根據過去 5 年在發放

特惠款項方面的經驗推算，政府預期累積盈餘將於何時用罄，以

及有否計劃調整未來 5 年的商業登記證徵費率；及 

 

(三) 在本年 4 月至 10 月間，共有多少宗涉嫌濫用基金的個案及所涉

款額為何；當中有多少宗個案的被告被定罪及他們被判處的刑罰

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破欠基金在 2008 年 4 月至 10 月期間共接獲 3  258 宗特惠款項的

申請，涉及申索款額 217,580,000 元。附表列出這些申請按行業、

申索款額及欠薪期劃分的數字，以及與 2007 年同期相關數字的

比較。 

 

(二) 在 2008 年 10 月底，破欠基金的累積盈餘為 1,437,300,000 元。

由 於 破 欠 基 金 的 財 政 狀 況 須 視 乎徵 費 的 收 入 及 特 惠 款 項 的 支

出，因此有關基金的累積盈餘可應付特惠款項的支出至何時，以

及商業登記證徵費率於未來 5 年內是否有需要調整，這須視乎香

港未來數年的經濟情況，以及是否會有大型的清盤個案。勞工處

會聯同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繼續密切監察破欠基金的財政

狀況及徵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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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勞工處在調查可能涉及破欠基金被濫用的清盤個案時，如發現有

足夠證據，證明公司違例欠薪可歸因於其負責人的同意、縱容或

疏忽，會根據《僱傭條例》檢控有關的公司負責人。 

 

 在 2008 年 4 月至 10 月期間，在已審結的檢控個案當中，公司負

責人被定罪的傳票數目共有 84 張，涉及的欠薪款額約 53 萬元。

在其中一宗個案，被告被還押 38 天後，被判監 4 個月，緩刑 3

年。另有一宗個案的被告被判社會服務令，其餘的個案則判罰款。 

 

 此外，勞工處亦轉介涉及濫用破欠基金的個案予破產管理署，建

議向法庭申請取消涉案公司負責人的董事資格，以及參與公司的

發起、組成或管理的資格。在 2008 年 4 月至 10 月期間，共有 18

名涉案人士被取消資格，年期為 1 至 5 年。 

 

附表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接獲的特惠款項申請 

 

按行業劃分 

 

申請數目 

行業 2007 年 4 月

至 10 月 

2008 年 4 月 

至 10 月 

增減百份比

製造業 229 412 +80% 

電力、燃氣及水務業 1 2 +100% 

建造業 784 394 -50%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

及酒店業 

1  026 924 -10%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252 784 +211%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148 624 +322%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87 118 -37% 

總數 2  627 3  258 +24% 

 

按申索款額劃分 

 

申請數目 

欠薪的申索款額 2007 年 4 月

至 10 月 

2008 年 4 月 

至 10 月 

增減百份比

無權追討／未有提出申索 296 419 +42% 

8,000 元或以下 949 1  111 +17% 

8,001 元至 18,000 元 662 8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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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數目 

欠薪的申索款額 2007 年 4 月

至 10 月 

2008 年 4 月 

至 10 月 

增減百份比

18,001 元至 24,000 元 178 215 +21% 

24,001 元至 27,000 元 55 89 +62% 

27,001 元至 30,000 元 50 64 +28% 

30,001 元至 33,000 元 46 65 +41% 

33,001 元至 36,000 元 41 42 +2% 

36,001 元至 39,000 元 44 39 -11% 

39,000 元以上 306 388 +27% 

總數 2  627 3  258 +24% 

 

申請數目 

代通知金的申索款額 2007 年 4 月

至 10 月 

2008 年 4 月 

至 10 月 

增減百份比

無權追討／未有提出申索 1  200 716 -40% 

2,000 元或以下 284 673 +137% 

2,001 元至 6,000 元 363 391 +8% 

6,001 元至 10,000 元 336 257 -24% 

10,001 元至 15,000 元 230 359 +56% 

15,001 元至 22,500 元 145 271 +87% 

22,501 元至 25,000 元 19 121 +537% 

25,000 元以上 50 470 +840% 

總數 2  627 3  258 +24% 

 

申請數目 

遣散費的申索款額 2007 年 4 月

至 10 月 

2008 年 4 月 

至 10 月 

增減百份比

無權追討／未有提出申索 1  978 2  377 +20% 

8,000 元或以下 89 71 -20% 

8,001 元至 36,000 元 283 337 +19% 

36,001 元至 50,000 元 52 87 +67% 

50,001 元至 80,000 元 90 135 +50% 

80,001 元至 110,000 元 50 74 +48% 

110,001 元至 140,000 元 28 55 +96% 

140,001 元至 170,000 元 20 43 +115% 

170,001 元至 200,000 元 17 26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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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數目 

遣散費的申索款額 2007 年 4 月

至 10 月 

2008 年 4 月 

至 10 月 

增減百份比

200,001 元至 250,000 元 9 25 +178% 

250,001 元至 300,000 元 7 14 +100% 

300,001 元至 350,000 元 1 6 +500% 

350,001 元至 370,000 元 0 2 － 

370,001 元至 390,000 元 3 4 +33% 

390,000 元以上 0 2 － 

總數 2  627 3  258 +24% 

 

按欠薪期劃分 

（不包括超時工作工資及根據《僱傭條例》第 43 條視作工資的收入） 

 

申請數目 

欠薪期 2007 年 4 月

至 10 月 

2008 年 4 月 

至 10 月 

增減百份比

無權追討／未有提出申索 433 495 +14% 

半個月或少於半個月 390 878 +125% 

超過半個月至 1 個月 585 944 +61% 

超過 1 個月至 2 個月 657 532 -19% 

超過 2 個月至 3 個月 254 158 -38% 

超過 3 個月至 4 個月 107 104 -3% 

超過 4 個月 201 147 -27% 

總數 2  627 3  258 +24% 

 

 

擬在堅尼地道興建的行人天橋 

Proposed Footbridge at Kennedy Road 
 

8. 甘乃威議員：主席，據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計劃興建一條行人天

橋把位於堅尼地道的辦公大樓和波老道的員工宿舍連接起來。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有關的政府部門何時接獲關於上述工程計劃的申請，以及是否知

悉該項工程將於何時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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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的政府部門有否就該工程計劃對當區的影響（包括對環境及

施工期間對附近道路的交通的影響）進行評估；若有評估，詳情

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有否就該工程計劃諮詢中西區區議會及公眾；若有諮詢，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地政總署於 1994 年 11 月 1 日接獲有關內地段第 8893 號的批地

申請，並於 1997 年 6 月 26 日批與承批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根據內地段第 8893 號批地條款，承批人獲准在麥當勞道有關位

置建橋，以連接兩部份分隔的地段。承批人是根據早於 1997 年

已批准的批地條款進行工程。 

 

 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委聘的認可人士於 2007 年 8 月 29 日提

交有關行人天橋工程的圖則予屋宇署審批。屋宇署根據《建築物

條例》的規定和既定程序審批有關圖則。由於該行人天橋符合

《建築物條例》的規定，該署已在 2007 年 10 月 30 日批准有關

工程的建築圖則。天橋工程的地基工作於 2008 年 5 月 26 日展開，

認可人士已於 2008 年 11 月 7 日向屋宇署申請展開行人天橋主體

部份的建築工程，該署正處理有關申請。 

 

(二) 就工程計劃對該區環境影響方面，土地契約的承批人在本年 1 月

向地政總署提出有關砍伐樹木的申請，在承批人私人地段內砍伐

4 棵樹木及移植 1 棵樹木。承批人亦同時申請在其私人地段、其

負責的斜坡範圍及附近的政府土地範圍清除 15 棵死樹。承批人

並建議補償種植共 10 棵新樹木，有關申請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

獲地政總署接納。 

 

 此外，屋宇署已批准認可人士在行人天橋下，位於承批人私人地

段內的部份斜坡進行噴草工程，以加強綠化附近環境。 

 

 該行人天橋施工期間的交通影響方面，受認可人士委託的承建商

應運輸署的要求已進行評估，並根據實際交通情況，就有關工程

制訂一套施工期間的臨時交通措施。運輸署亦已要求承建商在施

工期間有需要盡量減少對麥當勞道交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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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承建商的資料顯示，施工期間只會臨時封閉路旁一邊的行人

路及局部封閉近施工處的行車路，而現有的行車道將會保持 少

4.5 米的闊度予車輛通過。此外，由於要吊運建築材料橫過麥當

勞道，承建商有需要在非繁忙時間短暫停止車輛通過沒有封閉的

部份路段。運輸署認為此安排並不會對該處的交通造成重大影

響，原則上接受該建議。 

 

(三) 擬建的行人天橋是根據《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第

370 章）進行的小規模工程，故無須刊憲。 

 

 運輸署已於本年 9 月經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向中西區區議會提交資

料文件（中西區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35/2008 號）解釋在建橋

時所需實施的臨時交通安排，而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亦已通知附近

的居民有關安排。 

 

 

處理滲水投訴 

Handling of Water Seepage Complaints 
 

9. 李慧琼議員：主席，屋宇署與食物環境衞生署成立的聯合辦事處（“聯

辦處”）專責處理大廈滲水投訴。聯辦處可就證實個案向有關人士發出《妨

擾事故通知》或向法庭申請《妨擾事故命令》，而不遵照有關通知或命令的

人士可被檢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本年 3 月至 10 月期間，各聯辦處共接獲多少宗滲水投訴；當中

多少宗找到滲水源頭；由接獲投訴至找到滲水源頭平均需時多

久，以及該數字與 2006 年及 2007 年同期的數字比較的變動百份

比； 

 

(二) 聯辦處於上述期間共發出多少次《妨擾事故通知》及向法庭申請

《妨擾事故命令》的次數，以及提出檢控的個案數目，當中有多

少宗個案的有關人士被定罪及他們被判處的懲罰為何； 

 

(三) 鑒於申訴專員公署於本年 3 月發表的報告提及政府打算制訂工作

指引，訂明職員須定期通知投訴人個案處理的進度，政府是否已

制訂該指引；若是，指引的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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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鑒於較早前有投訴指以“色水測試”確定滲水源頭效果欠佳，聯

辦處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是否採用該項測試；在聯辦處現時進行滲

水測試的個案中，只採用“色水測試”的個案所佔的百份比；會

否採用其他測試方法取代“色水測試”；若會，有關的時間表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正如申訴專員在本年年初發表的有關滲水投訴的處理直

接調查報告中指出，在私人物業出現滲水情況，基本上是樓宇管理和維修問

題，主要應由業主負責。然而，若滲水問題造成衞生滋擾、影響樓宇結構或

浪費食水，政府便有責任考慮透過行使有關法例下的權力介入。基於上述理

念，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屋宇署於 2006 年以試驗計劃模式成

立聯辦處，以協助市民解決部份滲水問題。 

 

 就質詢的 4 個部份，我的答覆如下： 

 

(一) 所需統計數字表列如下： 

 

 接獲的滲水投訴個案 成功確證滲水源頭個案

2008 年 3 月至

10 月 
16  848 2  864 

2007 年 3 月至

10 月 
12  414 2  128 

2006 年 3 月至

10 月 
10  034 1  306 

 

 聯辦處對滲水源頭調查有既定的標準及規定。部份接獲的滲水投

訴個案由於不涉及衞生滋擾、樓宇結構安全或浪費食水，並不屬

於聯辦處法定權力跟進的範圍。此外，亦有部份個案涉及虛報、

滲水已經停止或投訴人撤銷投訴等，因此聯合辦事處不會繼續調

查工作。 

 

 聯辦處人員要成功入屋進行多項測試，以確定滲水源頭，有關業

主／住戶的合作至為重要。倘若得到有關人士的充份合作，聯辦

處一般可於約 130 天（90 工作天）內完成調查。但是，由於很多

個案須反覆與投訴人安排時間實地視察及取得被投訴住戶同意

入屋作多次檢查，故此，由接獲投訴至成功證實滲水源頭，平均

需時 168 天。聯辦處會加強宣傳教育，希望得到更多業主／住戶

的合作，令該處可迅速完成調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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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聯辦處在 2006 年 7 月才正式把服務推展至全港各區，而部

份 2008 年收到的投訴個案的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因此 2006

年、2007 年及 2008 年的數字不能作直接比較。 

 

(二) 如果調查結果顯示有關滲水問題涉及衞生滋擾，聯辦處會向有關

業主發出妨擾事故通知，要求有關業主減除有關妨擾事故。如果

有關業主沒有遵從妨擾事故通知的規定，食環署會向有關業主提

出檢控，一經定罪， 高罰款為 1 萬元。過去因滲水而被法庭定

罪的個案，罰款由 500 元至 4,000 元不等。 

 

 下表列載所需統計數字，包括在有關期間發出的妨擾事故通知、

向法庭申請簽發的妨擾事故命令、檢控個案及已審結並定罪個

案： 

 

 
發出的妨擾

事故通知 

向法庭申請簽發

妨擾事故命令
檢控個案 

已審結並

定罪個案

2008 年 3月

至 10 月 
1  500 2 29 7 

2007 年 3月

至 10 月 
458 1 14 9 

2006 年 3月

至 10 月 
284 3 8 5 

 

 由於聯辦處在 2006 年 7 月才正式把服務推展至全港各區，而部

份 2008 年收到的投訴個案的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因此 2006

年、2007 年及 2008 年的數字不能作直接比較。 

 

(三) 聯辦處已經制訂並實施工作指引，在接獲滲水投訴後 3 個工作天

內認收有關投訴，並於 6 個工作天內聯絡投訴人及安排進行調

查。如果在接獲投訴後 3 星期內完成調查，便會給予投訴人詳盡

答覆，否則會在認收投訴後 1 個月內及每隔一段適當時間再發出

覆函，告知投訴人調查進展。 

 

 倘若得到有關業主／住戶的充份合作，聯辦處一般可於約 130 天

內完成調查，並將結果通知投訴人及有關業主，否則會在認收投

訴後約 130 天內及其後每 2 個月發出覆函告知投訴人有關調查工

作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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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調查滲水投訴時，聯辦處採用非破壞式的測試方法，目的是希望

不會對有關家居設置造成破壞，以避免因調查而引起不必要糾紛

及法律訴訟。調查人員會因應現場環境及受滲水影響地方的水濕

變化，作出合適而有效的測試，包括色水測試、水錶流量測試、

反喉管水壓測試、地台或天台蓄水測試、螢光色水及紅外線溫度

測試等。由於個案大多採用混合測試方法，因此聯辦處未有對各

項獨立測試方法分別作統計。 

 

 調查人員會審視或測試 普遍的滲水源頭，包括去水渠管和供水

喉管有否破損、地台防水設施有否損壞、是否由雨水引起滲漏

等。根據過往經驗，在成功確證源頭的個案中，超過一半都是由

去水渠管破損或地台防水設施損壞而引起的，而色水測試是一個

直接而有效的方法確證滲水源頭。 

 

 現時有一些儀器，例如紅外線溫度探測儀或微波探測儀等，可以

量度物件的表面／層溫度。專業人士可以利用這些儀器的協助，

加上其專業判斷，來譯解滲水情況或源頭。然而，這些儀器的準

確性或會受現場環境影響而有所差異，因此須配合其他的測試或

資料，才能有效確證滲水源頭。聯辦處會繼續留意科技發展，以

改善調查及測試的方法。 

 

 

含有三聚氰胺的雞蛋 

Eggs Containing Melamine 
 
10. 李華明議員：主席，據報，有雞蛋入口商於 10 月 18 日得悉日本驗出內

地大連韓偉食品公司生產的雞蛋粉含三聚氰胺後，預留了一箱雞蛋供當局化

驗，但食物安全中心（“中心”）於 10 天後才派員到該入口商的店鋪取走

雞蛋樣本進行化驗。翌日的化驗結果顯示有關的雞蛋樣本含有三聚氰胺，但

該批雞蛋早已流出市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為何中心沒有即時派員到有關店鋪抽取雞蛋樣本進行化驗； 

 

(二) 會否制訂措施確保雞蛋不會在證實不含三聚氰胺前流入市面；及 

 

(三) 鑒於當局曾表示會與國家質量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商討，建議供港

雞蛋須附有不含三聚氰胺的衞生證明書，有關商討的進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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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自從發生三聚氰胺事件，中心已積極在不同層面（包括入口、分

銷、製造及零售）抽驗不同的食品（包括雞蛋）進行化驗。截至

2008 年 11 月 17 日，當局共測試了 4  275 個樣本，其中 39 個樣

本的三聚氰胺含量超出了法定限額。就雞蛋而言，中心於 10 月

24 日開始進行抽驗內地及其他地方進口雞蛋，並已檢測了 269

個樣本，當中 3 個不合格。 

 

 10 月 30 日，中心收到傳媒查詢有否延遲抽驗一批由某蛋商預留

的雞蛋，並於同日發新聞稿回應。中心指出，中心人員於 10 月

28 日主動到西區副食品市場抽取雞蛋樣本進行化驗，包括有關蛋

商的雞蛋，並隨即於翌日 10 月 29 日公布不合格的化驗結果。而

該雞蛋批發商之前從未聯絡中心人員，亦未以任何途徑或任何形

式向中心提出要求化驗其雞蛋。必須指出的是，確保食物安全是

食物業界本身應有的責任。如業界對個別食品的安全有懷疑，應

採取有效措施，與供應商聯絡，瞭解食品源頭有可能出現的問

題，並避免購入質量存疑的食物，以減低不必要的營業損失。 

 

(二) 政府於 10 月初就三聚氰胺事件成立的專家小組建議，第二階段

的抽驗工作樣本抽驗範圍擴展至食品原材料、肉類及蔬菜。 

 

 中心遂於 10 月底開始在進口、批發及零售層面抽取各種有關原

材料的樣本（包括雞蛋）進行檢測，當化驗結果顯示雞蛋樣本含

有過量三聚氰胺時，中心會作出公布及展開跟進工作，包括源頭

追蹤及對相關的雞蛋養殖場及其加工廠的來貨進行扣檢工作，檢

驗合格後才放行。同一時間，中心會通知內地有關當局跟進，並

暫停有關雞蛋養殖場及加工廠的出口。 

 

 中心已完成檢測兩個副食品批發市場內欄商及入口商的內地雞

蛋存貨。中心會繼續在入口層面抽驗進口的內地雞蛋。 

 

(三) 政府正積極與內地有關當局磋商，研究加強供港雞蛋安全的可行

措施，當中包括在衞生證明書上列明已驗測三聚氰胺附合香港法

例。內地有關當局現正研究措施的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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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 

SME Loan Guarantee Scheme 
 

11. DR DAVID LI: President, with respect to the SME Loan Guarantee 
Scheme,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a)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claims made by the participating lending 
institutions (PLIs) for defaulted loans, and the latest number of these 
claims which have been settled; 

 
(b) the average time taken for processing such claims; and 
 
(c)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claims which have been outstanding for 12 

months or less, over 12 months but less than 24 months, and 24 
months or over?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ident,  
 

(a) The SME Loan Guarantee Scheme came into operation in December 
2001.  The risk of default is shared between the PLIs and the 
Government.  As at 31 October 2008, the Government has 
received 1 030 notifications from the PLIs for potential default 
claims1.  Among them, 502 cases have been suspended2 or have 
become inactive3.  Of the remaining 528 cases, 410 claims have 
been fully settled, and 16 claims have reached the final stage of 
processing and are expected to be settled soon. 

 

1 According to the deed signed with the Government, PLIs are required to inform the Govern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if a borrower fails to repay a loan more than 60 days after the scheduled repayment date.  They are 
then required to provide relevant documents to the Government in support of their claims. 

 
2 Cases are suspended out of PLIs' own initiative, usually because the borrower has subsequently resumed 

active repayment. 
 
3 Cases are classified as inactive when the PLIs have yet to provide the documents required in support of their 

notifications for potential default claims, or failed to respond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to Government's 
request for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or documents for processing their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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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ccording to the deed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LIs, the Government is required to pay the claim to the PLI 
concerned within one month after receiving all the materials 
re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the claim.  In 407 (that is, 
over 99%) of the 410 completed cases, the claims were settled 
within this one-month period.  The average was 26 days. 

 
(c) Among the 118 active cases4, 78 have been processed for 12 months 

or less, 24 cases for over 12 months but less than 24 months, and 16 
cases for 24 months or more.  This period counts from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notification for potential default claim.  The 
processing time for a case is usually dependent on the time taken for 
all the relevant documents/materials to be made available by the 
PLIs. 

4 Being the balance of 1 030 claims after deducting 502 suspended/inactive cases and 410 fully settled cases. 

 

 

光污染 

Light Pollution 
 

12. 張學明議員：主席，關於光污染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全港市區內有多少個在大廈外牆僭建的大型發光裝置，以及

當局估計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全面取締該等僭建物； 

 

(二) 有否研究長期在強光下生活或長期被強光照射會對人體健康造

成甚麼影響； 

 

(三) 去年 1 月至今，有關的政府部門接獲多少宗有關光污染的投訴，

以及如何處理有關投訴； 

 

(四) 會否重新考慮就光污染制訂管制措施，以回應社會訴求；若否，

原因為何；及 

 

(五) 會否在短期內採取鼓勵措施或提出勸諭，敦促有關企業在深宵至

清晨時份關掉安裝在大廈外牆的非必要發光裝置，或縮短該等裝

置的亮着時間；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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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主席，政府並無對非法僭建在大廈外牆的大型發光裝置數目作

出統計。屋宇署會根據現行清拆違例建築物的政策，視乎情況引用《建築物

條例》或《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要求清拆違例、危險或棄置的招牌，當中

包括帶有大型發光裝置的招牌。 

 

 據衞生署瞭解，現時並沒有具體的醫學研究證明生活在室外人造強光的

環境下會對健康構成影響。然而，鑒於過度使用戶外燈光裝置亦會引起能源

浪費，政府於本年的施政報告中已承諾會就有關課題進行研究，並評估立法

管制戶外燈光裝置的可行性。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在 2007 年接獲 40 宗有關燈光浪費能源或滋

擾的投訴；在 2008 年首 3 季，環保署共接獲 50 宗投訴。現時，室外照明如

廣告燈箱和射燈等設施，已於多個方面受不同政府部門的規管，包括屋宇

署、消防處、海事處、香港警務署、民航處，以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各相關

政府部門包括環保署、各規管機構及設施管理人員，會繼續因應其管轄範疇

跟進及回應公眾對室外照明的投訴。 

 

 政府一直致力透過不同渠道，鼓勵公眾節能及提高能源效益。例如，機

電工程署（“機電署”）早前去信多個商會，鼓勵他們呼籲屬下會員減少不

必要的照明設備，以及採用高能源效益的照明產品。機電工程署亦剛於

2008  年 9 月舉辦了一場座談會，向各商會介紹節能照明技術及裝置。我們會

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食品及家居日用品零售市場的競爭 

Competition in Foodstuffs and Household Necessities Retailing Sector 
 

13. 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報，近年有大型連鎖超級市場（“超市”）涉嫌

利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合謀操縱貨品的零售價格，而超市的貨品售價高昂亦引

起社會人士的關注。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競諮會”）亦曾接獲有關超市

作出反競爭行為的投訴。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競諮會共接獲多少宗有關超市反競爭行為的投訴，以

及當中被證實的投訴有多少宗；  

 

(二) 鑒於競諮會在其 2006-2007 年度的工作報告中指出，有米商在

2006 年 5 月投訴超市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食米，但當時的工商

及科技局並無發現確實證據證明超市曾作出反競爭行為，該局當

時有否調查有關的供應商向各超市及其他商戶供應食米的價格

是否一致；若有調查，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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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鑒於競諮會亦在上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一名供應商在 2006 年 8

月投訴某超市單方面把其供應的貨品的零售價提高至超越協定

水平，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已委託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

跟進，而競諮會將於 2007 年內審議消委會的調查結果，該調查

結果的詳情為何；及 

 

(四) 鑒於競諮會在回應消委會於 2003 年 8 月發表的《食品及家居日

用品零售市場的競爭研究報告》的結論和建議時指出，“問題的

關鍵並非在於缺乏競爭，而是各供應商的競爭力，以及消費者的

選擇”，然而大型超市的市場佔有率高達七成，當局有否研究這

情況會否使其他經營者難以進入市場，以致大型超市可操縱貨品

價格；若有研究，詳情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3 年，競諮會共接獲 2 宗有關超市反競爭行為的投訴。就該兩

宗投訴，當局並無發現確實的證據，證明超市曾作出反競爭行為。 

 

(二) 在自由市場的運作機制下，食米貯存商（下稱“供應商”）對不

同買家定出不同的價格不一定涉及反競爭行為。由於工商及科技

局（及競諮會）在跟進投訴時亦沒有進行調查的權力，而供應商

給 予 各 超 級 市 場 及 其 他 零 售 商 戶的 供 應 價 格 屬 於 商 業 敏 感 資

料，所以我們沒有搜集這些資料。 

 

(三) 消委會已完成調查工作，而有關調查結果已載於 近發表的競諮

會年度報告（2007-2008 年）。消委會在調查時參考了過往有關

超級市場的研究、相關外國經驗，以及政府的《競爭政策綱領》

所載指引。不過，由於供應商提供的資料有限，消委會難以對投

訴進行徹底審查。再者，由於投訴人要求不可披露其身份，消委

會無法接觸該超市，以核實投訴人的指稱。根據消委會在市場上

搜集到的資料，未有表面證據證明該超市對投訴人造成阻礙，防

止投訴人向其他零售商供應商品，或有關行為具有嚴重削弱競爭

的目的。因此，消委會不能斷定該超市的行為構成反競爭行為。 

 

(四) 香港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系，容許多間公司同時提供某種產品或

服務的空間可能相當有限，因此很多時候個別市場會出現被少數

公司支配的情況。然而，這現象不表示反競爭行為必定會出現，

而一間大型超市擁有較高的市場佔有率本身亦同樣不一定會使

其他經營者難以進入市場，以致該大型超市可操縱貨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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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一間公司有沒有涉及濫用強大市場力量或反競爭行為（例如

操縱貨品價格），只可以在經過調查後才能判定。在建議中的競

爭法下，獨立的競爭事務委員會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在任何市場

內存在着任何形式的反競爭行為，就可以展開調查。如能夠證實

反競爭行為確曾發生，委員會或審裁處便可採取適當補救方法，

包括罰款及發出“停止及制止令”。 

 

 

規管私營靈灰安置所 

Regulation of Private Columbaria 
 

14.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規管以商業方式經營的私營靈灰安置所的事

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政府現時在各區提供的靈灰龕的數量是否足以應付需

求； 

 

(二) 是否知悉現時私營靈灰安置所的數目； 

 

(三) 過去 3 年，收到多少宗針對私營靈灰安置所的查詢或投訴，以及

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 

 

(四) 有否研究私營靈灰安置所的數目有否上升的趨勢；及 

 

(五) 會否考慮訂立發牌制度以規管私營靈灰安置所；若否，原因為

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議員 5 部份的質詢，我們的答覆如下： 

 

(一)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轄下有 8 個墳場設置靈灰安置

所，共提供約 146  000 個龕位，供市民申請配售。現時，食環署

提供的靈灰龕位基本上已全部售罄。預計未來 5 年會有約 59  000
個 新 的 公 眾 靈 灰 龕 位 落 成 ， 而 同期 須 火 化 的 遺 體 宗 數 估 計 達

195  000 宗。興建新公眾靈灰安置所進度受到局限，主要是由於

香港地少人多，而且地區人士大多數抗拒這類設施的興建，導致

不少項目未能開展。事實上，除了公眾靈灰龕外，非政府的華人

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團體營辦的

墳場，以及私營機構營辦的處所如沙田寶福山、寺院、痷堂等亦

有提供靈灰龕位。此外，市民亦可選擇以其他方式處理先人骨

灰，例如將骨灰撒海或撒在紀念花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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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並沒有私營靈灰安置所的全面統計數字。 

 

(三) 2006 年至今，食環署共收到 17 宗市民針對私營靈灰安置所的查

詢或投訴。食環署在收到有關投訴後，會派員調查私營靈灰安置

所的運作有否引致環境滋擾問題，並會將投訴轉介地政部門就有

否違反土地使用規定方面作出跟進。 

 

 處理地政及規劃的部門亦不時收到關於私營靈灰安置所霸佔官

地、違反《城市規劃條例》或處於僭建物的查詢或投訴（包括由

其他政府部門轉介的個案）。但是，部門並沒有統計直接或經其

他渠道（如傳媒等）接到的投訴個案的確實數字。有關部門會根

據土地契約、《城市規劃條例》及《建築物條例》賦予的權力，

按照既定程序處理不合乎規劃用途、土地契約或對生命、財產構

成即時危險的僭建物或違例發展。 

 

(四) 正如答覆中第(二)部分所述，政府並沒有私營靈灰安置所的全面

統計數字。數目是否有上升的趨勢，資料亦不詳。不過，可以理

解的是私營靈灰安置所在社會上有一定的需求，原因是他們提供

了一些公眾靈灰安置所沒有提供的額外服務，例如每天上香或供

奉祭品，而事實上，公眾靈灰安置所只可能提供有限數量的靈灰

龕位。 

 

(五) 存放骨灰並不構成公共衞生問題。因此，政府並沒有訂立法例從

這方面規管私營靈灰安置所。 

 

 其他有關政府部門會根據其權限內的法例和行政措施處理有關

私營靈灰安置所的問題、查詢及投訴。 

 

 

調低利率 

Reduction in Interest Rates 
 

15. 馮檢基議員：主席，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於本年 10 月 30 日

宣布因應美國聯邦儲備局調低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下調基本利率至 1.5 厘的

歷史新低。然而，本港銀行今年內多次未有跟隨基本利率下調而降低 優惠

利率，有銀行界人士甚至指出沒有減息空間，直至 近才有數間銀行減息

0.25 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5 年，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金管局的基本利率和本港銀

行的 優惠利率的走勢及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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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否知悉本港銀行未有跟隨基本利率降低 優惠利率的原因；有

否評估本港銀行此做法對金融系統造成的影響，包括會否觸發港

美息差套戥交易和會否削弱聯繫匯率制度的穩定性；若有，評估

的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有何措施促使本港銀行跟隨基本利率調整的幅度和步伐而相應

調整 優惠利率；及 

 

(四) 會否考慮優化聯繫匯率制度，以避免可能受到的沖擊，以及紓緩

企業融資困難，從而發揮減息刺激經濟和減輕市民按揭還款負擔

的作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有關過去 5 年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金管

局的基本利率和本港銀行的 優惠貸款利率的走勢及差距詳見下表。 

 

年率（厘） 

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 

本港銀行 優惠貸款利率
*
 

金管局基本利率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  數據代表在所顯示的有關時期內，本港銀行 優惠貸款利率的兩個主要水平。  

註：每天數據  

資料來源：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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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表可見，過去 5 年，本港銀行的 優惠貸款利率大致上跟隨美國聯

邦基金目標利率而變動，但間中會出現偏離及時間滯後的情況。例如在 2004

年 6 月至 2005 年 2 月期間，本港銀行的 優惠貸款利率並沒有跟隨美國聯

邦基金目標利率上升，反映在資金流入的情況下，本地銀行同業資金充裕。

本地銀行一直到 2005 年年中才開始追加利息，加息幅度高於同期美國聯邦

基金目標利率的增幅。在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3 月期間，本地銀行的 優

惠貸款利率跟隨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有時候比美國聯

邦基金目標利率少 25 基點。本地的主要銀行 近把 優惠貸款利率下調 25

基點，但並沒有在 2008 年 4 月 30 日、10 月 8 日及 10 月 29 日跟隨美國減息。 

   

 至於金管局的基本利率，一直是根據預設公式自動地反映美國聯邦基金

目標利率的變動的。在 2008 年 10 月 9 日前，金管局的基本利率大部份時間

為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加上 150 基點。金管局於 2008 年 10 月 9 日調整其

基本利率的計算方程式。由該日起，金管局的基本利率為美國聯邦基金目標

利率加上 50 基點。 

 

 存貸利率是銀行的商業決定。這些利率的制訂一方面是取決於美國的利

率，另一方面是取決於外圍環境和香港貨幣市場的狀況。今年年初以來，雖

然美國聯邦儲備局多次把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下調，但由於本地銀行同業

信貸市場失效，銀行因憂慮信貸風險而不願拆出資金，使美元和港元息率居

高不下。 

 

 金管局一直密切注視本港銀行業的運作。在聯繫匯率制度下，利差交易

主要視乎港元和美元銀行同業市場拆息的差距而非港元和美元銀行商業存

貸利率之間的差距。目前，港元和美元同業市場拆息水平大致相若，並未構

成套息活動的誘因。即使這兩個利率出現差距，基於市場對信貸風險的憂

慮，以及市場人士減低槓桿及風險的取向，套息活動亦不會像平常般活躍。

金管局的所有市場操作及其他措施，也嚴格遵守貨幣發行局的原則，因此，

匯率的穩定性不會受到影響。 

   

 有鑒於國際金融市場的緊張情況，各國中央銀行 近已聯手推出多項措

施。隨着有關措施發揮效用，美元銀行同業市場利率已逐漸下降。金管局亦

因應本港的情況多次為本地銀行體系注入流動資金，並推出 5 項防禦性措施

（包括其後的進一步優化安排），以紓緩本地銀行的壓力。這些措施推出後，

港元銀行同業市場利率已逐漸隨美元利率下降，讓本地銀行有空間把商業利

率調低。本地的主要銀行亦在 2008 年 11 月 7 日把 優惠利率降低了 25 個

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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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局會繼續密切注視市場的發展，並在有需要時推出必要的措施，維

持本地銀行同業市場的有序及暢順運作，促進銀行繼續有效地發揮貸款功

能，以協助維持企業的正常營運及本港的經濟發展。 

 

 

加強公共小型巴士行車安全的措施 

Measures to Enhance Road Safety of Public Light Buses 
 

16. 涂謹申議員：主席，關於加強公共小型巴士（“公共小巴”）行車安全

的措施，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運輸署已於本年 1 月向公共小巴營辦商發出指引，促請業界

安排公共小巴換上密封式設計的扶手擋板（“扶手板”）以符合

有關標準，現時全港已裝置及未裝置密封式設計扶手板的公共小

巴的數目分別為何；有否計劃協助公共小巴營辦商盡快更換扶手

板；若有，計劃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二) 鑒於本年 5 月 1 日起實施的《2007 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

養）（修訂：對速度錶及速度顯示器的規定）規例》訂明，每部

公共小巴須裝配一個認可速度顯示器，而且未經運輸署署長許可

不得在設計、準確性或位置方面作出改動，至今共有多少宗觸犯

該規定的個案，以及被定罪的人被判處的刑罰為何； 

 

(三) 運輸署曾表示正測試利用衞星定位技術監察公共小巴的車速，有

關測試的進展為何；及 

 

(四) 除了本年 3 月進行公共小巴道路安全駕駛試驗計劃外，政府有否

研究推行其他加強公共小巴行車安全的計劃，以保障乘客安全？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運輸署一直與車輛供應商及公共小巴業界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

公共小巴車門旁扶手板的設計。自 2007 年 2 月起，新登記的公

共小巴均全部裝上密封的扶手板，以加強乘客上落車時的安全。

至於裝有舊式扶手板的公共小巴，車輛供應商也已向運輸署提供

改裝舊式扶手板的參考圖則，並為業界以成本價提供改裝服務。

運輸署隨即向業界提供有關參考圖則，並積極鼓勵業界改裝舊式

扶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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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改裝舊式扶手板無須向運輸署申請，該署未能提供已更換密

封式設計扶手板的公共小巴數目。 

 

(二) 《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A 章）規定，任

何人擅自改動速度顯示器，或在道路上使用，或致使或允許他人

在道路上使用裝有未能正常運作速度顯示器的公共小巴，均屬違

法，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 萬元及入獄 6 個月。有關規例自 2008

年 5 月 1 日生效以來，暫時未有任何人因干犯有關罪行而被檢控。 

 

(三) 三間專線小巴營辦商現正於 31 部專線小巴試驗使用全球定位系

統的車輛監察系統。系統主要功能為加強公共小巴的行車安全，

兼備協助營辦商管理車隊的功能。試驗計劃由 3 間專線小巴營辦

商與系統供應商合作推行，運輸署亦提供協助。試驗計劃運作至

今，該系統在記錄車輛位置、車速等資料的表現仍有待改進。運

輸署已建議系統供應商作出改善。運輸署會繼續密切監察試驗計

劃的進展，並鼓勵系統供應商研究提升系統的表現。 

 

(四) 公共小巴道路安全駕駛計劃第一階段在本年 3 月中於東九龍警區

推行。在該計劃之下，公共小巴車廂的當眼處會貼出告示，提醒

乘客如果發現司機駕駛行為不當或超速，可致電警察交通熱線或

營辦商熱線電話作出跟進，目的是提醒公共小巴司機採取高水平

的安全駕駛標準。警方接獲市民的投訴後，會視乎投訴的性質採

取適當行動。由於計劃受到乘客及公共小巴業界的支持，警方及

運輸署已由本年 11 月開始把計劃推展至全港。 

 

 要保障公共小巴乘客的安全，透過宣傳和教育來提高司機的安全

意識及改善駕駛態度 為重要。我們會繼續推行及加強以下的措

施： 

 

(i) 鼓勵公共小巴營辦商、商會及工會把已制訂的公共小巴司機

守則，以及公共小巴司機安全上落客指引作培訓的用途，向

司機灌輸應有的駕駛行為及態度，並把守則及指引作為司機

必須遵守的服務要求； 

 

(ii) 舉辦公共小巴安全工作坊，向公共小巴司機及業界人士宣傳

及灌輸道路安全信息，並不時更新工作坊內容，以配合交通

意外及檢控個案的趨勢，以及新推行的法例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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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連同道路安全議會全新製作了一輯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聲

帶廣播，提醒公共服務車輛司機，要採取精明有禮的駕駛態

度及適當地配合低波檔剎車及其他輔助系統在駛落斜路段

駕駛，以安全運載乘客到達目的地；及 

 

(iv) 定期舉行針對公共小巴的安全駕駛運動，透過宣傳和嚴厲執

法提醒公共小巴司機注意道路安全。 

 

 除此以外，強制規定所有違反嚴重交通規例或屢次違反交通規例

的司機（包括公共小巴司機）參加駕駛改進課程的措施將於明年

年初實行。我們期望新措施可進一步促使司機改善駕駛行為、態

度及安全意識。 

 

 

升降機的安全 

Safety of Lifts 
 

17. 劉江華議員：主席，上月 25 日，大埔富善邨善雅樓一部升降機從高空

墜下地面。據報，該部升降機的 8 條懸吊纜索中有 7 條折斷，情況十分嚴重，

但該屋邨的管理公司在意外發生後未有立刻向居民公布。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過去兩年，各公共屋邨的升降機發生故障的數字及有關詳情，以

及當中有多少宗與上述事故涉及同一型號的升降機；當局是否在

每次事故發生後即時獲悉有關情況，以及有否作出公布； 

 

(二) 現時各類型樓宇的升降機的保養（包括檢驗頻率及範圍）的規定

為何；上述事故發生後，當局會否就承接升降機保養維修工程的

注意事項發出指引或規定；及 

 

(三) 政府如何監管管理公司公布升降機故障的安排？ 

 

 

發展局局長︰主席，《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條例”）（第 327

章）為保障香港私人樓宇升降機的安全提供法定框架。機電工程署（“機電

署”）根據條例負責規管私人樓宇的升降機。條例並不涵蓋屬房屋委員會管

理的公共屋邨及政府擁有的樓宇，這些樓宇的升降機由其他相關機構負責監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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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質詢的 3 個部份，現答覆如下： 

 

(一) 房屋署負責監管公共屋邨 1的升降機。這些升降機發生的事故，如

涉及身體受傷或影響升降機正常運作的機件損壞，屋邨管理處須

盡快向房屋署轄下的獨立審查組的升降機條例執行小組報告。這

項安排是參照條例的規定而設的。自 2006-2007 年度起至 2008

年 9 月底，此等事故的分類數字如下： 

 

年份 事故總數 不涉及機件故障 涉及機件故障

2008-2009 年 

（至 9 月底） 
32 30 2 

2007-2008 年 66 63 3 

2006-2007 年 71 68 3 

 

 自 2006-2007 年度以來，在公共屋邨內並沒有發生涉及大埔富善

邨升降機事故中同型號的升降機的事故。 

 

 如果因機件損壞而升降機需要停止運作進行維修，屋邨管理處會

在受影響的大廈張貼通告向住戶通報有關情況，並會盡快處理。

至於其他較輕微而與升降機的性能無關的事故（例如涉及乘客使

用升降機時跌倒或在升降機門開關時遭夾傷等），屋邨管理處會

即時協助傷者及按上述機制向房屋署轄下獨立審查組的升降機

條例執行小組報告。 

 

(二) 條例規管私人樓宇的升降機。條例規範升降機的定期保養、定期

檢驗及定期測試周期如下： 

 

(i) 在定期保養方面，每部升降機須在每隔不超逾 1 個月的時間

由註冊升降機承建商進行檢查、清潔、加油及調校，而機電

署制訂的《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更嚴格要

求 升 降 機 承 建 商 至 少 每 隔 兩 星 期 進 行 以 上 的 保 養 工 作 一

次；或按製造商的指引進行有關保養（以較頻密保養周期為

準）; 

 

(ii) 在定期檢驗方面，每部升降機須每隔不超逾 12 個月由註冊

升降機工程師徹底檢驗一次; 及 

 
1 “租者置其屋”計劃下的屋邨除外。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November 2008 

 

67

(iii) 在定期測試方面，每部升降機須每隔不超逾 12 個月由註冊

升降機工程師，在無負載下測試其安全設備一次；另每隔不

超逾 5 年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在升降機負載下測試其安全

設備一次。 

 

 升降機工程只能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及承建商進行，他們必須根

據由機電署發出、符合國際標準的安全指引及實務守則內的要

求，提供升降機保養服務。此外，升降機裝置中使用的主要安全

零件必須具備認可獨立測試機構發出的型號測試證明書，以確保

零件的質量。機電署發出的“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

則”（“實務守則”）亦提供了定期保養的指引。至於政府樓宇

的升降機，現時由機電署轄下的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負責維修保養

工作。該營運基金亦按照條例的規定及技術標準安排進行相關工

程。 

 

 公共屋邨的升降機方面，雖然條例並不涵蓋公共屋邨的升降機，

但房屋署亦聘請在條例下註冊的升降機工程師及承建商，根據條

例及機電署的指引的所有規定和標準為升降機進行維修和保養。 

 

 機電署會透過一個現有的工作小組，就檢討現行的實務守則諮詢

承建商和工人代表，以進一步加強升降機的安全要求。該工作小

組現時由一名總工程師主持。實務守則會指明維修保養的程序、

次數和時間，以保障升降機安全。工作小組會於本月召開會議。

為顯示有關檢討的重要性，這些工作小組會議將由機電署一名助

理署長主持。 

 

(三) 條例第 27A 條規定某些事故須予報告，在這規定下指明的升降機

事故發生後，升降機的擁有人須即時將事故通知機電署及升降機

的註冊承建商，而管理公司一般會代表升降機的擁有人作出這些

通知。機電署亦發出了名為“上落平安︰升降機操作及保養須

知”的小冊子，提醒大廈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管理單位通報事

故的責任。機電署會向有關業主、法團和管理單位加強宣傳，令

他們加深瞭解其應盡的責任。機電署在檢查升降機安裝時，亦會

查閱有關的升降機維修工作日誌。如發現有應報告而未有報告的

事故，機電署會作出調查和跟進，如有需要，會向有關的註冊升

降機承建商發出警告信，以促使升降機的擁有人即時將事故通知

機電署及升降機的註冊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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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政府樓宇的升降機，亦設有通報機制，在事故發生後，相關

管理單位／承建商會通知機電署轄下的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公共

屋邨亦採取相同的安排。在公共屋邨的升降機發生的事故，如涉

及身體受傷或影響升降機正常運作的機件損壞，屋邨管理處須盡

快向房屋署轄下獨立審查組的升降機條例執行小組報告。這項安

排是參照相關法例及機電署的規定而設的。 

 

 

電費中的燃料價條款 

Fuel Clause Charge in Electricity Tariff 
 

18. 馮檢基議員：主席，根據由中華電力有限公司和青山發電有限公司（統

稱“中電＂）提出並已獲政府批准的《2008 年發展計劃》，由 2008 年 10 月

起，燃料價條款收費會上調一倍，原因是中電預測至 2009 年年底的平均燃

煤價格會高企於每公噸 130 美元。然而，據悉國際燃煤價格於 10 月下旬已

下調至約每公噸 100 美元，而且經濟衰退使燃煤需求下降，燃煤價格預料會

在低位徘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國際燃煤價格在過去 3 個月每周的走勢，以及 新預測由現在至

2009 年年底的平均價格；及  

 

(二) 鑒於近月全球經濟逆轉，國際燃煤價格已大幅下調，政府會否重

新與中電進行商討，把燃料價條款收費下調，以協助市民和中小

型企業度過經濟困境？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國際煤價在本年度的走勢十分波動，由年初每公噸約 90 美元的

水平，持續上升至 7 月時超過 190 美元的高位，其後雖然逐漸回

落至 10 月底 95 美元的低位，但在 11 月初又回升至 100 美元以

上。由於煤價的波動，加上金融風暴及環球經濟不明朗因素，現

階段政府及中電均未能準確地作出 2009 年煤價的 新預測。  

 

(二) 根據“管制計劃協議”，燃料費是由用戶負擔。基本電費中包括

政府和中電所議訂的基本燃料成本，而中電可不時調整燃料價條

款收費，把實際燃料成本與該基本燃料成本之間的差額，以附加

費或折扣的方式，向用戶收回或回饋用戶。因此，電力公司不能

在燃料收費的調整機制下取得任何額外利潤或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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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年底進行 2008 年電費檢討時，中電預測 2008 年的平均煤

價約為每公噸 63 美元，根據此煤價預測中電把 2008 年 1 月 1 日

起的燃料價條款收費定為每度電 5.9 仙。但是，由於 2008 年燃

煤價格至 7 月都不斷上升，該燃料價條款收費水平並不足以填補

期間實際燃料成本與基本燃料成本之間的差額，以致中電截至

2008 年 9  月的燃料價條款帳累積了約 8 億元的負結餘。為免負結

餘進一步擴大，中電在 2008 年 10 月 1 日新“管制計劃協議”開

始時把燃料價條款收費上調每度電 5.9 仙至 11.8 仙。  

 

 儘 管 近 月 國 際 煤 價 回 落 ， 並 低 於 中 電 在 發 展 計 劃 中 預 測 直 至

2009  年年底的平均燃煤價格（已包括運費的到岸價）約為每公噸

130 美元的水平，由於燃料價條款帳的負結餘已累積不少，中電

仍未能在短時間內下調燃料價條款收費。 

 

 在燃料收費的調整機制下，中電的燃料價條款帳的累積結餘必須

達致平衡，才會有空間下調燃料價條款收費。政府將繼續監察市

場燃煤價格的變動，以及其對中電燃料價條款帳結餘的影響。如

果燃料價條款收費確有空間下調時，政府將會與中電商討其調整

的時間和幅度。 

 

 

長者家居環境改善計劃 

Home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Scheme for the Elderly 
 
19. 王國興議員：主席，社會福利署（“社署”）於本年 6 月推出長者家居

環境改善計劃（“計劃”），透過長者地區中心向合資格長者提供小型家居

維修和改善工程及所需設備，每戶合資格長者（獨居或同住） 多可獲

5,000  元資助。有團體反映，計劃的推行存在不少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參與計劃的長者地區中心須根據甚麼準則制訂服務供應商名單

及為長者選購家居設備，以及長者是否有權參與；若否，原因為

何；  

 

(二) 當長者不滿意長者地區中心代其安排的維修／改善工程或採購

的家居設備時，他們可否要求長者地區中心安排有關的供應商進

行矯正工程或免費更換設備；若否，會否考慮制訂有關的機制；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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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否檢討現行的監察及評核機制，以確保各長者地區中心善用公

帑？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政府於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撥款推行計劃，以

協助家居環境破舊、設備欠佳，以及沒有經濟能力的長者，改善家居環境。

社署已於 2008 年 6 月推出計劃，並邀請了全港 41 間長者地區中心參與，作

為計劃的推行機構。 

 

 就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社署在開展計劃前訂定了推行計劃的指引，供各長者地區中心在

處理申請時作為依據。根據指引，各長者地區中心在為長者提供

計劃下的家居環境改善工程時，須編訂一份由所屬非政府機構董

事局核准的服務供應商名單。在編訂該名單時，中心除了考慮供

應商的收費外，亦須考慮服務供應商的服務質素及可靠性等因

素，例如有否聘用合資格技工、是否購有勞工保險及第三者保

險，以及工程的跟進及保養等方面的配套服務等。同時，為確保

採購程序在公平及公開的原則下進行，長者地區中心須同時參閱

由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於 2001 年 3 月發出的“受資助非政府福

利機構的採購程序”，留意採購時應注意的地方。為長者選購家

居設備方面，長者地區中心會以產品的實用性和安全性為購置的

主要原則。  

 

 在處理申請時，長者地區中心會先審核長者的申請資格，然後安

排專業社工為申請人進行家居環境評估，並根據計劃所涵蓋的範

疇確定申請人的具體需要，從而安排改善工程及購置家居設備。

在提供有關服務前，中心會先向申請人解釋所獲批的項目及預計

所需的資助金額，並在得到申請人同意後，才進行有關工程及／

或購置設備。 

 

(二) 一如第(一)部份所述，長者地區中心在進行有關工程及／或購置

設備前，會先徵求申請人的同意。如申請人在驗收有關項目時發

現有損壞，長者地區中心會作跟進，包括要求服務供應商改善有

關工程項目，以及安排更換損壞的家居設備等。在這種情況下，

申請人一般無須繳付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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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如第(一)部份所述，社署在計劃推出之前已訂定處理申請及審

批指引，有關指引是經過社署與業界（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

社福機構代表）詳細討論計劃細節後才訂定的，以供各長者地區

中心在處理申請時作為依據。  

 

 此外，參與計劃的長者地區中心須受與社署簽訂的服務協議所規

管。服務協議內訂明多項監察措施，當中包括社署會定期及隨時

查驗有關紀錄，以確保長者地區中心根據其所屬非政府機構既定

的採購程序揀選服務提供者，而其審批個案的準則均符合社署在

指引中訂明的要求。社署已開始派員到長者地區中心抽查經處理

的個案紀錄。長者地區中心並須定期向社署提交財務報告，以及

保存所有財政紀錄，以供審核。  

 

 社署會繼續聽取意見，並會與各長者地區中心就計劃的推行細節

保持緊密的聯繫，以期透過實際經驗，進一步商討計劃有需要完

善的地方。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現在進入議員議案的環節。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

員會的建議：即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 多 15 分鐘，

另有 5 分鐘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可發言 多 10 分鐘；而

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 多 7 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

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全面改善公共牙科門診服務和牙科保健計劃。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王國興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全面改善公共牙科門診服務和牙科保健計劃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PUBLIC DENTAL 
OUT-PATIENT SERVICES AND THE DENTAL CARE SCHEME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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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今天帶了兩副牙齒的模型來發言。大家都知道，口腔健康對人

類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俗語有云：“牙痛慘過大病”，這是自古以來皆然的。

在我右手邊可看到的是一副很漂亮的牙齒模型，這說明了如果牙齒保養不

當，便可能會出現下邊這副甩掉了 18 顆牙齒的模樣。 

 

 其實，牙痛是很慘的，會令患者吃不安、坐不下、睡不着，困擾着他的

日常的正常生活。因此，元末郭鈺寫了一首詩，描述牙齒的重要性。原來古

人也很重視牙齒保健。他這首詩是這樣說：“老氣棱棱齒如鐵，曾咀奸腴噴

腥血。倦游十載舌空存，欲挽銀河漱芳潔。”意思即為了牙齒的保健，好讓

我們剩下一副牙齒，不惜動用任何高科技或星河來保持牙齒的健康。不過，

很可惜，政府對於市民的牙齒保健及令市民能維持一副牙齒這麼重要的健康

福利，是長期忽視的。對於市民的牙齒保健及有關的醫療服務，政府長期採

取被動和忽視的態度，沒有提供全民的牙科服務，也沒有提供全免的口腔護

理及保健服務。到了今天，政府仍然堅持這種不合理的做法。 

 

 我想舉出一些數字讓各位議員及市民知道。政府現時每年花費 3.6 億元

為公務員提供全免的公營牙科服務，每年有 64 萬人次的公務員及其家屬接

受這項服務，包括檢查、洗牙、補牙、脫牙及杜牙根等，是“全包”的。另

一方面，政府花費 1.73 億元為全港小學生提供牙齒保健，只包括小學生，

中學生不包括在內。至於其他市民呢？政府也有提供服務，但只有兩項服

務，主席，便是當市民牙痛時，可以到醫院緊急止痛，還有便是拔牙，僅此

而已，每年花費 4,400 萬元，其他的便要自求多福了。政府對學生的牙齒保

健服務，到了中學便停止，變成斷層。我覺得十分奇怪，所以大部份人牙痛

時惟有默默忍受，直至非不得已，才會看牙醫。我想問政府，公務員的牙齒

是否更有價值，而市民的牙齒便無須注意？我希望政府稍後可以就這問題作

出回應。 

 

 政府的錯誤政策，導致缺乏全民及全免的牙科服務。其實，根據衞生署

在 2001 年所進行的口腔健康調查顯示，牙科保健服務在兒童 12 歲結束後，

大約有四成同齡兒童會有蛀牙，而依靠政府的宣傳及私人醫療系統維持口腔

健康服務的，35 歲至 44 歲的人幾乎無一幸免，難逃蛀牙的命運。根據資料

顯示，在 35 歲至 44 歲的人之中，97.5%均有蛀牙，可見蛀牙問題十分普遍。

在 32 隻恆齒中，平均有 7.4 顆牙齒有需要補牙，相對於 12 歲的兒童只須補

牙 0.8 隻，即不足 1 隻。我們把成年人與兒童比較，發覺原來保護牙齒真的

要從小做起，否則，病灶便會不斷惡化，這說明了牙齒保健的作用是非常重

要的。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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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很可惜，當面對着每一名市民均須針對牙患、蛀牙及這些病菌的

預防和打擊，政府只剩下一張嘴，便是只懂得教育和宣傳，對於所有市民的

牙齒保健，除了小學生可得益外，便甚麼也不做。因此，我想套用一句話，

便是助“菌”為虐，即幫助我們牙齒內的細菌肆虐。我覺得這些細菌變成政

府的老闆，而政府則變成這些細菌的兼職員。 

 

 另一邊廂，我們看到私人醫療系統也失效。在教育和宣傳的同時，私人

醫療系統有否如政府所料，透過市場的供求平衡，為市民提供口腔保健及合

適的醫療服務呢？我想引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10 年前，即 1998 年，

審計署署長的第 31 號報告書已建議衞生署要規劃牙科人力資源，以應付市

民的需求。當時的牙科小組亦認為須密切監察香港牙醫的供求問題。代理主

席，很可惜，10 年過去，我們看不到政府採取了甚麼有效措施解決這問題。

過往的政府沒有解決，現在的特區政府也未有解決。相對於一般私家醫生的

收費，普通科門診大約是 150 元。至於看牙醫，我們曾進行調查，發覺中位

數是 300 元至 399 元，是一般普通科門診收費的一倍或以上。然而，還沒有

這麼簡單，如果多壞掉數顆牙齒，又或須照 X 光，便要逐項收費，拾級而上。

我們曾進行調查，發覺 87%市民均認為現時市面上的牙醫服務非常昂貴，所

以一般而言，市民有少許牙患，只會忍耐着或服食止痛藥，自行想辦法，也

不會看牙醫，直至忍無可忍，才會找醫生。如果要補牙或鑲牙，費用便會更

高昂。 

 

 代理主席，有市民告訴我，補牙的 低收費是一千多元，把整副牙齒換

掉，便要超過 1 萬元，而且質素是 低，而不是較好的。因此，我覺得政府

只憑宣傳和教育是不能為市民提供應有的服務，也沒有承擔其應有的責任。 

 

 其實，普羅階層受牙患影響是 大的。我們的一項調查顯示，月入 5,000

元以下的人之中，每年不足 5%會找牙醫。至於檢查牙齒的人，每年不超過

13.6%。如果是月入 15,000 元至 19,999 元，每年只有兩成會看牙醫，而接

受診治的只有四份之一。換句話說，一般普羅階層由於牙醫、牙科的費用太

昂貴，他們往往會“百忍”，但不是“成金”；“百忍”只會把牙患不斷加

重。 

 

 今天早上，立法會門外有一羣長者請願，其中有兩名已 81 歲。由於洗

牙、補牙和鑲牙的收費太昂貴，他們沒有那麼多錢，而其兒女又剛出身，所

以惟有默默忍受，結果正如他們所說，“有上無下”、“有下無上”。今天

早上到門外請願的一名 81 歲老伯，18 顆牙齒不是自行脫落便是被拔掉，無

法補救。由於一副牙齒沒有了，代理主席，他告訴我，現在 糟糕的是甚麼

呢？便是每一頓飯也無法咀嚼，結果要把食物勉強吞下，因為他沒理由每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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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吃粥，所以勉強把食物吞下，結果便是發生胃病，接着腸、膽和排泄系統

等方面也生病了。原來我們口腔健康得不到良好保養，我們的牙齒不健全，

便會產生很多問題。正如他們所說，老來沒有牙齒吃東西，老來也不能吃一

頓好的。儘管政府把“生果金”增加至 1,000 元，但他們買了生果仍吃不到。

因此，對於牙患這個問題，政府不能推卸責任。 

 

 有些街坊問我，他們領取了綜援，政府會否為他們“包底”呢？因為政

府有資助。他們又告訴我，領取綜援的人是很難申請牙科服務的。如果他們

想補牙，要經醫生證明。醫生通常是根據他們能否進食來判斷，如果他們仍

有數顆牙齒，仍可以進食，醫生便質疑為何要批准，他們只好在吃東西時慢

慢吞食。結果，很多街坊惟有默默忍受。 

 

 昨天，我與一羣街坊召開記者招待會，其中一名長者的牙齒斷了，而牙

根仍藏在牙肉內，正在發炎，兩邊臉龐也腫起來，但他沒有錢醫治。他向政

府求助，但政府只為他拔牙和止痛，所以他只好默默忍受。面對這種情況，

政府是否失職？政府應否有責任為全港市民提供全面的牙科服務？ 

 

 代理主席，我剛才舉出的例子說明，既然政府可以為 16 萬名公務員及

其家屬每年提供 63 萬人次全面的牙科服務，說明每一個人均有此需要，不

單是 16 萬名公務員及其家屬才有此需要的。因此，我覺得為市民提供牙科

服務，絕對不是“派糖”的政策，而是政府應有的責任。我想引用元朝詩人

那首詩的後半部：“南州牙刷寄來日，去膩滌煩一金直。”古人為了一支牙

刷維持口腔健康，也願意以“一金”換取牙刷以保持健康，這說明了牙齒對

我們是何等重要。我希望周一嶽局長今天能回應我們這項訴求，解決特區政

府從未認真面對要解決的問題，為市民提供全民的牙科服務，為市民的口腔

提供全面的牙齒護理和保健的服務（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王國興議員：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的議案。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政府一方面推動全民口腔護理，但另方面本港公共牙科門診服務

和牙科保健卻嚴重不足，令負擔不起私家牙科診所費用的基層市民，

即使有牙患也無法及時接受牙科診療，同時，現有的牙科保健計劃只

停留在小學層面，本會促請政府增撥資源改善全民口腔護理、公共牙

科門診服務和牙科保健計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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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醫療衞生機構於各區提供為市民服務的公共牙科門診； 

 

(二) 公共牙科門診服務必須包括全面牙科診療，如檢查牙齒、洗

牙、脫牙、補牙、根管治療及鑲牙等； 

 

(三) 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 

 

(四) 為 60 歲以上清貧長者設立牙科保健計劃；及 

 

(五) 就全面改善公共牙科門診服務和牙科保健計劃訂出落實時間

表和詳細計劃。”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有兩位議員準備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

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鄭家富議員發言，然後請梁美芬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

議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過去多年，每當我們討論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

甚至有關長者健康問題的時候，民主黨均會要求政府增加資源及改善牙科服

務。但是，多年過去了，政府對市民口腔健康方面的工作，似乎仍沒有太大

的改變。 

 

 政府的口腔健康政策， 早是在 1974 年發表的《香港醫務衞生服務的

進一步發展白皮書》，到了 1995 年有較全面的口腔健康公眾衞生報告書。

報告書指出數個策略，包括定期進行調查，監察市民的口腔健康情況，政府

直到 2002 年，才完成一份口腔健康調查報告，全面地掌握香港人口的口腔

健康情況。 

 

 調查結果發現，與其他國家比較，其他不同年紀人口的牙齒問題尚算合

格。但是，長者的口腔健康情況卻是非常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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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一排完整的牙一般有 32 顆，牙醫一般認為要維持 低功能，

少要有 20 顆牙，其實只剩 20 顆牙已經是很痛苦的了，想像一下全口只有

20 顆牙的時候，吃東西時多麼不方便。但是，在我們的社區中，有 20 顆以

上牙齒的長者，其實不夠一半。有 8.6%，即 38  300 名長者是連一顆牙齒也

沒有。此外，在三成長者當中，有些只剩下牙根，而有些則整排牙已嚴重損

壞。 

 

 除了沒有牙的問題，長者的蛀牙問題亦很嚴重，超過一半長者有蛀牙而

沒有治療。牙齒損壞及掉牙等問題，令 35%長者吃東西時出現咀嚼困難。值

得注意的是，即使牙痛影響到無法入睡，但仍有 15%是完全不會採取任何行

動，任由牙痛繼續惡化。 

 

 這些長者牙痛至無法入睡，仍然不看醫生，相信大家也會想像到他們

擔心的，是牙醫費用昂貴。94%的長者沒有牙科保健計劃的保障，私家牙醫

費用不便宜，而政府又基本上沒有提供全面的公共牙醫服務。眾所周知，因

為香港沒有退休保障，很多長者生活在貧窮之中，連三餐溫飽也成問題，試

問這羣生活在貧窮之中的長者又怎會拿出數百元、甚至數千元看牙醫呢？ 

 

 代理主席，我的修正案建議研究在長者健康中心設立小型牙科診所，便

是針對在社區的長者而提出的。現時只有 11 間牙科診所，處理緊急的止痛

和拔牙，以港島為例，只有 1 間，而且只開半天，長者看牙極不方便。我們

認為長者健康中心至少在 18 區中每區都有 1 間，而且很多長者平時看症都

是到健康中心，所以，如果由長者健康中心提供牙科服務，長者會較容易找

到。再者，長者健康中心本來便是針對長者的基層健康服務，在長者健康中

心設牙科診所，能夠為長者提供較完整的基層服務。這些小型牙科診所初期

可以提供廉價的簡單服務為主，例如牙齒檢查、補牙、拔牙等服務。 

 

 代理主席，我的修正案的另一項建議，便是針對安老院舍的長者，為他

們提供外展牙科服務。住在老人院舍的長者的牙齒問題，較住在社區的長者

嚴重得多。根據研究和調查，住在老人院舍的長者中，27%是沒有牙齒的，

46%只剩下牙根，而且超過一半是連 1 顆假牙也沒有。 

 

 老人院舍的長者欠缺牙科服務的情況，亦比社區長者嚴重得多，只有

2.8%的長者有定期檢查牙齒，四份之一的長者表示從沒看過牙科醫生。即使

蛀牙引致嚴重牙痛，亦只有 16.5%看牙醫，60%不會採取任何行動。為甚麼牙

痛也不理會呢？他們跟社區的長者不同，擔心費用高昂的只有 20.4%，另外

有 10.6%表示身體不好，不能前往；高達 49.1%表示這只是小問題，因為他

們可能還有很多大問題要處理，例如其他醫療問題。但是，如果再追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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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長者會認為這只是小問題呢？報告中引述了長者一些答覆：“老人院沒

有牙醫提供”、有些則表示“吃東西的時間不多，可以忍便忍下去”。可以

看到，對於住在院舍的長者，除了費用的考慮，無法自己前往看牙科是另一

個重要原因，令很多院舍長者面對牙痛及各種牙齒問題時，只能採取“死

忍”的方法。如能提供外展牙科服務，一次過為院舍內的所有長者做牙齒檢

查、拔牙、補牙等這些簡單服務，則既符合成本效益，又能有效紓緩院舍長

者的牙齒問題，使他們減少痛苦，讓他們得到較合理的生活質素。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其實只針對公共牙科門診和牙科保健計

劃，我們認為尚欠一點，便是對整體的口腔健康政策及政府目標不完整這方

面，我們認為有需要在修正案中提出來。政府多次表明，政策是透過宣傳和

教育，改善市民的口腔健康情況。但是，過往資訊不足，大部份長者忽視牙

齒護理，以致牙齒脫落，着重口腔健康的宣傳工作對維持年青一代的口腔健

康雖有成本效益，但對牙齒已脫落的長者，我們不能不理，政府有必要全面

檢討政策，為長者提供補救服務。此外，政府早已參考世界衞生組織（“世

衞”）的建議，制訂了口腔健康長遠目標，唯一沒有跟隨世衞訂立目標的人

口組別是 65 至 74 歲。在沒有可衡量的政策目標的情況下，無論政府或公眾

都難以有條理地評估及監管落實有關目標的工作進度。所以，我在修正案中

要求政府作出檢討，特別是為這羣 65 至 70 歲，過去為香港辛勞工作的長者。 

 

 對於原議案和梁美芬議員修正案的很多建議，我代表民主黨表示支持。

但是，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刪除了原議案中建議“為 60 歲以上清貧長者設

立牙科保健計劃”，改為 65 歲或以上長者，民主黨對此極有保留。現時有

很多安老服務，例如長者活動中心、綜援，都是以 60 歲為界定長者的準則，

原議案以 60 歲以上長者為對象是較為可取的。所以，民主黨對梁美芬議員

的修正案不表認同。 

 

 代理主席，我謹此致辭，支持原議案及提出修正案。 

 

 

梁美芬議員：代理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是關於全民牙科門診服務和牙科

保健計劃。我認為無論是原議案或修正案，均有一個相同的目標，便是“老

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齒’”。 

 

 我想除了剛才多位議員提到長者缺乏牙科服務之外，我的修正案是從一

個全面的角度來考慮，即如何提供牙科保健計劃會更為合理。 

 

 根據衞生署在 2006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不少三十

出頭的市民已開始有口腔毛病，平均蛀牙超過 7.4 顆，65 至 74 歲的非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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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平均有 17.6 顆蛀牙，居於院舍的長者更高達 24.5 顆，亦有超過 45%市

民出現牙周病徵狀。城大社會科學院在 2006 年 10 月期間亦進行了一項類似

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超過 70%受訪者稱在過去 1 年內受過口腔問題的困擾，

當中包括牙痛、牙肉發炎、蛀牙、牙齒出血和牙肉敏感。由此可見，港人的

口腔問題十分普遍，而且情況令人關注。有牙醫甚至指出，患有牙疾的人，

通常容易引發其他疾病，例如腸胃病、食慾不振、頭痛、糖尿病、心肺疾病

等，雖然說起來好像有一串連越來越多的疾病，但在牙齒健康方面，全港市

民均應該提高關注。 

 

 對於王國興議員及鄭家富議員分別在原議案和修正案中提出，要求“政

府醫療衞生機構於各區提供為市民服務的公共牙科門診”的這個基本精

神，我是贊成的。但是，在方式方面，對於只提出全面以公共牙科門診服務

來回應需求所帶來的影響，我想提出關注。我特別認為，如果完全只集中在

公共牙科門診服務，便很可能會影響私人牙科市場公平競爭的情況。所以，

我的修正案提出公私雙贏及公私合作的牙科門診服務。 

 

 根據衞生署的統計數字，截至去年年底，全港共有 2  025 位私營牙科醫

生。如果本港市民的牙科門診服務全面改由政府提供，在擁有強大資源和地

利的絕對優勢下，私營牙科診所將會受到嚴重的競爭威脅。對於這前提，我

必須說清楚，我是支持為長者及各年齡組別的人士提供更好的牙科服務，對

此，我會在以下的發言論述。 

 

 我希望儘管我們有這良好的意願，卻不會因為政府提供了這些服務而令

私營牙科醫生成為這項計劃的潛在受害者。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更

佳的辦法，令公私營牙科醫生均可以參與這項全民的牙科服務，我認為是更

全面的。 

 

 在私營醫生方面，在醫療改革方案中，大家也曾提議使用醫療券。所以，

我們認為牙科服務也可以考慮使用牙醫券。但是，對於醫療券，政府所提供

的資助金額其實是非常不足夠的。就這方面，我建議牙醫券的金額可以留待

業界及坊間一起討論，就何謂較合理的金額達致共識，而並非無理地要求政

府大大增加開支，我認為在這方面可以交由市民討論。 

 

 據我所瞭解，私營牙科服務的生意其實欠佳，他們有很多空間可以參與

公私營合作的牙科服務。所以，我認為自己有責任為這羣專業人士說話。 

 

 代理主席，相信各位都會同意，牙齒是很重要的，而剛才已有詳述。在

35 至 44 歲的成年受訪者中，近三份之一認為沒有需要定期檢查牙齒，但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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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兩成受訪者因為擔心費用高昂而沒有定期檢查牙齒；四份之一受訪的成

年人甚至不贊同應該由自己出錢作檢查。因為我在大學任教，所以我注意到

不少大學生也沒有注重牙齒健康。現時大學有提供一些優惠計劃，但很多大

學生認為即使選擇這些私營牙科醫生，也須支付費用，結果他們寧願犧牲牙

齒健康。我認為這項牙科保健計劃其實可以推展至全日制的大學生，這點是

值得考慮的。 

 

 另一方面，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提出為 60 歲以上清貧長者提供牙科保

健計劃，而剛才鄭家富議員亦提到應為 60 歲的長者提供服務，如果政府的

資源容許，我是絕對贊成的。不過，經考慮後，我認為可以用回一般標準 ― 

特別是“生果金”也使用這個標準 ― 就 65 歲以上長者而言，政府應該

對他們肩負這個責任，正如我開始發言時所說，令他們“老有所養、老有所

為、老有所‘齒’”。所以，我希望我們的公公婆婆不會成為“無牙公”、

“無牙婆”。在這方面，我相信我們的年青一代是願意共同承擔，令長者可

以生活得更開心。所以，我今天提出這項修正案。 

 

 此外，我亦注意到我的修正案與原議案及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是有實質

上的分別，特別是在公私營合作提供全面的牙科服務上，這是值得各位議員

討論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代理主席，口腔健康對個人的整體健康及日常生活都非

常重要，近年來，透過教育及宣傳工作，市民對口腔護理及健康越來越重視。

在這部份的發言中，我會先介紹香港市民的普遍口腔健康狀況、政府有關口

腔衞生的政策、所提供的牙科服務，以及推廣口腔健康的教育工作。待各位

議員發言後，我會再回應各位的意見。 

 

  香港人口的口腔健康狀況，與許多已發展的先進國家的水平相若。衞生

署在 2001 年進行了全港的“口腔健康調查”。調查是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

準則及建議進行，對象包括屬於主要指標年齡組別的人士，即是 5 歲及 12

歲的兒童、35 歲至 44 歲的成年人、65 歲及以上並非居於院舍的長者，以及

65 歲及以上居於院舍的長者。當時，有接近 6  000 人透過臨床口腔檢查及特

別設計的問卷接受評估。調查報告主要針對兩種 常見的牙患，包括蛀牙和

牙周病，以及接受評估的人士的口腔健康行為和習慣。 

 

  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口的口腔健康狀況持續改善。五歲至 12 歲的兒

童蛀牙程度有下降的趨勢，至於成年人及長者的情況則相對維持穩定。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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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歲兒童的“齲失補恆齒”指數（即 DMFT Index），亦即是用來衡量蛀牙

普遍程度及嚴重程度的指數，數值是 0.8，較某些已發展國家，例如美國的

1.75、加拿大的 2.1、日本的 2.4 為佳。至於 35 歲至 44 歲的成年人的指數

數值是 7.4，亦較美國的 13.3、日本的 13.7 為佳。 

 

  至於 65 歲或以上而不是居於院舍的長者的指數數值則是 17.6，同樣比

其他已發展國家，例如英國的 23.5 或澳洲的 21 為佳。這個組別的長者的“無

齒百份率”是 9%，遠低於美國的 26%至 31%。“無齒百份率”是指失去全部

牙齒的人士佔個別人口組別的百份率。 

 

  雖然香港市民的口腔健康整體良好，但患蛀牙和牙周病的情況仍然不能

掉以輕心。調查結果顯示，恆齒蛀蝕程度和牙周病程度隨年齡而上升；12 歲

學生的牙周狀況顯示他們有可能患上牙周病；牙根表面蛀蝕問題在成年人及

長者中逐漸出現。此外，牙石積聚及有牙周袋的情況亦甚為普遍。 

 

  不過，很多牙患其實是可以預防的。以蛀牙和牙周病為例，其實，只要

我們平日養成良好的飲食及生活習慣，採用正確的潔齒方法，便可以安全而

有效地加以預防。 

 

  所以，要有效提升口腔健康，首要的方法是做好預防的工作。因此，政

府的口腔健康政策，主要是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市民對口腔衞生及健康的

認識，從而教育市民養成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 

 

  基於這個以“預防為本”的政策，政府會集中為公眾提供緊急牙科服

務。市民一般所需的牙科服務，則可從私營市場獲得。 

 

  現時，衞生署透過 11 間政府牙科診所設立的牙科街症，為市民提供免

費緊急牙科治療服務，包括止痛及脫牙，目的是為巿民在緊急情況下消除由

牙患引致的痛楚及不適。此外，衞生署在 7 間公立急症醫院設有口腔頜面外

科及牙科診所，為轉介的住院病人及有特殊口腔健康護理需要的人士，例如

患有系統性疾病或肢體殘障等人士，提供專科服務。牙科診所會根據轉介人

士病況的緩急處理預約，而有急切需要的病人，例如有牙齒創傷，會獲即時

診症和醫治。 

 

  為了顧及有經濟困難人士的需要，在現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計劃之下，高齡、傷殘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綜援受助人可獲發

牙科治療費用津貼，以支付所需費用。這些牙科治療項目包括洗牙、補牙、

假牙、牙冠、牙橋、刮除牙石及根管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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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資格的綜援受助人可往社會福利署（“社署”）認可的 36 間牙科

診所檢查及估價。受助人在接受檢查及獲得認可牙科診所的估價單後，可向

社署申請牙科治療費用津貼。受助人在獲批牙科治療費用津貼後，可選擇向

任何註冊牙醫求診，接受相關的治療服務。 

 

  此外，要市民培養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必須從小做起。為鼓勵學童注

意口腔衞生及預防常見的牙科疾病，衞生署自 1980 年開始，推行學童牙科

保健服務，專為全港小一至小六的學生提供基本牙齒及口腔健康護理，以幫

助兒童得到口腔衞生習慣知識，從小養成正確的護齒、潔齒習慣。 

 

  參加服務的學童可接受每年一度的口腔檢查，學童會被派往學校附近的

學童牙科診所接受服務。服務均在牙科醫生指導下進行，由受過專業訓練的

牙科治療師提供。有關服務包括口腔護理指導、口腔檢查、預防性的牙科治

療及基本的牙科治療。學童牙科保健計劃反應踴躍，過去 3 年，每年參加的

小學生佔整體小學生的比例超過九成；而參與計劃的小六學生的口腔健康狀

況達良好水平，同樣亦超過九成。 

 

  兒童在小學階段已打好口腔健康的基礎，日後便可繼續好好護理自己的

牙齒。為了令他們升中後繼續注意口腔健康，我們特別為中學生設立了“健

腔先鋒行動”，訓練他們籌辦各類活動向全校同學宣傳促進口腔健康的信

息，提升口腔健康知識，推動他們定期檢查牙齒，並向校內的同學傳授正確

的潔齒方法。 

 

  此外，衞生署的口腔健康教育組亦積極推動全港性及針對各個年齡組別

需要的活動。為加深學前兒童對口腔健康的認識，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每

年均推行“親子愛牙計劃”，鼓勵父母培養孩子主動清潔牙齒。自計劃推出

以來，每年為超過 10 萬名幼稚園和學前服務中心的學童提供口腔健康教育，

參與人數佔全港學前兒童的八成。 

 

  另一方面，衞生署自 1993 年開始推行“陽光笑容新一代”口腔健康教

育計劃，目的是促進 6 歲以下幼兒自小培養良好的口腔護理習慣。透過在母

嬰健康院、幼稚園和幼兒園展示及發放不同類型的教育資源，將口腔健康信

息帶給學前兒童及其父母。 

 

  此外，我們每年都會舉辦“全港愛牙運動”，推動市民建立正確的潔齒

觀念及掌握潔齒技巧，並通過與電視、電台、報紙等傳媒機構聯合製作推廣

節目、在公共地方設置燈箱廣告等方式，向全港市民宣傳口腔健康的信息。

我們亦時常更新口腔健康教育網頁的內容，以及設有一條 24 小時互動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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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健康教育熱線，讓市民可以隨時獲得相關資訊。我們也夥拍私人機構和非

政府組織合辦“愛牙天使”計劃，透過訓練在職成年人及機構長者義工，向

同輩推廣口腔健康教育。長遠而言，我們會繼續教育大眾定期檢查牙齒及洗

牙的重要性，以提升市民的口腔健康情況。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並會在聽取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的意見後，再

作回應。多謝代理主席。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局長剛才教了我一個新名詞，是“無耻百份率”。

我聽到“無耻百份率”時便想，究竟甚麼是“無耻百份率”呢？是“可耻”

的“耻”，局長的“無耻”百份率的高低，可能是我們量度問責局長的一個

方法。 

 

 當然，我聽清楚後便知道原來是沒有牙齒的百份率。如果局長要捍衞現

在的醫療政策，指牙科的醫療政策是沒有問題的話，“無耻百份率”便立即

會高很多了。我不想這樣批評他，但我聽了局長的發言後，覺得他完全沒有

正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便是香港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根本沒有錢看私家

牙醫，而在公營醫療服務也找不到適切的治療這事實。如果局長不承認這個

事實，他的“無耻百份率”便會立即上升得很高，我真的不希望他會不承認。 

 

 局長剛才發言時強調口腔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政府要做甚麼呢？他很清

楚強調是以宣傳和教育為主，這便是 大的問題。當然，宣傳和教育是沒有

人會反對的。可是，在宣傳和教育之餘，不向市民提供牙科醫療服務，便是

大問題。我們接過很多長者向我們投訴，他們到公營醫療機構表示牙痛，

便立即替他拔牙，而不會替他補牙。所以，香港的無“齒” ─ 沒有牙齒 

─ 的百份率，對部份長者來說其實是很高的，因為他們在公營醫療服務中

不能得到其他服務，一旦有蛀牙便把牙拔掉。大家想想，那是何等痛苦呢？

長者和基層是一些貧窮市民，牙痛時也因為收費昂貴而不治療， 後痛得不

能忍受，公營醫療機構只替他們把牙齒拔掉，以致他們沒有牙齒的情況非常

嚴重。 

 

 我們這次的要求，只是希望政府向基層提供的醫療服務包括牙科，如果

做到這一點，才是一個整全的服務。只要政府以對待公務員的做法對待市

民，已很足夠。大家都知道，公務員有牙科診療服務，政府總部西翼有一間

牙科診所，而只有公務員合資格，其他人是不能求診的。市民會問，為何公

務員能得到這方面的服務，而他們卻沒有呢？如果政府覺得口腔健康很重

要，為何不提供這方面的服務呢？如果政府覺得只是宣傳和教育便足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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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向公務員只提供宣傳和教育呢？我不是鼓勵政府只向公務員宣傳和教

育，而不提供牙科服務，但我希望政府一視同仁，讓所有人都享有牙科服務，

這樣才真正令口腔健康得到真正的保障。 

 

 我希望局長不要純粹讀出剛才的發言，而不想做任何工作。我希望局長

聽過議員的發言後， 後可以給我們一個“有耻”的答覆，令長者和基層市

民的牙齒得到適當的保護。多謝代理主席。 

 

 

梁家騮議員：代理主席，我希望以務實的態度反映業界的意見。就現時政府

所提供的服務，不管局長剛才指出市民的牙齒有多健康，但仍有很多不足之

處卻是不爭的事實。剛才王國興議員、鄭家富議員及李卓人議員均談了很

多，我不在這裏重複了。 

 

 如果跟局長計算一下，香港每年在公共醫療投放的資源大約是三百多億

元，究竟有多少是投放在牙科服務方面呢？按照王國興議員提出的數據，撥

予公務員的有 3.6 億元，小學生有 1.7 億元，其他求診人士 0.44 億元，這

是由衞生署提供的資料。我相信加上社福機構，例如局長剛才提及的三十多

間，估計共佔 1 億元，總數不足 7 億元。相對於 300 億元的醫療資源來說，

真的太少了。 

 

 梁美芬議員剛才提到私人執業的牙科同業，對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會有顧

慮，這點是真確的。不過，如果數目只有 7 億元這麼少，他們要反對這項建

議也會感到不好意思。所以，牙科同業都同意希望政府可在公共牙科服務投

放更多資源，尤其是向貧苦大眾、長者等提供服務。 

 

 然而，我們仍須以務實的態度來對待這件事，即如果要提供全民的牙科

服務，要計算所需的資源是多少。現時在公營機構服務的牙醫大概佔兩成，

約三百多四百人，服務對象主要是公務員，連家屬在內大概是 50 萬人。如

果要提供全民的公共牙科服務，相信政府要投放超過 10 億元或 20 億元的資

源，聘請了全港所有牙醫後仍不足數。香港大學現時每年提供約 50 名牙科

畢業生，如果以這個數字計算，在 20 年內也可能無法聘請足夠的牙醫。 

 

 實際點說，如果跟局長討價還價，特首去年承諾會將香港的公共醫療開

支（政府的經常性開支），由去年約 15%增加至 2012 年的 17%，即大概 50

億元。說句良心話，50 億元的醫療撥款，不可能全部由西醫佔據，我希望局

長可以承諾投放適當比例的資源來發展之前已落後的服務。無可否認，在公

共架構而言，牙科服務跟其他服務相比，的確落後很遠。即使是人手不足，

也希望能立即將這些資源投放在貧苦大眾、長者方面。我也支持梁美芬議員

的建議，擴展學生的牙科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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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議案的修正案，由於我是一個新人，所以還不甚明白會議的程序。

我收到議會通知，如果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梁美芬議員便會撤回

她的修正案。我諮詢過業界的朋友，也實實在在地計算過，所以我是支持梁

美芬議員的修正案的。但是，梁美芬議員表示，如果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獲

得通過，她便會撤回修正案。 

 

 按照這個程序，我無可避免地不同意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我要事先聲

明，我並非反對鄭家富議員建議政府增撥資源在公共牙科服務的原則，以及

希望能為一些長者中心提供外展牙科服務等良好建議。然而，在實質的情況

下，我希望政府能即時投放更多資源予有需要人士，所以我支持梁美芬議員

的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口腔衞生當中一個重要環節是牙齒健康，我們應保

護我們的牙齒，讓牙齒陪伴我們一生。但是，本港的公共牙科服務是一個很

畸形的產物，從一個角度分析，它只是為公務員而設，因為只有公務員才能

真正的使用到政府完整的牙科服務，包括清洗、診治、補救、脫牙和鑲牙等。

有牙患的普羅市民到政府牙科診所求診，只能單純的拔牙，但拔牙往往是非

不得已的 後措施，更大問題是拔了牙後便再不獲提供任何鑲牙服務。 

 

 我強調，我在今天的辯論中，提出政府牙科服務在公務員隊伍和普羅市

民之間的差別，並不是要挑起兩者之間的矛盾，亦不是要求政府取消公務員

的牙科服務，而是要凸顯政府牙科服務的荒謬。事實上，我接觸了不少長者，

包括立法會申訴部亦處理了不少這樣的個案，長者使用了政府診所的牙科服

務後，連一隻可以幫助進食的牙齒也沒有了，以至在進食方面也有困難。但

是，有牙患的市民仍然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忍痛不求診，否則便是把牙齒拔

了，以致沒有牙齒幫助進食。這樣的牙科服務是荒謬的，亦造成大量的基層

市民長期寧願忍受“慘過大病”的牙痛，也不願到政府牙科診所就醫。 

 

 在如何改善牙科服務方面，議案和修正案都提出了不少建議，我原則上

都支持，特別是要求公共牙科服務必須包括全面牙科診療；我認為亦只有全

面的牙科診療，才能真正解決基層市民牙患時因私家牙科收費高昂而出現求

醫無門的情況。可是，在上屆立法會會期中，本會亦有議員提出質詢，當時

政府的回應是要先理順公私營失衡情況，研究長遠醫療融資方案等。換言

之，政府現時無意投放資源改善牙科服務。 

 

 如果全面改善牙科服務暫時未能實現，我仍希望政府能關注長者食而無

牙齒的情況，他們是受牙患困擾 嚴重的一羣，就這方面，政府只要放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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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現時牙科服務的使用標準，把現時公務員可使用的牙科服務，包括長者，

甚至是把現時公務員可使用的牙科服務，部份提供長者使用，例如補牙和鑲

牙，便已可大大紓緩長者的困境。代理主席，我再強調，這建議並不是要長

者與公務員攤分現時牙科服務的資源，只是希望政府以目標為本，改善牙科

服務，政府增撥的資源相對較少，同時做起來亦較有彈性。 

 

 代理主席，另一個我想提出的問題是政府牙科診所嚴重不足，港島只有

1 間牙科診所，並只是上午開診；九龍兩間，開診時間每星期只有 1 或兩個

上午，新界區 8 間，聽起來像好一點，但當中有些每月開診一個上午，如大

澳，亦有每星期只開一晝，如大埔、粉嶺和屯門等。我覺得這亦是急待解決

的問題。到了市民忍無可忍時， 終要找政府牙科拔牙，希望一了百了，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希望局長真的要正視這問題。多謝代理主席。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才聽到梁家騮議員發言說他有點困難，因為看

到原議案及這麼多修正案，他有很多部份也同意，但擔心不知怎樣表決，而

致令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不獲通過。我想告訴梁議員，公民黨經常遇到這些

問題，我們會在發言時解釋。其實，我們在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議案中，很多

時候，實在難以只由於就某個部份表示不同意而否決整項議案，因此，只要

同意大方向，我們也會表示贊成，希望玉成其事。不過，如果認為某部份有

問題，便可以在發言時，指出對某部份有保留。好像今天的議案辯論，有關

牙科服務及保健，其實，公民黨對大方向是同意的，不過，我們亦有少部份

擔心的，例如，看看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的第(二)部份，如果公共牙科門診

服務必須包括全面牙科診療，如檢查牙齒、洗牙等，我們很明白這些是很昂

貴的服務。如果全面由公營醫療服務部門所提供，那麼私營醫療機構又怎麼

辦呢？其實，這是有影響的，因為如果向所有人提供一些免費或廉價服務

時，便會連累真正需要這些服務的人，令其輪候時間增長很多，因此會導致

這些人也會受到影響的。 

 

 因此，我們有時候在一些議案辯論時，不能把一些字眼當作法律條文，

說如果把這些字眼擴張又怎麼辦，故此，大家惟有在發言時，指明對這種問

題的看法是希望有全面的公共服務，因為政府一直表示基層服務是很重要

的，預防勝於治療，對嗎？所以，也應向基層提供全面的服務。但是，有關

服務的對象或提供的方法，誰須付費或如何處理，這些都是可以斟酌的細

節，使其結果不致是全部人也能擁有廉價服務，而 終連累大家沒有服務。

因此，我希望能說清楚這一點。 

 

 代理主席，今天大家在發言時，也提到香港牙醫服務的情況所出現的問

題，第一，牙科保健計劃只停留在小學層面，在預防口腔疾病的第一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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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培養人們從小有定期檢查牙齒的習慣，所以，政府由小學開始便實施牙科

保健計劃，其實是很好的。根據 2001 年口腔調查報告，香港有近約九成學

童由小一開始參與計劃，直至 12 歲，學童的牙齒蛀蝕情況的平均數值為 0.8，

相比全球平均數值 1.7 為低，與澳洲並列鄰近地區 佳位置，反映出這 6 年

的牙科保健確實帶來不少正面作用，令普遍學童都很少患有蛀牙，或能透過

保健計劃中修補過來。 

 

 可是，由於現時的牙科保健只停留在小學層面，所以一旦升上中學，學

童便會失去對口腔健康的保障。據資料顯示，沒有了這種福利的中學生中，

差不多六成人都有牙石積聚，相比起早年來自小學生樣本多出高達 10%，其

原因很簡單，有不少學生與家長皆認為牙科保健費用高昂而拒絕尋求相關服

務，餘下只有 20%稱仍會往牙醫接受牙齒檢查（即每 5 名學生中僅有 1 名會

接受定期檢查）。這種急劇下降趨勢，正正反映出，缺少一個長期的保健計

劃，市民便因資源的問題而忽略牙科的保健，因此，差不多半數 35 至 44 歲

的人士都有牙石積聚和牙周袋等牙患，情況令人關注到，只有一個長期的牙

科保健計劃，才能令市民擁有全面的口腔健康保障。 

 

 第二，我想談談公共牙科診所供不應求，政府在停止給予學童牙科保健

同時，其實如能提供足夠的門診服務或措施，亦可令市民的口腔健康有所保

障。可是，反過來看，政府在這方面亦是乏善可陳。環顧香港的牙科門診服

務，只有 11 間公共牙科診所提供街症服務，而有關服務亦只針對為公務員、

其供養的家屬及退休公務員提供牙科服務。不過，我知道這情況是十分緊張

的，代理主席，你也知道的，每次到法庭聆訊時，唯一聽到法官說，今天一

定要早走，一定要提早退庭時，便是說他預約了牙醫，每次均如是。 

 

 第三，綜援的學童完成小學課程便不能受惠。對經濟能力較差的家庭來

說，沒有足夠的公共牙科醫療時，他們也不可找私營牙醫，這種情況對於綜

援人士來說，會出現更多困難。除非受助人是年老、傷殘或經醫生證明健康

欠佳才可申領牙科津貼外，其餘的人士，只要完成小學階段便不能受惠，至

於往後的定期檢查及診治則須自行付款，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很贊成向領

取綜援人士應該提供服務。 

 

 代理主席，我以上所講述的，正是現在香港就牙科保健及門診服務不足

而衍生的主要問題，要解決這狀況，不少人均要求增加資源及撥款。代理主

席，我希望政府除了增加資源及撥款外，亦會使服務可以針對 有需要的人

士，特別是弱勢社羣和年老人士，以及在兒童健康時盡早得到適切的照顧。

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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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柱議員：代理主席，有議員在年初時曾問過局長有沒有新計劃增撥資源

以改善牙科服務，當時局長說牙科保健的問題是要做好預防的工作，而政府

的政策是致力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市民對口腔衞生的認識，幫助他們養成

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但是，我想指出，只有保健是不足夠的，即使預防再

好也會有病，而有病便要看醫生。現在動輒要數百元才可以檢查牙齒，如果

要補牙或脫牙便更貴至不得了，對一些經濟情況較差的人是很大的負擔。牙

科服務在香港其實是頗為奢侈的，所以，大家都看過電視廣告叫人到深圳

“睇牙”，這正正反映本地的服務並不是一般人可以負擔的。既然政府常常

鼓勵市民年年檢查牙齒，為何公共牙科門診服務不包括簡單的服務如檢查牙

齒及洗牙呢？ 

 

 對長者來說，他們面臨的問題更嚴重，常言道，“年紀大，機器壞”，

老人對牙科需求比一般人更多，要做假牙及鑲牙，這些護理安排比一般服務

更昂貴。所以對於王國興議員建議為 60 歲以上清貧長者設立牙科保健計劃，

以及鄭家富議員提出的研究在長者健康中心設小型牙科診所的議案，我認為

是有迫切性的需要。可是，對於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將牙科保健年齡提高

至 65 歲，我是不認同的，因為很多長者在 60 歲時或以前牙齒已經出現問題，

及早治療反而可省卻將來的支出。 

 

 代理主席，對於議員一再要求牙齒保障服務，政府經常抱有保留的態

度，經常以醫療融資方案為擋箭牌。政府用的藉口是因為資源的問題，所以

要先有醫療融資方案才有其他服務。可是，大家都知道，醫療融資方案已討

論多年，現在仍然是諮詢階段，對有牙患的人，尤其是長者，飲食已經不方

便，經常牙痛，“牙痛慘過大病”，他們要等多久才能解決煩惱呢？改善公

共牙科服務是迫切的，所以，設立基金應付亦是應該的。 

 

 至於中學生的牙齒保健需要，當局是不應該忽略的，因為政府其實沒有

提出一個確實原因，解釋小學生有牙科保健而中學生卻不受保障。代理主

席，我謹此陳辭。 

 

 

陳克勤議員：代理主席，俗語有云，“牙痛慘過大病”，但在香港我們看見

有不少人寧願忍住牙痛，都不願意看牙醫，因為害怕看完之後，會心痛及“肉

痛”，現時牙醫收費，等閒也要數百元，甚至數千元，因而直接影響市民尋

求牙科護理服務的意欲。 

 

 政府在 2001 年，曾經進行全港口腔健康調查報告，報告顯示約有 52%

的成年人，以及 38%的非居於院舍的長者，對口腔健康護理服務費用的價值

均表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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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現時主要的牙科護理服務是由私營或非牟利機構負責，政府方面，

正如局長表示，只扮演健康促進者的角色，進行宣傳和教育的工作。在提供

公營牙科門診服務方面，非常有限。 

 

 雖然現時全港有 11 間公立牙科門診，開放給市民使用，但市民可使用

的節數卻很少，可能 1 星期之中只有一兩節時間。正如剛才有同事指出，如

果住在離島地區，可能 1 個月才有 1 節服務，而且這些門診正如我們的同事

亦指出，主要只是提供止痛和脫牙等簡單的服務，如果須跟進治療，市民只

可以向私家牙科醫生尋求服務，十分不便。 

 

 近數年來，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見，不少內地的牙科診所都在本港大賣

廣告，賣點是甚麼？以價錢平、服務好，甚至有些過關後便有專車接駁至診

所門口作招徠。但是，這些內地牙科診所服務水準參差，出事之後可能要返

香港“執手尾”，所以，有時候，市民如遇上一些服務差劣的內地牙科診所，

更得不償失。 近，有報章報道有一名少女在深圳洗牙，卻因修牙工具不潔，

結果染上丙型肝炎。就這些例子，病者要返回香港就醫，其實也會加重香港

醫療負擔。 

 

 代理主席，雖然政府現時有為小學生提供學童牙齒保健計劃，每年為他

們提供口腔檢查服務，但整體而言，民建聯認為政府在市民口腔護理服務的

投放，仍然是十分少，不能夠應付現有需求。就這方面，王國興議員的原議

案和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都提出，要將計劃擴展至中學生，以及政府資助的

全日制大學生，民建聯大致上都支持。 

 

 但是，要更有效改善兒童的口腔健康，有必要由更小的年紀開始做工

夫。不少家長都有誤解，覺得幼兒蛀牙或牙齒無故脫落是等閒事，他們因遲

早要換上恆齒，這明顯是忽略了幼兒牙齒護理。要知道，幼兒牙齒的健康會

影響到恆齒的生長及長出位置，而且不少口腔健康問題，都是由幼兒時開始

糾正，這些不良習慣不可延續至成年。故此，民建聯認為，學前的幼兒牙齒

保健計劃也是必須設立的。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至於長者牙科醫療方面，民建聯同意是要加強這方面服務，因為不少長

者在年青時候，都沒接受過牙齒護理的知識，意識亦較薄弱，認為年紀大，

牙齒脫落是正常的生理現象，他們可能任由情況發生，結果令他們的說話能

力、進食情況及生活質素也大大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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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不想看到長者披星戴月，在街上輪候普通科門診看牙醫，也不希

望他們因金錢問題而不去做定期口腔檢查。所以，擴展服務和設立長者牙齒

保健計劃，是刻不容緩。 

 

 對於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刪去原議案中為 60 歲以上清貧長者設

立牙科保健計劃，改為 65 歲，民建聯是反對的，因為這樣做會令不少真正

有需要服務的長者，被剔出受惠範圍。 

 

 梁議員修正案的另一部份，是要求開放政府牙科服務給綜援人士。民建

聯認為，在現行制度之下，只要綜援受助人通過社署的審核機制，便可以申

領津貼使用私營牙科服務。況且，現時的公營牙科服務，除了讓公務員使用

外，局部也開放給所有市民；如果按照梁議員的建議，只擴展到綜援人士，

反而是收窄了可以受惠人士的範圍，特別是影響到一些低收入或清貧人士。

所以，民建聯對梁議員的修正案投棄權票。 

 

 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中，提出政府應該設立基金，津貼有需要人士使用

私營或非牟利機構的牙科服務。民建聯不反對政府資助有需要人士尋求私營

服務。從多個公私營合作的醫療計劃之中，亦看到政府在這方面的意向。但

是，這些計劃不是以基金形式營運，我們也看不見鄭議員的修正案中有成立

基金的理據，因此民建聯就此會投棄權票。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國麟議員：主席，就牙科服務這項議題，立法會在不同的情況下均討論過。

這項議題所帶出的重要信息，便是香港現時不止是牙科，而是整體的基層健

康服務也有不足之處。正如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我們應該加強基

層健康服務。 

 

 過往，在基層服務方面，牙科服務基本上也只是會提供一些基本的治

療。除了學童保健之外，基層的牙科保健服務是沒有的。成年人，年長人士

也得不到服務。 

 

 有同事談到公務員的問題，但我覺得這不應是在今天討論的議題，而且

是不適切的。因為按照公務員現時的聘用條款，他們是可以在政府的牙科診

所得到全面性的牙科治療，這與一般的大公司、大學等其他機構的醫療福利

制度相若。所以，不應該以此相提並論，指公務員可以使用政府牙科的診所，

而一般市民大眾卻得不到這些服務，這是不適切的。當然，這樣作比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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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出一個不公平之處，便是政府既然可以為僱員提供醫療福利，為甚麼不可

以把這醫療福利擴大，向大眾提供基層保健，甚至全面的牙科治療呢？這才

是政府值得思考的問題。 

 

 政府其實也要研究的是，如果市民大眾均可以到公營機構進行牙齒保

健，包括洗牙、檢查牙齒等，同樣地，牙齒只是身體一部份，為甚麼政府不

在它的 GOPC（即門診部）設有每年定期檢查身體等各類保健服務，讓市民

大眾可以享有呢？這也是可以落實基層健康服務的一部份。不過，我們亦要

考慮一下，如果政府這樣做，究竟是否要投放很多資源呢？政府過去的政策

是以預防為本的，而且是要市民大眾自行預防本身的健康為本，而不是由政

府幫助保障健康。無論是在牙齒或身體其他系統，均是這樣做的。 

 

 今次這項議題，是希望政府把服務擴大至全民的牙科保健，提供基本的

牙科檢查、口腔護理，甚至洗牙這些服務。相應來說，政府其實應該提供一

般的門診服務，讓市民大眾每年有定期的身體檢查，這樣才可以切實達到政

策上的改變，達到全民保健。當然，在資源分配上，政府要慎重考慮。我們

是否要這樣想呢？我希望政府思考一下。我個人或香港市民絕對不會反對政

府公營部門日後也提供這類保健服務。 

 

 但是，這正正跟政府現時的政策稍有出入，因為它要推廣的是公私營合

作，即“錢跟病人走”的概念。既然政府已開始推動“錢跟病人走”的概

念，為甚麼不嘗試先從牙科方面着手？正如同事的議案或修正案指出，為甚

麼不向老人家提供全面性的牙科服務呢？ 

 

 其實，政府現時所採用的醫療券制度，是包括牙醫的，不過，不幸的是，

第一、醫療券的金額太少了，求診一次可能已用完；第二、外間的牙醫收費

也可能太貴。其實，政府可否考慮把它擴大......當然，周局長會說這只是

一個先導計劃，他們之後會作出檢討。我希望他們檢討的時候，也會研究日

後會否特別着重老人家在牙齒保健和健康治療方面善用醫療券，擴大醫療券

的數目、金額和功用，以落實“錢跟病人走”的概念？此外，無論老人家是

60 歲、65 歲、70 歲，均可以使用醫療券來幫助他們保持牙齒健康。 

 

 老人家的牙齒是特別重要的，年紀大，除了“機器壞”外，牙齒也會壞

的。牙齒壞了，會出現進食問題，身體各方面的功能也未必暢順。此外，在

張開口笑的時候，如果整副牙齒到處是洞，他們便可能不敢笑了。老人家經

常不敢笑，“苦口苦面”的，便很慘了，對社交和精神健康也有影響。所以，

老人家的牙齒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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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同事提過，兒童的牙齒，不論是乳齒和剛長出的恆齒，都要正確

地護理。周局長剛才提出有很多計劃來保持這批學前兒童、小學生甚至是中

學生的牙齒健康。雖然這是重要的，但除了把責任交給他們，要他們自行預

防為本之外，政府也要加大力度，投放更多資源，令學前兒童、小學生和中

學生有更佳的牙齒保健。當然， 理想的便是每年為他們定期檢查牙齒，甚

至定期洗牙一次，但政府要考慮資源問題。 

 

 至於大學生或成年人，我覺得這便可能是一個較大的要求了。因為大學

生便已是成人，成人的牙齒當然是重要的，不過，以現時政府的政策，他們

是應自行保持牙齒健康的。按照梁美芬議員的建議，政府便須修改有關的政

策，我對於這點是有保留的。 

 

 整體來說，這次的議題帶出很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在落實基層健康服務

方面是不足夠的，在牙齒保健方面則更不足夠。所以，我希望局長落實行政

長官的施政報告，先在牙科或牙齒保健方面落實提供基層健康服務，增撥資

源，為老人家和兒童多做點事。 

 

 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俗語有云：牙痛慘過大病。要是牙齒護理得不當，嚴重者除了

會導致牙齒脫落，更會影響食慾及儀容，因此，自由黨支持推動全民口腔健

康的工作。可惜，政府一向沒有在口腔健康的政策做甚麼工作，除了間中宣

傳推廣一下，以及提供非常有限度的服務外，基本上是乏善足陳。可是，現

實情況是普遍成年人的口腔健康已出現警號，要政府及早制訂這方面的政

策，以防止情況惡化下去。 

 

 政府於 2001 年由衞生署進行首次的全港口腔健康調查，雖然結果顯示

本港的口腔健康狀況，較過去有所改善，但蛀牙及牙周病的問題卻迫在眉

睫。調查發現在成人組別中，高達 97.5%蛀過牙，而且差不多一半患有牙周

病，至於長者不但普遍有蛀牙及患有牙周病，“甩牙”情況亦相當普遍，近

半長者牙齒脫落，剩下 20 隻牙，甚至更少。當中居於院舍的長者更有三成

已完全沒有牙。我想現時的情況只會更壞而不會更好，因為政府一向沒有就

口腔問題的嚴重性及普遍性，採取甚麼積極的跟進行動。 

 

 事實上，現時政府提供的牙科門診服務是“有限公司”，即只是拔牙或

止痛，再沒有其他。況且，牙科門診更不是每區都有，全港島只有 1 間門診，

人口 多的沙田卻連 1 間也沒有。基層市民較集中的深水埗，人口增長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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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水圍同樣沒有牙科診所。可見，不計服務內容，單是牙科門診的分布，

已完全與人口的分布或增長脫節。 

 

 本來，對大部份牙患者來說，脫牙是 後的選擇。可惜，現時不少清貧

市民因不能負擔補牙或其他護理費用，或欠缺對牙齒護理的正確認識， 終

只能面對脫牙的結局。政府門診在替病人拔牙後，當然不會提供鑲牙服務，

令病人很多時候無齒可用，苦不堪言。 

 

 自由黨認為，政府應以保牙護齒為本，應增設補牙、洗牙、鑲牙等，以

至擴大牙科保健計劃。 

 

 以衞生署推行的小學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為例，2001 年的口腔普查中，顯

示了它具有一定的成效。政府並於同年計劃擴展該計劃，想惠及中學生。至

今已過了 7 個年頭，仍只聞樓梯響，沒半點實際行動，因此，自由黨要求政

府盡快推出有關計劃，使學童牙科保健的好處能惠及 50 萬中學生。 

 

 牙科護理計劃亦應同時惠及長者，特別是清貧的長者。因為現時 60 歲

以上領取綜援的長者可享牙科津貼，但家境清貧又沒有領取綜援的長者，往

往要向私家牙科醫生或診所求診，但每次的牙齒護理費用，由百多元至千多

元不等，對收入微薄的長者而言，會造成一項沉重負擔。如果因此而諱疾忌

醫，後果更是難以想像。 

 

 主席，對於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中提到要為安老院舍的長者提供外展牙

科服務，自由黨也是支持的。我們也贊成向有需要人士提供牙科津助，但對

成立基金的做法有保留，因為這會積壓大筆資金，而且還要花費金錢和時間

管理，不及向有需要人士派發“牙科券”般來得簡單、快捷。 

 

 至於梁美芬議員建議將牙科保健計劃擴展至全日制大學生，但現時大部

份大學均設有牙科診所，而且收費廉宜。以梁議員工作的香港城市大學為

例，全日制學生及兼讀生，檢查牙齒只需款 30 元，而每 20 分鐘牙科收費則

為 98 元，足夠做一次普通的補牙、洗牙或脫牙。加上目前多所大學提供的

牙科服務遠較學童保健全面，如“杜牙根”及造牙套亦有提供廉價服務。故

此，自由黨對梁議員的建議甚有保留。 

 

 此外，梁議員的修正案想把牙科保健計劃由“60 歲以上清貧長者”改為

“65 歲或以上長者”，是未有顧及年滿 60 歲或以上清貧長者的需要，故此，

自由黨同樣有所保留。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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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議員：主席，王國興議員提出的議案，我雖然並不是每一項內容都同

意，但我覺得這項議案的精神和方向是正確、是值得支持的。其實，立法會

已於今年 5 月曾經辯論並通過“立刻改善本港醫療服務”的議案，當時亦有

提及公私營牙科服務的合作、加強口腔護理的教育，以及增設學童和中學生

等的護齒券，以保障市民口腔健康。 

 

 政府當局一直強調，要有效提升口腔健康，首要的方法，是做好預防的

工作，故此當局的政策是致力透過宣傳和教育，以提高市民對口腔衞生的認

識。 

 

 不過，我認為，除了宣傳和教育，政府在預防工作方面，可以多走一步，

王國興議員提出的議案，當中提及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我認為是值

得政府投放資源做的。 

 

 現時，衞生署專為全港小學生提供基本牙齒及口腔健康護理的學童牙科

保健服務，政府於 2007-2008 年度用於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的開支，約一億六

千七百多萬元，參加的學童約 365  000 人，為每名學童提供有關服務的平均

成本約 620 元，而根據 2005 年和 2007 年這兩個年度的數據顯示，每個年度

平均有約 22%參與服務的學童，在口腔健康檢查後需要作出跟進的工作。 

 

 以現時全港有約 44 萬名中學生計算，政府的開支雖然增加約兩億多元，

但我認為，口腔健康應從小做起，才能發揮真正的預防作用，也有助減低日

後的公共醫療開支。 

 

 雖然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先生曾於今年年初向立法會表示，政府與

牙科業界仍在研究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的建議，但政府當局於本年度

財政預算案發表後卻表示，未有計劃增撥資源進行牙科保健服務。我希望當

局慎重考慮王國興議員這方面的建議，不要為節省短期的開支，而忽視長遠

的負擔。 

 

 至於原議案的第一及第二點的訴求，我有所保留，因為公共醫療服務所

涉資源和承擔龐大，我認為應要整體檢視，而不是單獨抽出其中一部份來

看，所以，有關公共牙科的服務，我認為應留待推行醫療改革時一併考慮。 

 

 鄭家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提到政府應先行設立基金，津貼有需要的人

士使用私營或非牟利機構的牙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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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政府現時透過 11 間牙科診所為市民提供緊急及減輕痛楚的牙科

治療服務。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人如果是 60 歲或以上、傷

殘或健康欠佳，亦會獲發牙科治療費用津貼。綜援受助人又可往社會福利署

認可的 36 間牙科診所求診，他們可獲發特別津貼，支付登記及檢查的費用，

受助人亦可利用津貼向私家牙醫求診。因此，我認為，目前並沒有設立基金

的需要。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提到將現時為公務員提供的政府牙科診所服務，擴

展至領取綜援人士，我亦很有保留，我認為，領取綜援人士正如我剛才所述，

已經可以透過目前的渠道得到所需的服務，如果政府現在要將為公務員、

退休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服務的牙科診所的服務，擴展至兼顧領取綜援人士

的話，這些牙科診所除非得到大量增撥資源，否則一定會不勝負荷。因此，

我認為梁議員的修正案並非一項微調，而是一項重大的政策建議，應該審慎

行事。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健波議員：主席，香港現時牙科服務嚴重不足，所以，今天的議案是十分

有意思的。根據今天討論的資料，大家看到政府在牙科方面的撥款數字與其

他服務相比明顯嚴重偏低。今天這項議案及各項修正案從各方面提出改善牙

科服務的範圍，包括檢查、洗牙、脫牙、補牙、鑲牙及根管治療，這方向非

常好。並希望把服務範圍擴展至 60 歲以上有需要的人士，同樣地，這方向

亦是很好的。 

 

 可是，大家也知道，實際情況是牙科服務非常昂貴，特別是鑲牙或根管

治療，動輒要數千元，甚至過萬元。現時，香港的情況是人口已經老化，大

家正在討論醫療融資時，亦明白到 2033 年香港的實際需要與預計需要差距

相當大。所以，在醫療開支嚴重短絀的情況下要怎樣做，我們希望政府就牙

科服務制訂長遠的政策。 

 

 一方面，由於現時的服務層面很窄，已很明顯要作出改善，但另一方面，

考慮到配合實際人口老化的情況，政府在牙科方面有甚麼長遠的政策呢？要

逐步加強服務之餘，亦要考慮公私營合作。正如剛才梁家騮議員提到，如果

真的由政府全面提供服務，即使聘請所有私家牙醫也未必能解決問題，況

且，訓練也需時很多年，所以，我希望政府制訂長遠的政策，在訓練人才方

面作出配合。此外，我亦希望政府多利用保險界的服務，進行公私營合作，

令市民盡早得到更佳的牙科服務。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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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關於香港人的牙齒問題，曾出現在BBC國際性的新聞特

別報道上，因為我安排了BBC的記者在天水圍訪問一位長者。該名記者看見

那位七十多歲的長者時感到很訝異，因為那名長者滿口鋼牙，好像“007”

電影中的人物般。記者問他為何換了一口銀色的鋼牙，他便告訴記者那是因

為他的牙齒全部壞了，在香港換假牙很昂貴，於是他便返回福建鄉下，以 60

元一隻的價錢把所有牙齒換為銀色的鋼牙。記者覺得很奇怪，為何在香港領

取綜援的長者不能得到基本應有、人道的服務，而要被迫換上滿口令不少人

覺得顏色奇異的牙齒？ 

 

 牙齒的狀況其實表現了一個地區的國民生活水平。我記得在十多二十歲

時，一些叔父輩對我說，但凡到一個地方，觀看當地國民的牙齒狀況便知道

那個國家是否富裕。如果一個地方國民的牙齒又白又美，他們一定是富裕及

有高水平的。我認為我們可以到世界各地看看，越是貧窮、教育水平越是低

的地區，當地市民的牙齒便越多問題。香港也是一樣，對嗎？居住在貧窮地

區，尤其居住在板間房的長者，他們的牙齒跟居住在豪宅區或在富豪吃飯的

地區出現的長者的牙齒是完全不同的。 

 

 牙齒是身體的一部份，多年來，我都不甚明白為何醫院管理局或政府的

醫療政策，竟將牙齒剔除於一般醫療需要之外？這其實是一項很荒誕、荒謬

絕倫及畸怪不堪的政策。牙齒是身體的一部份，牙齒有病即身體有病，但當

牙齒出現問題時，卻是這些服務不包、那些服務又不包，令領取綜援的人很

辛苦。在 2007 年 4 月，立法會負責檢討綜援的小組召開了會議，很多團體

反映現時有關牙齒的政策的嚴重缺陷，包括牙科治療津貼宣傳不足、申請津

貼的手續繁複、公共牙科診所嚴重不足、制度欠彈性、處理申請的職員官僚

僵化、牙科治療津貼不包括拔牙，以致大部份長者不能受惠。 

 

 牙科治療津貼怎麼可能不包括拔牙？我不知道負責制訂這項醫療政策

的官員是醫療知識方面的白痴、是封閉，還是甚麼也不懂，他們完全漠視了

長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局長，你試一試牙痛不拔牙，下令所有公務員牙痛時

也不准他們拔牙，他們所面對的苦楚會是怎麼樣的呢？ 

 

 所以，我一開始發言時已表明，政府處理市民牙齒問題的態度和精神原

則是極為荒謬、完全沒有邏輯、完全沒有理據，而立法會須辯論這個問題也

是很荒謬的。政府官員為何可糊塗至將牙齒問題從身體上其他健康問題和需

要，如此僵化地剔除出來呢？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November 2008 

 

96 

 香港可能也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地區，對嗎？我們不可與美加、澳紐等

同。美加、澳紐等地區的貧窮家庭，其牙齒狀況絕對較香港貧窮家庭的牙齒

狀況好。牙齒健康不應以金錢、階級來訂定，但香港卻是這樣，窮人的牙齒

便不受照顧。香港政府的高層官員可能認為牙齒健康是一個階級的特殊對

待，這項政策必須糾正。 

 

 我真的希望局長......但局長很多時候都不接納意見。我們討論雞的問

題，他不接納我們的意見；討論雞苗的問題，他不接納我們的意見；討論牙

齒問題，他又不甚接納我們的意見；討論專科門診也是一樣，對嗎？有些市

民輪候專科門診 6 年了，但至今仍未輪到，對嗎？至於這個問題，如果立法

會一致支持......主席，我相信這項議案今天 終會獲立法會一致支持的，

如果對於獲立法會一致支持的方案，政府仍是冥頑不靈，繼續不作出改善，

這個政府便是沒有甚麼希望的了， 後又是徒使民憤日深，官逼民反。如果

政府能撥出資源，所需的資源其實不多，對嗎？政府過去退稅、退差餉，只

要拿少許出來，便已足夠處理市民牙齒保健的問題及作出改善了。 

 

 儘管我說是沒有甚麼期望，但仍希望會有奇蹟出現。我希望不管是政府

還是特首或局長，都能為香港基層市民的牙齒保健做一點好事。多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香港的長者沒有牙齒，這個問題真的十分嚴重。很多長者，甚

至市民也有誤解，以為牙齒隨着年紀大而脫落，是很平常的事情。此外，香

港的牙醫除了少數因為是服務於志願機構，所以收費較便宜外，大多數也是

私人執業，牙科服務收費十分昂貴。長者沒有收入，即使無須領取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綜援”），他們很多時候也不捨得花錢治理牙患，而即使捨得

花錢，很多長者也沒有能力。大家也知道，現時如果要種牙，說的是要數萬

元；如果要種數顆或整副牙齒，那筆費用可能已足以支付一層樓宇的首期。

即使是進行一項簡單的牙科檢查也要花費數百元，更遑論要花一大筆錢種牙

了。有時候，長者未必捨得花費，也未必能夠拿出金錢來進行一項簡單的牙

科檢查。 

 

 長者的牙齒毛病有多普遍？我這裏有一些數據。衞生署在 2001 年進行

了一項口腔健康調查，該份調查報告做得相當好。調查發現，在 65 歲至 74 歲

的長者之中 ─ 並非居住在院舍的長者 ─ 沒有牙齒（無“齒”之徒）

的百份比是 8.6%，至於居住在院舍的 65 歲以上的長者，沒有牙齒的比例居

然高達 27.2%，即差不多每 4 個人便有 1 人是沒牙齒的，這是一個頗驚人的

數字，反映出問題相當嚴重。這個數字似乎也反映了居住在院舍的長者，由

於種種原因疏忽照顧牙齒，令牙齒的健康狀況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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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以為老來牙齒脫落是理所當然的，有些長者看到自己的牙齒一顆

一顆脫落也不理會。如果牙齒脫落的現象可以挽救，對長者是有很大好處

的。我首先說一說牙齒脫落會有甚麼問題。香港大學的牙科學院曾進行一項

研究調查，發現在牙齒全部脫落後但沒有配戴假牙的長者中，營養不良的長

者所佔的比例相當高，這反映了長者沒有牙齒後便不能進食營養均衡的食

物，因而引致營養不良。沒有牙齒會使咀嚼和吞嚥有一定困難。如果把食物

直接吞下去，又可能因為沒有咬碎，引致消化能力變差。 

 

 為了補救這個問題，讓沒有牙齒的長者也可以進食食物，很多時候便要

把食物變成流質或全部弄碎，好像“餬仔”一般。我不知道大家有否享用過

這種“餬仔”餐？我經常看到長者享用這種“餬仔”餐。我可以告訴大家，

即使食物本身是珍饈百味，一旦變成“餬仔”，首先，看起來已令人失卻食

慾，其次，吃時一點口感也沒有。如果只是一餐半餐，例如有些人因為接受

了腸胃手術而須進食流質食物，只吃數餐還可以忍受，但大家想像一下，如

果長年累月每一餐也吃這些東西，生活質素會是怎麼樣？ 

 

 世界衞生組織對於長者的牙齒健康其實有一套標準，但我恐怕香港大多

數長者也未能達到這一套標準。根據該套標準，80 歲的長者口內 少應有

20 顆能正常活動、可以用來咀嚼食物及不鬆動的牙齒。香港有多少長者可以

達到這個標準？我沒有答案，但我相信真的很少。 

 

 除長者外......長者的牙齒問題有很多，剛才已經說過，包括蛀牙、牙

瘡、牙周病引致牙齒逐顆鬆脫、牙肉痛（由於摩擦產生牙肉痛）等，表面看

來，這些問題只會引致不便，但正如剛才所說，其實是會導致營養不良的。

有一些牙齒毛病其實會影響整個人的身體健康。不少較年輕的朋友也有牙

患。我們很多時候聽到有人說咬到流牙血，流牙血也是一種很普通的現象。

如果一個人無緣無故流牙血，那絕非一件值得恭喜的事，因為很可能是早期

牙周病的病徵。 

 

 現時，政府的牙科診所只為公務員、公務員家屬及退休公務員提供牙科

服務，至於普通市民，則只可以在指定的診所接受非常有限度的緊急服務，

這其實是不足夠的。政府向市民宣傳要注意自己牙齒的健康，又告訴我們政

府會為市民提供足夠健康保障，讓我們不會因為沒有錢而不能看醫生和治

病。但是，我想問一問政府，為何對於人類消化系統 前線的部份 ─ 我

們的牙齒、牙肉 ─ 卻居然沒有提供任何保障呢？所以，我希望政府能重

視這個問題，讓香港市民能有 基本的牙科保障及服務。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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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主席，衞生署在 2001 年進行的口腔健康調查結果顯示，51%的

5 歲學童和 97.5%年齡介乎 35 至 44 歲的成人有蛀牙問題，而 59.5%的 12 歲

學童有患上牙周病的危機。此外，8.6%的非居於院舍和 27.2%的居於院舍的

65 歲以上長者已掉光牙齒。所謂“牙痛慘過大病”，從 7 年前的統計數字可

見，不少香港市民都曾受到牙患的煎熬。 

 

 可是，根據政府去年的答覆，衞生署在過去 5 個財政年度並沒有增撥資

源作額外的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及公眾牙科服務。衞生署的調查結果已經充份

反映香港人的牙齒健康狀況並不理想，但政府竟然一直都沒有針對性地增撥

資源解決問題，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主席，現時領取長者綜援的受助人，本來可以獲得由社會福利署（“社

署”）發放的實報實銷牙科津貼，但根據社署要求，申領人須親自到社署保

障部預約領取表格，然後選擇從指定的三十多間牙科診所領取報價，申領人

須先墊付報價的費用，再預約社署審批， 後才可以不超過獲批的價錢求

醫。既然是政府指定的三十多間牙科診所，為甚麼仍然要長者領取報價呢？ 

 

 主席，一位患牙痛的長者竟然要過五關斬六將才可以獲得適切治療。這

些繁複的行政程序只是反映了冰冷無情的官僚思維，完全失去了牙科津貼的

真正意義。再者，綜援牙科津貼並不包括拔牙 ─ 有些同事已經說過 ─ 

但公立牙科診所只有拔牙而不包括其他服務。如果病人要同時拔牙和補牙，

便須穿梭於兩種診所，再一次受到行政程序的折磨。局長應該將心比己落實

福利政策，簡化無謂的行政程序，才能符合市民的需要。 

 

 主席，雖然政府向長者發放長者醫療券，但長者醫療券其實對於相對清

貧的長者作用不大。他們原來在公立診所可以得到免費診治，但如果要在私

家診所拔牙或補牙等，動輒要花上一千幾百，甚至數千元，即使一次過用了

總值 250 元的長者醫療券，仍然要補貼長者醫療券以外的差價，得不償失，

他們亦因為一次過用了所有長者醫療券而損失了其他求診津貼，機會成本其

實很高。本人建議政府在考慮推行長者牙科保健的同時，可以考慮向長者發

放更高金額的長者護齒券，津貼他們到私家診所接受牙科治療。 

 

 主席，預防勝於治療是大家都認同的道理，所以本人同意政府應投放更

多資源，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然而，據知，現時小學生的牙科保健

計劃主要由牙科治療師而非牙醫負責，兩者 大的分別是牙科治療師可以為

小學生作基本牙科檢查，確保他們的牙齒在健康狀態下成長，而牙醫則主要

針對比較複雜的牙科診療。中學生和小學生的牙齒結構不同，要有效地推廣

中學生牙科保健計劃，政府便要投放更多資源聘請牙醫。現時，政府約有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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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牙醫，但要應付超過 65 萬名病人，平均 1 名牙醫要應付超過 2  500 名病人，

人手嚴重不足。政府於去年曾經表示會在聽取牙科業界的意見後，才考慮為

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政府今天應該告知本會有關的取態。 

 

 主席，本人絕對支持政府推動更全面的牙科保健計劃，以保障市民的口

腔健康，但本人認為公共牙科門診作為基層醫療的前線機構，其服務對象應

針對有需要人士，以免資源被濫用。 

 

 後，本人想指出，公共牙科門診及私營牙科診所現時在市場上正扮演

不同角色，政府在推展牙科門診服務時，亦應該確保私營牙科診所有可持續

經營的發展空間，只有這樣才可確保牙科服務能夠持續發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多位同事剛才不斷說“牙痛慘過大病”，這句說話其實

隱含着甚麼意思呢？我想多位在席同事也曾有牙痛的經驗，大家也知道牙痛

真的很辛苦，所以便有這句話。牙痛會令患者寢食不安，這種情況真的存在。

我們 好是能夠預防，不希望出現牙痛，但很可惜，目前整個醫療制度根本

並沒有所謂的預防措施，特別對長者來說，情況更令人憂心和感到“肉

痛”。大家也知道，長者小時候對這方面的認識非常少，當時的社會環境亦

非常貧窮，即使有注意牙齒、口腔的健康，但也沒有甚麼條件可以預防，所

以這羣長者經常出現牙齒、口腔的問題。然而，我們也要明白一件事，潘佩

璆議員剛才說得非常好，如果牙齒壞了，對身體健康的影響其實非常大：咀

嚼時會不容易、不方便，於是引致健康問題。由於咀嚼得不好，所以便不想

吃東西，導致得不到應有的健康。這是一個循環，我們不能不注視。 

 

 事實上，局長是醫生，他更應明白這個問題。一個人如果進食不良，身

體健康會受影響，其他疾病便會出現，繼而衍生其他費用。所以，如果不花

錢注重牙齒健康，表面上似乎可以節省金錢，但其實到頭來還是要花錢。既

然如此，政府為何不面對這個問題，從問題的根源或起點做點工夫，卻要繞

一個圜來做一些事情，折磨市民一番才感到開心呢？ 

 

 為何我會用“折磨”這兩個字呢？主席，如果問長者在醫療方面，他們

希望得到甚麼服務？第一個答覆便是牙醫，即牙科照顧，因為看牙醫非常

昂貴，對他們來說根本無法負擔。正因如此，他們惟有忍受，不鑲牙或不補

牙，任由牙齒痛、任由沒有牙齒，只是撐着、撐着。主席，如果這不是折磨，

又是甚麼呢？可是，這種情況如果持續，其實並非一件好事，我剛才也說過，

這是會影響身體健康的。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尊重長者、照顧長者。他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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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斷辛勞地為社會作出貢獻，當時的環境又不大好，令他們在這方面得到

較少照顧，那麼，現在是否應該補償他們，撥出更多資源來照顧他們呢？這

是第一點我想說的。 

 

 第二，張國柱議員剛才說在年初時，有些議員向局長建議應如何改善牙

科服務，但局長表示政府的政策方針主要是進行宣傳和教育。主席，我不知

道局長為何可以說得那麼天真、幼稚？如果做好宣傳和教育便可以解決問

題，那麼便無須有那麼多醫院，不如讓更多醫務人員負責宣傳和教育，無須

提供那麼多醫療服務了。 

 

 大家也知道，宣傳和教育是重要的，但那些只是整個醫療體系的一部

份，只是構成身體健康的一部份，並非全部。如果一如局長所說，政府的政

策方針是進行宣傳和教育，他會否覺得這項政策是錯誤的呢？我並非指宣傳

和教育不重要，我沒有這樣說過，問題是為何他的政策會有這樣的偏頗，只

着重宣傳和教育，而不做其他工作？這是否錯誤的呢？我認為在重視宣傳和

教育的同時，也要看其他方面。 

 

 多位同事剛才均提及，我們現時的門診服務並沒有牙科服務，我們很有

需要替長者補牙、鑲牙等，這些也是很重要的，還有一點更重要的便是洗牙。

洗牙有助保持牙齒、口腔健康，因為既可清洗牙石和牙齒積垢的地方，也可

一併檢查牙齒，因此，洗牙其實是十分重要的。王國興議員提出要照顧市民

在洗牙方面的需要，我是非常同意，因為這是有助市民長期注意牙齒健康的

有效和 好的方法。 

 

 如果政府說資源不足，要作出一些比重，我覺得這也不要緊，因為政府

在運用資源時經常出現這個情況，但在洗牙方面，我認為政府真的要想一

想，特別是為長者想一想。如果可以經常替他們洗牙，他們便會減少出現牙

齒的疾病，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中學方面，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的宣傳和教育，對中學更是重要，

因為可以讓學生更明白如何愛護自己的牙齒，如何清洗和護理牙齒。我認為

政府在這方面應加重“藥”、加重力量、多做工夫，希望學生長大後可減少

對牙醫服務的需要，這樣便會更好。 

 

 主席， 後，我跟陳偉業議員一樣，也感到局長很多時候只是聽了我們

的發言便算，沒有甚麼下文。我希望他明白這個問題是重要的，並且能切實

跟進和加以改善。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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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智議員：主席，牙齒對人的健康和生活質素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但卻

是 備受忽視的環節。世界衞生組織（“世衞”）去年召開了世界衞生會

議，討論如何促進全球各地改善政策，特別是改善市民的口腔健康。 

 

 在世衞的會議上，倫敦大學教授 SHEIHAM 發表了一篇報告，基於科學

研究，清楚指出口腔健康跟身體整體健康和生活質素的關係。 SHEIHAM 教

授指出，牙科疾病是 常見的長期病患，是重要的公共健康問題。教授亦指

出，牙科疾病改變病人的飲食，咀嚼時牙痛，會減少纖維等營養的吸收，他

們血內的胡蘿蔔素、維他命 C、葉酸等水平明顯地低於其他人。口腔發炎、

長期受感染、腫痛，會令患者無法享受生活、無法好好發音、咀嚼、品嚐食

物，影響社交活動，甚至無法好好安睡，這些均受影響。牙齒問題影響市民

的身體和心理健康，同時亦造成其他長期疾病，例如消化系統的疾病。 

 

 教授這篇艱深的學術報告，對很多長者而言，是 明顯不過，是 容易

明白的，因為這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現實。2002 年衞生署公布的唯一

一份本港口腔健康的報告告訴我們現實情況，是很悲慘的。在牙齒問題上，

住在院舍的長者是 慘的。他們當中約有三成是連一顆牙齒也沒有的，超過

一半沒有假牙。在只有七成長者有牙的情況下，超過半數長者有蛀牙但沒有

治療，全部長者平均每人只有 10 顆牙齒，但平均有 2.6 顆是無治療的蛀牙，

大部份蛀到只剩牙根，無法修補。這些牙齒問題對很多長者是折磨。有 3.4%

長者因劇痛而影響睡眠，10.6%在無觸碰下也會牙痛，16.7%在觸碰時會牙

痛，19.2%吃東西時不適，19.2%在咀嚼時有困難，12%說話有困難。現時約

有一成長者居住在院舍內，他們住在院舍很難有兒孫樂，因與家人分開，所

以很難有機會外出遊玩，吃東西及睡覺成為 主要的享受，但他們又牙痛到

睡不着、吃不到東西、說話“漏風”以致沒有人明白，這樣的生活質素，實

在是太悲慘了。如果任由他們這樣痛下去、吃不到東西，實在是不應該的。 

 

 其實，現時居住在老人院的長者很多都有申請綜援，而綜援是有資助長

者看牙醫的開支。問題是，申請的手續很繁複。首先，長者要到社會福利署

（“社署”）的認可牙科診所估價，拿到估價單後，又要向社署申請牙科治

療津貼，才可正式看牙醫。安老院舍，特別是私營院舍人手緊張，怎會有人

手為長者循着這些手續提出申請？我們民主黨的鄭家富議員剛才建議提供

外展服務是較務實的做法，協助長者即場處理較簡單的牙齒問題，如果須有

較繁複的服務，可以由外展隊的牙醫發出估價單，然後再安排看牙醫。 

 

 其實，在社區的長者情況亦差不多，他們的牙齒脫落至只剩下數顆，甚

至沒有牙齒，而蛀牙導致的牙痛問題非常嚴重，有做安老服務的社工曾經向

我反映，很多長者均營養不良， 初以為是因為長者窮困、節儉，不捨得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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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食物，後來才發現，雖然長者貧窮確是真的，但沒有牙齒的問題更嚴重，

很多食物長者都是吃不下的，這亦是造成長者營養不良的主要原因。在社區

中，我們知道有很多長者沒有領取綜援，只依靠“生果金”和少許積蓄或其

他收入（例如拾廢紙）生活，而私家牙科的成本極高，有社會服務機構以優

惠價提供服務，檢查和清洗牙齒的收費每次約 200 元，鑲嵌假牙的收費更達

數千元。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建議設立基金， 少可以立刻津貼這些長者鑲

嵌數顆假牙，應付基本的咀嚼功能，而這只是一些很簡單的要求。 

 

 此外，綜援家庭的問題亦很大。牙科治療的費用津貼只限於領取綜援的

長者、殘疾人士或健康欠佳人士，失業、低收入或單親家庭的綜援受助人是

不能獲得津貼的。小學生還好一些，因為有學童牙科保健，但幼兒和中學生

是完全沒有公共牙科服務的，而衞生署的調查亦發現，5 歲以下幼兒有一半

有蛀牙問題，如果這些家庭的子女有蛀牙，以現時的綜援金額只足夠應付

基本的生活開支計算，家中根本沒可能再撥出金錢看牙醫。原議案建議在社

區設公共牙科診所，為中學生設牙科保健，可以紓緩這些家庭的困境。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每次談到口腔健康或牙齒問題時，政府總會說出這幾句

話：“在口腔健康護理方面，政府的目標是透過提高市民對口腔衞生和口健

康的認識，協助市民適當使用口腔護理服務，藉此改善市民的口腔健康。”

這真的是很官腔的說法，直接一點說，便是政府只想負責健康教育，教大家

如何預防牙齒疾病，如果不幸出現壞牙、蛀牙等問題，就貴客自理，政府不

會提供公共牙科服務的。 

 

 我們看看世界衞生組織（“世衞”）如何就口腔健康下定義：“ Oral 

health is a state of being free from chronic mouth and facial pain......gum 

disease, tooth decay and tooth loss, and other diseases and disorders that affect 
the oral cavity.”所以，口腔健康是市民免於長期的口腔毛病，免受蛀牙及

各種疾病的影響。以現時政府的政策，市民是沒可能得到適當的口腔護理服

務的。 

 

 牙科治療服務是香港醫療政策的一個缺口，政府提供的公共牙科治療只

有學童牙科保健，為小學生提供的基本醫療服務。政府的 11 間牙科診所中，

很多都是一星期開半天，其餘時間只服務公務員。所以，大家看到這些牙科

診所基本上只是政府作為僱主，為公務員、家屬及退休公務員提供的員工福

利，順便為公眾提供止痛及脫牙等簡單的服務。至於維護一些長期口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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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例如補牙、做假牙、杜牙根等治療，市民便要自己想辦法，向私家

診所求醫。 

 

 其實，公共醫療體系提供甚麼服務對市民口腔健康的影響有非常直接和

明顯的關係的。我們先看看政府為小學學童提供的牙科保健，12 歲兒童的口

腔健康狀況是不錯的，因為我們有這種服務，所以蛀牙程度處於全球 低水

平。可是，中學沒有牙科保健，有牙科檢查的中學生便降到只有 21%，至於

其他沒有牙科保健的人口，口腔健康問題便變得非常嚴重，在 5 歲以下的兒

童中，50%有蛀牙，90%沒有治療。在長者方面，27%的安老院舍長者失去全

部牙齒，一半有未治療的蛀牙，超過一半長者有牙周袋。 

 

所以，我們覺得政府要做的，不單是增加門診和保健計劃，還要檢討口

腔護理的政策，現時只做教育、預防的政策明顯是不足的，牙科的治療服務

是必須的。其實，在世衞的刊物中，曾提及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的

Professor SHEIHAM 的意見：“The compartmentalization involved in viewing 

the mouth separately from the rest of the body must cease.”即不應把口腔健

康和身體其他部份的健康分開處理，我們應該連同整體政策來提供基層的醫

療服務，以改善市民的整體健康為目標。 

 

世衞曾為 2010 年訂下一個全球的口腔健康目標，在長者中，沒有牙齒

的長者不應超過 5%。可是，在香港，正如我剛才所說，社區長者有 8.6%是

沒有牙齒的，院舍內的長者則有 27%。1998 年，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一號報告

書建議為長者設定口腔健康目標，10 年過去，仍然沒有訂立這個目標，亦沒

有任何措施改善長者的口腔健康狀況。 

 

台灣一些偏遠地方的情況還比香港好。日前，我看到一則報道，指台灣

的宜蘭縣政府為了照顧 65 歲以上弱勢長者，由特約牙科醫療所為中低收入

戶的老人裝置假牙，以每人裝 10 顆假牙為上限，解決老人缺牙、無牙之苦，

令他們重拾飲食的樂趣。所以，我希望香港政府不要落後於台灣偏遠的宜蘭

縣，它實在有責任為清貧長者提供裝置假牙的服務。 

 

我在此懇請大家支持原議案和鄭家富的修正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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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王國興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王國興議員：主席，對於鄭家富議員的發言和修正案，我是歡迎的，因為他

豐富和補充了我這項原議案。對於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我卻要表示反對，

理由是她把我的議案和鄭家富議員修正案的範圍收窄，我覺得這是無視廣大

基層市民的需要，尤其是“十無人士”的需要。再者，她還提出把長者牙科

保健計劃的合資格年齡由 60 歲提高至 65 歲。 

 

 有關過渡期間對業界人士的影響，就着這一點，我覺得公私營是可以合

作的。政府提供完善的公營牙科服務，並不會影響私人執業。如果市民有困

難，政府其實可以透過提升醫療券計劃，幫助有需要的市民使用私營的牙醫

服務，進行補牙、洗牙等，是完全沒有衝突的。 

 

 後，我想談談政府的責任。局長在聽過我們的議案和修正案後就口腔

健康衞生方面的發言，也只是停留在宣傳教育，我覺得這是十分可惜的。我

們今天提出議案， 重要的是指出在市民健康、消化系統的第一個關口，即

牙齒這個環節，政府沒有提供一個全民的牙科服務。 

 

 再者，在保健方面也出現斷層的情況。既然大家也知道病向淺中醫，而

健康的基礎， 基本的便是從我們進食開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是

由基礎開始處理牙患和牙齒的毛病，斷層的情況也無法得到解決。政府剛才

回應時完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不過，我很希望局長 ─ 局長也是醫生 

─ 稍後回應議員的辯論時，能夠詳細地提供一個好的答案，令我們看到解

決牙齒保健、口腔護理的斷層問題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此外，政府也須對全民的牙齒醫療、護理提供全面服務。如果政府表示

這樣要花很多錢和資源，其實，正如我們剛才多位議員發言指出，牙齒健康

和口腔健康與我們整個人的健康是不可分割的，不能不理會這個部份。正正

因為這是第一關，如果無法守住這一關，便會令我們的消化系統、排泄系統

和身體各個部份均會受到很大影響。所以，這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責任。 

 

 政府過往只是向公務員提供這類服務，其實，這是十分不公道、不公平

的。市民應該是老闆，我們作為老闆的反而也無法享有這種服務，這是否十

分奇怪呢？我相信這種歷史原因始於殖民地時代的管治，但香港已經回歸，

所以這個問題也是要解決的。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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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多謝各位議員剛才就議案及修正案提出寶貴意

見，我謹就議員提出的主要問題，作重點回應。 

 

  正如我在議案辯論開始時提到，要有效提升口腔健康，首要方法是做好

預防的工作，這也是世界衞生組織的重點。因此，政府的口腔健康及牙科護

理政策多年來也是以“預防”作為首要目標，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市民對

口腔衞生的認識，從而養成良好的習慣。 

 

  除了做好健康教育的工作外，政府更為市民及有需要的人提供緊急的牙

科治療服務。另一方面，市民也可從私營市場得到服務，更有一些非政府組

織為市民提供價格相宜的牙科服務。至於如何進一步改善整體公營與私營的

牙科服務，我們有必要審視各方面的意見。我們現時着重處理基層醫療、公

私營失衡等問題。就個別服務範疇（包括牙科服務）而言，我們長遠要考慮

各種因素，包括資源及需求的配合，更要訂定工作的優先次序。 

 

  王國興議員建議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而梁美芬議員也在修正案

提出為大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正如我在剛才的發言時指出，現時的小學

生牙科保健計劃成績十分理想，有超過九成參與計劃的小六學生的口腔健康

狀況良好。他們年紀小小便有充份的護齒知識，也培養了正確的習慣。他們

離開小學後，只要持之以恆，絕對可以保護自己的牙齒。 

 

  至於應否為所有中學生設立由政府資助的牙科保健計劃，我們是持開放

的態度。但是，我們確實須有更多資料和數據來評估社會實際的需要；我們

亦須參考其他國家推行類似計劃的經驗，包括計劃的成效、推行時所遇到的

問題等。如果要在香港推行中學生牙科保健計劃的話，目標及運作模式又應

如何？政府在計劃中所擔當的角色、計劃提供的牙科護理服務的範圍、財政

承擔、牙醫業界及家長的意見均是我們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我們樂意繼續

聽取牙醫業界及市民的意見，再作整體考慮。 

 

  除中學生外，議員亦提及長者牙科服務。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提到為安

老院舍的長者提供外展牙科服務，以及研究於長者健康中心設立小型牙科診

所。現時，長者可以在 11 間政府牙科街症診所接受免費緊急牙科治療。根

據衞生署於 2007 年進行的調查顯示，約有六成的政府牙科街症診所使用者

為 60 歲以上的長者。另一方面，長者亦可使用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屬下多

個志願機構在港九新界各區設立的牙科診所提供的牙科服務。 

 

  對於經濟有困難的長者，政府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

向 60 歲或以上綜援受助人發放牙科治療費用津貼，以協助他們在私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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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牙科治療服務。根據資料顯示，在 2006 年至 2007 年有 2  700 位綜援長

者獲發牙科治療費用津貼。 

 

  鄭家富議員提到為安老院舍長者提供牙科服務。現時，衞生署轄下的長

者健康外展隊伍亦會前往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活動中心，舉辦有關牙齒保健

的推廣活動，並向院舍的護理人員及長者傳授重要的護理牙齒知識。另一方

面，現時有一些非政府慈善機構亦為安老院舍提供價錢相當相宜的外展口腔

衞生服務。 

 

  梁美芬議員及鄭家富議員均在他們的修正案中，提及資助有需要的人使

用私營診所或非牟利機構的牙科服務。事實上，我們將於明年 1 月推出一項

為期 3 年的試驗計劃，為 70 歲或以上的長者每年提供 5 張面值 50 元的醫療

券，以資助他們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的部份費用，讓他們在公營醫療服務

以外，選擇切合需要的私營醫療服務。醫療券除可用於西醫、中醫及專職醫

療服務外，亦可用於牙科服務。到現時為止，有超過 1  000 名服務提供者登

記參與計劃，其中有超過百多名牙醫。 

 

  主席，現時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牙科服務模式皆不盡相同，雖然有些地方

的稅制相當高，但設有國民保健服務或社會醫療保障等計劃，也有其他地方

的牙科服務是由市民以用者自付或私人醫療保險的形式支付相關費用。在制

訂牙科服務模式時，這些國家固然有不同的政策考慮，但同樣亦須考慮不同

模式的成本效益。簡單來說，即是所投放的資源可為市民的健康帶來多少果

效；同時亦須顧及如何妥善處理一些可能會出現過度使用服務或過度開支的

問題，特別是如果由第三者（即政府或保險公司）全數支付或高度資助牙科

診症費用的話，則可能會出現誤用或濫用的情況。 

 

 我們也看過外國的經驗，在澳洲，現時由政府承擔的牙科服務開支佔整

體牙科服務約 18%。澳洲的主要國民保健計劃（Medicare）並不涵蓋牙科治

療服務，但會為一些因牙患而影響他們健康的類別的人提供有限度的牙科服

務。這些類別包括長期病患者或有特別護理需要的人。另一方面，澳洲剛在

今年 7 月推行了青少年口腔健康計劃（Medicare Teen Dental Plan），為年齡

介乎 12 至 17 歲，並符合有關資產審查的青少年提供資助，讓他們每年可以

接受預防性的口腔檢查。至於加拿大，政府承擔的牙科服務支出只佔整體牙

科服務開支約 5%。加拿大的醫療護理計劃（Medicare）只涵蓋那些須在醫院

裏進行的外科口腔服務。我們從海外的做法可以看到，一些國家的政府雖然

有提供牙科服務，但有關服務通常特別為個別的組羣而設，而提供的服務亦

往往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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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着各位議員今天對改善牙科服務所提出的建議，我們是保持相當開放

的態度。在研究每項建議的時候，我們必須審慎評估各項建議所涉及的因

素，包括資源方面，例如專業人才的供應、財政資源、整體設施上的配套，

以及對健康帶來的效果等。我們亦會參考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 

 

  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及，我們會在未來數年增撥資源，制訂着重預防

護理的基層醫療服務模式。我主持的基層醫療工作小組亦已開展工作，成員

包括牙醫的專業代表、服務使用者及有關界別的代表。工作小組集中研究如

何推廣全面的基層醫療服務，如何有效資助市民接受預防護理服務，其中一

個議題會有關牙醫服務，這亦包括今天我們辯論的工作。當基層醫療工作小

組作出初步評估後，我們會與議員、業界和市民再作討論，聽取意見。 

 

  後，我希望今天的辯論有助議員和市民更瞭解香港牙科服務的重點及

目標。我要重申，推廣口腔衞生及健康教育，提升市民的口腔健康，以配合

基層醫療的服務方向，是我們 重要的一項工作。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鄭家富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王國興議員的議案。 

 

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鑒於”，並以“口腔健康是影響市民健康和生活質素的重要因

素，而不少市民口腔健康出現問題，卻得不到妥善處理；”代替；在

“鑲牙等”之後加上“，並為安老院舍的長者提供外展牙科服務”；

在“長者設立牙科保健計劃；”之後刪除“及”；在“(五)”之後加

上“研究在長者健康中心設小型牙科診所；及(六)檢討口腔健康政策

及口腔健康目標，並”；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由於改善公共牙

科門診服務需時，政府應先行設立基金，津貼有需要的人士使用私營

或非牟利機構的牙科服務”。”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王國興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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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議員已獲通知，如果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梁美芬議員會撤

回她的修正案。由於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梁美芬議員因此已撤回她的修正

案。 

 

 

主席：王國興議員，由於你較早前發言時已用盡了發言時間，所以你現在沒

有時間答辯了。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鄭家

富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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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項議案：關注過海隧道未能有效分流及收費偏高問題。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陳克勤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關注過海隧道未能有效分流及收費偏高問題 

CONCERN ABOUT THE CROSS HARBOUR TUNNELS FAILING TO 
DIVERT TRAFFIC FLOWS EFFECTIVELY AND THEIR HIGH TOLLS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中環、灣仔和尖沙咀一向都是本港的心臟地方，每天都有不少市

民往返這些地區上班和消遣。雖然本港現時有 3 條過海隧道，即紅隧、東隧

和西隧，但市民似乎對紅隧一直情有獨鍾，由朝到晚，我們都會看到該隧道

附近有車龍。 

 

 為了準備今次的議案，掌握紅隧 新的塞車情況，主席，我登上了運輸

署的網站看一看。我們看到的這幅照片，是紅隧九龍入口，拍攝於前兩天的

4 時 54 分，當時還未到下班時間，卻已經出現塞車情況，龍尾不知道在哪裏。

可是，如果看看東隧的九龍入口，車輛只是寥寥可數；再看看西隧的九龍入

口，則更是用顯微鏡也找不到一輛車，只看到一輛車由香港往九龍的方向行

駛。從這幅照片大家可以看見，車輛在使用不同的隧道時，流量其實是非常、

非常不平均的。 

 

 我們看到一些數字，過去 5 年，紅隧佔每天過海車輛的總流量約是 12

萬架次，超出其原先設計的流量上限的 50%，而大家看到，東隧只用了八成，

西隧也只用了四成，出現了一種嚴重失衡的情況。歸根究柢，這是由於紅隧

的地理位置 方便，收費又是 便宜。我們知道私家車經紅隧過海，收費是

20 元，經東隧的收費是 25 元，西隧的優惠價格則是 45 元；如果我們看看重

型貨車，差異則更大：紅隧只收 30 元，東隧收 75 元，西隧的特價優惠則是

110 元，足足是紅隧的三倍。 

 

 主席，正正是這個原因，導致紅隧的塞車問題越來越嚴重，駕駛人士在

進入隧道以前已開始塞車，在進入隧道後又塞車，駛出了隧道後則更為塞

車，原因是附近的道路配套設施做得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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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看回運輸署的車速調查，2006 年行經告士打道、夏慤道和軒尼

詩道的車速，相比起 2002 年是減慢了 4%至 10%不等；皇后大道中的車速更

驚人，4 年之內減慢了接近四成，每小時的行車速度只有 14.6 公里，我相信

無須找來劉翔，即使是在座多位議員，在這段路上跑步或踏單車也會較駕車

快。 

 

 主席，民建聯在上星期訪問了八百多人，有七成市民認為紅隧塞車情況

嚴重及非常嚴重；七成半受訪市民指中環灣仔一帶嚴重塞車，不能接受。至

於解決辦法，有六成八受訪市民支持政府回購東隧和西隧。 

 

 主席，塞車所消耗的不單是駕車人士的時間和金錢，還會造成社會資源

巨大浪費，包括燃油耗損、增加廢氣排放，而且萬一有交通意外或突發事故

發生，3 條隧道難以起到疏導車流的作用，甚至可能牽一髮動全身，造成全

港跨區大塞車。 

 

 過去幾個月以來，社會上提出了很多意見，包括建議政府向擁有東隧和

西隧股權的中信泰富提出回購，但鄭汝樺局長及她的同事似乎均以不同理由

加以拒絕，舉例說，他們認為在技術上這是十分複雜的，或即使回購該兩條

隧道，也未必做到公眾預期的減價效果。 後，局長更說政府可能要花 1 年

進行研究，才能決定是否回購。 

 

 主席，對於局長所指不能低估回購建議的複雜性，包括法律問題、財政

問題和隧道估值等，我們均表認同，但市民現時只是聽到局長說有難度，但

究竟政府有否跟中信泰富或兩條隧道的公司商討過，或商討到甚麼程度呢？

市民是全不知情的，希望局長稍後可以藉此機會向我們澄清。 

 

 回購隧道或公路其實並非一件難事。我 近進行了一些資料研究，發覺

很多地方的政府均有回購道路或大橋的專營權。主席，這是很常見的做法，

並非甚麼新鮮事。例如在 2000 年，上海政府便多次向包括中信泰富持有的

大橋公司，成功回購徐浦大橋和延安東路隧道等專營權。美國也有相同的例

子。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當地政府為了紓緩河畔區的交通，主動刪除了一

條收費高速公路的“建造、營運、轉移”，即所謂 BOT 協議，總共提早了

28 年回購該條道路，並訂出新收費，解決了當地的交通擠塞問題。我們香港

其實也可以這兩次經驗作為借鑒。 

 

 我們看到中信泰富現時分別持有東隧七成股權及西隧三成半股權，政府

擔心即使回購了有關股權，其他股東也不願意減隧道費。我們對於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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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表示理解，但我們認為如果政府能夠踏出第一步，積極研究這個方案，

待政府成為東隧、西隧的股東後， 低限度我們可以參與制訂營運政策，能

夠給予隧道公司的管理層一定的影響力或壓力。 

 

 再者，政府也可以透過循序漸進的形式增持股權，進一步提升政府在董

事局內的影響力。對於局長在早前接受報章訪問時透露會研究買入整條隧道

的做法，並非單單是回購股權，這個大方向我們是支持的。可是，對於政府

表示要再花 1 年研究如何平衡三隧的車流量，相信在座多位議員及公眾人士

均是難以接受的。東隧的專營權距今不到 8 年便屆滿，如果我們算一算，用

1 年研究，加上數年落實執行，屆時東隧的專營權年期可能只剩下三四年，

已失去回購東隧的意義了。 

 

 其實，香港社會要求政府解決三隧分流的問題，已非一朝一夕的事。我

曾看過有關資料，早在 2005 年，立法會已曾提出類似議案，主席，交通事

務委員會亦曾進行多次討論。我想問一問政府，當年曾經提出 12 個包羅萬

有的一藍子方案，作為解決三隧分流的問題，但可惜聽起來卻是雷聲大、雨

點小，之後更是不了了之，究竟那些所謂的方案，是否用來敷衍我們議員的

呢？政府今天再使用同一招，重申要花 1 年進行研究，這是否在耍我們，採

用“拖字訣”呢？ 

 

 主席，金融海嘯席捲全港，影響各行各業，當中不少“搵食車”司機均

認為省得 1 元便是 1 元，一定不會選用東隧和西隧。相信這種情況在未來一

段時間也不會改變。針對這個問題，民建聯認為政府可以要求隧道公司提出

一些優惠措施，例如由早上 6 時至 7 時半，在紅隧設立非繁忙時間優惠，又

或利用優惠措施，吸引沒有載客的貨車或的士轉用西隧。這樣，一來可以增

加車輛使用東隧和西隧，減輕紅隧的車流量，二來亦可以減輕運輸業界的經

營成本，可說是一舉兩得。 

 

 另一方面，政府 近經常強調基建要加快上馬，推動就業，盡快興建中

環灣仔繞道也應該是考慮中的其中一個基建項目，因為這條策略性的繞道可

以連接港島東西的道路網絡，可說是打通香港的任督二脈，令車輛不論是使

用東隧或西隧，都可以路路暢通到達目的地。 

 

 主席，香港在經歷了 SARS 的經濟低谷後，政府可以為巴士訂立了很完

整的車費“可加可減”機制，地鐵和九鐵如此複雜也可以合併，為何三隧收

費如此不合理的問題，這麼久也無法解決呢？我很衷心希望當局不要再拖拖

拉拉，要下定決心解決三隧車流量不均的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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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目前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未

能有效發揮過海車量分流作用，加上收費偏高，對車主和市民均造成

沉重負擔，本會促請政府： 

 

(一) 與東隧及西隧管理層磋商，增設更多隧道收費優惠，例如在非

繁忙時間提供減價優惠，以及向沒有載客或載貨的營業車輛提

供空車半價優惠等； 

 

(二) 積極與兩隧及各巴士公司磋商，透過由兩隧向巴士公司提供隧

道收費優惠，使過海巴士票價有更大的減價空間，從而降低過

海巴士收費； 

 

(三) 積極研究回購東隧及西隧，或延長兩隧專營權，將該兩條隧道

的收費下調至合理水平；及 

 

(四) 改善連接東隧及西隧的道路網絡，包括盡快興建中環灣仔繞

道， 

 

以吸引更多車主及市民使用東隧及西隧，改善目前紅磡海底隧道交通

擠塞情況，以達至三隧合理分流，以及減輕車主和市民交通費負擔的

目標。”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克勤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有兩位議員準備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

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湯家驊議員發言，然後請鄭家富議員發言；在現階段不可動議

修正案。 

 

 

湯家驊議員：主席，陳克勤議員提出以回購兩隧或延長兩隧專營權解決 3 條

過海隧道的問題，我的修正案是希望就着解決三隧流量不均，以及收費過高

的問題，提出更為具體和有效可行的三隧聯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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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不同意陳克勤議員的地方是，我擔心在延長兩隧專營權後，現

時的隧道市場結構 終只會繼續讓私人財團的利益凌駕公眾利益，政府不但

無法在延長專營權的談判上佔優， 終更可能是專營權延長了，塞車及收費

高昂的現狀卻持續下去。 

 

 主席，現時 3 條過海隧道所面對的情況，令人感到非常諷刺及不可接受，

簡單而言，是“有車無路走，有路無車走，財團利益凌駕公眾利益，公共資

源被嚴重浪費”。主席，如果你看看其中西隧公司自行訂下的服務目標，就

是“維持隧道設施 高可使用率”，但如果我們看看 3 條過海隧道的使用

量，其流量分布實在令人感到氣憤。三條海底隧道的汽車總流量加起來，本

來每天應該可以容納接近 36 萬架次，但現時我們平均每天使用隧道的汽車

架次只有 23 萬架次，即只佔總容量約三份之二，理論上，塞車情況不應該

出現，或不會那麼嚴重，但紅隧卻每天仍然面對非常嚴重的塞車問題，這是

3 條過海隧道流量不平均所致。東隧的每天使用量只及總容量的六成（即

61  000 架次），西隧的使用量更少，只是每天總容量的兩成左右（約 41  000
架次）。相反，紅隧的每天流量則超過 12 萬架次，比起紅隧所能承受的 8

萬架次遠遠超出負荷，亦是造成紅隧長期擠塞的原因。主席，我們不但在過

海時遇到擠塞，過海後的交通網絡也出現不平均的使用量。例如現時的三號

幹線和 新的八號幹線，使用量也非常不足。相對而言，另一邊的吐露港公

路，使用量則已經接近飽和。所以，香港整體的交通網絡，嚴重地受到 3 條

隧道不平均使用所影響。 

 

 主席，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 3 條隧道的營辦方式及方針出現差

異。簡單來說，兩條較新的海隧所採用的 BOT（建造、營運、移交）模式，

由私人財團營運，亦即以盡早收回利潤為先，但紅隧則由政府經營，以公眾

利益為優先。因此，兩條較新建的隧道的收費，長期高於政府營辦的、以公

眾利益為優先的紅隧，再加上兩條海隧因為有利潤保障的機制及協議，所以

並沒有動機減價， 後導致紅隧負荷大為增加。此外，有人認為只要將紅隧

一同私有化，三隧的流量便立即可以平均分配，但我們不認同這項建議。如

果紅隧也進行私有化， 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有如香港燃油市場一樣，3 間

公司形成卡特爾式的壟斷，公眾利益會進一步受到剝削。 

 

 事實上，從公眾參與及監管的角度而言，現時的 BOT 營運模式可說是

完全失敗。東隧 2005 年時就收費問題的仲裁結果，令東隧取得了一把“尚

方寶劍”，說加價就加價，政府以至公眾都只能夠忍氣吞聲；西隧的情況則

更令人失望，專營權中的利潤保障協議，規定了西隧每 4 年便可加價 1 次，

然後每年只要利潤達不到所訂出的 低估計淨收入，又可以加價，但我們卻

沒有足夠財務資料判定淨收入的計算方式，更沒有足夠資料判定行政長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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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政會議究竟以甚麼準則批准加價申請。在現時的營運模式下，公眾只有

“肉隨砧板上”的感覺，任由隧道公司說加價便加價，沒有任何談判的餘地

可言。 

 

 主席，我們認為隧道的營運方式必須立即作出徹底改革，好讓隧道的運

作得到有效監管，在當前金融危機所引起的經濟衰退下，這一點尤其重要。

現時的主流意見大約有 3 個方案：(一)由政府直接回購東隧和西隧；(二)延

長兩隧的專營權，以換取隧道營運商有減價的空間；及(三)政府與專營商建

立三隧共同擁有權，進行三隧聯營。 

 

 我們先說第一個方案，即回購方案。本來，回購兩隧由政府經營，並且

將回本期攤長，是 容易將收費回復至合理水平的做法，但這種做法不但要

花大筆公帑，動輒可能用到數十億元，更重要的是兩隧的營運商可能會以奇

貨自居。營運商知道政府要回購，隨時可以坐地起價，屆時政府便被迫買貴

貨，得不償失。 

 

 至於延長專營權的建議，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們並不認同。本來這亦是

值得考慮的，但延長專營權的談判，其實牽涉合約重新談判的問題，即是將

原有的合約推翻，與營運商重新訂定新合約。我們 大的擔憂是在取消合約

時是否要作出賠償？再者，把原定合約推翻亦不符合法治原則，加上在訂定

新合約時，政府未必有足夠優勢，迫使營運商訂出有利公眾的條款。這種不

確定和不明朗因素，令我們對這種做法有相當保留。所以，很可惜，我要在

這裏說，我們會就鄭家富的修正案表決棄權。 

 

 公民黨認為在 3 個方案中，以三隧聯營方案 為可取。三隧聯營方案的

大特點，就是可以在顧及營運商的利潤之餘，亦能夠確保政府在收費釐定

及隧道管理政策上有更大的發言權。聯營方案的運作，是建立一間由政府、

3 名隧道專營商所組成的控股公司，使專營商不再將本來的專營隧道作為收

費決策的主要考慮，在訂定收費時，必須同時顧及 3 條隧道流量的平衡，或

可根據不同區域道路網絡的需要，以價格調節 3 條隧道的車流，從而讓隧道

發揮 大效益。 

 

 此外，主席，在聯營方案中，政府與聯營公司的關係不再是談判對手甚

或敵對，而是其中一名主要股東，公眾的關注可以通過政府這名股東的股權

得到反映， 少在確保專營者的社會責任上，政府可以扮演更正面和有用的

角色。相對於回購方案，這個方案並沒有需要政府動用大筆公帑就隧道全面

進行回購，而只須以股換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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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現時已是實行三隧聯營的 好時機。由於

政府前年在延長兩隧專營權上毫無進展，而東隧在 2005 年加價，以及西隧

在今年年初加價之後造成流量下降，收入並沒有因為加價而得到顯著增益，

再加上東隧專營權即將在 2016 年屆滿，現時政府正處於一個大好時機，在

不用推翻 BOT 合約的基礎上實行三隧聯營，對於隧道管理模式的改革，現

在是機不可失。 

 

 主席，9 年前，運輸署曾經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一項關於香港塞車所造成

的經濟損失的調查，我們發現香港人每年因為塞車損失 27 億元。或許有人

認為，三隧聯營會涉及隧道管理的大規模改動，包括要重新訂定隧道收費模

式，以及修改法例等，可能要政府投入一定資源，但相比起每年 27 億元的

經濟損失，我們認為是相當值得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我們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鄭家富議員：主席，3 條過海隧道流量不均的問題，過往很多年，無論是在

大會或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已討論了不下十多次。我相信本會在很多大方向已

達成共識，只是政府似乎未拿出決心、勇氣和承擔，改善過海隧道流量引致

的塞車問題。 

 

 主席，正如早前我在施政報告致謝議案中提到，塞車帶來不少社會成

本，無論是生產值的損失（如果從人均產值每分鐘約 1.8 元來看），以及湯

家驊議員剛才提出有學者估計有二三十億元的損失，甚或由於塞車帶來的污

染問題，這些在在均是由市民承擔的。其實，有使用紅隧過海的人都會發現，

每天在上下午的上班及下班時段，基本上都差不多要花一個多小時才能過

海，一旦遇上紅隧有壞車，或其附近道路出現壞車或交通意外，癱瘓紅隧是

一件很普遍的事。 

 

 以下我想再提供一些例子供局長參考。運輸署每 10 年會進行一次交通

習慣調查，研究市民的交通時間值，即統計每名市民為節省 1 分鐘的行車時

間而願意多付的金額。有報章按此建議或方法進行實地測試，發現即使用紅

隧的行車時間較使用西隧多一半，但扣除隧道費（例如紅隧私家車收費 20

元，西隧現時為 45 元）等因素後，使用紅隧的經濟成本仍然較使用西隧為

低。這亦可以解釋為何儘管紅隧長期塞車，但駕駛者卻仍不想使用西隧的原

因，簡單來說，便是因為費用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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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西隧現時所徵收的、很昂貴的，其實只是特惠收費，而非

法定收費，因為以私家車為例，它的收費可達 90 元。當然，我相信隧道公

司短期內也不會實施所謂的法定收費，因為沒可能這樣做，此舉不單會令現

時的西隧變成一條勞斯萊斯的隧道，甚至可能完全變成為一條“吉”的隧

道。所以，它沒有可能趕絕自己，承受現時 90 元的法定收費所帶來的種種

錯失。一直以來，我們對西隧因為每年收入不足而加費的邏輯表示不解，因

為高昂的經濟成本（例如隧道費加時間值等）自然會令公司或司機轉用其他

替代道路，自然就會令隧道公司的收入大大減少。  

 
 唯一解釋就是兩間隧道公司仍希望達到各自的內部回報率 ― 即東

隧的 17%及西隧的 16.5%。當然，這亦涉及在兩隧興建時使用的 BOT 模式，

所訂立的內部回報率及對收入的預期是否過高的問題。今天，我們當然無意

在此重翻歷史，但民主黨 低限度要強調，有關西隧當時的回報及其加價的

機制問題，民主黨當時的前身，即港同盟是反對的。 

 

 對於施政報告及原議案當中提出，政府將聘請顧問研究解決 3 條隧道流

量不均的問題，我們民主黨的意見是很強烈的，我們認為研究是絕對沒有必

要的，所以更無須甚麼積極研究。這正正便是我今天這項修正案跟湯家驊議

員及民建聯的陳克勤議員的分別所在。我們的看法是如果政府的顧問報告是

研究買回東、西隧的作價，大家可提出作價應為多少，但如果只是研究解決

方法，例如回購、延長專營權或以股權換管理權，與隧道公司成立聯營公司，

我們則認為沒有此需要。主席，正如電子道路收費一樣，政府在過去 10 年

光是研究電子道路收費的成效已足足花了接近 1 億元，至今仍未有任何結果。 

 

 早在 2005 年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已向委員提交文件，羅列

各種解決隧道問題的方案。正如我們今天這項議案般，雖然我們 3 位議員的

方案或多或少也有一點不同，但已囊括了各種方案，放在各位議員的桌上。

政府內部也應該明白，但卻偏偏說要進行研究。因此，民主黨認為絕對沒有

需要再花錢、再花時間，進行已有解決方案的所謂研究。政府說的研究只是

“拖字訣”，似乎顯示政府沒有承擔、沒有決心解決紅隧的塞車問題。 

 

 當然，政府提出的一個爭論點是在沒有接駁道路的情況下，單靠調整隧

道收費未必能有效解決塞車問題。政府當然一直堅持，把“球”拋回給立法

會，請立法會快些支持展開灣仔繞道的工程，要求我們不要再拖延填海的問

題。對於灣仔繞道的填海工程，民主黨絕對不是阻撓政府，我們只希望灣仔

繞道的填海工程及隧道塞車的問題，以及政府 近所發布有關要再向立法會

申請撥款的新聞信息，均可在議會上再提出來討論，而並非以“研究”這兩

個字來繼續拖延隧道的塞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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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舉一個例，如果今天 3 條過海隧道劃一收費，情況可能會不同。

當然，有些人會說紅隧的地理位置較為優越，所以我們也不會反對如果政府

取得管理權，便絕對可以把東、西隧的收費訂得較紅隧低，藉此吸引更多車

輛使用東、西隧，達到分流的效果。 

 

 無論是透過回購、延長專營權，還是讓隧道公司交出隧道，然後用分紅

的形式營運，現時 迫切的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必須首先取得制訂隧

道收費的權力，這項權力一天尚未取得，我們也不能想像如何能解決隧道流

量不均的問題。當然，民主黨認為 理想的方案是由政府全面回購，然後由

政府成立隧道及橋梁管理局營運，其職權範圍包括制訂管理政策、釐定收費

原則及管理和發展有關設施，我們民主黨過去很多年也有提出這一點。所

以，如果政府想研究，是否便應該研究成立大橋及隧道的管理局，而並非只

是拋出方案？即使我們的行政會議成員劉江華，他也似乎不能接受。政府只

說研究紅隧塞車，但在我跟劉江華議員辯論時，他也認為應該全面研究隧道

的問題。主席，全港有多條隧道，所以，我希望政府拿出決心，全面地研究。 

 

 當然，如果政府認為回購須花費大量公帑，我們亦支持政府採用“以股

換隧”的方法。此外，延長專營權也並非萬惡的選擇， 重要的是專營權條

款的內容，例如會否修訂內部回報率，又或修訂日後的加費程序。我們認為

只要合乎公眾利益，延長專營權也是可以考慮的方案。 

 

 因此，主席，今天我這項修正案跟其他兩位同事的修正案及原議案不同

之處，在於“積極研究”這 4 個字，積極研究往往成為了政府“拖字訣”的

藉口，我們不想再給政府任何藉口了。多謝主席。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過海隧道流量分布，是近日社會上廣泛討論的議

題。陳克勤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辯論，讓我們可更深入地聽取議員的意見，

而我也會在稍後代表政府作出回應。我相信透過今天的辯論，議員對我們的

政策目標及所採取的措施會有更深入的瞭解。 

 

 首先，我想指出，政府在處理 3 條過海隧道流量分布一事的態度是積極

而務實的。近日社會上不少評論，以及立法會部份議員，提出了一些建議，

包括政府全面回購東、西隧，或回購兩隧部份股權。這些其實也是我們正研

究的其中一些方案。 

 

 我們必須先要有一個清晰的目標，然後才能判斷哪個方案 能有效達到

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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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處理 3 條隧道的問題，目標是要達到隧道交通流量合理化，要令 3

條隧道的使用量及收費均更符合隧道使用者及整體社會的期望及利益；我們

同時希望透過調節三隧的使用量，以及從速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及其他連接道

路，以改善中環、灣仔一帶的擠塞情況。 

 

 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首先要清楚界定何謂“合理的使用量”。甚麼是

理想的三隧交通流量分布模式呢？要做到合理分流，主要管理需求的手段

是透過各隧道的不同收費水平來調整。換句話說，我們須訂定達至合理流量

的收費水平；若然要調低某些隧道的收費，會否吸引更多車輛使用？反之，

若然當中涉及要增加某隧道的收費，必須考慮市民的接受程度。又或連接路

的負荷能力是否會影響這些需求管理的成效？事實上，市民對 3 條隧道的需

求可能有所不同，議員亦提出三隧的地理位置也會影響駕駛人士的選擇。我

們認為必須建基於詳細研究和比較分析，才能得出 佳的方案；而在有恰當

流量和收費的假設情況下，方能計算隧道的未來剩餘價值，然後作價。至於

日後政府是否有需要或應該收回投資成本，或收回經營成本，亦是納稅人關

心和有需要研究的課題。 

 

 在定下明確目標後，我們仍須取得隧道公司的積極回應，例如願意出售

股權或以補償，又或如剛才有議員提出不同的意見，包括延長專營權，這些

不同的方式換取隧道費調整，相關措施才能付諸實行。如果我們 終決定採

納全面回購或部份回購方案，我們更須與隧道公司就一個合理、公平的隧道

估值達成共識，才能以合理的價格作回購。剛剛有議員提到回購是易事，但

事實是兩條隧道的專營權為法例所規定，我們要小心法律方面的後果。至於

與隧道公司商討方面，我們與兩間隧道公司都有進行商討，但礙於商業磋

商，在任何商討完成前，政府不能亦不應該透露內容。近日政府注意到有報

道指，中信集團表示未必有意在此時候出售中信泰富任何資產，不論有關內

容是否正確，我們都會與公司積極商討。這亦顯示，在回購問題上，政府不

能一廂情願。 

 

 絕大部份的可能方案皆會動用大量公帑，因此我們一定多做工夫以評估

甚麼是一個合理估值，並要極之小心研究動用大筆公帑後能達到甚麼交通成

效。以上種種，包括為隧道估值，都是我們要求顧問作研究及建議的要點。

我們亦會研究其他可能有助分流的措施，例如不同時段有不同收費，以鼓勵

用者善用非繁忙時段等。 

 

 其實，我們同時也留意到，部份學者及社會人士亦反對回購建議。他們

質疑政府未必能用低價收購隧道股權，而即使政府能夠成功回購，並藉此降

低隧道收費，也可能導致整體隧道使用量上升，令擠塞問題惡化。我認為必

須認真考慮這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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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強調，我們在進行顧問研究的同時，亦會因時制宜，與隧道公司保

持密切商討，同時繼續積極研究各種紓緩措施，務求“兩條腿走路”，盡快

取得進展。我從沒有說過要等 1 年後才與隧道公司商談，可能陳克勤議員對

我之前所說的話有所誤解。事實上，研究的資料和分析會為我們與隧道公司

的談判提供基礎。 終如果要立法會批准撥款，我們亦必須提出足夠的理

據。正如我先前所說，政府的態度是積極和務實的。 

 

 主席，我想在此簡單說明政府對陳克勤議員的議案，以及湯家驊議員、

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的立場。無論採取哪個方案，包括今天議案和修正案中

所提及的回購隧道、延長專營權、三隧聯營、以股換隧等，政府與隧道公司

都必須面對和解決一些基本問題，包括就隧道未來車流及收入的估計，隧道

資產的估值，隧道公司預期的回報等。我們對各個方案，包括議員今天提出

的方案，持開放態度，同時亦已要求顧問公司對所有可行方案進行研究，並

作估值，以便為與東、西隧股東進行談判提供足夠的基礎。我們沒有拒絕過

任何方案，所有方案均在我們研究之列。 

 

 不過，我要指出，單單將東、西隧的收費下調，並不能解決擠塞及分流

的問題。各隧道的地理位置及道路連接網絡對流量分布亦有很大的影響。因

此，我們認同陳克勤議員的議案中關於盡快興建中環灣仔繞道的建議。 

 

 為紓緩港島北岸道路網的擠塞情況及應付未來的交通增長，政府一直強

調有迫切需要盡快興建中環灣仔繞道，路政署及其他有關部門已經全力推展

這個項目的前期工作，特別是針對曾經引起法律挑戰的臨時填海建議，我們

會爭取於今年年底前完成這方面的工作，然後在合法、合理及可行範圍內盡

早展開繞道工程。我期望議員支持我們就着中環灣仔繞道未來的工作方向。 

 

 至於議案的其他部份，東隧及西隧均已為貨車及非載客的士提供不同種

類而且幅度頗大的隧道費優惠。我們會繼續努力，鼓勵隧道公司提供更多優

惠，以及積極考慮巴士公司的建議。 

 

 我期待聽取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並會於辯論後作一個總結回應。謝謝

主席。 

 

 

李永達議員：主席，關於現時隧道的情況和資料，我們民主黨的意見，鄭家

富已經說過，我不會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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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指出兩點。第一，在隧道分流的問題上，現時的解決方法是否我

們 認 為 比 較 永 久 性 的 一 種 方 式 呢 ？ 我 近 看 新 聞 ， 前 倫 敦 市 長 Mr Ken 

LIVINGSTONE ─ 他由 2000 年至 2008 年擔任倫敦市市長，在任時對倫

敦實施電子道路收費，他有一句很簡單的明言：“任何新道路，大概兩三年

便會 fill up（填滿）”，除了一些例如北大嶼山等很偏遠的幹線外，其實對

市區來說，這是一項真理。所以，對於政府現在說一定要興建中環灣仔繞道，

之後才考慮電子道路收費或某種收費形式，我個人是有保留的。 

 

 我記得我上一屆曾經跟環境局局長討論一項問題 ─ 我個人在此方

面其實也有很多罪孽，我以往一個星期 5 次駕車到中環，真的是罪孽深重，

因為我每次也是一個人駕車上班，所以對於交通擠塞和空氣污染有很大的罪

過。由今屆開始，我限制自己每星期不能駕車到中環超過 3 至 4 次，即有一

半時間，我的汽車不應該停泊在這裏。 

 

 其實，這個社會是否做不到呢？是並非做不到的。我記得有一次，不知

道東隧出現甚麼問題，運輸署提早警告市民小心，該處快將要塞車，誰知在

有事發生時卻沒有塞車。我想局長會知道我在說甚麼，該次好像是涉及東隧

和舊隧的，證明人的行為，在某程度上可以調節交通的情況。其實，我們現

在的情況有點像世界上絕大多數所謂的都會城市般，駕車欲望是無止境的。 

 

 如果我們只是用所謂的道路興建來調節 3 條隧道的收費，我懷疑真正可

以產生多少效果。所以，民主黨一直認為，隧道、橋的管理機構應該收費理

性化，並以某個形式限制車輛的情況。當然，我這樣說，很多中產人士會感

到不滿，但大家也知道，駕駛私家車的人或多或少也會佔用了其他人的方

便，一輛私家車佔用路面的容量，大約只有巴士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但

使用人數卻只有巴士的 1%。 

 

 所以，有時候，當我聽到有人投訴中環有很多巴士排長龍，我感到有些

奇怪，為甚麼沒有人投訴私家車排長龍呢？為甚麼他們會投訴巴士太多、排

長龍呢？我們的政策不是要鼓勵市民多乘搭地鐵、巴士嗎？不應該以更多優

惠方式吸引他們這樣做嗎？我記得立法會以往曾經討論鼓勵在偏遠地區居

住的私家車駕駛者，把私家車停泊在市區邊緣，我知道彩虹曾有一個 park and 

ride 的地方，鼓勵在西貢居住的人把汽車停泊在那裏，不進入市中心，但做

了兩次後便沒有再做。當然，這種方法本身也有限制，因為可以減少的私家

車數量並不多，但我覺得政府現在所做的並不是永久性處理問題的方式。這

是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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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對政府現在能夠解決問題感到悲觀，因為局長剛才說，公司有

兩種態度，第一，現在擁有東隧的公司，即中信泰富的母公司作出某種形式

注資，似乎它的母公司作出大量支持，所以暫時沒有財政緊急的情況。第二，

談判收購等工作，沒有人會公開地進行，如果公開進行，政府永遠也是會輸

蝕的。所以，我不知道我應否逼政府加快進行，但我不會說太多。 

 

 然而，為甚麼我又要批評政府呢？我上次在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也表

示，政府一直好像民主黨鄭家富所說般，其實已經研究過這些方案，有足夠

的選擇（ options），但它卻靜悄悄的；當時機成熟時才與對方談判，卻又突

然間達成協議，而那項協議是政府認為公眾和立法會大體上會覺得合適和支

持的。公開談判永遠也難以做到，但現在發展至這個階段，隧道塞車那麼麻

煩、公眾又有很多要求，如果政府現在被迫加快與對方商討，對方可能會“吊

高來賣”，不着緊，因為我們議會和公眾比有關公司更着急；加上局長要進

行研究， 後申請撥款時又要得到立法會的批准，所以就着整個程序，我看

來是比較悲觀的。 

 

 所以，我想大膽問一句，局長其實有否想過興建第四條隧道呢？我不知

道有沒有，但這能否成為我們與公司談判的手段呢？手段的意思是，當我們

沒有新的東西時，很多時候，便很難跟他們討論，因為現在 3 條隧道中，除

了西隧外，其他也很擠塞，雖然東隧沒那麼擠塞，但紅隧是很擠塞的。因此，

在局長稍後發言時，我只能祝她好運。 

 

 局長剛才發言時提及中環灣仔繞道的問題，但我希望她不要寄予太大期

望，因為這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即使立法會明年可以批出撥

款，但可能也要五六年後才能建成隧道，是否在這五六年內，便不對中環、

灣仔做點工作呢？正如民主黨所說，在考慮以某種形式限制車輛時，為甚麼

不能加快考慮採用收費形式呢？我覺得駕駛者必須知道，我們某程度上是要

付出一些代價的，不可以一方面令自己那麼舒服，另一方面卻把塞車的責任

推卸給其他人。 

 

 多謝主席。 

 

 

葉偉明議員：主席，目前過海隧道是香港重要的交通運輸網絡，市民除了使

用鐵路外，大部份市民都會使用海底隧道來往香港及九龍各區，令香港的海

底隧道極為繁忙。香港的紅磡海底隧道（“紅隧”）經常出現世界各地少見

的奇觀，便是由早上 8 時至晚上 10 時的繁忙時間內，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很

長的車龍，很少不塞車的情況。這除了令不少市民飽受塞車之苦外，職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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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往往也花上不少時間，並影響他們的收入。與此同時，香港另外兩條海底

隧道，即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和西區海底隧道（“西隧”）便出現車

流量不足的問題，陳克勤議員剛才亦已列舉一些例子。截止 2007 年 10 月，

紅隧車流量是每天 123  000 架次，東隧是 65  000 架次，西隧則為 51  000 架次，

東、西兩隧的流量加起來還不及一條紅隧的流量。大家也知道，在設計上，

西隧的設計流量遠較紅隧的高，而東隧則與紅隧的設計流量相若，但 3 條海

底隧道使用量不均的情況已持續多年，令我們浪費了很多社會成本。 

 

 在 2005 年，東隧專營公司因不服政府否決其加價申請，遂要求仲裁，

結果東隧獲准加價逾六成，引起社會輿論譁然。當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亦組織人員組成人鏈，圍繞着東隧抗議。東隧大幅加價除了加重職業司機的

負擔外，也令紅隧的車流量增加，進一步令已飽和的紅隧加重受壓。紅隧早

於 1972 年落成，當時的設計只能承受每天約 8 萬架次的車輛，但現時已經

遠超負荷，每天的使用量高達 12 萬架次。紅隧嚴重擠塞亦影響出入口附近

地區的交通。以港島區為例，每天下班時間，紅隧擠塞不僅影響中環至灣仔

一帶的交通，車龍很多時候甚至直迫香港仔隧道。在另一邊的九龍，旺角、

油麻地，以至紅磡亦是每天上班時間的擠塞熱點。如果大家曾在那段時間使

用紅隧，我相信也會受過這種苦楚。 

 

 目前新界東的居民非常依賴紅磡往返港島。因為沙中線和港鐵尖東站未

落成前，東鐵是以紅磡為終點站，我們看到很多市民都會選擇使用紅隧，轉

乘東鐵到新界北區，或過海到港島區上班。即使現在尖東站落成，但由九龍

塘站轉車亦未必十分方便市民，因此，不少市民仍選擇以紅隧轉車，令紅隧

附近的交通負荷十分大。 

 

 隧道管理公司之所以大幅加價，往往是由於他們斥資興建隧道後，須透

過營運收入來彌補建造成本及賺取回報，即 BOT 模式。本來做生意要收回

成本，甚至是賺取利潤也不為過，我們也不是要反對。但是，作為影響社會

的公用事業，便必須顧及整體社會的承受能力和企業社會責任。我們認為政

府在簽訂建造合約時也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以西隧為例，政府當局容許西隧

管理公司坐擁 15%之多的回報率，而根據有關的營運協議，只要隧道公司的

收入與預計利潤有差距，隧道公司便有理由加價，這變相為隧道公司提供一

個加價的藉口。何況，隧道的專營權一般長達 30 年之多，30 年間經濟會經

歷很大起跌，有很多的周期，但隧道公司總不能夠在經濟好景時賺大錢，在

經濟衰退時又賺更多錢。我們覺得在這種營運協議下，隧道公司根本沒有經

營風險，這是一種無須承擔風險的生意。我們不禁問一句，政府在簽訂有關

的營運協議前，有否想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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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政府表示會委託顧問研究 3 條過海隧道的流量，研究是否有需要

回購隧道。其實，我跟其他同事也感到奇怪，為甚麼要花上一年半載的時間，

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呢？我們真的要問局長，是否有此需要呢？我們現時

已經有很多研究和方案，難道運輸署平時沒有研究數條隧道的流量嗎？沒有

備存有關數據嗎？如果有這些數據，為甚麼不可以使用這些數據？是否這些

數據不可靠呢？但是，如果運輸署沒有這樣做，我們便要問，運輸署平時是

做些甚麼的呢？這是否運輸署和有關運輸當局失職呢？所以，我們不希望繼

續拖延這個問題，我們覺得繼續拖延，這個問題可能只會惡化下去。我們希

望回購隧道是政府當前要作出的決定，不希望當局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當

局不要再拖拖拉拉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 

 

 

謝偉俊議員：主席，我相信有關 3 條隧道的擠塞或不合理的分流，各位議員

也就本港民生及經濟問題所受損失等，作出了多方面發言。我想補充一點，

其實，在旅遊業方面，隧道分流的不合理情況，亦會令香港受到嚴重影響。 

 

 在一般旅遊的情況下，旅客來港逗留時間非常短，他們都希望在 短的

時間內，可以參觀所有重要景點。港島區的重要景點包括淺水灣、金紫荊廣

場、山頂或南區海洋公園等，這些會是一般旅客的必到之處，但很可惜，紅

磡海底隧道（“紅隧”）往往是 直接可通往這些地方的交通通道。如果這

些隧道、特別是紅隧出現嚴重擠塞情況，便會很容易令來港旅客對香港產生

負面印象。 

 

 一如香港市民般，我相信很多也到過泰國曼谷，一提到曼谷，很多人也

會聞虎色變，甚至有人開玩笑說，乘車應帶備膠袋，一旦遇上任何事故，也

可利用膠袋方便一下。因為曼谷一旦塞車，可能需時兩三小時，即使由某地

方到另一相距短途的地方，隨時也可能出現塞車情況。香港的情況暫時未至

於這麼嚴重，但如果塞車的話，恐怕絕對會令旅客產生負面的印象。我們每

天花費差不多 200 萬元推廣香港旅遊，即經香港旅遊發展局大花筒般的處理

方法，也不能抵銷旅客對香港旅遊的負面印象和記憶。在這方面，我希望當

局不要再拖延，不要花太多時間在諮詢方面，而要盡快處理。 

 

 此外，出現塞車情況，會令旅遊界特別是客運方面的經營成本嚴重增

加，這亦是業界希望當局盡快面對及積極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因。 

 

 第三點亦是很重要的，這並不是關乎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便是香

港的污染程度。如果能夠解決紅隧不合理的擠塞或其他隧道不合理的使用流

量，絕對能把空氣污染程度減輕，這樣亦可以改變旅客對香港旅遊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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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有關當局考慮措施時，不要只視乎香港市民的情況。事實上，旅

遊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也關乎非常重要的成本問題。我希望有關當局

盡快積極面對這個問題。多謝主席。 

 

 

何鍾泰議員：主席，全港現有的 3 條過海行車隧道：海底隧道（即“紅

隧”）、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由於

所在的位置不同，各自有不同的收費，一直以來，3 條隧道的行車分布並

不平均。以 2006 年為例，3 條隧道平均每天的行車量分別為：紅隧，124  000
架次；東隧，61  000 架次；西隧，44  000 架次。過去 5 年，紅隧的行車量也

一直維持佔每天過海總流量逾五成。 

 

 原因是紅隧先天的所在位置佔優，且收費較平，以私家車收費為例，每

程 20 元，而東隧及西隧的收費則高出 25%及 125%。紅隧一直是駕駛人士較

喜歡使用的隧道，而東隧及西隧只能發揮有限的過海車量分流功用。此外，

因為中環灣仔繞道討論了十多年，但仍遲遲未能落實，使港島北岸的東西行

交通擠塞的問題持續惡化，進一步限制了東隧和西隧的分流作用。 

 

 港島北岸交通擠塞存在已久，電子道路收費計劃也是政府曾經考慮的方

案之一。在 1980 年代初研究後，政府再在 1997 年花了近 1 億元，聘請顧問

進行電子道路收費可行性研究，有關的報告在 2001 年 4 月公布。根據研究

的結論，有關當局認為沒有充份理據證明即時實施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可以解

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沒有足夠替代道路，只是把塞車的位置轉移而已。當

時的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也公開表明政府這個立場。後來，廖秀冬局長又

再研究，同樣是沒有結果，但研究費用已逾 1 億元。 

 

 中環灣仔繞道及其連接道路網絡也因此成為解決港島北岸交通的關

鍵。可是，計劃一再延誤，使港島北岸交通擠塞的問題持續惡化，更削弱了

東隧及西隧在過海隧道分流的作用。因此，有關當局實在有必要加快落實中

環灣仔繞道的計劃，以協助疏導港島北岸的交通，令駕駛人士在使用 3 條過

海行車隧道的選擇上有更大的彈性。當然，不能排除慣性地反對基建的人會

繼續反對，甚至再一次提出司法程序來加以阻撓。 

 

 與此同時，政府也應該積極研究回購東隧及西隧的可能性。事實上，本

人在本月 12 日的會議上，亦向政府提出相關的書面質詢。政府在答覆中表

示要作全面考慮，並會就相關問題進行顧問研究，為期 12 個月，時間實在

太長了。本人希望有關的研究能為我們解決問題提供一些實質的啟示，而不

再是只是研究，而問題卻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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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行研究的期間，政府也應該積極同步與東隧及西隧管理層磋商，探

討一些有助三隧合理分流的措施的可行性，例如提供在非繁忙時間的優惠

等。事實上，通過一些優惠以增加個別隧道的行車量，對隧道公司而言，不

一定是不利的。有關方面應認真研究，謀求一個對各方面都有利的方案。 

 

 主席，過海隧道流量失衡及西隧收費偏高的問題已經困擾我們多年，但

政府一直也不能提出實質的解決方法。市民的忍耐是有限的，有關當局必須

正視這個問題，並提出可行的措施及辦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葉國謙議員：主席，9 年前，運輸署曾聘請顧問公司進行一項研究，發現香

港人每天的塞車總時數達 531  000 小時，以當年 低工作時薪 14 元計算，塞

車每天造成的經濟損失，一年累計便是 27 億元。當然，受塞車影響的人中

不乏高級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所以實際的經濟損失肯定遠超 27 億元。雖

然運輸署 近再沒有進行同類研究，但香港現時的塞車情況日益嚴重，這是

有目共睹的，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信已經以倍數增長。 

 

 湯家驊議員 ─ 他現時不在席 ─ 在修正案中提出，由於東西區海

底隧道收費偏高，以致未能有效發揮分流作用，帶來沉重的經濟和社會代

價，這一點，我和民建聯也是認同的。不過，對於湯家驊議員在修正案中刪

除陳克勤議員的原議案中“收費下調至合理水平”，代以“3 條隧道的收費

和車流調節至合理水平”的說法，民建聯有所保留。“調節”是可以向上或

向下的，民建聯擔心政府會上調紅隧收費，以迫使駕車人士使用東西隧。這

肯定並不符合廣大市民的期待。 

 

 因此，我們支持陳克勤議員的原議案及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將東西隧

的收費下調至合理水平，以產生分流作用。 

 

 由於解決三隧分流涉及很複雜的問題，專家必須細緻研究各方案的可行

性，例如哪個收購價是買賣雙方均認為合理、可以接受的價格；延長專營權

多少年才會對隧道公司有吸引力，促使公司減價，但又不會令政府在公帑上

付出沉重的代價呢？因此，解決三隧分流的方案，包括湯家驊議員提出的

“三隧聯營”，民建聯是持開放態度。可是，政府不能再有任何理由拖延，

必須盡快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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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交通問題屬於急事，越快解決越好，如在慢慢研究後再推行，待

執行時，社會付出的成本便隨時比興建一條新的過海隧道更為昂貴，所以顧

問專家的研究工作應盡快完成。 

 

 事實上，如要東西隧真正發揮分流作用，必須同時改善隧道一帶的道路

網絡。目前，大部份過海的車輛，目的地都是港島主要的商業區，即銅鑼灣、

灣仔、中環和上環，但礙於早年城市道路設計的局限，港島商業區的交通流

量已達上限，因而會由交易廣場至金鐘，以及灣仔至銅鑼灣，都成為了港島

區交通的瓶頸帶，是引致香港的心臟地區長期塞車的主要區域。 

 

 主席，現時政府應着手興建中環灣仔繞道，而該繞道正位於中環及灣仔

填海區之上，與現時早晚嚴重塞車的干諾道、夏慤道、告士打道並行。因此，

只有從速興建中環灣仔繞道，才能把西面的林士街天橋和東面的東區走廊連

接起來，車輛才可繞過瓶頸帶，駕駛者才可合理地使用東西隧，令 3 條海隧

得到充份的分流，有效地解決港島長期交通擠塞。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議案及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天的辯論有一個明顯有共識的前提，便是目前東西隧

收費偏高，甚至極高，以致 3 條隧道不能做到應起的分流作用。對於應以甚

麼形式解決目前 3 條隧道未能有效分流這個死局，有甚麼解決方法呢？可以

說是百花齊放，任何一個方案都值得研究和討論。 

 

 然而，對於東西隧的問題，我認為更核心的問題，是全面檢討政府過去

三十多年來採取的 BOT 政策，因為當前的交通分流失衡問題，始作俑者源

於 BOT 政策。所謂 BOT 政策，即建造、營運及轉移的道路基建模式，是政

府透過招標，指定一個財團負責一項道路、隧道或天橋基建項目的出資、建

造，以至在特定的年期內營運。有關財團可透過專營權來收取過路費，以抵

銷營造費、融資成本、營運及維修開支，以及賺取股東回報。當專營期屆滿

後，有關財團便須將基建項目的擁有權和營運權交還政府。 

 

 以 BOT 方式發展的基建，並非由政府動用公帑來興建道路基建。唯一

的好處是政府無須注資，正因為這樣，當政府真正在財政不足或出現困難

時，發展及興建有關項目會 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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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60 年代末期開始興建紅隧時，正正由於當時的財政狀況並不理想，

所以 BOT 政策是有一定的幫助。但是，到了今時今日，BOT 政策是否仍要

繼續下去呢？這是值得我們多加檢討及質疑的。 

 

 過去 30 年來，我們看見採取 BOT 政策的唯一成功項目，只有紅隧，除

此之外，其他項目均看不見有成功的結果。據我所知，以 BOT 政策營運或

建設的隧道，包括大老山隧道、大欖隧道及東西隧。就這些隧道而言，我們

看見一個甚麼現象呢，主席？便是它們經常在逆市加價。 主要的原因是甚

麼呢？正如我剛才指出，BOT 政策給予它們收取費用的權力，把基建的擁有

權由政府轉移到財團，而財團方面往往因應本身的營運及股東利益作為大前

提，沒有考慮市民的基本利益，因此才可以逆市加價。在逆市加價聲中，我

們看見的例子真的屢見不鮮，也成為市民大眾特別針對的地方。 

 

 因此，我們認為一定要重新檢討 BOT 政策，否則如現時般，只會出現

有輸家，而沒贏家的死局。這是因為市民大眾除了要付出高昂的費用外，完

全解決不了交通擠塞問題，日積月累，反而使情況更為嚴重。沒有贏家的話，

即使是財團賺取了利益，卻不斷受到市民指責，有何好處呢？ 

 

 我們知道，紅隧過去的成功有其特定的社會因素在內，例如當時經濟不

理想，政府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因此借助財團興建，這是可以理解的。它

發展良好的原因，也是由於 1970、1980 和 1990 年代經濟起飛，所以很快回

本，以致收費不會太高，讓市民大眾可以接受。 

 

 今時今日的情況已改變了，從東西隧、大老山隧道及大欖隧道情況，我

們看見財團已不考慮市民大眾的負擔能力，不斷以股東利益為前提，因此出

現失衡現象。如果政府不重新檢討 BOT 政策這核心問題，這些問題仍是會

不斷發生的。 

 

 所以，我認為 重要的，是必須取消以 BOT 模式來營運基建，才能解

決問題。我們 低限度擁有收費權，由政府來作出決定。以目前的紅隧為例，

當它的專營期屆滿後，政府可收回收費權，自行釐定價格。在政府擁有這權

力時，便可以市民的利益為依歸，而不會採取那些財團的做法。 

 

 主席，如果政府不公開承認 BOT 制度完全失敗，我認為讓這種模式繼

續發展下去的話，是會令人感到憂慮的。幸好近期已有數個項目不採取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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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包括青嶼幹線，還有港珠澳大橋。這兩個項目沒有採用 BOT 的發展

模式，當然有其社會因素及政治因素存在。 

 

 我希望將來在任何情況下，政府也不再採用 BOT 模式來發展項目，令

市民的利益受到保障，也可有效地解決目前交通運作模式的問題。正如我所

說，目前交通失衡的問題，正正是我們欠缺這個權力而產生的後果。因此，

我們希望政府重新及盡快檢討這個模式。 

 

 主席，我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記得 4 年前，我剛加入立法會不久，正遇着東區海底

隧道（“東隧”）不顧民生大幅加價，這事令我有很深刻的印象，因為當時

全城一致反對東隧加價，認為這是罔顧社會責任的做法。就着當時的加價事

件，我曾到隧道公司遊行抗議，又約見官員，甚至在立法會提出議案辯論進

行譴責。不過， 後我們仍無法阻止東隧加價，事關本港的重要隧道，原來

是以BOT模式（即“建造、營運及移交”）批出專營權和興建的。當初，政

府為吸引私營機構投標，於是便提出了內部回報率，列明專營權的回報。因

此，現時在隧道公司專營權結束以前，不論政府、立法會、市民都沒有討價

還價的空間，只能任人宰割，任由隧道公司加完一次又一次。從這次事件，

我們看到隧道公司不負責任、謀取暴利的態度，而本港的隧道問題根本是源

於政府的決策失誤。 

 

 主席，自東隧大幅加價後，我便開始要求政府積極考慮回購數條重要的

隧道，希望在收回隧道後，可以降低市民的交通費負擔，亦有助改善各條隧

道的流量，疏導交通擠塞的問題。 

 

 近年，過海隧道流量不均和失衡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更為市民帶來高

昂的交通費負擔，這其實都是 BOT 所帶來的惡果。以西區海底隧道（“西

隧”）為例，由於流量不達標，於是西隧自於 1997 年通車起，為達到政府

准予的內部回報，便不停加價，至今已加價 6 次。不斷加價的後果便是令更

少司機選行該條隧道，然後該隧道公司又為追求利潤而再加價，這個反覆的

惡性循環是非常不合理的。 

 

 主席，現時西隧每程的收費：的士是 40 元，輕型貨車是 55 元，這已是

“打工仔”一餐飯甚至是兩個飯盒的價錢，試問有多少司機願意花四五十元

過海呢？因此，就西隧而言，可以說是有隧道等於沒有隧道。我們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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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紅磡海底隧道（“紅隧”），其收費只是：的士 10 元、輕型貨車 15

元，收費只是西隧的四份之一，所以，大部份職業車司機都以減低成本為理

由，不論紅隧有多擠塞，也要經紅隧過海。 後，紅隧每天的流量便達 12

萬架次，繁忙時間的擠塞情況，若與使用單車甚至是步行相比，駕車過海可

能要更慢。 

 

 主席，造成今天有隧道沒有車輛使用，但又有隧道有太多車輛使用的不

均問題，都是由於政府當年 BOT 的失誤。因此，政府今天必須從源頭解決

有關政策失誤的問題。 

 

 主席，對於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打工仔”來說，隧道費也是他們的交

通負擔。事關不少公共交通工具都以隧道費高昂作為加價借口，從而加重

“打工仔”的負擔。以新界西的居民為例，他們如果要過海工作，每月的交

通費便要千多元。另一方面，新界西居民一直使用較貴的西隧，也令他們的

過海支出一直處於高水平。舉例來說，他們由荃灣過海，每程小巴便要付 19

元、天水圍和元朗，每程巴士更要付 21.4 元。因此，如果政府能解決過海

隧道的流量及收費問題，那麼對居於偏遠地區的低收入居民而言，是有助減

輕他們的交通費負擔的。 

 

 主席，對於如何解決過海隧道的分流問題，我的態度是，不管白貓黑貓，

只要捉到老鼠便是好貓。因此不論是回購也好、以股換隧也好，或是三隧聯

營也好，我都會支持。至於延長專營權，我認為只要新專營權的大前提是要

取消現時的所謂內部回報率，解決 BOT 的死症，將主動權交回政府及立法

會，我認為都是可以接受的。 

 

 主席，現時經濟不景，擁有東隧、西隧的財團也出現問題，實在是解決

問題、商討回購的一個好時機。因此，我希望政府能着緊一點，事關越快解

決隧道問題，市民便越快得益。雖然政府表示已委聘顧問公司進行研究，但

我不想看到政府左一項研究、右一項研究；前一項研究、後一項研究，結果

反覆研究，議而不決，始終沒有解決問題，再拖延下去，已差不多夠時間了。 

 

 我希望政府在處理隧道的問題上，能表現出強政勵治，以增強市民對政

府的信心。如果政府不早日設法解決隧道這個交通咽喉的問題，結果只會不

斷加重市民的負擔，而政府的管治威信則大受鞭撻，無法豎立更高的公信

力。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做“軟皮蛇”，要多一點強政勵治，早日提出解決問

題的方法，讓市民看到曙光。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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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們社民連的立場是很清楚的，便是反對私有化。我們

希望所有交通運輸等基礎建設均不可以私有化。所以，對於兩條隧道的回購

行動，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晰的。 

 

 談到東隧加價，王國興議員說他曾進行遊行和示威。我們社民連的人則

躺在隧道裏，陶君行、曾健成、“長毛”等上法庭打官司，本來被判入獄，

一直到了終審法院才獲判無罪。我們採取躺在隧道裏那麼的激烈行動，被人

臭罵，然後被法庭判處入獄，幸好在終審法院獲判無罪。我們那麼激烈，它

還是照加價如儀，何況他只是遊行示威，有何作用呢？我告訴工聯會，他們

下次 好陪我們一起躺在隧道裏，多些人一起躺着，隧道減價的機會便可能

會較高，如果只有我們躺在隧道裏，而大家只是看着我們遭殃，看着我們被

拘捕，又能起甚麼作用呢？一定要眾志成城，才能發揮民意的力量。這是一

定要抗爭的，“老兄”。 

 

 這基本上是壟斷......大家談過 BOT 很多次了，我們當然是反對的。

所以，我們認為，很簡單，及早......現在正是要“趁佢病，攞佢命”，回

購兩條隧道，然後大老山、大欖等隧道也要回購，將來的交通基建工程，均

不能夠以 BOT 的模式集資興建，否則我們一定會投反對票，而且一定會抗

爭。尤其是香港人弄得如此田地，老實說，現時的經濟環境那麼差，便更是

回購的大好時機。 

 

 局長，我想送古人說的一句話給你，你抄下吧，因為如果我純粹讀出來，

你可能會寫錯字：“坐失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坐是坐下的坐，失是

失去的意思，先機便是大家都在談的時機。有一句成語是“坐失先機”，便

是出自這裏的了。兆便是徵兆的兆。現在已經有先機的徵兆，收回那兩條隧

道，叫中信泰富“收工”。我們切勿單是坐在那裏，眼巴巴地看着先機失去。

這是上一句。如果當局坐失先機之兆，那麼便倒霉了，這是有報應的，便是：

“必貽後至之誅”，貽字是貝字旁加一個台字，後至即是後來來到的，誅是

言字旁加姓朱的朱，便要被誅殺了。你看有多嚴重！如果你“坐失先機之

兆”，你便“必貽後至之誅”。 

 

 所以，希望政府認真一點，想清楚，不可以再......我有一位朋友名叫

鍾祖康，他現在到了挪威。他年前寫了一本書，名為《高官廢話寶鑑 ─ 探

討香港社會超穩定的語言學基礎》，列舉一些由高官所說的廢話，然後再解

讀這些說話。這些高官的廢話真的是草菅人命。他出版了這本書，市面是有

售的，大家買來看看吧，每一名高官都應該看，這本書名為《高官廢話寶鑑》。

我們的議員也應該看，我們看後才會知道某人又在說廢話了。書中的其中一

句 常說的廢話，便是“研究”、“顧問”。所以，局長在答覆回購兩條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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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時候，說到這是很複雜的問題，又要找“顧問” ─ 剛才王國興議員

提過了 ─ 又要“研究”，原來這句話是列入《高官廢話寶鑑》中的。所

以，如果局長不想說廢話，便請她不要再說研究，不要再說顧問。 

 

 還有一句廢話，便是“委員會”。特區政府是很喜歡搞委員會，全部委

員會都是“廢柴”。 近有一個“廢柴”委員會，稱為經濟機遇委員會，當

中有“廢柴”委員 喜歡解僱員工，上星期三說過了。當局經常說要“成立

委員會來進行研究”，這是《高官廢話寶鑑》其中一句廢話，還有“聘請顧

問公司來進行研究”，是另一句廢話，主席。這兩句廢話，可以列入《高官

廢話寶鑑》，當局應反省一下為甚麼會經常說這些廢話。原來，說這些廢話

的意思便是他們不必做事，搞來搞去，到搞完之後便已天黑了，甚至換屆了。 

 

 大家看看這兩條隧道，說到換屆，王國興，我不知你相信否，到了換屆

時，可能這位有關的局長會繼續當局長，甚或陞官發財 ― 她搖頭，即是

她不做了。（眾笑）到下一個局長時，又繼續會說將聘請顧問公司，繼續進

行研究如何回購兩條隧道。 

 

 “老兄 ”，下次我們真的......我們不要談投擲“屎蜢”了，我一談“屎

蜢”，網上立即有人談論怎樣製作“屎蜢”。各位，我們的容忍力是有限度

的。在這個議會內，在我們的議案辯論中 ― 上面有一些學生在旁聽 ― 

我想告訴你們，我們也是在說廢話。（眾笑）不止是高官在說廢話，高官說

廢話是非常可恨的，我們說廢話，則是很可憐的。因為他們有權有勢，他們

決定政策，他們卻說廢話，大家說這是否可恨呢？我們無權無勢，只能在此

說廢話，即使大家都支持這項議案，結果是對政府一點約束力也沒有的，當

局還是繼續說廢話。所以，我們說廢話，是可憐的 ― 可憐復可恨 ― 因

此，上面在旁聽的學生們聽着，千萬不要當議員， 重要的是陞官發財，想

辦法做官。對嗎？因為做官說廢話可以支取很高的薪酬，我們說廢話，則是

很可憐的，在外間會被人笑。高官在說話時是慷慨陳辭，“大條道理”般的，

可以如是者說上數年也可以。我發覺有些議員每年也在說那些東西，但一直

也改變不到現實的。 

 

 所以，我只有送兩句話給高官，難聽一點說，便是惟有詛咒他們：“坐

失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誅就是誅殺。大家可以把這話當作成詛咒。

我對他們是無可奈何，惟有口誅筆伐 ― 亦只能口誅筆伐了。所以，我希

望局長認真一點來作考慮，這真的是民意之所趨，希望認真考慮。多謝。 

 

 

劉健儀議員：主席，本港第一條紅磡海底隧道（即“紅隧”）於 1972 年通

車，是香港交通基建引入私人參與，以BOT模式興建 成功的一條隧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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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10 年，這條隧道已飽和，其後政府又用BOT模式興建東區海底隧道（“東

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希望有效分流車輛。可惜，分流的如

意算盤不但打不響，紅隧的塞車情況反而日見嚴重。 

 

 據運輸署的資料顯示，現時每天 23 萬架次過海車輛中，過半數都集中

使用紅隧，以至其實際車流遠遠超過設計容量五成。反之，東隧和西隧的使

用率只有 83.4%和 27.7%，箇中除了地理因素外，3 條隧道本身的興建成本不

一，以至收費的差距是 致命的原因。紅隧收費其實已凍結多年，且維持在

低水平，但東隧及西隧則接連加價，致令 3 條隧道的收費越趨兩極化。 

 

 其實，自由黨於 7 至 8 年前，早已關注三隧流量失衡的問題，一直督促

政府想辦法解決，我們具體地建議應考慮延長隧道公司專營權的年期，以換

取劃一及調減隧道費，從而達到分流的作用。政府終於在 3 年前，約於 2005

年年底，提出一系列方案，並傾向以延長專營權換取隧道減價，但政府跟隧

道公司的談判至今仍然是紙上談兵，毫無寸進。特首上月又另起爐灶，要再

花 1 年時間重做一份顧問研究。對此，自由黨深表不滿，這意味研究工作又

推倒重來，顧問報告一份接一份，在未來一段時間裏，市民仍要繼續忍受過

海塞車之苦。 

 

 自由黨認為現時首先應跟東、西隧兩間公司積極磋商，在非繁忙時間提

供多點優惠。舉例來說，西隧可進一步擴大現有的貨車及空載的士“深宵優

惠”，將其擴展至其他非繁忙時段，以及增加適用車種至小巴、邨巴等車輛。

這一來可令駕駛者、業界免受擠塞之苦，紅隧的擠塞亦得以紓緩，西隧的隧

道收入亦可以有些微增加，因而絕對是一個三贏的良方。 

 

 可是，要徹底解決 3 條隧道流量失衡的問題，就必須解決隧道收費差距

的問題。在這方面，政府與隧道公司事實上是有溝通的，過去數年也有商談，

但對減價後車流量的推算，政府可能過份樂觀，認為會有很多車流，而隧道

公司亦可能過份悲觀或審慎，認為車流增幅不大。兩者南轅北轍，根本無法

談得合攏。自由黨認為政府應跟東、西隧協商，推行一項試驗計劃，即在一

個特定時限內，將兩隧的費用調低或跟紅隧看齊，當局則可於其間收集實際

數據，例如車流量與收費變動的關係，特別是有多少車輛因減價而改用東、

西隧，分流的效果為何，以至是兩隧的額外車流是否足以彌補隧道公司少收

的隧道費等。 

 

 當然，我們明白有關構思可能涉及一些公帑運用，也要得到隧道公司首

肯，但若試驗證明減價對分流能發揮顯著作用，政府就可以掌握更有力的數

據，跟東、西隧兩間公司展開正式洽商，無論是延長專營權或其他的解決方

案，亦會變得有根有據，再不用膠着在數字的假設或顧問的推算是否準確的

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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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議案中提出的多項建議，例如透過優惠過海巴士以減低票價，盡

快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回購隧道，以至是修正案倡議的“以股換隧”等構

思，都是具建設性和啟發性的。自由黨同意政府應逐一仔細研究，也不應排

除任何方案。因此，對於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中刪掉了延長專營權的建議，

我們並不贊同。 

 

 不過，我想進一步闡述我們對“回購隧道”及“以股換隧”方案的意

見。自由黨認為，現階段未必可以對這兩個方案過於樂觀。在回購方面，早

前面對財困的中信泰富已公開表明不急於出售隧道，換言之，中信泰富沒有

打算“開倉大平賣”。再者，中信泰富僅持有 35%西隧股權，政府就是買了

這些股權，也不等同可以奪取西隧的話事權；而在金融海嘯下，若要動用大

量資源回購隧道，我相信政府必然會極為審慎，只會在沒有其他辦法下才會

考慮。 

 

 至於“以股換隧”的概念，政府亦必須小心考慮箇中細節，因為要將紅

隧連同東、西隧注入新的聯營公司，將有可能影響現時包括紅隧在內的“五

隧一橋”債券。政府當年的評估也指出，要從五隧一橋交易中剔除紅隧，可

能有需要補償債券持有人，或全數贖回債券，整個程序將會非常複雜。可是，

無論如何，只要任何方案有一線機會解決隧道的問題，自由黨都會支持加以

研究。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美芬議員：主席，紅磡海底隧道（“紅隧”）、東區海底隧道（“東隧”）

和西區海底隧道（“西隧”）車流量分布不均的問題，其實已經困擾了香港

很多年，我也是這數條隧道的頻繁使用者，每天至少經過兩條隧道，每天都

可以比較紅隧和西隧的情況，感受到兩者汽車使用量的差別。 

 

 根據運輸署統計，現時紅隧每天約有 12 萬輛車使用，已超出了原設計

容量上限；東隧每天有 63  000 輛車使用，但原設計可容納每天 18 萬輛車使

用的西隧，現時每天卻只有 47  000 輛車使用。我認為西隧可說是“大材小

用”。我經常使用西隧，當我們趕時間的時候，西隧的確能為我們提供很大

的方便。但是，從地理和隧道方向來說，紅隧不論往九龍或香港各地區都較

為直接。不過，我們很多時候無法使用，因為擠塞問題實在太嚴重了。 

 

 現時坊間提出有效分流 3 條隧道的方法，大致上也是大家多次提到的：

延長東、西隧經營權，劃一或調低收費，令價格回落；回購東、西隧，讓政

府可以統一管理，又或把 3 條隧道合併，成立一間新的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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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上述 3 個方案，坦白說，當然是各有利弊。延長專營權，理論上雖

然可以減低經常加價的壓力，但對於能否維持低收費，剛才有議員指出延長

後，有關機構可能只會採用“拖字訣”，遲遲未能解決問題。 

 

 如果回購東、西隧又如何呢？這方案表面上是比較理想及可以長久解決

問題，但我看到實行起來會困難重重。首先，東隧的大股東為中信泰富，擁

有 70%股權，如果中信有意出售，當然可以成事；但西隧的股權結構較複雜，

中信泰富和嘉里建設分別佔 35%和 15%， 大股東則是佔 50%的港通控股，而

傳聞港通對出售西隧並不熱中。即使現在硬要回購西隧，亦可能會令公司

“獅子開大口”，我想坊間很快又會提出“官商勾結”的虛擬想法了。所

以，我很明白為何這 3 個方案會停滯不前。但是，即使各有利弊，我們也要

作出選擇。 

 

 有關“以股換隧”以達致“三隧聯營”的建議，我認為這方案雖然表面

上可行，但如果永久延長東、西隧的經營權，亦可能令有關財團能永遠掌握

有關資產從而不交還政府。那麼將來在關鍵時刻，便有機會令大家面對大幅

加價的可能性。 

 

 主席，我想，要徹底解決 3 條隧道流量不均，現行所有方案都涉及公帑

運用，所以不知是否運用得宜。我認為陳克勤議員在原議案中提出的建議，

值得考慮和盡快進行，例如增設更多隧道收費優惠，在非繁忙時間減價，向

空載的營業車輛提供半價優惠；向巴士公司提供使用隧道收費優惠，以降低

過海巴士票價等。這些算是即時的措施，我們也比較容易與隧道公司議價，

令他們即時提供較佳的減價政策，令三隧分流的情況得以改善。 

 

 我希望東、西隧真的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不要對民意罔顧不聞，因為

事實上，就三隧的分流計劃，如果沒有有關企業的合作，只單靠立法會與政

府不斷的討論，也是無法實行的。所以，我希望數個大型企業能與市民齊步，

令現在的情況得以改善。 

 

 後，我很想向公眾席上的同學說，我很歡迎你們認真考慮加入立法會

的行列，因為對於很多問題，如果我們這一代處理得不好的話，將來你們便

要繼續處理。我認為我們要不斷積極向前，致力於使一代比一代好、青出於

藍。謝謝。 

 

 

甘乃威議員：主席，我作為一名港島區居民，看到 3 條隧道的情況，便是西

隧沒有人使用，紅隧擠塞得要緊，東隧則間歇性擠塞，但其實並沒有很多人

使用，我對此感到非常可惜。大家可以看到，現時塞車情況十分嚴重，每逢

上下班時間，即使是從香港仔出來，也因為紅隧擠滿車輛，導致香港仔隧道

須間歇性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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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曾經進行研究，發覺香港仔隧道原本的流量，其實可以達到每小時

2  800 架次，但大家可以看到，實際上......又說未來會發展海洋公園，雖

然鐵路可能會擴展至南區，但時間表是 2015 年，遠水無法救近火。大家可

以看到，如果海洋公園真的有發展計劃，我想香港仔隧道的塞車情況將更為

嚴重。 

 

 紅隧當年的設計可以達到每天 78  500 架次，但究竟現在有多少車輛使用

紅隧呢？可能剛才也有同事提到，現在每天平均流量已經接近 13 萬架次。

至於東隧和西隧，正如我剛才所說，並沒有很多人使用，它原本設計可容納

19 萬架次，但現在兩條隧道加起來每天也只有 11 萬架次車輛使用。由於現

時情況如此失衡，很多時候，塞車情況也非常嚴重，如果我們不好好處理分

流問題，剛才說到的經濟效益當然無法達到，而且對市民健康也會有實質影

響。 

 

 很多時候，大家在中環、灣仔、銅鑼灣等地方，也可看到巴士排着隊擠

塞在一起，這種情況有如峽谷效應。我們早前曾經提議政府設立低排放區，

希望令這些巴士不用經常駛入這些塞車地區，但可能由於外圍已經相當擠

塞，數條隧道也相當擠塞，沒有分流的作用，導致車輛經常擠塞在一起，既

出現塞車情況，也造成空氣污染的問題。我不知道局長曾否到過告士打道一

帶、稅務大樓門口當“吸塵機”，不知道她的感受會如何？這一帶的擠塞情

況其實非常嚴重。如果政府一方面可以用東西隧分流，另一方面能夠設立低

排放區，對於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一定有所幫助。 

 

 我剛才聽到有同事提及中環灣仔繞道的問題，我也想在這裏談談。我非

常支持盡早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但很可惜，剛才有同事說有團體申請司法覆

核，令工程受到阻延，其實，這是有點本末倒置的。如果政府本身能夠依法

辦事，而不是以為臨時填海可偷偷過關 ─ 我今天看到報章報道，政府準

備就中環填海第三期多做一項保護工程，而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費用將增加

16 億元至五十七億多元 ─ 如果政府又準備以“偷雞”的方法興建中環

灣仔繞道，難保也會像很多時候般因快得慢，我想這對改善港島區交通擠塞

情況是沒有幫助的。我再奉勸政府一句，不要再以這種“偷雞”方法進行這

些工程，應該開誠布公，如果打算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便應該盡快落實，要

進行任何工程，也要盡快向公眾作出諮詢。如果工程再拖延，即使我們能夠

做好隧道分流，但無法興建中環灣仔繞道，這個所謂的分流作用也成疑問。 

 

 我們今天討論隧道的問題，我覺得 重要的，是能夠興建鐵路，我們希

望政府在鐵路上，能夠加快完成西港島線和南港島線鐵路，我想這會有助紓

緩數條隧道的流量，讓市民多使用鐵路作為集體運輸工具，我相信對未來環

境和整個經濟效益會更有幫助。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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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培忠議員：主席，我本應沒有預備發言，但由於就特首這次的施政報告，

我曾評論如果特首關注香港 3 條隧道的分流，便可算能處理得較好，因為這

也是市民所關注的。因此，我不得不就這問題表達一下個人的意見。 

 

 主席，事實上，香港整體上的交通較東南亞很多國家及國內部份城市優

勝得多，因為我們有地下鐵路（“地鐵”）作合理的分流，地鐵的好處是在

時間的使用上可以有預算。故此，地鐵根本上令香港的交通與其他城市比

較，毫不遜色。現時 主要的問題，一如今天所辯論的，是 3 條隧道未能做

到分流。 

 

 我們可看到，正如各位同事也提到，紅磡海底隧道（“紅隧”）每天的

車輛流量有 12 萬架次，以每輛車平均有 3 個人乘搭來計算，每天便有 36 萬

人次，加上其他巴士及大型運輸交通工具所接載的乘客，人次是絕對不止這

數字的。但是，我嘗試以 36 萬人次，每人每天過海在時間上損失半小時來

計算，換句話說，一天便損失了 18 萬小時在塞車之上。我們即將就 低工

資討論每小時的價值，倘若每人每小時值 50 元來計算，每天平均便損失差

不多是 900 萬元；而以每年 365 天計算，損失大概是 32.85 億元。 

 

 因此，憑這數字作出評估，大家每天因為交通擠塞而每年損失大約 30 億

元，差額並非很大，所以足以證明這項數字的推論是正確。我們在席有會計

師，相信他們也同意這個推論是差不多的了。因此，當政府問，要怎麼計數？

怎麼得出三十多億元？數字便是這樣計算出來的了。主席，大家除了在時間

及金錢損失的統計外，正式來說，在精神及其他各方面的損失（即心情及旅

客的觀瞻等的損失）基本上不止這個數字。不過，我姑且按此計算一下。 

 

 好了，立法會曾向政府提出一項質詢，是我們的同事問政府會否考慮為

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及東區海底隧道協商回購條件，局長回答一項補

充質詢時表示我們要遵循、遵守合約精神。大家瞭解，即使對方是營商者，

也基於一項經濟原則行事的，就是每年收入會有多少？西隧經營者也並非獲

贈隧道，而只是獲准有期限的經營，至今還有超過 12 年時間，我堅信如果

能向營商者提出某一數額讓大家來討論，又有甚麼是商議不來的呢？ 

 

 我曾問局長是否要等 12 年或 13 年後才考慮，屆時局長當然已卸任，她

還有可能具資格出任司長。可是，我們不應如此處理這問題，所以便要討論

了，問題是真的要拿出誠意來。我瞭解到，立法會有些同事由於本身的政治

立場，因此遇着討論憲制問題時，大家會有所爭拗，更有可能絕對談不攏，

談不攏便無須繼續商談了。可是，就現時這個問題，大家的意見根本上一致，

只是政府不願意盡力與有關方面商討，這樣又怎麼對得起納稅人、怎對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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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市民、訪港旅客和有關人士呢？我瞭解，如果所討論的是普選及政制的

問題，特區政府真的是辦不到，因為這屬於中央政府的權力。如果把責任推

給局長或司長，是立法會議員的錯；當然，部份議員亦有他們自己的做法。 

 

 但是，這個問題純粹屬於經濟，我們不是要求政府不遵守合約，只不過

希望能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下商討，提出可付多少數額，如果當局認為這項生

意談不合攏，我可以充作代表進行商議 ─ 當然，我可能要就此收取少許

費用。可是，問題是，在這個世界，要就任何問題進行商討，也會像選舉一

樣，要真真正正拿出誠意來；傾生意也一樣，大家要有誠意，尤其是這是一

項有經濟效益的商談。 

 

 因此，我希望局長不再推搪說所涉的問題有很多。當然，如果很容易的

話，便無須局長處理，她屬下有很多職員，也可以立即做得到。但是，無論

如何，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當局應明白香港不是在過渡 11 年

或 12 年後便完結，香港根本上是永恆的。市民在香港生活，政府便要為

他們創造歷史、創造這種環境，基本上，政府以往也是把交通服務批出給他

人經營的。 

 

 好了，我曾提及西隧的做法不太合情理，因為它以為加完再加便會增加

利潤，其實，加價之後而令車輛流量減少，那麼加完再加便只得到減少。在

這種情況下，為何它不好好與政府面對面商議一個期限呢？我也說過，特區

政府何曾承諾不興建第四條隧道呢？在西環或香港仔也可以興建第四條隧

道，兩年後興建不可以嗎？經營者還有 10 年是沒有利潤回報。我相信他們

不會拒絕跟政府商討的。我可能不大瞭解政府的運作，而別人也有懷疑政府

涉及少許官商勾結，因為如果政府太為他人着想而造成某種不合理情況的

話，是難怪別人懷疑政府的動機的。 

 

 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政制方面......主席，因為我瞭解到香港

有特殊環境，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是很特殊，在政制方面受到牽制，但

無論如何，在與經濟有關的問題上，政府卻是一定做得到的，因此，這是一

個無可推卸的責任。多謝。 

 

 

林健鋒議員：主席，記得 1997 年 4 月，西隧通車，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

就是在過海多了一個選擇之餘，以後用紅隧不用大排長龍，也不會再在電台

聽到“現在紅隧大塞車，龍尾去到油站”、“車龍過了紅十字會”等紅隧擠

塞的消息了。不過，過了 11 年，至今情況似乎仍令很多人失望，我們今天

仍然要在立法會討論怎樣解決紅隧塞車的問題，怎樣想辦法解決 3 條海隧分

流的問題。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November 2008 

 

138 

 持有 70.8%東隧和 35%西隧股權的中信泰富，早前投資出現虧蝕，有人

說應該“趁佢病，攞佢命”,又或是“趁低吸納”，政府應該在這個時候討

價還價，購入東隧和西隧。我覺得既然中信泰富已表示願意跟政府商討回購

兩條隧道的問題，價錢便應該合理，而 重要的是，當局要切實認真找出方

法，解決 3 條海隧的分流這個課題，因為這個課題已經討論了很多年，不是

3 年又 3 年，而是將會是第四個 3 年了，因為單是計算西隧通車這 11 年來，

西隧根本未能紓緩紅隧擠塞的問題。 

 

 主席，我想談談 3 條海隧的一些數字。由 2003 年至今，不論整體過海

車流增加或減少，紅隧的流量都佔整體過海車流的 52%至 54%，即是每天 12

萬架次左右，非常穩定。反觀西隧流量是在輕微穩步上升之中，但車流應該

是來自東隧，而不是由紅隧轉過來的。 

 

 今年 7 月 31 日，西隧調整其優惠收費，每天平均流量在 8 月的確稍為

下跌，但到 9 月已回復原狀，即加價對流量的影響實際上不大亦不長遠。 

 

 我提到以上數字是想說明，紅隧市場佔有率，真的是屹立不倒的，而且

紅隧擠塞情況“十年如一日”，西隧車流依然稀疏。況且，更重要的是，現

時西隧的收費是優惠收費，並沒有依足法定收費率來收取。以私家車來說，

西隧的優惠收費是 45 元，法定收費是 100 元，足足是紅隧收費 20 元的兩倍

多和五倍。相差更大、更嚇人的是重型貨車的收費，西隧優惠價是 110 元，

法定收費是 305 元，是紅隧收費 30 元的三倍多和十倍。 

 

 縱觀 3 條隧道，紅隧位置 正中，收費又是 便宜，連接道路網又是

好的，理所當然成為駕駛者首選。因此，3 條海隧流量不平均問題的癥結，

就在於它們的收費相距太遠。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到會進行顧問研究，找出

理想的交通流量分布模式，以及為達致該流量分布所需的收費結構、財務和

有關資產控制與管理架構，研究為期 12 個月。 

 

 我同意政府盡快展開顧問研究，並且不妨考慮進行一些實際的試驗計

劃，把 3 條海隧的收費拉近，測試一下駕駛者的使用模式和接受程度，以掌

握實際數據，而不再是用電腦模擬，紙上談兵。 

 

 在進行顧問研究之餘，我認為政府不應該排除與東隧和西隧商討任何合

作空間，任何回購、以股換隧等方案都可以加以研究，因為既然中信泰富已

經表示願意跟政府傾談任何方案，我覺得政府無須擺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姿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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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主席，我不是說用公帑買下東西兩隧，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因

為回購兩條隧道是一項長遠承擔，必須從長計議，例如在回購東西兩隧之

後，政府是否有需要用公帑補貼隧道費呢？每年維修費要多少呢？當局亦要

先確保連接東隧和西隧的接駁道路網，已經足以應付新增的車流，不會引致

其他地方出現瓶頸或不勝負荷的情況，此舉亦可確保駕駛者不會因路線迂迴

而放棄使用東西隧。至於中環至灣仔繞道，我亦贊成盡快興建，因為現時中

環，尤其是國金一期和二期一帶的交通已經很擠塞，一條新的替代道路是必

需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秀成議員：主席，過海隧道長期擠塞，已經成為香港的一大特色，我記得

曾經有一幅大型廣告牌，背景便是紅磡海底隧道收費亭前面的長長車龍，足

足有 9 條車龍之多，而個廣告牌就大大隻字寫着“九龍”，可見既諷刺又寫

實。雖然我同意現時隧道收費偏高，對車主造成一定的負擔，調整收費，提

供“非繁忙時間優惠”，或可以鼓勵部份車主避開繁忙時間使用海底隧道，

但我覺得這始終不能夠徹底解決擠塞的問題。 

 

 因為現時隧道擠塞的 主要原因，根本便是道路網絡不完善，特別是周

邊網絡配套不足，而出現的瓶頸問題。很簡單的例子，早上上班時間，如果

駕車由東九龍到港島中區，無論東區海底隧道有多暢順，東區走廊一定塞

車，問題只是擠塞得嚴重或不嚴重而已。由東區走廊沿告士打道，一直到中

環皇后大道中，動輒塞車 45 分鐘，較乘搭地鐵的 30 分鐘車程還要多。問題

的癥結並不在於用過海隧道的人有多少，因為隧道暢通的，只不過出了隧道

之後無路可走，車輛困住了唯一主幹道而已。 

 

 所以，我很同意要盡快興建中環灣仔繞道，長遠解決道路網絡缺憾的問

題。現時的情況便好像有手有腳，但卻沒有手指腳趾般，無法將主幹道的車

輛迅速疏導至旁邊的分支，令交通集中在中環、灣仔一帶，造成嚴重的擠塞。

我贊成採用臨時填海方案，盡快落實興建中環至灣仔繞道與東區走廊連接

路，紓緩該區差不多 24 小時擠塞的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不單要完善交通網絡，更要做好行人道路網，讓市民有

一個選擇，可下車步行至附近的目的地，減少短途轉車的需要，這亦是重要

的。尤其是今年施政報告的其中一個重點，便是要做好行人天橋及隧道網

絡，所以，我覺得應該盡快興建這些行人網絡，做到人車分隔，鼓勵更多市

民分流去使用既環保又高效率的行人道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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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多年前，我們業界已經向當局反映意見，表示要加強過海隧道巴

士的轉乘安排，減少該處巴士排長龍上落客造成擠塞的情況，只是當局一直

未有對嚴重問題作解決。 

 

 主席，我很同意政府應該把握機會，趁市場價格合理的時候回購東隧、

西隧，將兩條隧道收費調整至合理水平。我覺得更要趁工程造價回落的今

天，盡快推出各項基建工程，以及加快行人道路網、步行街等的社區建設，

鼓勵市民多些步行，從而減輕馬路的負擔，甚至有助改善空氣質素。我謹此

陳辭。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其實，在 2005 年當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加價時，

我也曾於東隧入口抗議，進行堵塞東隧，我當然被檢控阻街。很快又過了

4 年，我覺得今天有何不同呢？由於中信泰富財團進行炒賣外匯，輸了很多

錢。各位，政府不敢處理它，我已說過多次，它即變成了“無皇管”。至於

榮智健及范鴻齡的行為，根本上隨時可拘捕檢控他們，無論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或其他事項進行檢控，甚或控告他們作出虛假聲明均可，而兩人現

時卻消遙法外。 

 

 由這個財團管理兩條與我們的交通息息相關的大命脈，是否合適呢？我

在 4 年前已提出這點，並且被認為是不合適的。我認為要當作是公營機構來

管理，成立一個橋梁隧道管理局，即是說，把香港所有隧道及橋梁由政府營

運，以後再興建隧道或橋梁，便集資或借貸，由政府負責，無須使用所謂 BOT
（即興建、營運及交還），對嗎？ 

 

 各位，我被人投訴，我說強姦民意，也有人認為是令人嘔心，這位譚耀

宗又會接受別人的說法，簡直是是非不分。我今天較斯文，我作了一對對聯

送給政府及當局，是很對仗的，便是“海隧慘變搖錢樹，車多加、車少又加，

甚麼東西？”，“財團竟作剪徑盜，財大刮、財少亦刮，簡直混帳。”橫

幅是“官令商行”，可以了嗎？ 

 

 我為何這麼說呢？是有原因的，海隧慘變搖錢樹。東隧和西區海底隧道

（“西隧”）分別在 1986 年及 1993 年落成，東隧的造價是 22 億元，而西

隧的造價是 70 億元，經營期 30 年。因為港英政府不願承擔建築費，便採用

所謂 BOT，即興建、營運及交還，所以被財團一如“大耳窿”般，有空便打

擾市民。多車使用要加價，如果東隧較多人使用，便宣布不行了，因為太多

人使用，造成塞車，須減少流量。其實，現時使用率只及八成，主席、兩位

主席，使用至今還未飽和，便宣布加價。但是，車輛少又加價，西隧沒有人

使用，所以又加價。試問是否全被它們操控呢？由於中信泰富是“太子黨”

的關係，便能成功購入這些隧道，繼續胡混。所以，我要問它是甚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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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與東隧西隧何干，它們是甚麼東西？財團竟作剪徑盜，很簡單的，

財團是“收買路錢打腳骨”，凡經過的便收錢，不付錢便是當作阻塞辦理，

例如我一樣，可以被拘捕。財大刮，好像“炒”澳洲外匯般，見利忘義，忘

卻了社會責任，只要刮；財少亦刮，東隧西隧的經營，對中信泰富來說只是

很濕濕碎，它又要刮，簡直混帳。 

 

 香港社會是甚麼呢？凡是能謀生的，例如公用事業，一定由財團擁有，

我已經說過，政府動也不敢動財團。談到今天，我相信整個社會也要想想，

一個中信泰富財團“炒”外匯，可以欺騙公眾及小股東，而且消遙法外，日

後再讓它管理東隧及西隧，我們對它又怎能有信心呢？它會否把該資產賣給

另一個財團呢？如果它不把隧道交還給香港人，而賣了給另一個財團，結果

該另一財團又亂攪，怎麼辦，對嗎？ 

 

 因此，今天，我們要清楚考慮一個問題，香港市民應否繼續這麼戇居，

任由它繼續把公用事業壟斷，即是說，只由它經營，別人不能經營。這是天

然的壟斷，即使在隔鄰多興建一條隧道也不行，政府是不會批准的。政府則

會負責把道路、橋梁接駁往隧道，這些工程仍未計算，對嗎？ 

 

 就此而言，我們社民連的立場很簡單，我們認為凡是公用事業，包括電

力等，其實應逐步由政府營運。今天，東隧西隧的經營期即將在 2016 年及

2023 年分別屆滿，還有許多年時間，或許可以商議一下。我覺得政府是責無

旁貸，應該“趁佢病，攞佢命”，要求它把東隧西隧的經營權交出來，不要

讓它賣給其他財團，因為如果賣給其他財團的話，對我們的影響會很大。我

們社民連一直主張，既然政府負責管理市民 ─ 無論市民選它、或不選它

也好 ─ 政府有責任把小市民不能不用、亦任由財團利用來壓榨市民的事

業收歸公有及營運。資金方面，政府可透過收取累進利得稅，或藉其他暴利

稅進行融資，又或向銀行告貸。 

 

 因此，我們認為市民應該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收回東隧西隧，以解決

長期塞車、長期繳付昂貴費用的問題。多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主席，過海隧道擠塞問題已困擾香港多年，所造成的社會和經

濟損失，鉅大得難以估計，每天不知有多少打工一族無奈地將寶貴時間白白

浪費在塞車上。根據運輸署向立法會提供的資料，本港市區普遍行車速度逐

漸減慢。總體來說，由 2002 年平均每小時 24.9 公里降至 24 公里，而多條

連接紅隧的主要幹道，早上繁忙時間車速不斷減慢。從比較 2002 年至 2006

年的數字可見，告士打道、夏慤道、軒尼詩道及皇后大道中等的行車速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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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減慢了 10%、4%、8%及 37%，而公主道前往尖沙咀及海底隧道方向則更誇

張，車速由每小時 20.7 公里下跌至 8.9 公里，減慢了 57%。我相信局長也知

道這些數字。 

 

 主席，塞車不單對生產力造成影響，香港勤奮的“打工仔女”應付塞車

的方法，其實不外乎是提早上班和晚一點回家。可是，每天下班都塞車，很

晚才回家的話，不單影響經濟，亦影響“打工仔”在家的時間，而他們與家

人共聚天倫的時間亦會減少。不時也有調查指出，香港的父母陪伴子女的時

間越來越少，我相信除了由於工時長的原因外，3 條隧道不平衡所導致的交

通擠塞，也是影響家庭溝通的其中一個元兇。 

 

 主席，導致 3 條隧道車流量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我認為是隧道之間的收

費差異所造成的。從各條隧道多年來的運作經驗來看，收費水平高低，直接

影響隧道的車流量多寡，駕駛人士習慣首先以價錢作為選擇隧道的理由，多

於節省時間和路程上的考慮。以我為例，當西隧通車時提供優惠，即使收費

是 30 或 40 元，但真正要付的價錢是 20 元時，我那段時間每天也是經西隧

過海的。現在的收費是 45 元，我每月使用西隧不超過 10 次，因為價錢較紅

隧貴一倍多。對於私家車來說，西隧的 45 元與紅隧的 20 元相比，差距實在

太大了，以致基本上如非必要、很緊急、趕時間，大家也不會使用西隧。 

 

 主席，西隧長期暢通無阻，門可羅雀，相對於紅隧門庭若市，這種怪現

象反映當初 BOT 的建造隧道模式，即建造、營運、移交的模式考慮不周、

估算錯誤、造成今天隧道的資源嚴重浪費，賠上巨大的社會成本。 

 

 主席，每當有過海隧道要求加價，都會牽動社會一場激辯，討論怎樣可

以解決隧道的分流問題。我還記得在 2005 年年初，政府敗於東隧的仲裁，

讓東隧可以合法地瘋狂加價，引發社會強烈反彈。當時的廖秀冬局長還煞有

介事地提出一系列解決海隧分流的方案，包括調高紅隧的收費和減低東、西

隧的收費、購回或延長專營權，共同擁有三隧方案等。然而，與以往的情況

一樣，提議終歸提議，政府沒有任何實質行動。還記得我在 2006 年年中提

出質詢追問政府，要求交代研究隧道分流的進展，但到現在仍不得要領，當

局只是重複強調會繼續與東、西隧就專營權問題進行商討。換句話說，政府

只是繼續停留在商討和拖延政策上。 

 

 主席，更想不到的是，剛公布的施政報告，特首再一次老調重彈，提出

分流的問題須再進行顧問研究。拖延又拖延，研究再研究，還要死撐，指調

整收費不可以解決分流的問題，而 重要的是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主席，大

家都知道，正如我剛才所說，收費才是駕駛者選擇哪一條道路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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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節省時間和便捷路程只屬其次，否則便不會出現今天駕駛者都使用紅隧的

情況。這是正在發生的事實，政府怎可以否認，怎可以看不到，怎可以不理

會呢？ 

 

 至於中環灣仔繞道，盡快完成當然是好事，但只要紅隧和西隧的收費仍

然有如此驚人的差距，我亦相信大部份駕駛者寧願使用紅隧。更何況，中環

灣仔繞道何時完成呢？計劃是怎樣呢？是否有時間表呢？當局怎可以令我

們相信，在這一兩年內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也許，當局已私下盤算，只要

繼續實行拖延政策，繼續研究、研究、研究，待至東、西隧的專營權屆滿，

政府不費一兵一卒，便以為可以解決問題，但我們卻要捱十年八年。 

 

 主席，我和民協都絕不認同當局這種拖延態度和策略，罔顧三隧車流量

失衡的社會和經濟所造成的巨大損失。我們要求政府切實考慮回購東、西

隧，或三隧聯營等的方案，特別在現時經濟環境較差的時候，可以用較低的

成本達到相關目的，從而得到東、西隧的控制權，藉調節三隧收費以達致分

流的效果，徹底解決過海隧道的擠塞問題。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及修正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有關過海隧道的問題，已討論超過 10 年。對於當年有關西隧

的法例，我當時在議事堂是反對的，當年跟已故的運輸司楊啟彥先生作出了

我在立法會歷來 激烈、而我覺得雙方皆精采的辯論。當時跟政府是有激

辯，而且雙方面在基本立場上是有差異的。如果從歷史的發展和現時的事實

來看，證明我們當時的評論是正確的。我們當時指出，利潤和收費偏高，必

然會導致日後的失衡問題，但政府當時卻死不悔改。 

 

 關於處理隧道的問題，我們多年前已建議政府早日成立隧橋局。在青馬

大橋成立時，我其實已向政府提出，青馬管制區不應由一間公司來管理。至

於由政府部門來管理其他隧道，政府其實應該成立一個隧橋局，全面接管政

府本身擁有的隧道和天橋，並逐步收購其他隧道和天橋，以及逐步接管專營

權期限屆滿的隧道和天橋。如果這是一個法定機構，所收回的款項便可用來

融資發展日後的隧道和天橋，這是一個長遠發展的理念。我們當年還提出所

謂“跨代”的效益，即興建隧道和天橋，不應全部由現時的人付錢，讓日後

的人享福。由於每條隧道和天橋的發展， 低限度也歷時數十年，短則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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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長則可能五六十年，所以，如果有這樣的管制模式，便可以讓使用者

真正支付天橋和隧道的支出。 

 

 可是，政府表示要研究再研究，至今仍然表示要繼續研究，還要找顧問

多研究 1 年。關於這方面，當年中央領導人曾批評董建華這種議而不決的弊

病，但現時董建華已下台，政府似乎卻走回頭路，不學習別人的優點，前朝

的缺點卻學到十足。退休高官替大財團“打工”，有政治敏感的問題則繼續

找顧問公司研究、研究、再研究。對於重建的問題也一樣，政府同樣表示要

研究兩年，而對於這項已討論超過 10 年的隧道問題，又要找顧問再研究多 1

年。現時不是有政治問責，由政府本身的官員負責的嗎？既然聘請了副局

長、政治助理，他們是沒用的嗎？難道只是負責看管顧問做事，自己啞口無

言，任由顧問發表，待顧問研究完成後，替他們擬備一份稿件，告訴他們應

怎樣寫、怎樣說嗎？ 

 

 主席，如果政府不改善其行政模式，董建華就任時出現的問題只會在現

時的政府不斷重現，拖慢行政效率，不斷就問題爭辯、討論，卻完全沒有結

果，然後便繼續塞車。 

 

 主席，我作出了一項簡單統計，運輸署在 1999 年其實進行了一項研究，

指出當時的塞車情況導致每年損失達二三十億元，這是 1999 年的時候。我

簡單統計了 3 條隧道車輛的平均......如果以 10 萬架次車輛塞車，每輛車

塞 10 分鐘的時間計算，每天的損失達 80 萬元，市民每年因塞車而構成的損

失，即所謂生產量的損失，也接近一億多二億元。這是無形的損失。全世界

城市的政府均十分關注塞車所帶來的經濟或生產損失，如果找顧問多研究 1

年，便會導致損失不斷增加和擴大。所以，主席，我真的很希望政府能拿出

政治勇氣來，作出果斷的行為。 

 

 其實，我是很尊重鄭局長的，在那麼多位局長之中，她做事較為踏實，

跟其他只崇尚空談的局長不同，對嗎？我真的很希望局長拿出一點誠意和勇

氣，盡快就這個問題作出一個決定。 

 

 此外，既然 近中信泰富那麼缺錢，這是一個要利用機會的很好時刻。

既然它 近的形象如此差，何不讓它做點好事讓市民獲益呢？它害苦了那麼

多股東，令香港上市公司的形象受到這樣的影響，是否應該做點好事來建立

一個較好的形象，令香港市民對它有點好感呢？既然它數百億元也虧蝕了，

何不做一點好事，令人覺得它的形象有所改善呢？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對

嗎？我替它遊行請願，替它擲雞蛋也沒有問題。所以，如果政府在這個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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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游說中信泰富盡快出售隧道，我認為這是坐失良機、失諸交臂。因此，

做事有時候是要掌握機會的。如果政府繼續採用坐食山崩的模式、繼續使用

董建華的形式來治港的話，只會令香港繼續沉淪，在這次金融海嘯下，逐漸

變成一個悲情城市，希望局長不要帶領香港走到這樣的地步。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陳克勤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想就着鄭家富議員和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作出回應。 

 

 鄭家富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以股換隧的概念，理念是希望透過分享盈利

的方式，令兩隧股東向政府交出股權。至於湯家驊的修正案，是提出三隧聯

營的概念，其實亦是希望政府透過入股隧道公司，從而合併組成聯營公司。

兩項修正案的大方向都與原議案相同。 

 

 但是，我指出要留意的一點是，建議以股換隧方式跟延長專營權方式，

其實是很接近的。但是，要增加當中的保證紅利作為一個誘因，這樣做可能

會在目前 BOT 合約內出現有利益保證的情況。因此，我們在計算有關盈利

的攤分方式時，必須十分謹慎。 

 

 至於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是建議把 3 條隧道的收費和車流調節至一個

合理水平。剛才有議員就這方面指出，收費要作出調節，但調節這字眼帶有

可升可降的意思。民建聯很擔心紅隧在合營後會加價，這便不是我們所要求

的東、西隧減價，也不符合市民的期望。 

 

 主席，民建聯會支持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但對於湯家驊議員的修正

案，我們則有很大的保留。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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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多謝剛才多位發言議員的意見。 

 

 三條過海隧道流量不均而引致交通擠塞問題，政府對此當然非常瞭解和

關注。問題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當然與 3 條隧道收費的差異有關，但其他

因素，例如各條隧道的地理位置、各自的道路連接網絡，以及該等連接道路

的承受能力，同樣非常重要。我們必須釐清問題的成因，才能找出解決辦法。

政府的態度，正如我剛才所說，是積極和務實的。 

 

 我想回應剛才數位議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李永達議員 ─ 他現在不

在席 ─ 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問政府會否興建第四條過海隧

道，而答案是會的，不過，這並非一條行車隧道，而是沙中線的過海段。我

相信今天的辯論亦須再檢視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而這政策始終是鼓勵更多使

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所以，在基建方面，我們在下一階段會透過沙中線過海

段來增加過海容量。甘乃威議員提出政府應盡快興建西港島線、南港島線，

這些正是我們的工作目標。 

 

 接着，我想回應多位議員均提及的回購兩條隧道股權的問題。在提出回

購東隧及西隧股權的建議時，我想特別指出，估價、作價和估值是要非常小

心處理的。我留意到一位學者在報章提出一個論據，我覺得其中很有智慧。

他說我們要小心，因為如果我們出價過高，有人會批評這是利益輸送；如果

出價過低，隧道公司又未必有興趣把股份賣給政府而不選擇其他投資者，而

且亦很難向他們的股東交代。所以，我們其實是不應以“趁佢病，攞佢命”

的態度來處理這件事的。無論如何，回購須動用公帑，不能不計算成本，也

不可完全拋棄商業原則。 

 

 回購的另外一個明顯動機，是為了調低這兩條隧道的收費，以達致為隧

道分流的目的。撇除應否動用公帑補貼隧道使用者的問題，由於回購所牽涉

的公帑數目可能十分龐大，我們必須就有關建議作理性分析和作價。即使特

區政府買入東、西兩條隧道，並把兩條隧道的收費大幅下調至海底隧道的水

平，海底隧道基於地理上不可取代的優勢，可能仍舊會比較塞車。此外，東、

西隧即使因減價而增加車流，但兩條隧道的連接道路網絡亦未必能承受新增

加的車流，亦不一定會帶給駕駛人士時間和成本上的利益。所以，我們堅信，

要解決過海隧道塞車問題，有需要全盤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我們亦要小心處理研究 ─ 對不起，黃毓民議員，我又要用“研究”

這兩個字 ─ 政府如何能夠透過控制有關隧道的股權來影響 3 條隧道的收

費結構，以達致有效的交通管理目的。正如劉健儀議員剛才所說，中信泰富

只擁有 35%的西隧股權，所以即使政府全數購入，對隧道收費和營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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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有限。至於東隧，即使政府購入中信泰富所持的股權，仍須考慮餘下股

東的利益。剛才有議員提到中信泰富要顧及自己的形象，但正因為它要顧及

股東的利益，所以我們相信作價必須合理。 

 

 正如我剛才提到，各條隧道的地理位置及連接道路網絡對流量分布有很

大影響，所以我再次強調有迫切需要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以完成港島北岸的

策略性道路網，紓緩干諾道中、夏道、告士打道一帶的擠塞情況，並有助

達致 3 條過海隧道流量合理化的目標。我很高興多位議員剛才均表示支持。 

 

 我們在去年 7 月根據《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把中環灣仔

繞道和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道路計劃刊憲。鑒於法院於今年 3 月裁定《保

護海港條例》適用於繞道工程計劃中涉及的臨時填海，我們正就興建中環灣

仔繞道主幹道隧道的施工方法及所需的臨時填海工程展開廣泛的公眾諮

詢，市民普遍支持及早落實繞道工程。至於在銅鑼灣避風塘興建臨時防波堤

而涉及的臨時填海方面，在參考了銅鑼灣避風塘的船戶及市民的意見後，我

們建議把部份受影響船隻臨時遷往其他避風塘，以取代臨時防波堤，減少臨

時填海面積。 

 

 我們會於下星期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中環灣仔繞道計劃的

新情況，並會爭取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須諮詢工作，然後啟動審批工程計劃

的法定程序，在合法、合理及可行範圍內早日開始興建繞道。 

 

 甘乃威議員 ─ 他現時不在席 ─ 剛才提出一個質疑，我們是完全

沒有偷步的。他質疑我們的填海工程有否偷步的情況，我想指出，我們現在

提出要求撥款的，是在中環填海第三期內的保護工程，並非我們中環灣仔繞

道工程的一部份。 

 

 為改善 3 條過海隧道的流量分布及中環灣仔一帶的塞車情況，我們會聘

請顧問協助進行研究工作，以全盤分析所有相關因素，並提出可行方案。顧

問的研究不會局限於回購及延長專營權兩種方案，我們要求顧問公司對所有

可行方案（包括議員今天提出的各個方案）進行研究，其範圍亦包括為 3 條

隧道（特別是東、西隧）進行估值，以便為與東、西隧股東進行談判提供基

礎。 

 

 除了今天的議案及修正案所提出的回購、延長專營權、三隧聯營、以股

換隧等方案外，社會各界就如何令 3 條過海隧道的流量達致更好的分布，亦

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對於所有方案，我們抱着開放態度，並會深入探討

它們的可行性、成本效益及局限。無論 終採用哪一個方案，除要有助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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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及鄰近關鍵道路的擠塞問題外，亦須為公眾帶來整體利益及對納稅人公

平。 

 

 進行顧問研究，絕不代表政府在研究完成前會放慢腳步 ─ 陳偉業議

員，我剛才解釋時你可能不在議事廳。相反，有關的顧問研究正好配合我們

與隧道公司進行的商討，並為此提供基礎，因此是非常有需要進行的。與此

同時，我們絕對不會鬆懈，而是會因應時勢及研究的進度，繼續與隧道公司

保持溝通，探討各種改善車流分布的方案。我們亦會盡量鼓勵隧道公司為駕

駛人士及運輸業界提供更多的優惠。 

 

 主席，今天的辯論顯示各位議員及社會對有關議題的關注。我再次感謝

議員的發言和建議，亦希望社會各階層繼續就議題作多方面的討論和提出可

行方案。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湯家驊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克勤議員的議案。 

 

湯家驊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鑒於目前”，並以“由於”代替；在“西區海底隧道（“西

隧”）”之後加上“現時的收費偏高，以致”；在“分流作用，”之

後刪除“加上收費偏高，”；在“沉重負擔”之後加上“之餘，亦帶

來沉重的經濟和社會代價；因此”；及在“西隧，或”之後刪除“延

長兩隧專營權，將該兩條隧道的收費下調”，並以“‘三隧聯營’的

方案，將 3 條隧道的收費和車流調節”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湯家驊議員就陳克勤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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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IP Kwok-hi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

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麟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偉明

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黃容根議員、石禮謙議員、黃定光議員及葉國謙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劉健儀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

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

議員、王國興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何秀蘭議員、

陳淑莊議員、黃國健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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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克勤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涂謹申議員、鄭家富議員、甘乃威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成智

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9 人贊成，4 人反對，

8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4 人贊成，5

人反對，6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

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ive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鄭家富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克勤議員的議案。 

 

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三)”之後刪除“積極研究”，並以“以”代替；在“回購”之

後刪除“東隧及西隧，”，並以“、‘以股換隧’”代替；在“兩隧

專營權”之後加上“的形式”；在“將”之後刪除“該兩條隧道”，

並以“東隧及西隧”代替；及在“合理分流”之後加上“、改善空氣

污染”。”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陳克勤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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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

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

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

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劉秀成議員及張國柱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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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

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王國興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黃國健議員贊成。 

 

 

梁耀忠議員、陳偉業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陳淑莊議員及梁美芬

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8 人贊成，3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5 人贊成，4 人反對，

6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

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陳克勤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3 分 42 秒。在陳克勤議

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要先多謝今天發言和支持修正案的議員，因為他們今

天也提出了很多很寶貴的方案，以解決現時三隧擠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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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提出了以股換隧、三隧聯營或延長專營權等方案，這些方案各有優

劣，也各有支持者，眾說紛紜。但是，很可惜，我卻不能從政府口中聽到他

們有任何具體方案。我知道當局由 2005 年開始已就這件事進行研究，至今

已經有 3 年，今天聽到政府的回覆，我悲觀一點地認為，可能又要 3 年。我

突然之間想起一句電影對白：“3 年、3 年又 3 年”，10 年也快將來臨了。

所以，如果香港要等 10 年才能解決三隧分流的問題，我想市民會感到十分

不滿，而且會開始質疑政府的管治。 

 

 主席，立法會同事今天已經十分清楚表明立場，以及提出不同的方案，

我認為現在是政府立刻拿出他們的方案的時候，來向市民交代，以解決現時

隧道擠塞的問題。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陳克勤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鄭家

富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Kwok-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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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

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

謙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

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張國柱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

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王國興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黃國健議員贊成。 

 

 

梁耀忠議員、陳偉業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陳淑莊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20 人贊成，1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6 人贊成，4 人反對，

5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經

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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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four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8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6 時 20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 minutes past Six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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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陳茂波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的機制中，有甚麼措施可令

所扣起的利潤不會不合理地超額，以致僱員未能受惠，法例規定對強積金核

准受託人收取其營辦保本基金的行政費用有特殊安排。現時法例規定如在某

一個月份保本基金的投資所產生的收入及利潤，超逾將該筆資金按積金局每

月公布的訂明儲蓄利率存放於港元儲蓄帳戶作存款時可賺得的利息，受託人

可扣除該月份的行政費用，為數不可多於該超逾數額的款項。如果由於該規

定的限制，受託人在某月份不能扣除足額的行政費用，受託人可從其後 12

個月的任何一個有超逾數額款項的月份中，在扣除該月份的行政費用後的餘

額中補扣未能扣除的款項。 



立法會 ─ 2008 年 11 月 19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November 2008 

 

A2 

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to 
Mr Paul CHAN'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As regards the question of what measures are in place under the mechanism of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MPFA) to ensure that the 
amount of gain deducted would not be unreasonably high to the disbenefit of 
employees, the existing law provides for special arrangement on the charging of 
administrative fees by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MPF) approved trustees 
to meet the expenses for operating capital preservation fund (CPF).  Under the 
existing law, if the amount of the income and profits derived from the investment 
of the CPF for a particular month exceeds the amount of interest that would be 
earned if those funds had been placed on deposit in a Hong Kong dollar savings 
account at the prescribed savings rate as published by the MPFA each month, a 
trustee may deduct an amount not exceeding the excess as schem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or that month by the trustees.  If, due to this restriction, a trustee is 
not able to recoup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in full, the deficiency may be 
deducted from the amount of any excess that may remain in respect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12 months after deducting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pplicable to 
that following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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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20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2008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政務司司長會就“回應二零零八年‘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期年報’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bookmark: add01]回應二零零八年“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20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2008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謹提交政府覆文，回應於本年7月9日提交立法會的《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期年報》。



　　申訴專員在過去1年就各個調查個案所作的建議，政府和有關的公共機構已大致上接納，並正採取積極的行動，落實有關建議。



　　促進公平合理、開明高效的公共行政，是申訴專員的重要工作，亦是政府施政的重要原則。我在此感謝申訴專員在過去的工作；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將繼續與申訴專員通力合作，為改善公共行政的共同目標，一起努力。



　　多謝主席。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在一位議員提出主體質詢及有關的官員回答後，該位提出質詢的議員可優先提出第一項補充質詢。其他有意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可按下“要求發言”按鈕，輪候發問。



	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出一項問題，提問時請盡量精簡，讓更多議員可提出補充質詢，亦請議員不要在提出補充質詢時發表議論。





主席：第一項質詢。





[bookmark: orq01]保障強積金投資的措施

Measures to Protect Investments of MPF



1.	李鳳英議員：主席，有很多投資者因誤以為與雷曼兄弟有關的結構性票據屬低風險而購買了該等產品，以致雷曼兄弟在美國宣布申請破產保護後，他們損失慘重。有鑒於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沒有採取措施，防止僱員在強制性公積金（“強積金”）帳戶的累算權益同樣因投資於類似的金融產品而蒙受巨大損失；如果有，具體的措施是甚麼；如果沒有，原因是甚麼？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強積金法例嚴格規管強積金成分基金的准許投資項目，以盡量減低風險，保障強積金計劃成員的利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積金局＂）指出，與雷曼兄弟有關的結構性票據並不符合法例下訂明的准許投資項目，而所有強積金成分基金均沒有投資於有關產品。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例》內的附表1已明確規定准許投資項目所必須符合的條件，舉例來說，債務證券須符合若干準則，例如由得到最高信貸評級的任何政府所發行或保證的債務證券，才可成為准許投資項目。在公司債務證券方面，則須符合由積金局訂明的最低信貸評級，或須在積金局核准的證券交易所上巿。



	此外，法例亦有訂立分散投資的規定，以減低風險。其中一項規定要求強積金基金最多只可把其資金總額的10%，投資於同一個機構所發行的證券及其他准許投資項目。有關法例亦限制強積金基金進行借貸和槓桿投資等較高風險的活動。


	積金局會透過不同途徑，確保強積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嚴格遵守有關投資規定，包括審閱由受託人提交的法定申報表及報告、進行實地巡查，以及調查收到的投訴等，而所有成分基金的投資均須由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的投資經理管理。



	在資料披露方面，現時已有守則訂明，受託人必須在向計劃成員發出的要約文件和基金概覽內，清楚列明有關成分基金的投資目標、投資組合分布和風險水平等，以確保計劃成員有足夠資料，因應其個別的投資取向和可承受風險程度等因素，選擇合適的成分基金。



	因應目前的市場情況，積金局已進一步加強監察措施，例如要求受託人向該局提交更多資料，包括成分基金的投資項目等，以確保強積金計劃的營運符合所有有關規定。





主席：在我請議員就這項主體質詢提出補充質詢前，我想提醒各位，本會上星期已通過決議案，授權一個小組委員會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權力，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按照《議事規則》第25(3)(c)條的規定，質詢內容不應與小組委員會將要審議的事宜的主題在實質上有任何相同。





李鳳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強積金有足夠的監管。事實上，在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雷曼事件”）發生前後，相關的局長亦表示對金融市場有監管，但仍然未能阻止事件發生，所以，我想問局長，如何能令公眾確信積金局或在監管強積金時不會重蹈雷曼事件的覆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李議員的提問，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說過，強積金的法例對每個基金投資組合的成分有清晰的規定，也訂明投資項目獲核准的準則。正如我剛才所說，若干債務證券和其他投資項目，例如股票，均須在積金局核准的證券交易所上市。在監管方面，目前的監管機制是積金局監管受託人，而受託人則有對投資經理作出監視的機制。正如我剛才所說，受託人須定期向積金局提交報告。如果有違規情況，亦有需要報告。同時，積金局的同事會定期作實地巡視，以確保受託人符合法例的規定。


劉秀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清楚指出，投資須合乎若干準則，例如得到最高信貸評級的任何政府所發行或保證的債券。可是，現在的問題是，標準普爾等評級機構似乎有問題，因為擁有AAA評級的公司也會破產。請問局長在參考這些評級時，會否採取另外的方法，會否以另一個尺度來衡量甚麼才算是最好、最高的信貸評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強積金目前所容許的投資項目中，債券並不包括複雜的結構性產品。正如剛才所說，政府債券或公司債券均須得到最高的評級。此外，基金經理亦要符合法例要求，當評級有改變時，他們要作出適當行動，以確保轉換投資組合時符合法例的規定。在整體的投資產品方面，僱員也有不同的基金可供選擇。





劉秀成議員：局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既然標準普爾亦有問題，在最高信貸評級方面，可還有甚麼準則？我想問局長將來會以甚麼標準作參考，會否仍盡信標準普爾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按照目前法例，投資組合是以評級來釐定風險的。當然，我明白議員是質疑評級可否作為保證。我們都知道，評級並非最高的保證。在投資環境轉壞時，高評級有時候亦會出現問題，這是投資環境改變時產生的情況。可是，我要強調，強積金沒有複雜的結構性產品，這跟市場上目前對一個評級機構的不滿、猜疑是稍有不同的。





謝偉俊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其實跟劉秀成議員差不多，只是看問題的角度有少許不同。鑒於近期的情況，大家也知道，即使銀行有很多資源、人才和力量，也覺得在評估有關產品，甚至相連股份的資產值時，會有一定困難。除了參考國際性認可評級機構所作的評估外，我們是否有人才、機制或方法可更準確地作出評估？還是我們只能依靠這些國際評級水準，作為唯一評估的根據？請局長回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基金管理方面，基金管理人須就市場上廣泛接受的風險管理機制來管理投資，這也符合法例上的要求。目前，正如我剛才回答劉秀成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提出，被評為高評級是否等於沒有風險呢？大家都知道不是這樣的。就目前來說，全球在管理財富和作出投資決定時，都是以評級標準來計算風險的，但由於目前強積金可投資的產品不牽涉結構性的衍生工具，所以跟社會上所經常討論的結構性衍生工具評級，應分開討論。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也是有關評級產品。自從雷曼事件發生後，大家對評級機構的評級有很大疑問。局長剛才說過，會根據這些評級來進行投資。我想瞭解，金融風暴發生至今，有沒有因應這特別情況，就着強積金的指引或法例作出任何修訂，以保障小市民的利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積金局已因應目前的情況　─　正如議員提到，目前金融情況動盪　─　加強監管的力度，包括要求受託人提供額外的報告和資料，例如成分基金的詳細項目，以便積金局察視有沒有一些跟法例要求不同的地方，從而採取適當行動，以保障投資者的利益。整體來說，雖然我們看到最近市場的走勢大上大落，但積金局向我們強調，強積金制度的運作是正常的。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跟其他同事一樣。自從金融風暴發生後，很多人對整個評級制度產生很大的疑問，特別是國際上進行評級公司的資金來源，其實很多時候是來自被評級的公司，這會否有衝突的情況出現呢？政府會否就這現象作出內部檢討，或跟其他國家的金融界，檢討整個評級制度是否要修改，甚至替代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余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很好，其實，這不是個別市場可以做到的事。有關評級制度的檢討，我相信是全世界很多地方的監管機構所關注的。香港政府的金融體系有參與國際上的不同會議，檢討和留意目前全球金融制度可以作出改善的方面，其中包括評級機制。



	我想重複剛才提出的一點，大家是要關注評級的，因為我們看到評級機制近數年來就某些產品似乎出現了比較大問題。不過，我希望大家稍為留意的是，目前的爭論主要在於一些複雜的衍生工具，由於這些產品透明度不高，市場很多時候會利用評級機構來評定其等級。就一些比較簡單的證券或債券，我相信市場的投資經理應有獨立能力來評估公司的投資或財務情況。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不是問複雜性......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余若薇議員：我是問，由於制度出現了問題，政府會否作出檢討或跟其他國家的金融界或這方面的官員作出全球性的檢討，以改善現有的評級制度？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已作答了。我說我們有參與國際性的討論，檢討整個金融機制的運作，其中包括評級機制。目前，國際上有很多討論，我們是有參與討論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只回答了主體質詢的一半。主體質詢問有甚麼措施防止僱員的強積金帳戶會蒙受巨大損失，但局長只回答了審核產品的程序，而沒有觸及管制推銷的情況。我不知道局長有沒有購買強積金，這是每個人也購買的，他也知道，在購買強積金產品時，推銷員會拿着十多二十種產品讓你逐一選擇，僱員很多時候只能像“點指兵兵”般揀選。但是，所選出來的十多二十種的investment fund（投資基金），其實是甚麼呢？僱員並未能得到詳細的介紹和瞭解，這是推銷上的問題。究竟在推銷上，當局有甚麼具體措施，確保僱員不會用“點指兵兵”的方法來購買這些產品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湯議員的提問。現時有守則訂明受託人在要約文件中披露每個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和有關基金的風險資料。受託人亦須每個財政年度最少編製基金......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不是問受託人，我是問前線的推銷人員如何向僱員足夠地解釋資料和風險，以及有甚麼監管的措施。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正想說了。





主席：局長，請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還想說的是，剛才已提到文件方面的披露要求，另一方面，在推售方面，積金局負責強積金中介人和強積金市場活動的註冊和監察工作。所有中介人均須向積金局註冊。積金局亦規定了強積金中介人的操守守則，為中介人必須遵守的操守和標準提供指引。根據守則，強積金中介人必須提供有關強積金計劃成分基金的要約文件和資料，以協助客戶選擇基金產品。





主席：湯議員，我相信局長已盡力回答了你的補充質詢。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茂波議員：主席，經過最近的雷曼事件和金融波動，我相信有很多“打工仔”都希望把錢投放在較穩妥的保本基金。我進行了一些分析，發現一些強積金的保本基金在賺錢時會扣起部份，不交給僱員。我想問，第一，在積金局的機制中，有甚麼措施可監察這做法，令所扣起的利潤不會不合理地超額，以致僱員未能受惠；第二，這些保本基金基本上......





主席：陳茂波議員，你只可提出一項補充質詢。





陳茂波議員：多謝主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我相信我要向積金局瞭解才能提供資料。我會提供補充資料。（附錄I）





陳茂波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一點。





主席：議員是不可以就局長的答覆作出跟進的。





陳茂波議員：多謝。





主席：你可以要求局長在會議後提供書面答覆。





陳茂波議員：好的，謝謝。


主席：第二項質詢。





[bookmark: orq02]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工作

Work of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Authority



2.	梁家傑議員：主席，關於西九龍文化區管理局（“管理局＂）的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政府在2004年公布的3個西九龍文化區（“西九＂）發展方案受到部份立法會議員、市民及有關團體的批評，最後在2006年將整個計劃推倒重來，是否知悉管理局在制訂西九發展藍圖時，將會怎樣貫徹“與民共議＂的政策方針，以及有系統地掌握公眾及民間團體的意見和使這做法制度化，以免重蹈2004年的覆轍；



(二)	鑒於管理局董事局主席日前表示，西九發展藍圖須與社區產生協同效應和有良好接駁，是否知悉管理局將怎樣同步在社區建立良好的社區文化網絡，以避免西九成為文化孤島；及



(三)	是否知悉管理局將會怎樣制訂西九發展計劃的開支的匯報機制，以便本會監察批撥予管理局的216億元是否運用得宜？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擔任管理局主席的政務司司長，上星期五已經在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和發展事務委員會的聯席會議上，詳細講述了西九計劃發展圖則的制訂過程，將會分為3個階段，充份讓公眾參與討論和表達意見，包括採取工作坊、討論小組、集思會、展覽等多種形式。



	管理局並且將依照法例設立諮詢會，有系統地與文化藝術界及各個界別展開溝通對話，收集公眾意見。關於具體的計劃安排，我在這裏就不重複了，以便多留時間讓議員補充提問。總的來說，西九計劃目的在於促進香港的文化發展，而文化在於育人，建設文化區的過程越能夠吸引公眾關心和參與，也就越有利於文化發展。所以，整個過程都會以高度透明和全面開放的方式進行。


(二)	正如在主體質詢所述，將來西九制訂的發展藍圖，一定會與鄰近的社區有暢順的接駁，以達致良性互動和協同效應。管理局在發展文化硬件設施的同時，也會面向社會策劃文化藝術活動。特區政府把建設西九作為一項促進文化藝術長遠發展的重要策略性投資，所以，也會加強本港其他地區的文化硬件，以及相應的軟件配套。



	政府開展一系列推廣藝術、培育觀眾等活動，促進文化交流和合作，以及推動創意工業發展，以至吸引文化旅遊。有關措施包括進一步支援表演藝術團體的發展，加強扶植中小藝團；推行場地夥伴計劃；加強以年青人和學生為主的藝術教育，如舉辦學校文化日及社區文化大使計劃；2009-2010年度推行的新高中學制課程中，會引入有關藝術發展學習經歷的活動。我們並會協助藝團把他們的藝術項目帶入學校，參考國際經驗，我們普及藝術教育，以至透過藝發局的社區文化藝術活動深化計劃，提升區內居民對藝術的認識和興趣。我也不一一列舉了。



(三)	《西九文化區管理局條例》包括了一系列的財務管制和監察措施，管理局必須按條例要求落實這些措施，包括就每一財政年度擬備周年報告，經財政司司長安排提交立法會知悉。周年報告將包括財政年度的帳目報表，包括損益表、現金流轉表及資產負債表，以及核數師的帳目審計報告。



	管理局在周年報告內還須包括：



─	該財政年度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建造工程的進度及實際開支；



─	該財政年度每個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營運收支詳情； 



─	管理局高層員工的薪酬資料；及



─	收支帳目比對於前一個財政年度帳目的情況。



	以上是我簡要的答覆。





梁家傑議員：主席，作為上一屆立法會西九小組委員會的成員，當然明白去屆小組委員會非常關注的其中一點，便是這個投放大量公帑進行的項目，是屬於香港人的項目，並應該與民規劃及與民共議的。主體答覆第(一)部份提到，規劃“將會分3個階段，充份讓公眾參與討論和發表意見，包括採取工作坊、討論小組、集思會、展覽等多種形式”。我想問局長，就這3個階段，據他的認知，是如何劃分的呢？這些工作坊、討論小組、集思會、展覽等形式是否在每一個階段均會全部採納的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這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聽取文化藝術界以至其他各個界別的意見。在第二階段時，會根據他們的意見提交3個規劃藍圖。也會把這3個規劃藍圖提出來讓公眾及文化界發表意見。在聽取意見的基礎上，便形成一個規劃方案，從而再諮詢意見。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也會不斷諮詢各方人士的意見。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只是想向局長提供資料......





主席：梁議員，你只需指出局長剛才沒有回答你補充質詢哪部份。





梁家傑議員：那麼，算了吧。





吳靄儀議員：主席，據聞政務司司長是管理局的主席。他在第一次會議時便引用了《創世記》的一句話：Let there be light!我不知道司長是否承認以往沒有透明度？我很關心的是，局長今天這份主體答覆似乎也是重複採用舊式的諮詢。為了避免出現以往沒有透明度的情況，我們在通過法例時提出了一項實際建議，便是要設立一個關於西九的常設諮詢會。梁家傑議員在主體質詢中提到的“與民共議”，其實便是針對這一點。請問局長，在常設諮詢會方面，具體詳情為何？其間有否考慮如何設立、其成員及架構，務求每一階段也達到“與民共議”的目標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諮詢會當然是由管理局設立的。我們會建議諮詢會須包括社會上各方意見的人士，而且人數也是有限額的，因為有實際運作上的需要。不過，我們希望諮詢會能達到吳議員剛才所提議的，在社會上有廣泛接觸，尤其是與文化藝術界，以至不同團體。我們現時考慮向管理局提出，讓諮詢會與社會上各主要團體，特別是以往對西九計劃發展曾發表意見的團體建立一種合作的夥伴關係，以便它們能經常向諮詢會表達意見，從而收集各方人士對西九計劃進展的建議及方案。





梁美芬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就管理局展開工作的範圍內，如何全面考慮舊區居民可以共享西九的資源及設施？有否考慮活化一些舊區，例如鴨寮街及北河街等，使新舊區的文化可以一併發展；第二，剛才提到順暢的交通......





主席：梁美芬議員，你只可在補充質詢中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你所提出的問題是有關連的話，請把它們歸納為一個問題。





梁美芬議員：多謝主席。在活化的過程中，會否有綠化道路的計劃，好讓舊區居民也可以在活化的道路上，使舊區也可以成為“文化人人有，西九特別多”這樣一個多姿多采的文化城市的一部份？這是我希望知道的方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西九規劃的發展，一定要與鄰近社區打通及聯絡的。當然，如果談到鴨寮街的活化，便已超出管理局本身的範圍，但在香港發展文化的角度來說，特區政府會盡量採取配合的措施。“文化各區有，西九特別多”這句話是說得相當好的，也是我們的理想。





李永達議員：主席，鑒於公眾對管理局成員的組成有很大意見，認為其代表性不足，政府會否考慮稍後在成立數個諮詢委員會時，向公眾承諾會盡量容許不同意見的人也有機會參與諮詢過程，甚至容許有這些人或團體自薦的名單？當然，政府可接受或不接受，但如果不接受，便須有適當的解釋。





民政事務局局長：實際上，在管理局組成前，其實亦收到一些自薦名單。據我知道，這些名單也受到充份的考慮。現時管理局轄下的委員會，亦正邀請各方面的人士加入，主要的考慮是如何更有效推進管理局的工作，以及如何能充份吸納各方面的意見，以有助推進西九的建設。





涂謹申議員：主席，主體質詢的最後部份是有關開支的匯報機制，如何能讓立法會監察批撥予管理局的二百多億元，這一點其實是很重要的。可是，局長在主體答覆只提到周年報告，指報告已列明這些資料。局長是否明白市民的關注？因為報告是後來才提交的，即工作已在多個月或12個月前完成，才會在年報列明，但如何能令一些大型項目在動工以前或一些牽涉大筆費用的項目，也能與立法會有互動呢？即有何機制令立法會知悉，並能提供意見的呢？我相信這方面是最重要的，但局長似乎完全沒有回答。如果只是事後參閱周年報告，只是追究責任的問題，並不能提供建設性或向前的觀點。局長可否就這方面稍作解釋？其實也只是重新回答主體質詢第(三)部份而已。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除周年報告外，根據有關條例，管理局必須在每個年度終結前，把一份為期3年的事務計劃及下一年度的業務計劃送交民政事務局局長備案。這兩份計劃均包括財務計劃在內。如果立法會對於3年的事務計劃及下一年度的業務計劃感到很有興趣的話，民政事務局局長會考慮以適當的方式，向立法會作出報告。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就這個問題，我認為主體質詢第(二)部份似乎是整項質詢的癥結。該第(二)部份最後提及“管理局將怎樣同步在社區建立良好的社區文化網絡，以避免西九成為文化孤島”。就這一點，我想請問局長將來會否在這框框以外盡量多作考慮，以提升整體社區對文化的認識，並從讓更多人參與創意的角度考慮，而不單是談活化鴨寮街、提交報告或向立法會交代呢？如果這216億元能夠提升香港整體文化及讓全港市民有投入創意的熱誠，這才是我們之所需。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西九所獲的216億元當然極有助於香港推動創意產業及文化藝術的發展，以致我們相信會有利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西九能起到這種作用，同時，在西九以外，特區政府也會大力推動文化藝術在軟件方面的相應配合。





劉秀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很清楚地說會多留機會讓議員提問具體的計劃安排，即主體答覆第(二)部份提到“以便多留時間讓議員補充提問”。據我所知，管理局一定會設立辦事處，並提到會有很多諮詢。這常設辦事處會否有一個展覽場地？我是很關心西九的設計的，西九的整體設計會否獲得展覽，讓市民可以諮詢，以便我們知道政府的所有計劃及進展情況？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現時仍未設立辦事處，如果我們設立辦事處時，我們會考慮展示實物的模型圖，好讓公眾能更清楚看到。





陳淑莊議員：我仍想知道更多有關諮詢會的組成部份。其實，這是在《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20條列明的，而大家也一直爭取了很長時間要設立諮詢會。我很想知道諮詢會究竟每隔多久舉行一次會議、成員的組成如何，以及在關於管理局職能的事宜上，範疇為何？我希望局長可讓我們知悉較實質的範圍？





民政事務局局長：諮詢會是由管理局成立的。管理局剛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希望可在12月舉行第二次會議。如果在第二次會議上能作出這項決定，便可以在明年年初成立諮詢會。管理局方面也很希望諮詢會能盡快成立，而且能盡快發揮作用，從而協助管理局收集社會上各方面的意見，以有助推進西九建設的計劃。





何秀蘭議員：其實，“與民共議”最有效的落實方法，不單是諮詢，還要公開會議，我們已跟進這方面很長時間。主席，在上一次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司長以管理局主席身份回答我們的問題，他說在適當時候可以公開，如果不適當，便不會公開。因此，我今天想跟進何謂不適當。除了管理局主席上次所說的招標及藝團撥款申請外，其他是否均可以被視為適當呢？當管理局會議討論不屬這兩個範疇的議題時，是否全部可以公開由傳媒轉播呢？如果不是，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在甚麼場合及何時公開，這當然是管理局的決定。從我們的理解，適宜於公開的議題，必然會比不適宜於公開的議題為多。除了關於業務的敏感情況，這類大家也理解的不公開議程及議題外，我相信管理局會考慮採取適當的方法，把它的會議盡量向公眾公開的。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希望局長能提供具體及實際的答案，是否除了招標及藝團的撥款申請外，都會讓會議公開，由傳媒轉播呢？如果不公開，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這方面始終是管理局的決定，我不能在此代表作答，因為管理局仍未作決定。但是，我相信管理局會議的絕大多數議程，除了剛才何議員提到的敏感情況外，都應可用適當方式通過傳媒向公眾公開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2分鐘......





何秀蘭議員：主席，管理局的主席現時其實在席，是否應由他親自作答呢？





主席：何秀蘭議員，我相信局長已在他可能作答的範圍內答覆了。現在進入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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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國麟議員：主席，本人最近接獲投訴，指一些高容量變壓站所發出的噪音對附近的居民造成滋擾，亦可能危害他們的健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研究高容量變壓站發出的電磁輻射對附近居民的健康有何影響；如果有，研究結果是甚麼；



(二)	是否知悉目前全港有多少個與民居距離少於6米的高容量變壓站；及



(三)	電力公司是不是必須遵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準則”）中關於設置高容量變壓站的條文；政府有甚麼措施監管高容量變壓站的設置和運作對周遭環境及居民生活和健康的影響，以及哪個政府部門負責處理市民就高容量變壓站發出電磁輻射及造成噪音滋擾作出的投訴？





環境局局長：主席，謝謝李國麟議員的質詢。



(一)	就現時的處理方法來說，國際非離子輻射防護委員會根據各科學文獻和研究結果及有關健康風險評估，制訂了一套“限制時變電場、磁場和電磁場暴露的導則”（“限制導則”）。世界衞生組織（“世衞”）鼓勵各國採用這套限制導則作為這方面的藍本。世衞並認為現時沒有充份證據，顯示人體暴露於限制導則所建議水平下的電磁場，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本港高容量變壓站所產生的電磁場水平，均遠低於我剛才所說的限制導則所訂定的建議水平。政府雖然沒有就本港變壓站對市民健康影響作出單獨研究，但我們會不時留意國際上或科學界對於我剛才所說的世衞的科學研究，作為參考。



(二)	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現時香港兩間電力公司所興建的高容量變壓站，均與民居距離最少6米。



(三)	政府現時擬備的準則，目的是提供一些基本指引，確保在城市規劃過程中，政府可預留足夠土地進行社會和經濟發展，以配合公眾設施及市民的需要。按現有規定，電力公司如果要興建變壓站，須參照準則內有關的標準與準則所作出的規定。如果它們準備興建的變壓站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屬於第二欄用途，更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作出申請及經審批後才可興建。當規劃署接獲擬建變壓站的申請時，會就該申請諮詢各有關部門，包括機電工程署、電訊管理局、環境保護署（“環保署”）、運輸署及地政總署等。規劃署亦會將該申請的資料刊登於報章上讓公眾查閱，同時會諮詢附近的居民和業主等有關團體，聽取他們對擬建變壓站的意見。規劃署會將公眾和有關部門的意見，以及就該申請而作出的規劃分析，一併提交城規會考慮。城規會亦會就個別申請的情況，決定最終是否審批。無論擬建的變壓站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屬於第一或第二欄經准許用途，電力公司均須就興建變壓站的建議提交相關文件及圖則給有關部門，包括屋宇署、消防處等審批，而負責審批的部門亦會諮詢其他部門的意見，然後作出決定。



	變壓站在興建及運作期間須同時符合各項污染管制要求，包括空氣、噪音、污水及廢物等要求，環保署如果發現在變壓站的範圍內有污染問題，也會跟進及進行執法工作。此外，變壓站內的供電設備亦須符合相關的電氣安全規定。



	如果市民就變壓站的電磁場水平作出投訴，機電工程署會作出跟進，以確定變壓站是否符合我剛才提出的限制導則的範圍。市民如果懷疑變壓站對廣播或電訊服務構成干擾，可聯絡電訊管理局安排進行調查。如果市民受到變壓站的噪音滋擾，可向環保署作出投訴。環保署在接獲投訴後會派員到場評估噪音，如果發現噪音超逾有關標準，便會發出消減噪音通知書，要求有關人士或公司改善噪音情況。


李國麟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份說，政府並沒有就變壓站對市民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但事實上，我們接獲市民投訴，表示擔心健康會受影響。我想問局長在過去5年，政府有關部門曾否接獲關於變壓站的磁場及污染管制的投訴呢？





環境局局長：我手邊有一些資料，在過往3年，每年有關變壓站的投訴個案有2宗至6宗不等，當中以噪音或空氣方面的投訴居多，這個數字是較為低的。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並沒有證據顯示我們所有變壓站的電磁場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而我們也沒有特別接獲這方面的投訴。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真的不知道局長在說甚麼。我們立法會申訴部花了數年處理市民就大角咀詩歌舞街作出的投訴，亦與當局4至6個部門討論了不知道多少次，局長是否知悉有這些問題存在呢？我們也曾跟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開會，它還說會設置一塊板隔絕電磁場。所以，主席，我想問局長是否知悉有些市民是十分緊張自己的健康的呢？此外，政府會否積極地做一點事，包括要求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協助，替市民進行檢驗，看看是否對他們的健康造成影響？如果真的有影響，當局會否從而作出跟進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劉慧卿議員的補充質詢。或許讓我藉此機會解釋一下。關於電磁場是否符合健康水平，我是以我剛才在主體答覆第(一)部份所提及的國際委員會所訂定的標準為根據。簡單來說，如果我們談論變壓站所產生的電磁場，根據我剛才提及的國際組織的建議，上限是有一個單位的，便是每米5 000伏特，而香港一般的變壓站的電磁場水平是低於每米1 000伏特。如果就磁場的建議水平來說，單位是100個微特斯拉，而香港一般變壓站的磁場水平是低於10個微特斯拉。所以，以現時來說，現有的變壓站所產生的電場或磁場，均是在國際標準範圍以內。



	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到，過往有一些個案是由於變壓站位於民居附近，所以有人提出了一些問題，包括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及的大角咀詩歌舞街的變壓站。在這方面，我知道立法會也曾成立一個個案委員會。這類個案所涉的變壓站，例如詩歌舞街的變壓站，其實早於1966年已開始存在，到了2003年，由於區內有需要新增電量，所以我們便進行了翻新和提升工程。對於居民所提出的擔心，各部門其實也進行了一些工作。就此個案而言，中電亦已承諾會在變壓站跟民居之間的建築加裝一塊金屬鐵板及加厚牆身，希望市民在此居住環境內，心理上會有較好的保障。關於這方面，我知道有關的電力公司會繼續按照這個方式跟進。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當接獲這類有關健康的投訴時，會否一併要求衞生署和醫管局替市民進行檢驗，好讓他們安心？現在當局說沒有進行研究，但市民卻表示他們自己健康有問題，雙方猶如“口和鼻爭拗”般，是不行的。主席，我想一併問局長這方面，請局長作答。





環境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並沒有科學證據顯示居住在變壓站附近會對健康造成問題，所以我們便沒有這樣的安排。可是，我相信我可以詢問政府的專家的意見，看看變壓站是否真的會對健康構成影響。然而，初步來說，我們現有的資料並沒有這方面的證據。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由於沒有科學證據，所以便沒有安排進行檢查，但國際機構已進行了有關健康風險的評估，並制訂了限制導則。如果是完全沒有風險，便無須有限制，更無須有導則，但既然有限制、有導則，就必然會有一些影響的。所以，我想跟進這方面的問題。局長其實可否真正切實......我不知道現時在變壓站附近有多少民居，局長有否統計過？可否考慮由政府，或促請中電或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進行有關健康的研究，並盡快向立法會交代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想有一點是大家要瞭解的，便是在城市內，變壓站很多時候是必須設有的，甚至每一座大廈本身也會有一個變壓站，因為電力公司在發電後，電力由一個高水平慢慢透過不同的變壓站輸送至民居時，是必須有這個設備的。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有些較大型的變壓站，例如所謂的高容量變壓站，由於電的伏特較高，所以我們對於這些變壓站是有一些規劃上的安排。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案中所說，按照現時的準則，是有一些指引的，而在興建時也須符合更多條件。



	可是，如果是一些在分區或地區上的變壓站，那些可以說是樓宇設備的一部份，在任何城市內也會存在。在這方面我要強調，對於這些變壓站本身，我們看不到有任何特別證據顯示會危害健康，但我剛才亦已承諾，如果有其他專業部門告訴我有這方面的擔憂，我們當然會跟進，但我認為亦要以科學證據作為藍本。


劉江華議員：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他只是指出了分類，卻沒有回答有否統計過高容量變壓站附近有多少居民，以及他會否願意考慮主動採取行動，而並非待有證據才做。如果他沒有進行研究，他本身也是不會知道有沒有證據的。





環境局局長：主席，香港作為一個人煙稠密的城市，所有變壓站必然會較接近民居，因為它們存在的目的，便是要服務該區域。現時，如果我們談論的是高容量變壓站，全港約有七十多個，在規劃上，這些高容量變壓站本身跟民居已有一定距離，這一點我們是完全做到的。



	至於較小型的變壓站，我剛才也說過，每座大廈的情況也不同，所以，如果要評估變壓站對健康造成的影響，便必須提出有關證據。我相信我們現時並沒有打算主動就如此廣泛的範圍進行研究，但我剛才已承諾，如果我們發現有問題或有其他科學根據，令我們要進一步研究，我們是樂意跟進的。





甘乃威議員：主席，從局長的主體答覆可以看見，政府並沒有就這些變壓站對市民的健康進行研究和評估。其實，香港市民對所謂的磁場和輻射卻是越來越關心，包括很多人對其家居附近有電訊箱的發射站均表示關心。最近，我也接獲市民投訴，關於北角政府合署旁將會興建雷射發射站。既然市民對磁場及輻射有所關心，政府會否就如何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進行整體研究，而並非單是研究電力變壓站？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答覆其他議員的補充質詢時也曾提及，我們現時在規劃上是有一些限制，以確保將影響減至最低，但在沒有很確切證據顯示會對健康構成任何壓力的情況下，我們現時並沒有進行一如甘乃威議員所說的醫學研究。大家提出的範圍其實相當廣闊，我們會繼續留意國際間或科學界別內有沒有這一類的相關評估，如果有，我們是會不時跟進的。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說本港的高容量變壓站受到嚴格監管，不論在電磁場、距離、噪音、空氣或其他問題等方面，儘管如此，市民有時候仍作出投訴，或不同意政府已有足夠監管。在此情況下，政府本來是否有很多資料可以發放給市民，讓大家知道是沒有問題的呢？政府做了哪方面的工作，讓市民得到正確消息和資料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看回我手邊的近期個案，一如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及的那宗個案，或在某些地區引起市民有很大反應而作出投訴的個案，數目並不多。當然，一旦有這些個案出現，居民有時候是會感到擔心的，而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所說，如果有關設備是屬於高容量的，我們所採取的做法是，在城市規劃內，我們一般已有相關設計，在過程中，從擬備發展藍圖以至分區大綱圖的過程中，我們其實均是有討論的。我亦看到有些個案是城規會在審核時也考慮到一些投訴人所提出的問題，有時候會作出一些改變，例如剛才提及的詩歌舞街的變壓站，我們便看到由於立法會議員提出了有關問題，所以電力公司便加裝了一些設施，令市民感到安心。此外，也有一些個案並非涉及民居的，例如學校，我們也有透過區議會及民政處的同事與投訴人商量，有時候甚至會把變壓站的距離稍為移動，或進行一些美化工程，以令大家安心。我們是有做這部份的工作的。



	如果是透過城規會就規劃過程進行討論，各位議員也知道這些討論是公開的；至於就着個案在地區上進行討論，那更會涉及相關的居民或居民團體，所以是直接在地區上進行討論。因此，有關的過程其實是相當透明和公開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主體質詢第(二)部份其實是問有多少高容量變壓站與民居距離少於6米，但主體答覆只提出並沒有高容量變壓站與民居距離少於6米。據我理解，詩歌舞街的變壓站是中型的　─　以局長的角度來說　─　但有多少個......第一，局長要界定怎樣謂之高、中、低容量，對嗎？第二，政府可否告知我們，不屬於高容量但又距離民居少於6米的變壓站有多少個，以及可否在會後以書面列出有關的地點，好讓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呢？此外，有很多根本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正如剛才提及的詩歌舞街變壓站，那是數十年前已經存在的，在此情況下，局長雖然說未必有很確實證據顯示會對健康構成影響，但市民卻是極之擔心。如果是一些緊靠牆身的變壓站，有沒有辦法在可行範圍內，在某些發展空間內將之搬遷呢？





主席：涂議員，你提出了多於一個問題，但我也請局長作答。





環境局局長：第一，我相信大家也明白，變壓站是有很多種的，我剛才已強調，小型變壓站是每座大廈也要有一個的。涂謹申議員剛才所提及的超高壓變電站或高容量變壓站，就全香港而言，其實是較少的，我剛才已指出了有關的數字，是有七十多個，而這些所謂的高容量變壓站，全部均符合我剛才所說的準則，即距離民居超過6米。當然，如果再細分，有些變壓站所輸出的電壓可能只涉及11至22伏特，這一類變壓站必然有一些會是設於民居內，而我相信市民擔心的並非這一類。回答涂謹申議員的補充質詢，簡單的答案是現時來說，所有高容量變壓站基本上均符合我剛才提及的準則，即距離民居超過6米。





涂謹申議員：我問的並非高容量變壓站，例如詩歌舞街的變壓站是屬於中容量的，那麼，在那七十多個之中，有多少個是緊靠旁邊或距離少於6米（少於6米其實即是緊靠旁邊）的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如果涂謹申議員所說的是其他的變壓站，包括分區或輸送至用戶室內的變壓站，那些數量是數以千計，甚至數以萬計的，正如我所說，也有一些是設於大廈之內，我相信那些的距離一定不能超出6米，因為它們是用作為該地區或大廈供電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覺得這個答覆很狡猾，為甚麼呢？因為樓下的變壓站是用作供電給大廈本身，距離當然少於6米，但我現在所指的是regional（地區）的變壓站、分電站，我想政府是很清楚的。我現在所指的變壓站究竟有多少個呢？我想局長提供這個數字。我所問的並非每座大廈本身設有的變壓站。主席，我希望政府真的要明白我補充質詢的重點，我說得很清楚是那些中型的變壓站，我不是說小型那一類。





主席：局長，除了高容量變壓站外，可否再細分有甚麼其他類別，例如並非輸送至住戶室內，只屬於中容量的變壓站？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強調，如果是高容量變壓站，全港有七十多個，它們均距離民居6米以外。至於其他諸如總變電站和客戶電力分站，我手邊的資料顯示，總變電站或分區電力站有百多個，客戶電力分站則有過萬個。我要強調，當中有很多根本是供電給一個很小的區域的。





主席：第四項質詢。

[bookmark: orq04]
監管升降機的保養工作

Monitoring of Lift Maintenance



4.	涂謹申議員：主席，上月在公共屋邨富善邨發生的升降機墜地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升降機的安全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為甚麼機電工程署（“機電署”）於上述涉及懸吊纜索斷裂的升降機嚴重事故發生後，沒有即時作出公布，而只是在10天後有傳媒查詢時才予以證實；過去3 年，升降機的擁有人或註冊升降機承建商（“承建商”）有和沒有按法例即時將升降機事故通知該署的個案分別有多少宗、該署公布了多少宗，以及因沒有即時作出通知或其他違例情況而被定罪的人士被判處甚麼懲罰；



(二)	鑒於現時公共屋邨內由不同廠商生產的升降機會以招標方式交予單一承建商提供保養服務，當局會否檢討該項安排，以及會否全面檢查公共屋邨內所有其他由上述事故所涉承建商提供保養服務的升降機；及



(三)	當局現時怎樣監管各類型樓宇的升降機的維修和保養工作，以及會否突擊檢查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每年進行的安全檢查工作、查驗承建商採用的零件的質素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及安全標準，以及修訂現行指引或守則（例如規定檢查和維修工作須由最少兩名維修工人進行，並設定最低的檢查時數等）？





發展局局長：主席，《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條例”）（香港法例第327章）為保障香港私人樓宇升降機的安全提供法定框架。條例規定，只有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和承建商才有資格進行包括建造、安裝及保養服務的升降機工程，這些工程必須符合機電署頒布的實務守則的安全要求。條例亦要求機電署作為監管機構，須備存合資格工程師和承建商的名冊。



	屬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管理的公共屋邨內的升降機不受條例所規管。然而，房屋署作為負責監管和保養公共屋邨內升降機的機構，亦會以條例的規定作為監管的基礎。有見及此，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我會在這裏就大家的補充質詢作答，她稍後在補充質詢時會就議員針對公共屋邨內，由房委會管理的升降機的問題作出回應。



	就涂議員的主體質詢的3個部份，我們的答覆如下：



(一)	條例第27A條規定某些事故須予報告，在這規定下指明的升降機事故發生後，升降機的擁有人須即時將事故通知機電署及升降機的註冊承建商，而承建商須在收到通知後即時進行調查，並在7個工作天內向機電署署長呈交報告。



富善邨發生的升降機事故，屬第27A條規定的事故。機電署在收到通知後已即時展開調查，並檢驗了富善邨內所有同類型的升降機，並沒有發現同樣的問題。承建商亦按法例規定在事故發生7個工作天內提交了初步報告。



機電署當時認為有關事故有需要作進一步的調查，有關升降機的主要損壞部份已送交化驗所詳細分析損壞原因，而事後署方亦已開展為全港五百多部相同型號的升降機進行檢查，所以並未把富善邨的事件即時向外公布。鑒於升降機安全屬公眾高度關注的事項，機電署已承諾，如果日後發生嚴重升降機事故，署方會盡早公布事件，以釋市民的疑慮。



過去3年，機電署並沒有收到類似富善邨升降機事故（即升降機有多條懸吊纜索同時斷裂）的報告。為了防止涂議員認為我回答質詢時稍為狡猾，我在這裏詳細交代過去4年發生的升降機吊纜斷裂事故，但不是斷裂這麼多條，只是斷裂1條。在2005年5月，黃大仙鳳德邨發生過1次；在發生富善邨這事件之前的2008年10月14日，深水埗白楊街亦曾發生4條吊纜其中1條斷裂的事故，這便是過去4年的情況。但是，我相信當時也是基於機電署的考慮而沒有即時向外公布情況。至於該署收到其他根據條例第27A條須通報的事故，主要分為兩類，當中不涉及機件故障，例如由於有人不小心使用引致的，在2008年截至9月底共有132宗，在2007年全年有224宗，而在2006年則有201宗。



涉及機件故障引致升降機停頓，但沒有影響升降機安全的事故，在2008年截至9月底共有21宗，在2007年有27宗，而在2006年則有31宗。



上述事故的成因大多數可即時掌握，而有關的機件故障亦只發生於個別升降機，並不涉及所有同型號升降機或其他同類裝置的安全問題。至於當中涉及不小心使用引致受傷而須電召救護車的個案，傳媒都會迅速知悉及作適當報道，所以機電署沒有特別公布這些事故。



機電署過往並沒有發現任何應根據法例呈報的個案，在發生後未向機電署作即時通知的情況。



(二)	所有公共屋邨及個別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屋苑內的升降機，均由房屋署直接管理，而所有由房屋署直接管理的升降機，皆由原廠保養承辦商負責日常維修及保養工作，並沒有把不同廠商生產的升降機交予單一承建商提供保養服務的安排。有見於富善邨發生的升降機事故，房屋署已即時要求有關承建商在本年11月6日前完成檢查在房屋署直接管轄的屋邨或屋苑內所保養的升降機，而有關承建商已經完成有關檢查，證實升降機運作正常。此外，房屋署亦已要求所有為房屋署提供服務的升降機保養承建商，在每星期為升降機進行例行檢查和保養時，必須根據機電署在本年11月向業界發出的最新技術通告，額外檢查升降機的鋼纜系統和限速裝置。至於在租者置其屋計劃下的屋邨，如今次事件的富善邨等，則由該屋邨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所聘請的承建商負責管理及維修，並由機電署按法例監管。



據我們瞭解，富善邨是採取了把邨內不同廠商生產的升降機以招標方式交予單一承建商提供保養服務。這種招標方式亦被機電署轄下的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採納，用於少部份政府物業的升降機保養合約內。為強化升降機保養的質素，我已要求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調整日後招標的安排。



(三)	條例規管私人樓宇升降機的定期保養、定期檢驗及定期測試周期，當中包括每5年1次的負載檢查和測試，每年1次的檢查和測試及每月1次的例行維修檢驗。升降機工程只能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及承建商進行，他們必須根據符合國際標準的安全指引及實務守則內的要求，提供升降機保養服務。此外，升降機裝置中使用的主要安全零件必須具備認可獨立測試機構發出的型號測試證明書，以確保零件的質量。機電署現時每年抽樣巡查所有私人樓宇升降機數目的10%，而抽樣是以風險評估為原則。該署並會作出突擊檢查，以確保承建商的服務水平符合標準。至於政府樓宇的升降機，現時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負責維修保養工作。該營運基金亦按照條例的規定及技術標準安排進行相關工程，並提供適當的監管。


公共屋邨的升降機方面，房屋署負責升降機的維修保養工作。雖然條例並不涵蓋公共屋邨的升降機，但房屋署聘請在該條例下註冊的升降機工程師及承建商，根據條例及機電署的指引的所有規定和標準為升降機進行維修和保養。此外，房屋署轄下的獨立審查組會參照現時機電署的安排，抽驗十份之一由升降機保養承建商進行的定期檢驗及測試，以監察工程師及承建商的表現。



雖然統計數字沒有顯示近年私人樓宇升降機事故有上升趨勢，但政府十分關注近日發生的升降機事故，並會採取即時措施加強現行的規管架構，以進一步提高香港私人樓宇的升降機安全。機電署會在未來3個月抽調資源，加強抽查工作，並會因應近日升降機事故的調查結果，以及其他措施的成效，檢討長遠的巡查計劃，以確保規管機制的有效運作。



此外，機電署會透過一個現有的工作小組，就檢討現行的實務守則諮詢承建商和工人代表，以進一步加強升降機的安全要求。實務守則會指明維修保養的程序、次數和時間，以保障升降機安全。工作小組會於本月召開會議。

	



涂謹申議員：主席，8條吊纜中斷掉7條，真的會嚇壞人。由於檢驗需時，現在還未有報告，但據行內人“斷症”，認為有兩個可能性，一是檢查標準定得低，又或是執行檢查標準時出現問題。



	很多法團和人士告訴我們，很多時候，如果是由A公司交接給B公司管理，即說得俗一點，A公司下一個年度“無得撈”，在這最後數個月便會出現很多馬虎的情況，因為它已經無機會做下去。我想問政府，即使是抽樣檢查，但會否訂出一個記分制度，如果最後數月巡查時，發現它真的有馬虎、不妥當的地方，便不用考慮續新合約呢？即以此作為選擇標書的準則。可否訂出這樣的懲罰制度，令市民可以比較安心，最低限度，它不敢馬虎地執行工作呢？





發展局局長：主席，多謝涂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首先，富善邨這事件實在非常罕有，所以我們在12月初完成報告後，一定會向公眾作詳細交代。



	對於涂議員關心轉換升降機承建商會否出現問題，事實上，以目前來說，當升降機擁有人更換升降機保養承建商時，新接手的升降機承建商須向機電署提交升降機測驗報告，證明新接手的承建商有足夠資源，以及有經驗的工作人員應付日常維修工作。此外，轉手時的現任保養承建商也須向新保養承建商提供升降機安全測試和零件上所需的技術資料。當然，我們工作小組內也有承建商代表，我們可以就着這些實務守則再作改善和強化。



	涂議員提及巡查方面，事實上，目前是仍然以風險為本，所以我們會考慮往後在巡查或突擊檢查時，把轉手過程中有否出現問題作為巡查的重點目標。涂議員亦提及推行所謂的扣分制度，讓升降機擁有人在安排保養招標時可以有更明確的資料。其實，目前機電署和業界（即升降機承建商）亦已實行內部扣分制度，以作為內部監察制度。但是，由於這制度並不屬於條例之下，只是經過雙方的商討，所以，如果要把這個扣分制度內的資料向市民公布，我們須尋求法律意見，再與業界磋商。



	但是，原則上，如果越來越多私人業主立案法團自行安排這些升降機的保養服務，我們作為政府和監管機構的，便有責任為它們提供更多資訊。我與議員會見時已經承諾會跟進這項工作。





主席：由於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而局長剛才用了頗長時間作出主體答覆，所以我會適當延長這項質詢的時間，但仍請提問的議員盡量精簡。





張文光議員：主席，富善邨的升降機斷纜事件令人感到驚心動魄，但最令人震驚的，是機電署隱瞞了10天，直至被傳媒揭穿才公布，它有兩個理由，一是調查在進行中，二是已經調查500部同類型升降機。但是，升降機斷纜事件是一葉知秋的，會涉及全港57 000部升降機的安全，當局只是調查了500部升降機，便作出不公布的結論，是否過於草率、大膽，而且忽視其餘56 500部升降機的安全和市民的警覺性呢？



	機電署監管不力在前，隱瞞不報在後，政府是否認為機電署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是現代社會所不能接受，它甚至應該接受處分呢？





發展局局長：主席，我覺得張文光議員稍為言重了。我剛才已經很清楚明確地表示，政府非常關注升降機的安全，作為監管機構，除了有關監管的功能外，也須讓市民享有知情權。所以，機電署在汲取今次事件的教訓後，亦已承諾如果日後有升降機發生嚴重事故，而且根據條例須通報，機電署會在事件得到證實的12小時內向外公布。


	至於張議員提及今次事件是否監管不力，我覺得現在不是適當的討論時間，因為我們就着富善邨事件的研究調查要到下個月才完成。但是，我剛才提到的監管機制，無論是每年的年檢、每5年的大檢、每個月的保養維修，現在也是行之有效的。對於全港五萬多部升降機的安全，我不認為我們要特別擔心，因為這個機制已經可以保障升降機的安全。





張文光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局長，機電署10天後才公布，這種隱瞞不報的行為是否一種錯誤？





發展局局長：主席，如果機電署一向有機制，很清晰規定甚麼情況下要公布，而且針對富善邨而特別不作公布，我會接受張議員所說的　─　它是刻意隱瞞。但是，我剛才已經解釋過機電署一向的做法。當然，如果是一些導致人命傷亡的事件，事件發生後，因為須召喚救護車，已經被傳媒作廣泛報道，所以，這並不是一種隱瞞。沒錯，我們政府部門要不斷向更公開、更具問責性的要求邁進，所以就着這方面，我們是會加以改善的。我希望張議員明白，這並非要刻意隱瞞事故。





鄭家富議員：主席，主體答覆整體反映出現時的條例極為守舊，因為它已訂立超過40年，而且機電署只由十多名督察或工程師巡查全港57 000部升降機。有時候，這些督察甚至沒有親自檢查便簽發安全證書，做法就有如橡皮圖章般。



	局長會否覺得升降機的安全問題是基於先天不足，導致升降機出現後天保養失調的漏洞？由於公眾安全十分重要，局長會否向我們承諾，盡快（例如半年內）立刻修訂法例（而並非只是檢討，將現時例如機電工人的註冊制度、保養商的維修評級制公開），以及增加督察人手，以保障公眾安全，即檢討法例、修訂法例，而並非只是如你回答質詢所說般等待報告，把現行法律延續，繼續使用一項很舊的法例？





發展局局長：主席，其實，在這件事發生後，我們已經全面研究現時保障香港升降機安全的多方面工作，是正在積極跟進的。



	鄭議員提及巡查工作，我們其實已經立刻增加執行巡查工作的督察人手，暫時已經增加4位，希望將我們抽樣巡查的密度由現時的10抽1，增加至8抽1。我今天早上並告訴機電署署長，如果有經訓練的督察人手可以調配，適宜再在未來數月加強巡查，好讓市民安心。



	此外，我們也循着實務守則　─　因為實務守則也是法律監管的一部份　─　與業界和工人代表在這個月立刻召開會議，商討須更新或提升這些實務守則。



	第三，我也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我們也會就着保養合約的招標工作作出調校，以確保往後這些保養服務均由熟練工人執行。



	鄭議員提及提升工人的訓練，我們現時其實正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稍後是否要把條例下所謂的合資格工人轉移為獨立的註冊工人制度，我已經承諾是會考慮的。



	我希望議員給予我們一段時間，待我們看看這些工作的成效。如果我們在檢討中發覺有需要修訂條例，我們是一定會做的，我並已承諾，3個月後向發展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陳克勤議員：主席，今次的升降機墜地事件，有人懷疑是維修質素出現問題，所以有人批評現時“價低者得”的投標制度不好。但是，我也很懷疑昂貴的東西是否便一定好。我認為維修服務質素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問局長現時會否抽樣突擊檢查一些維修商是否根據你們現有的指引來維修這些電梯，以及是否使用一些合資格的零件？否則，同類型事故很容易又會發生了。





發展局局長：主席，有關確保升降機安全的監管工作有數方面，陳議員剛才提及維修零件，其實，升降機主體和當中所謂重要安全部分也須預先經過機電署審核，取得證書才能使用這些零件，這些比較重要的安全部件的零件包括吊纜。再者，實務守則內有關的維修和保養標準，也符合今天的國際標準。



	當然，在巡查工作方面，我們可以加強抽樣巡查和突擊巡查，以確保維修服務的質素。但是，在保養合約招標方面，我們現時不能確定這是否問題根源。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已經立刻要求機電署最少就着政府部門的升降機，以營運基金所提供的保養服務作適度調整，便是盡量不要把不同廠商牌子的升降機納入同一份合約內，令承接這份工程的承建商須在很短時間內動員所有懂得操作這些牌子的升降機的工人來做。就着這數方面，我希望可以強化我們對於維修保養服務的質素保證。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4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偉業議員：主席，在意外發生前，我接獲一些升降機維修人員的投訴，我並已向機電署署長致函。



	有關檢驗升降機的問題，應該由兩名維修人員檢驗的，但由於公司“慳皮”，很多時候，二人簽名後，其中一人便會失蹤，而且在檢驗過程中，有部分維修人員可能也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據有關人士透露，這類情況在行內極為普遍，而且可能也會導致檢驗質素出現問題。



	局長會否全面徹查這種情況究竟會否對升降機檢驗的安全程度造成影響，以及有沒有人在監管方面失職？





發展局局長：主席，在這件事發生後，我曾親自跟業界（特別是香港電梯業總工會）會面，他們在會面過程中，亦有反映如陳議員剛才說的擔心。所以，我們會立刻啟動這個工作小組，包括工人、工會和業界的代表，看看我們實務守則內規定的事項有否可以強化的地方，當中其實規定某些工序須由兩名工人執行，但並非所有有關升降機的工序也須由兩人執行。但是，如果發覺是為了安全、為了確保質素而有此需要，我們也一定會循着這個方向來做。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問局長會否徹查，以及會否看看是否有人在監管方面失職？





發展局局長：我們徹查也只能針對一些事項，所以就着富善邨的調查報告，我們會循着這個方向，但如果我們在日常的抽樣巡查和突擊巡查中發現有保養質素的問題，機電署一定會徹查，並會啟動我剛才說的內部行政扣分制度。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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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淑莊議員：主席，合和中心二期項目涉及在灣仔區船街及堅尼地道交界地皮興建一幢93層高的酒店連商業大廈。據報，發展商最近就該項目提交的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不獲運輸署接納，因而或須修訂發展方案，然而政府仍有可能就該項目與發展商達成相關的換地協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該發展商於2004年1月19日發表的項目發展藍圖顯示，皇后大道東196號至206號地段曾被列為換地計劃部份，並被列為休憩用地，但發展商現已於該地段興建一幢包括食肆及舞蹈學校的大型商業大廈，政府會不會瞭解有關地段的發展是不是已違反當時換地計劃中該地段作為休憩用地的規劃意向；如果有違反，有關的跟進行動是甚麼；



(二)	與發展商就該項目的換地事宜所進行的商討的最新情況；及



(三)	鑒於運輸署早前已不接納上述項目的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政府會不會重新考慮此項目的換地安排；如果不會，原因是甚麼？





發展局局長：主席，灣仔合和中心二期的發展計劃近期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對於一些關注團體和附近居民就發展計劃的密度和樓宇高度及交通影響的憂慮，我是充份理解的。但是，正如我在上屆立法會大會和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我們必須尊重業權人在這個項目上經批核的發展權和政府一貫的換地政策。



	特區政府力求平衡發展，並十分重視公眾意見。在過去大半年，發展局積極與發展商進行磋商，務求在尊重業權人發展權及回應公眾關注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我很欣慰這些磋商取得一定的成效，發展商同意大幅縮減發展計劃的規模，稍後會向政府提交一個最新的修訂計劃。但是，我必須指出，修訂計劃並非直接因應運輸署日前就發展商按原來的1994年核准計劃的更新交通影響評估的意見而修改，而是發展局與業權人反覆磋商的結果。無論如何，經大幅下調的發展密度將有助發展商與運輸署下一階段有關交通影響評估的討論。



	新修訂計劃的發展規劃如下：



(i)	總建築樓面面積較1994年核准計劃大幅削減約31%；地積比率則由原來計劃可容許的十五倍降至約十點三倍。



(ii)	建築物的上蓋面積只按原來計劃佔整個綜合重建地帶約20%，但建築物高度則大幅度降低，由主水平基準上315米減至210米，樓層由原來的93層減至只有約55層。


(iii)	相對1994年的核准計劃，酒店房間數目減少了一半（由約2 197間減至約1 024間），只適量增加會議設施。此外，商業及辦公室樓面面積亦有所減少。



(iv)	雖然修訂計劃的發展規模大幅減少，但發展商仍會如1994年的核准計劃提供約5 880平方米的休憩空間，供公眾享用。



	此外，發展商承諾保育和活化位於毗鄰但不屬發展計劃地段內屬一級歷史建築的南固台，並把南固台周邊同屬發展商擁有的土地發展為可供公眾享用的休憩空間。



	我現就陳淑莊議員質詢的3個部份，答覆如下：



(一)	據1994年經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批核的規劃申請，城規會並沒有把交還皇后大道東196號至206號的地段列為規劃許可的附帶條件，只建議申請人與政府就交還土地事宜進行磋商。其後，政府只按照規劃申請的發展計劃地段範圍處理有關的換地申請，換句話說，即不包括皇后大道東196號至206號的地段在內；而陳議員提及的2004年由發展商發表的發展藍圖，則從沒有獲城規會同意。



	事實上，城規會早於1981年批准了一宗規劃申請，容許皇后大道東196號至206號的地段發展一幢辦公室大廈。雖然有關的地段其後在灣仔分區計劃大綱圖改劃為休憩用地地帶，但該項修訂並不影響已獲得規劃許可的辦公室大廈發展。



	在該大廈建築期間，由於所處地帶為休憩用地，發展商曾先後向城規會提交了8宗規劃申請，將大廈地下至10樓及20至29樓作商店及服務行業／食肆用途。有關申請亦已全部獲得城規會批准。



	至於陳議員問及的舞蹈學校用途，經當局查證後，發展商表示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休憩用地地帶內第一欄列出包括教育的用途有所誤解，因此未有就舞蹈學校事先申請許可。發展商正與規劃署商討提交改劃用途地帶申請，要求把皇后大道東196號至206號的地段由休憩用地改劃為商業地帶，以反映已落成的發展。



(二)	過去大半年，政府與發展商的討論集中在討論降低發展項目的密度。我們稍後才會按經修訂的發展計劃和既定的土地政策再啟動換地事宜的商討。



(三)	至於發展商最近就1994年核准計劃及其道路改善工程向運輸署所提交的更新交通影響評估報告，運輸署對該報告已作出詳細審核，並向發展商提供意見及要求提交進一步資料。在現階段，運輸署暫未接納該交通影響評估報告。



	發展商會就合和中心二期的最新修訂發展計劃與運輸署跟進有關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及道路改善工程的工作。有關的道路改善工程是當年城規會批核的合和二期發展計劃的一項規劃條件，因此整個項目的推展，包括換地安排，都必須獲道路改善工程核准後才能落實。





陳淑莊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二段提到，發展商稍後會將經修訂的新計劃提交政府。我想請問，會否再把有關圖則和修訂的計劃，提交城規會進行公眾諮詢呢？其實，可能局長都知道，剛剛上月底有一項申請，要求把同一個範圍劃為綠化地帶，結果則是大部份有提交意見的市民都是支持的。我想問，會否交到城規會呢？會否就同一項修改方案或新的交通評估報告等事宜，再經城規會作公眾諮詢，然後予以通過呢？





發展局局長：主席，就陳議員的提問，已修訂的計劃會否再須經城規會核准，情況是這樣的：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對所有原先經城規會核准了的計劃，如果個別計劃在甚麼情況下有需要修訂，是有詳細的指引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36說明，對核准發展計劃作出屬A類修訂的改變時，無須再向城規會提交進一步的規劃申請。然而，如果屬B類修訂，修訂則須提交城規會。我們目前的看法是，根據法例和指引，合和現時的修訂計劃當中的修訂，似乎全都屬於A類修訂。這些A類修訂申請全部都是“減”的，例如減低樓宇高度或密度等，凡是“減”的事項都屬於A類修訂，是無須再提交城規會，因為我相信城規會擔心的是“加”。但是，如果要求削減公共設施，例如減少公共空間，則要提交城規會。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說過，合和的修訂計劃中，即使發展密度高度皆有所削減，但完全沒有減少公共空間。所以，我們今天的初步看法是，沒有需要再次提交城規會作出申請。



	然而，我很坦白地向大家說，過去多年來，我們也未看過一家發展商曾主動就一項經核准的計劃作如此大幅度的削減。所以，這項修訂是否真的屬於A類修訂，我們也在尋求法律意見，因為減得太多了，未必符合A類修訂原本的精神。



	其實，如果陳議員只是關心這項計劃是否還會有一定的公眾參與，則答案是肯定的。正如陳議員所說，一個非政府機構已經在今年9月29日自行提出了一項改劃地帶的申請，爭取將合和中心二期整個綜合重建區的地帶當中屬於政府的土地改劃為綠化地帶，任何按《城市規劃條例》第12A條向城規會提出的改劃用途地帶申請，都會有涉及公眾的程序，便是有兩個月讓市民提出反對或提交意見。這個公眾諮詢期亦在2008年10月10日開始了。陳議員的資料是正確的，在我們收到1 580份的公眾意見中，支持改劃地帶申請有950份，反對的亦有610份。城規會已訂於下個月19日在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審議。所以，公眾參與的討論過程是在進行中的。



	此外，要推展這個項目，還是有其他的公眾的參與空間。我們在明年須經灣仔區議會同意，將道路改善工程刊憲，刊憲亦是讓公眾參與和提出他們的意見，包括表示反對。在刊憲的過程中，市民也是可以參與，亦可以向當區的灣仔區議會提出意見。當所有這些法規的程序完成後，換地的工作才可以落實。





黃容根議員：主席，就局長的答覆，我們知道，很多民間團體曾經提出修改合和中心二期的計劃的建議。我想問局長，在合和發展商提出修訂計劃時，他們的期望跟市民的期望有何差別？如果有，相差是多少呢？



	就同一項問題，我想問政府既然很多居民有意見，可否安排發展商與居民作進一步溝通呢？





發展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在過去的日子裏，關於1994年經批核的合和計劃，我們聽到很多公眾的討論和意見。總括來說，對於這項計劃的憂慮，是集中在它包括93層的樓宇高度，會破壞山脊線，以及樓宇的密度，從而引申出在交通方面的擔心。所以，大體上，經過了跟發展商的磋商，發展商本身亦已聽到市民的意見和公眾的關注，而提出的大幅下降，應該可以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發展商亦很清晰知道，在灣仔這個較舊的地區，市民很期望有更多公眾休憩地方。所以，這些公眾休憩地方是完全沒有被削減的，有5 880平方米。不但這樣，發展商更明白我們近年對於文物保育的訴求，所以主動提出　─　這不是我們的發展計劃或換地計劃的一部份，是它主動提出的　─　將毗鄰的南固台，以及南固台位處的1 800平方米土地，保育發展成為文物項目和公眾空間。所以，有了這些元素，我覺得政府應該支持這項修訂計劃。



	至於怎樣讓發展商解說這項修訂計劃，這是發展商的工作，我知道它今天下午可能會安排一些公布。發展商在過去兩三個月以來，已經透過一些展覽介紹這個項目，當然，當時還未提出這項大幅度修訂。我深信發展商亦會在未來的日子多跟市民和公眾溝通。





石禮謙議員：主席，聽了局長的答案，我覺得很高興，尤其是在香港，市區重建是很難得會動用私人金錢和時間來進行的。在灣仔，市區重建局花了數百億元進行市區重建，合和發展商則用本身的金錢，並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然而，“同人唔同命”，根據1994年的藍圖，它可發展的地積比率原來是十五倍，現時減至十點三倍，但它也願意，為甚麼社會還要這樣壓迫它呢？一個地產發展商用本身的金錢和時間為社會做一件有利的事項，為甚麼我們不可以順着推進，循這個方向走呢？此外，在這方面......





主席：石議員，請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石禮謙議員：多謝主席。（眾笑）我想問局長，合和發展商提出的計劃，何時可以推行呢？因為社會要有這些項目，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發展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的答覆，合和計劃的推展，仍然有一些法定程序要通過，最重要的是道路改善工程，因為道路改善工程是1994年核准計劃內的一項規劃條件。所以，在下一階段，發展商會就修訂計劃再跟運輸署討論，看看現在的道路的評估情況是怎樣。如果運輸署審核了道路改善工程，經諮詢灣仔區議會後，會進行刊憲，在刊憲後，法定程序完成了，土地交換的程序即可落實，這個項目便可以開展。不過，石議員是完全正確的，這個項目對於我們私營市場的投資和開創就業，都有一定的裨益。


葉國謙議員：主席，其實，面對現時的金融海嘯，很多經濟環境都很不明朗。旅遊業對於前景其實都很擔心，並且對是否作出投資均有很大疑惑。我知道，合和中心二期的發展計劃是包括興建酒店的，因為它曾在我們中西區區議會經討論過。我想瞭解一下，如果可以落實這項計劃，對於推動香港的酒店業和會議展覽業方面，會有甚麼影響呢？此外，在交通的問題上，如果是興建酒店的話，會否真的很影響周邊包括灣仔及中西區居民的出入呢？





主席：葉國謙議員，你這項補充質詢似乎偏離了主體質詢的主題。你可否明確指出，你這項補充質詢是否跟主體質詢有直接關係？





葉國謙議員：主席，是有關的，因為它本身的規劃發展，是與酒店方面直接有關的。在這點上，整體計劃如果發展下去，便會對於這方面有影響。所以，希望主席批准我提問。





發展局局長：主席，大家都知道，財政司司長所領導的一個工作小組，便是負責促進香港作為會展旅遊業中心。所以，能夠促成香港有更多酒店的建設，當然與這個目的是一致的，亦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在今年的勾地表第一次放入專用作酒店發展的用地。雖然目前會否有勾地申請也是成疑的，但最低限度這是我們工作的目標。所以，簡單地回應葉國謙議員的問題，當然，如果有一間相當規模、以會議業為主的酒店位於灣仔，附近亦有會展中心的話，實在是有利的，對於灣仔區的提升，亦是非常值得大家支持的。



	在交通方面，運輸署在審核和考慮接納交通評估時，一定會看這個項目的用途，如果是酒店的用途，便會以不同的方法計算交通流量。今次發展商大幅減少了酒店的房間，但同時它稍為增加了展覽和會議的場地，所以，便會有另一種數據來作評審。總的來說，發展商稍後會就修訂計劃再跟運輸署商討，提交一項經修訂的運輸評估，而當局會就這項評估，與發展商在這項目中提議的道路改善工程，一併考慮。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0分鐘，而整個質詢環節亦已用了接近兩小時。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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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剛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加強負責海外推廣香港的機構之間相互協作，包括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以制訂城市品牌及宣傳策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該等機構曾合辦哪些類型的項目，以及有關項目的量化成果；



(二)	有關加強該等機構相互協作的計劃詳情，以及會否因應金融海嘯沖擊全球經濟，重新檢討該等機構將於未來兩年舉辦的海外推廣活動和有關開支；



(三)	有否計劃將該等機構的海外辦事處設於同一地點，以加強協作、節省資源及方便當地人士查詢關於香港的資訊；若有，計劃的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鑒於貿發局將會在台北設立首間辦事處，政府有否計劃將其他的上述機構日後在台北設立的辦事處設於同一地點？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在2006-2007至2007-2008年度，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旅發局分別在世界各地（包括內地、亞洲、歐洲、美洲及澳洲）合作舉辦或支持279項宣傳香港及推廣香港與當地經貿合作的活動，參與人數估計超過196萬人，投資推廣署從而協助啟動的投資項目有122個。（活動詳細資料見附件）



(二)	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旅發局會不時檢討其工作計劃，包括在外地辦事處的活動和開支，並在合適或有需要時與本港其他機構合作，通過合乎成本效益的渠道宣傳及推廣香港作為國際商貿平台。因應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它們會加強有關的宣傳及推廣工作。


	投資推廣署與貿發局會舉行定期會議，讓雙方交換有關活動計劃和推廣措施的資料，同時探討彼此協作的機會，務求發揮協同作用，達致規模經濟效益，以及避免出現任何不必要的衝突和工作重複。舉例來說，過去1年，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曾就互相轉介公司個案和有關的記錄工作進行協調，並調整各自的內部機制。



	另一方面，為加強各機構在海外宣傳會展旅遊的協同效應，旅遊事務署與上述機構組成一個聯合小組定期舉行會議，協調各方面的市場推廣工作，積極引進更多會展項目來港舉行。



(三)	雖然各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和旅發局都肩負推廣香港的共同使命，但各有不同的重點推廣範疇。這些機構一直有緊密聯繫並充份合作，故此能發揮協同作用，避免工作重複。



	各經貿辦負責宣傳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和國際商業樞紐的整體形象和優勢。投資推廣署則負責促進外來投資，以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投資者理想投資地點的地位。貿發局的工作以促進貿易為主，而旅發局則專責推廣旅遊業。



	各機構在外地辦事處的地點，一般按當地的情況、設施，以及工作需要作出適當的安排。如果各樣環境和條件配合，有關機構亦會安排在同一辦公大樓內辦公，以加強協作及方便當地人士查詢關於香港的資訊，例如倫敦、紐約、悉尼、新加坡和成都便有部份機構位於同一辦公大樓。



	投資推廣署現時也在10個駐海外經貿辦，包括布魯塞爾、倫敦、紐約、三藩市、東京、多倫多、悉尼、廣東、上海和成都經貿辦，設立投資推廣小組進行投資推廣工作。



(四)	台灣是香港第四大的貿易夥伴，特區政府一向積極鼓勵港台兩地的貿易往來。貿發局在台北設立辦事處，協助港商在台灣尋找商機之餘，也會招攬台商來港參加貿易展覽，開拓新市場。這是重要的一步，亦標誌着特區政府對港台間長遠發展的看重。



	貿發局台北辦事處的設立將有助推動港台的貿易交流和發展。特區政府會按照既定政策及實際的需要，考慮任何有助提升港台經貿關係合作的建議。



	現時旅發局在台北設有地區代辦。將海外推廣香港的機構的辦事處設在同一個辦公大樓內須視乎實際情況，我們對建議可作出積極考慮。


附件



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旅發局合作舉辦／支持的推廣項目



		編號

		項目種類

		

		財政年度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1

		座談會／論壇／會議

		項目數量

		48

		56

		64



		

		

		參加人數

		13 434

		14 044

		12 608



		2

		貿易洽談會／博覽會／展覽

		項目數量

		7

		6

		13



		

		

		參加人數

		34 335

		625 979

		239 516



		3

		文化／宣傳項目

		項目數量

		12

		11

		12



		

		

		參加人數

		157 530

		159 740

		680 745



		4

		宴會

		項目數量

		12

		8

		13



		

		

		參加人數

		7 975

		8 224

		10 404



		5

		其他活動

		項目數量

		2

		9

		6



		

		

		參加人數

		270

		1 186

		463



		項目總數

		81

		90

		108



		參加總人數

		213 544

		809 173

		943 736



		協助啟動的投資項目數量

（已完成的項目數量）

		32(5)

		59(10)

		31(4)







註：

1.	上述附表包括由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或旅發局合辦的推廣活動，以及當地或其他組織主辦並由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或旅發局支持或贊助的活動。



2.	數據包括由駐布魯塞爾、倫敦、紐約、三藩市、東京、悉尼、新加坡和多倫多、廣東、上海和成都的經貿辦，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所舉辦、支持或贊助的推廣活動，但駐日內瓦經貿辦和駐華盛頓經貿辦除外。駐日內瓦經貿辦的主要職能，是作為中國香港於世界貿易組織的代表。駐華盛頓經貿辦則負責留意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動向，以及在美國首都促進香港的利益。



3.	2006-2007和2007-2008年度項目(2)參加人數增加，主要是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10周年舉辦特別活動，包括在內地城市舉辦香港圖片巡迴展覽（2006-2007年度參觀人數為55萬人；2007-2008年度參觀人數為7萬人），以及2007-2008年度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貿易中心設立“香港展廳”（參觀人數為5萬人）。



4.	2007-2008年度項目(3)參加人數增加是由於旅發局和駐上海經貿辦聯合參與2007年上海旅遊節花車巡遊。該巡遊吸引了46萬人士參觀。



5.	項目(5)下的其他活動包括安排商貿代表團出訪內地城市或指定團體訪港活動、工作坊及各樣儀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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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茂波議員：主席，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2007-2008年度的年報顯示，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破欠基金”）接獲特惠款項的申請數目較上一年大幅減少38%。然而，經濟前景在金融海嘯沖擊下並不明朗，政務司司長亦於10月18日表示對本港失業率未敢樂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本年4月至10月間，破欠基金特惠款項的申請數目及所涉款額為何，並按申請所涉行業、款額及欠薪期列出有關的分項數字，以及與去年同期的相關數字作一比較；



(二)	按破欠基金截至本年3月底的累積盈餘達1,228,600,000元，以及商業登記證現時的每年徵費率為450元，根據過去5年在發放特惠款項方面的經驗推算，政府預期累積盈餘將於何時用罄，以及有否計劃調整未來5年的商業登記證徵費率；及



(三)	在本年4月至10月間，共有多少宗涉嫌濫用基金的個案及所涉款額為何；當中有多少宗個案的被告被定罪及他們被判處的刑罰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破欠基金在2008年4月至10月期間共接獲3 258宗特惠款項的申請，涉及申索款額217,580,000元。附表列出這些申請按行業、申索款額及欠薪期劃分的數字，以及與2007年同期相關數字的比較。



(二)	在2008年10月底，破欠基金的累積盈餘為1,437,300,000元。由於破欠基金的財政狀況須視乎徵費的收入及特惠款項的支出，因此有關基金的累積盈餘可應付特惠款項的支出至何時，以及商業登記證徵費率於未來5年內是否有需要調整，這須視乎香港未來數年的經濟情況，以及是否會有大型的清盤個案。勞工處會聯同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繼續密切監察破欠基金的財政狀況及徵費水平。



(三)	勞工處在調查可能涉及破欠基金被濫用的清盤個案時，如發現有足夠證據，證明公司違例欠薪可歸因於其負責人的同意、縱容或疏忽，會根據《僱傭條例》檢控有關的公司負責人。



	在2008年4月至10月期間，在已審結的檢控個案當中，公司負責人被定罪的傳票數目共有84張，涉及的欠薪款額約53萬元。在其中一宗個案，被告被還押38天後，被判監4個月，緩刑3年。另有一宗個案的被告被判社會服務令，其餘的個案則判罰款。



	此外，勞工處亦轉介涉及濫用破欠基金的個案予破產管理署，建議向法庭申請取消涉案公司負責人的董事資格，以及參與公司的發起、組成或管理的資格。在2008年4月至10月期間，共有18名涉案人士被取消資格，年期為1至5年。



附表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接獲的特惠款項申請



按行業劃分



		行業

		申請數目

		增減百份比



		

		2007年4月

至10月

		2008年4月

至10月

		



		製造業

		229

		412

		+80%



		電力、燃氣及水務業

		1

		2

		+100%



		建造業

		784

		394

		-50%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1 026

		924

		-10%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252

		784

		+211%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148

		624

		+322%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87

		118

		-37%



		總數

		2 627

		3 258

		+24%







按申索款額劃分



		欠薪的申索款額

		申請數目

		增減百份比



		

		2007年4月

至10月

		2008年4月

至10月

		



		無權追討／未有提出申索

		296

		419

		+42%



		8,000元或以下

		949

		1 111

		+17%



		8,001元至18,000元

		662

		826

		+25%



		18,001元至24,000元

		178

		215

		+21%



		24,001元至27,000元

		55

		89

		+62%



		27,001元至30,000元

		50

		64

		+28%



		30,001元至33,000元

		46

		65

		+41%



		33,001元至36,000元

		41

		42

		+2%



		36,001元至39,000元

		44

		39

		-11%



		39,000元以上

		306

		388

		+27%



		總數

		2 627

		3 258

		+24%







		代通知金的申索款額

		申請數目

		增減百份比



		

		2007年4月

至10月

		2008年4月

至10月

		



		無權追討／未有提出申索

		1 200

		716

		-40%



		2,000元或以下

		284

		673

		+137%



		2,001元至6,000元

		363

		391

		+8%



		6,001元至10,000元

		336

		257

		-24%



		10,001元至15,000元

		230

		359

		+56%



		15,001元至22,500元

		145

		271

		+87%



		22,501元至25,000元

		19

		121

		+537%



		25,000元以上

		50

		470

		+840%



		總數

		2 627

		3 258

		+24%







		遣散費的申索款額

		申請數目

		增減百份比



		

		2007年4月

至10月

		2008年4月

至10月

		



		無權追討／未有提出申索

		1 978

		2 377

		+20%



		8,000元或以下

		89

		71

		-20%



		8,001元至36,000元

		283

		337

		+19%



		36,001元至50,000元

		52

		87

		+67%



		50,001元至80,000元

		90

		135

		+50%



		80,001元至110,000元

		50

		74

		+48%



		110,001元至140,000元

		28

		55

		+96%



		140,001元至170,000元

		20

		43

		+115%



		170,001元至200,000元

		17

		26

		+53%



		200,001元至250,000元

		9

		25

		+178%



		250,001元至300,000元

		7

		14

		+100%



		300,001元至350,000元

		1

		6

		+500%



		350,001元至370,000元

		0

		2

		－



		370,001元至390,000元

		3

		4

		+33%



		390,000元以上

		0

		2

		－



		總數

		2 627

		3 258

		+24%







按欠薪期劃分

（不包括超時工作工資及根據《僱傭條例》第43條視作工資的收入）



		欠薪期

		申請數目

		增減百份比



		

		2007年4月

至10月

		2008年4月

至10月

		



		無權追討／未有提出申索

		433

		495

		+14%



		半個月或少於半個月

		390

		878

		+125%



		超過半個月至1個月

		585

		944

		+61%



		超過1個月至2個月

		657

		532

		-19%



		超過2個月至3個月

		254

		158

		-38%



		超過3個月至4個月

		107

		104

		-3%



		超過4個月

		201

		147

		-27%



		總數

		2 627

		3 258

		+24%









[bookmark: wrq08]擬在堅尼地道興建的行人天橋

Proposed Footbridge at Kennedy Road



8.	甘乃威議員：主席，據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計劃興建一條行人天橋把位於堅尼地道的辦公大樓和波老道的員工宿舍連接起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關的政府部門何時接獲關於上述工程計劃的申請，以及是否知悉該項工程將於何時動工；



(二)	有關的政府部門有否就該工程計劃對當區的影響（包括對環境及施工期間對附近道路的交通的影響）進行評估；若有評估，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有否就該工程計劃諮詢中西區區議會及公眾；若有諮詢，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地政總署於1994年11月1日接獲有關內地段第8893號的批地申請，並於1997年6月26日批與承批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根據內地段第8893號批地條款，承批人獲准在麥當勞道有關位置建橋，以連接兩部份分隔的地段。承批人是根據早於1997年已批准的批地條款進行工程。



	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委聘的認可人士於2007年8月29日提交有關行人天橋工程的圖則予屋宇署審批。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和既定程序審批有關圖則。由於該行人天橋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該署已在2007年10月30日批准有關工程的建築圖則。天橋工程的地基工作於2008年5月26日展開，認可人士已於2008年11月7日向屋宇署申請展開行人天橋主體部份的建築工程，該署正處理有關申請。



(二)	就工程計劃對該區環境影響方面，土地契約的承批人在本年1月向地政總署提出有關砍伐樹木的申請，在承批人私人地段內砍伐4棵樹木及移植1棵樹木。承批人亦同時申請在其私人地段、其負責的斜坡範圍及附近的政府土地範圍清除15棵死樹。承批人並建議補償種植共10棵新樹木，有關申請在2008年2月29日獲地政總署接納。



	此外，屋宇署已批准認可人士在行人天橋下，位於承批人私人地段內的部份斜坡進行噴草工程，以加強綠化附近環境。



	該行人天橋施工期間的交通影響方面，受認可人士委託的承建商應運輸署的要求已進行評估，並根據實際交通情況，就有關工程制訂一套施工期間的臨時交通措施。運輸署亦已要求承建商在施工期間有需要盡量減少對麥當勞道交通的影響。


	根據承建商的資料顯示，施工期間只會臨時封閉路旁一邊的行人路及局部封閉近施工處的行車路，而現有的行車道將會保持最少4.5米的闊度予車輛通過。此外，由於要吊運建築材料橫過麥當勞道，承建商有需要在非繁忙時間短暫停止車輛通過沒有封閉的部份路段。運輸署認為此安排並不會對該處的交通造成重大影響，原則上接受該建議。



(三)	擬建的行人天橋是根據《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第370章）進行的小規模工程，故無須刊憲。



	運輸署已於本年9月經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向中西區區議會提交資料文件（中西區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35/2008號）解釋在建橋時所需實施的臨時交通安排，而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亦已通知附近的居民有關安排。





[bookmark: wrq09]處理滲水投訴

Handling of Water Seepage Complaints



9.	李慧琼議員：主席，屋宇署與食物環境衞生署成立的聯合辦事處（“聯辦處”）專責處理大廈滲水投訴。聯辦處可就證實個案向有關人士發出《妨擾事故通知》或向法庭申請《妨擾事故命令》，而不遵照有關通知或命令的人士可被檢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本年3月至10月期間，各聯辦處共接獲多少宗滲水投訴；當中多少宗找到滲水源頭；由接獲投訴至找到滲水源頭平均需時多久，以及該數字與2006年及2007年同期的數字比較的變動百份比；



(二)	聯辦處於上述期間共發出多少次《妨擾事故通知》及向法庭申請《妨擾事故命令》的次數，以及提出檢控的個案數目，當中有多少宗個案的有關人士被定罪及他們被判處的懲罰為何；



(三)	鑒於申訴專員公署於本年3月發表的報告提及政府打算制訂工作指引，訂明職員須定期通知投訴人個案處理的進度，政府是否已制訂該指引；若是，指引的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鑒於較早前有投訴指以“色水測試”確定滲水源頭效果欠佳，聯辦處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是否採用該項測試；在聯辦處現時進行滲水測試的個案中，只採用“色水測試”的個案所佔的百份比；會否採用其他測試方法取代“色水測試”；若會，有關的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正如申訴專員在本年年初發表的有關滲水投訴的處理直接調查報告中指出，在私人物業出現滲水情況，基本上是樓宇管理和維修問題，主要應由業主負責。然而，若滲水問題造成衞生滋擾、影響樓宇結構或浪費食水，政府便有責任考慮透過行使有關法例下的權力介入。基於上述理念，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屋宇署於2006年以試驗計劃模式成立聯辦處，以協助市民解決部份滲水問題。



	就質詢的4個部份，我的答覆如下：



(一)	所需統計數字表列如下：



		

		接獲的滲水投訴個案

		成功確證滲水源頭個案



		2008年3月至10月

		16 848

		2 864



		2007年3月至10月

		12 414

		2 128



		2006年3月至10月

		10 034

		1 306







	聯辦處對滲水源頭調查有既定的標準及規定。部份接獲的滲水投訴個案由於不涉及衞生滋擾、樓宇結構安全或浪費食水，並不屬於聯辦處法定權力跟進的範圍。此外，亦有部份個案涉及虛報、滲水已經停止或投訴人撤銷投訴等，因此聯合辦事處不會繼續調查工作。



	聯辦處人員要成功入屋進行多項測試，以確定滲水源頭，有關業主／住戶的合作至為重要。倘若得到有關人士的充份合作，聯辦處一般可於約130天（90工作天）內完成調查。但是，由於很多個案須反覆與投訴人安排時間實地視察及取得被投訴住戶同意入屋作多次檢查，故此，由接獲投訴至成功證實滲水源頭，平均需時168天。聯辦處會加強宣傳教育，希望得到更多業主／住戶的合作，令該處可迅速完成調查行動。


	由於聯辦處在2006年7月才正式把服務推展至全港各區，而部份2008年收到的投訴個案的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因此2006年、2007年及2008年的數字不能作直接比較。



(二)	如果調查結果顯示有關滲水問題涉及衞生滋擾，聯辦處會向有關業主發出妨擾事故通知，要求有關業主減除有關妨擾事故。如果有關業主沒有遵從妨擾事故通知的規定，食環署會向有關業主提出檢控，一經定罪，最高罰款為1萬元。過去因滲水而被法庭定罪的個案，罰款由500元至4,000元不等。



	下表列載所需統計數字，包括在有關期間發出的妨擾事故通知、向法庭申請簽發的妨擾事故命令、檢控個案及已審結並定罪個案：



		

		發出的妨擾事故通知

		向法庭申請簽發妨擾事故命令

		檢控個案

		已審結並定罪個案



		2008年3月至10月

		1 500

		2

		29

		7



		2007年3月至10月

		458

		1

		14

		9



		2006年3月至10月

		284

		3

		8

		5







	由於聯辦處在2006年7月才正式把服務推展至全港各區，而部份2008年收到的投訴個案的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因此2006年、2007年及2008年的數字不能作直接比較。



(三)	聯辦處已經制訂並實施工作指引，在接獲滲水投訴後3個工作天內認收有關投訴，並於6個工作天內聯絡投訴人及安排進行調查。如果在接獲投訴後3星期內完成調查，便會給予投訴人詳盡答覆，否則會在認收投訴後1個月內及每隔一段適當時間再發出覆函，告知投訴人調查進展。



	倘若得到有關業主／住戶的充份合作，聯辦處一般可於約130天內完成調查，並將結果通知投訴人及有關業主，否則會在認收投訴後約130天內及其後每2個月發出覆函告知投訴人有關調查工作的進展。



(四)	調查滲水投訴時，聯辦處採用非破壞式的測試方法，目的是希望不會對有關家居設置造成破壞，以避免因調查而引起不必要糾紛及法律訴訟。調查人員會因應現場環境及受滲水影響地方的水濕變化，作出合適而有效的測試，包括色水測試、水錶流量測試、反喉管水壓測試、地台或天台蓄水測試、螢光色水及紅外線溫度測試等。由於個案大多採用混合測試方法，因此聯辦處未有對各項獨立測試方法分別作統計。



	調查人員會審視或測試最普遍的滲水源頭，包括去水渠管和供水喉管有否破損、地台防水設施有否損壞、是否由雨水引起滲漏等。根據過往經驗，在成功確證源頭的個案中，超過一半都是由去水渠管破損或地台防水設施損壞而引起的，而色水測試是一個直接而有效的方法確證滲水源頭。



	現時有一些儀器，例如紅外線溫度探測儀或微波探測儀等，可以量度物件的表面／層溫度。專業人士可以利用這些儀器的協助，加上其專業判斷，來譯解滲水情況或源頭。然而，這些儀器的準確性或會受現場環境影響而有所差異，因此須配合其他的測試或資料，才能有效確證滲水源頭。聯辦處會繼續留意科技發展，以改善調查及測試的方法。





[bookmark: wrq10]含有三聚氰胺的雞蛋

Eggs Containing Melamine



10.	李華明議員：主席，據報，有雞蛋入口商於10月18日得悉日本驗出內地大連韓偉食品公司生產的雞蛋粉含三聚氰胺後，預留了一箱雞蛋供當局化驗，但食物安全中心（“中心”）於10天後才派員到該入口商的店鋪取走雞蛋樣本進行化驗。翌日的化驗結果顯示有關的雞蛋樣本含有三聚氰胺，但該批雞蛋早已流出市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為何中心沒有即時派員到有關店鋪抽取雞蛋樣本進行化驗；



(二)	會否制訂措施確保雞蛋不會在證實不含三聚氰胺前流入市面；及



(三)	鑒於當局曾表示會與國家質量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商討，建議供港雞蛋須附有不含三聚氰胺的衞生證明書，有關商討的進展如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自從發生三聚氰胺事件，中心已積極在不同層面（包括入口、分銷、製造及零售）抽驗不同的食品（包括雞蛋）進行化驗。截至2008年11月17日，當局共測試了4 275個樣本，其中39個樣本的三聚氰胺含量超出了法定限額。就雞蛋而言，中心於10月24日開始進行抽驗內地及其他地方進口雞蛋，並已檢測了269個樣本，當中3個不合格。



	10月30日，中心收到傳媒查詢有否延遲抽驗一批由某蛋商預留的雞蛋，並於同日發新聞稿回應。中心指出，中心人員於10月28日主動到西區副食品市場抽取雞蛋樣本進行化驗，包括有關蛋商的雞蛋，並隨即於翌日10月29日公布不合格的化驗結果。而該雞蛋批發商之前從未聯絡中心人員，亦未以任何途徑或任何形式向中心提出要求化驗其雞蛋。必須指出的是，確保食物安全是食物業界本身應有的責任。如業界對個別食品的安全有懷疑，應採取有效措施，與供應商聯絡，瞭解食品源頭有可能出現的問題，並避免購入質量存疑的食物，以減低不必要的營業損失。



(二)	政府於10月初就三聚氰胺事件成立的專家小組建議，第二階段的抽驗工作樣本抽驗範圍擴展至食品原材料、肉類及蔬菜。



	中心遂於10月底開始在進口、批發及零售層面抽取各種有關原材料的樣本（包括雞蛋）進行檢測，當化驗結果顯示雞蛋樣本含有過量三聚氰胺時，中心會作出公布及展開跟進工作，包括源頭追蹤及對相關的雞蛋養殖場及其加工廠的來貨進行扣檢工作，檢驗合格後才放行。同一時間，中心會通知內地有關當局跟進，並暫停有關雞蛋養殖場及加工廠的出口。



	中心已完成檢測兩個副食品批發市場內欄商及入口商的內地雞蛋存貨。中心會繼續在入口層面抽驗進口的內地雞蛋。



(三)	政府正積極與內地有關當局磋商，研究加強供港雞蛋安全的可行措施，當中包括在衞生證明書上列明已驗測三聚氰胺附合香港法例。內地有關當局現正研究措施的可行性。

[bookmark: wrq11]
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

SME Loan Guarantee Scheme



11.	DR DAVID LI: President, with respect to the SME Loan Guarantee Scheme,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a)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claims made by the participating lending institutions (PLIs) for defaulted loans, and the latest number of these claims which have been settled;



(b)	the average time taken for processing such claims; and



(c)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claims which have been outstanding for 12 months or less, over 12 months but less than 24 months, and 24 months or over?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ident, 



(a)	The SME Loan Guarantee Scheme came into operation in December 2001.  The risk of default is shared between the PLIs and the Government.  As at 31 October 2008, the Government has received 1 030 notifications from the PLIs for potential default claims[footnoteRef:1]1.  Among them, 502 cases have been suspended[footnoteRef:2]2 or have become inactive[footnoteRef:3]3.  Of the remaining 528 cases, 410 claims have been fully settled, and 16 claims have reached the final stage of processing and are expected to be settled soon. [1: 1	According to the deed signed with the Government, PLIs are required to inform the Govern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if a borrower fails to repay a loan more than 60 days after the scheduled repayment date.  They are then required to provide relevant documents to the Government in support of their claims.
]  [2: 2	Cases are suspended out of PLIs' own initiative, usually because the borrower has subsequently resumed active repayment.
]  [3: 3	Cases are classified as inactive when the PLIs have yet to provide the documents required in support of their notifications for potential default claims, or failed to respond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to Government's request for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or documents for processing their claims.
] 




(b)	According to the deed sign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LIs, the Government is required to pay the claim to the PLI concerned within one month after receiving all the materials re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the claim.  In 407 (that is, over 99%) of the 410 completed cases, the claims were settled within this one-month period.  The average was 26 days.



(c)	Among the 118 active cases4, 78 have been processed for 12 months or less, 24 cases for over 12 months but less than 24 months, and 16 cases for 24 months or more.  This period counts from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notification for potential default claim.  The processing time for a case is usually dependent on the time taken for all the relevant documents/materials to be made available by the PLIs.

4	Being the balance of 1 030 claims after deducting 502 suspended/inactive cases and 410 fully settled cases.





[bookmark: wrq12]光污染

Light Pollution



12.	張學明議員：主席，關於光污染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全港市區內有多少個在大廈外牆僭建的大型發光裝置，以及當局估計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全面取締該等僭建物；



(二)	有否研究長期在強光下生活或長期被強光照射會對人體健康造成甚麼影響；



(三)	去年1月至今，有關的政府部門接獲多少宗有關光污染的投訴，以及如何處理有關投訴；



(四)	會否重新考慮就光污染制訂管制措施，以回應社會訴求；若否，原因為何；及



(五)	會否在短期內採取鼓勵措施或提出勸諭，敦促有關企業在深宵至清晨時份關掉安裝在大廈外牆的非必要發光裝置，或縮短該等裝置的亮着時間；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局局長︰主席，政府並無對非法僭建在大廈外牆的大型發光裝置數目作出統計。屋宇署會根據現行清拆違例建築物的政策，視乎情況引用《建築物條例》或《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要求清拆違例、危險或棄置的招牌，當中包括帶有大型發光裝置的招牌。



	據衞生署瞭解，現時並沒有具體的醫學研究證明生活在室外人造強光的環境下會對健康構成影響。然而，鑒於過度使用戶外燈光裝置亦會引起能源浪費，政府於本年的施政報告中已承諾會就有關課題進行研究，並評估立法管制戶外燈光裝置的可行性。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在2007年接獲40宗有關燈光浪費能源或滋擾的投訴；在2008年首3季，環保署共接獲50宗投訴。現時，室外照明如廣告燈箱和射燈等設施，已於多個方面受不同政府部門的規管，包括屋宇署、消防處、海事處、香港警務署、民航處，以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各相關政府部門包括環保署、各規管機構及設施管理人員，會繼續因應其管轄範疇跟進及回應公眾對室外照明的投訴。



	政府一直致力透過不同渠道，鼓勵公眾節能及提高能源效益。例如，機電工程署（“機電署”）早前去信多個商會，鼓勵他們呼籲屬下會員減少不必要的照明設備，以及採用高能源效益的照明產品。機電工程署亦剛於2008 年9月舉辦了一場座談會，向各商會介紹節能照明技術及裝置。我們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bookmark: wrq13]食品及家居日用品零售市場的競爭

Competition in Foodstuffs and Household Necessities Retailing Sector



13.	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報，近年有大型連鎖超級市場（“超市”）涉嫌利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合謀操縱貨品的零售價格，而超市的貨品售價高昂亦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競諮會”）亦曾接獲有關超市作出反競爭行為的投訴。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競諮會共接獲多少宗有關超市反競爭行為的投訴，以及當中被證實的投訴有多少宗； 



(二)	鑒於競諮會在其2006-2007年度的工作報告中指出，有米商在2006年5月投訴超市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食米，但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並無發現確實證據證明超市曾作出反競爭行為，該局當時有否調查有關的供應商向各超市及其他商戶供應食米的價格是否一致；若有調查，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鑒於競諮會亦在上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一名供應商在2006年8月投訴某超市單方面把其供應的貨品的零售價提高至超越協定水平，當時的工商及科技局已委託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跟進，而競諮會將於2007年內審議消委會的調查結果，該調查結果的詳情為何；及



(四)	鑒於競諮會在回應消委會於2003年8月發表的《食品及家居日用品零售市場的競爭研究報告》的結論和建議時指出，“問題的關鍵並非在於缺乏競爭，而是各供應商的競爭力，以及消費者的選擇”，然而大型超市的市場佔有率高達七成，當局有否研究這情況會否使其他經營者難以進入市場，以致大型超市可操縱貨品價格；若有研究，詳情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3年，競諮會共接獲2宗有關超市反競爭行為的投訴。就該兩宗投訴，當局並無發現確實的證據，證明超市曾作出反競爭行為。



(二)	在自由市場的運作機制下，食米貯存商（下稱“供應商”）對不同買家定出不同的價格不一定涉及反競爭行為。由於工商及科技局（及競諮會）在跟進投訴時亦沒有進行調查的權力，而供應商給予各超級市場及其他零售商戶的供應價格屬於商業敏感資料，所以我們沒有搜集這些資料。



(三)	消委會已完成調查工作，而有關調查結果已載於最近發表的競諮會年度報告（2007-2008年）。消委會在調查時參考了過往有關超級市場的研究、相關外國經驗，以及政府的《競爭政策綱領》所載指引。不過，由於供應商提供的資料有限，消委會難以對投訴進行徹底審查。再者，由於投訴人要求不可披露其身份，消委會無法接觸該超市，以核實投訴人的指稱。根據消委會在市場上搜集到的資料，未有表面證據證明該超市對投訴人造成阻礙，防止投訴人向其他零售商供應商品，或有關行為具有嚴重削弱競爭的目的。因此，消委會不能斷定該超市的行為構成反競爭行為。



(四)	香港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系，容許多間公司同時提供某種產品或服務的空間可能相當有限，因此很多時候個別市場會出現被少數公司支配的情況。然而，這現象不表示反競爭行為必定會出現，而一間大型超市擁有較高的市場佔有率本身亦同樣不一定會使其他經營者難以進入市場，以致該大型超市可操縱貨品價格。


	至於一間公司有沒有涉及濫用強大市場力量或反競爭行為（例如操縱貨品價格），只可以在經過調查後才能判定。在建議中的競爭法下，獨立的競爭事務委員會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在任何市場內存在着任何形式的反競爭行為，就可以展開調查。如能夠證實反競爭行為確曾發生，委員會或審裁處便可採取適當補救方法，包括罰款及發出“停止及制止令”。





[bookmark: wrq14]規管私營靈灰安置所

Regulation of Private Columbaria



14.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規管以商業方式經營的私營靈灰安置所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政府現時在各區提供的靈灰龕的數量是否足以應付需求；



(二)	是否知悉現時私營靈灰安置所的數目；



(三)	過去3年，收到多少宗針對私營靈灰安置所的查詢或投訴，以及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



(四)	有否研究私營靈灰安置所的數目有否上升的趨勢；及



(五)	會否考慮訂立發牌制度以規管私營靈灰安置所；若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就議員5部份的質詢，我們的答覆如下：



(一)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轄下有8個墳場設置靈灰安置所，共提供約146 000個龕位，供市民申請配售。現時，食環署提供的靈灰龕位基本上已全部售罄。預計未來5年會有約59 000個新的公眾靈灰龕位落成，而同期須火化的遺體宗數估計達195 000宗。興建新公眾靈灰安置所進度受到局限，主要是由於香港地少人多，而且地區人士大多數抗拒這類設施的興建，導致不少項目未能開展。事實上，除了公眾靈灰龕外，非政府的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團體營辦的墳場，以及私營機構營辦的處所如沙田寶福山、寺院、痷堂等亦有提供靈灰龕位。此外，市民亦可選擇以其他方式處理先人骨灰，例如將骨灰撒海或撒在紀念花園內。


(二)	政府並沒有私營靈灰安置所的全面統計數字。



(三)	2006年至今，食環署共收到17宗市民針對私營靈灰安置所的查詢或投訴。食環署在收到有關投訴後，會派員調查私營靈灰安置所的運作有否引致環境滋擾問題，並會將投訴轉介地政部門就有否違反土地使用規定方面作出跟進。



	處理地政及規劃的部門亦不時收到關於私營靈灰安置所霸佔官地、違反《城市規劃條例》或處於僭建物的查詢或投訴（包括由其他政府部門轉介的個案）。但是，部門並沒有統計直接或經其他渠道（如傳媒等）接到的投訴個案的確實數字。有關部門會根據土地契約、《城市規劃條例》及《建築物條例》賦予的權力，按照既定程序處理不合乎規劃用途、土地契約或對生命、財產構成即時危險的僭建物或違例發展。



(四)	正如答覆中第(二)部分所述，政府並沒有私營靈灰安置所的全面統計數字。數目是否有上升的趨勢，資料亦不詳。不過，可以理解的是私營靈灰安置所在社會上有一定的需求，原因是他們提供了一些公眾靈灰安置所沒有提供的額外服務，例如每天上香或供奉祭品，而事實上，公眾靈灰安置所只可能提供有限數量的靈灰龕位。



(五)	存放骨灰並不構成公共衞生問題。因此，政府並沒有訂立法例從這方面規管私營靈灰安置所。



	其他有關政府部門會根據其權限內的法例和行政措施處理有關私營靈灰安置所的問題、查詢及投訴。





[bookmark: wrq15]調低利率

Reduction in Interest Rates



15.	馮檢基議員：主席，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於本年10月30日宣布因應美國聯邦儲備局調低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下調基本利率至1.5厘的歷史新低。然而，本港銀行今年內多次未有跟隨基本利率下調而降低最優惠利率，有銀行界人士甚至指出沒有減息空間，直至最近才有數間銀行減息0.25 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5年，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金管局的基本利率和本港銀行的最優惠利率的走勢及差距；


(二)	是否知悉本港銀行未有跟隨基本利率降低最優惠利率的原因；有否評估本港銀行此做法對金融系統造成的影響，包括會否觸發港美息差套戥交易和會否削弱聯繫匯率制度的穩定性；若有，評估的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有何措施促使本港銀行跟隨基本利率調整的幅度和步伐而相應調整最優惠利率；及



(四)	會否考慮優化聯繫匯率制度，以避免可能受到的沖擊，以及紓緩企業融資困難，從而發揮減息刺激經濟和減輕市民按揭還款負擔的作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有關過去5年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金管局的基本利率和本港銀行的最優惠貸款利率的走勢及差距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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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代表在所顯示的有關時期內，本港銀行最優惠貸款利率的兩個主要水平。

註：每天數據

資料來源：金管局



	從上表可見，過去5年，本港銀行的最優惠貸款利率大致上跟隨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而變動，但間中會出現偏離及時間滯後的情況。例如在2004年6月至2005年2月期間，本港銀行的最優惠貸款利率並沒有跟隨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上升，反映在資金流入的情況下，本地銀行同業資金充裕。本地銀行一直到2005年年中才開始追加利息，加息幅度高於同期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的增幅。在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期間，本地銀行的最優惠貸款利率跟隨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有時候比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少25基點。本地的主要銀行最近把最優惠貸款利率下調25基點，但並沒有在2008年4月30日、10月8日及10月29日跟隨美國減息。

		

	至於金管局的基本利率，一直是根據預設公式自動地反映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的變動的。在2008年10月9 日前，金管局的基本利率大部份時間為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加上150基點。金管局於2008年10月9日調整其基本利率的計算方程式。由該日起，金管局的基本利率為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加上50基點。



	存貸利率是銀行的商業決定。這些利率的制訂一方面是取決於美國的利率，另一方面是取決於外圍環境和香港貨幣市場的狀況。今年年初以來，雖然美國聯邦儲備局多次把美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下調，但由於本地銀行同業信貸市場失效，銀行因憂慮信貸風險而不願拆出資金，使美元和港元息率居高不下。



	金管局一直密切注視本港銀行業的運作。在聯繫匯率制度下，利差交易主要視乎港元和美元銀行同業市場拆息的差距而非港元和美元銀行商業存貸利率之間的差距。目前，港元和美元同業市場拆息水平大致相若，並未構成套息活動的誘因。即使這兩個利率出現差距，基於市場對信貸風險的憂慮，以及市場人士減低槓桿及風險的取向，套息活動亦不會像平常般活躍。金管局的所有市場操作及其他措施，也嚴格遵守貨幣發行局的原則，因此，匯率的穩定性不會受到影響。

		

	有鑒於國際金融市場的緊張情況，各國中央銀行最近已聯手推出多項措施。隨着有關措施發揮效用，美元銀行同業市場利率已逐漸下降。金管局亦因應本港的情況多次為本地銀行體系注入流動資金，並推出5項防禦性措施（包括其後的進一步優化安排），以紓緩本地銀行的壓力。這些措施推出後，港元銀行同業市場利率已逐漸隨美元利率下降，讓本地銀行有空間把商業利率調低。本地的主要銀行亦在2008年11月7日把最優惠利率降低了25個基點。


	金管局會繼續密切注視市場的發展，並在有需要時推出必要的措施，維持本地銀行同業市場的有序及暢順運作，促進銀行繼續有效地發揮貸款功能，以協助維持企業的正常營運及本港的經濟發展。





[bookmark: wrq16]加強公共小型巴士行車安全的措施

Measures to Enhance Road Safety of Public Light Buses



16.	涂謹申議員：主席，關於加強公共小型巴士（“公共小巴”）行車安全的措施，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運輸署已於本年1月向公共小巴營辦商發出指引，促請業界安排公共小巴換上密封式設計的扶手擋板（“扶手板”）以符合有關標準，現時全港已裝置及未裝置密封式設計扶手板的公共小巴的數目分別為何；有否計劃協助公共小巴營辦商盡快更換扶手板；若有，計劃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二)	鑒於本年5月1日起實施的《2007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修訂：對速度錶及速度顯示器的規定）規例》訂明，每部公共小巴須裝配一個認可速度顯示器，而且未經運輸署署長許可不得在設計、準確性或位置方面作出改動，至今共有多少宗觸犯該規定的個案，以及被定罪的人被判處的刑罰為何；



(三)	運輸署曾表示正測試利用衞星定位技術監察公共小巴的車速，有關測試的進展為何；及



(四)	除了本年3月進行公共小巴道路安全駕駛試驗計劃外，政府有否研究推行其他加強公共小巴行車安全的計劃，以保障乘客安全？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運輸署一直與車輛供應商及公共小巴業界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公共小巴車門旁扶手板的設計。自2007年2月起，新登記的公共小巴均全部裝上密封的扶手板，以加強乘客上落車時的安全。至於裝有舊式扶手板的公共小巴，車輛供應商也已向運輸署提供改裝舊式扶手板的參考圖則，並為業界以成本價提供改裝服務。運輸署隨即向業界提供有關參考圖則，並積極鼓勵業界改裝舊式扶手板。


	由於改裝舊式扶手板無須向運輸署申請，該署未能提供已更換密封式設計扶手板的公共小巴數目。



(二)	《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374A章）規定，任何人擅自改動速度顯示器，或在道路上使用，或致使或允許他人在道路上使用裝有未能正常運作速度顯示器的公共小巴，均屬違法，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萬元及入獄6個月。有關規例自2008年5月1日生效以來，暫時未有任何人因干犯有關罪行而被檢控。



(三)	三間專線小巴營辦商現正於31部專線小巴試驗使用全球定位系統的車輛監察系統。系統主要功能為加強公共小巴的行車安全，兼備協助營辦商管理車隊的功能。試驗計劃由3間專線小巴營辦商與系統供應商合作推行，運輸署亦提供協助。試驗計劃運作至今，該系統在記錄車輛位置、車速等資料的表現仍有待改進。運輸署已建議系統供應商作出改善。運輸署會繼續密切監察試驗計劃的進展，並鼓勵系統供應商研究提升系統的表現。



(四)	公共小巴道路安全駕駛計劃第一階段在本年3月中於東九龍警區推行。在該計劃之下，公共小巴車廂的當眼處會貼出告示，提醒乘客如果發現司機駕駛行為不當或超速，可致電警察交通熱線或營辦商熱線電話作出跟進，目的是提醒公共小巴司機採取高水平的安全駕駛標準。警方接獲市民的投訴後，會視乎投訴的性質採取適當行動。由於計劃受到乘客及公共小巴業界的支持，警方及運輸署已由本年11月開始把計劃推展至全港。



	要保障公共小巴乘客的安全，透過宣傳和教育來提高司機的安全意識及改善駕駛態度最為重要。我們會繼續推行及加強以下的措施：



(i)	鼓勵公共小巴營辦商、商會及工會把已制訂的公共小巴司機守則，以及公共小巴司機安全上落客指引作培訓的用途，向司機灌輸應有的駕駛行為及態度，並把守則及指引作為司機必須遵守的服務要求；



(ii)	舉辦公共小巴安全工作坊，向公共小巴司機及業界人士宣傳及灌輸道路安全信息，並不時更新工作坊內容，以配合交通意外及檢控個案的趨勢，以及新推行的法例或措施；



(iii)	連同道路安全議會全新製作了一輯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聲帶廣播，提醒公共服務車輛司機，要採取精明有禮的駕駛態度及適當地配合低波檔剎車及其他輔助系統在駛落斜路段駕駛，以安全運載乘客到達目的地；及



(iv)	定期舉行針對公共小巴的安全駕駛運動，透過宣傳和嚴厲執法提醒公共小巴司機注意道路安全。



	除此以外，強制規定所有違反嚴重交通規例或屢次違反交通規例的司機（包括公共小巴司機）參加駕駛改進課程的措施將於明年年初實行。我們期望新措施可進一步促使司機改善駕駛行為、態度及安全意識。





[bookmark: wrq17]升降機的安全

Safety of Lifts



17.	劉江華議員：主席，上月25日，大埔富善邨善雅樓一部升降機從高空墜下地面。據報，該部升降機的8條懸吊纜索中有7條折斷，情況十分嚴重，但該屋邨的管理公司在意外發生後未有立刻向居民公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兩年，各公共屋邨的升降機發生故障的數字及有關詳情，以及當中有多少宗與上述事故涉及同一型號的升降機；當局是否在每次事故發生後即時獲悉有關情況，以及有否作出公布；



(二)	現時各類型樓宇的升降機的保養（包括檢驗頻率及範圍）的規定為何；上述事故發生後，當局會否就承接升降機保養維修工程的注意事項發出指引或規定；及



(三)	政府如何監管管理公司公布升降機故障的安排？





發展局局長︰主席，《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條例”）（第327章）為保障香港私人樓宇升降機的安全提供法定框架。機電工程署（“機電署”）根據條例負責規管私人樓宇的升降機。條例並不涵蓋屬房屋委員會管理的公共屋邨及政府擁有的樓宇，這些樓宇的升降機由其他相關機構負責監管。


	就質詢的3個部份，現答覆如下：



(一)	房屋署負責監管公共屋邨[footnoteRef:4]的升降機。這些升降機發生的事故，如涉及身體受傷或影響升降機正常運作的機件損壞，屋邨管理處須盡快向房屋署轄下的獨立審查組的升降機條例執行小組報告。這項安排是參照條例的規定而設的。自2006-2007年度起至2008年9月底，此等事故的分類數字如下： [4: 	“租者置其屋”計劃下的屋邨除外。] 




		年份

		事故總數

		不涉及機件故障

		涉及機件故障



		2008-2009年

（至9月底）

		32

		30

		2



		2007-2008年

		66

		63

		3



		2006-2007年

		71

		68

		3







	自2006-2007年度以來，在公共屋邨內並沒有發生涉及大埔富善邨升降機事故中同型號的升降機的事故。



	如果因機件損壞而升降機需要停止運作進行維修，屋邨管理處會在受影響的大廈張貼通告向住戶通報有關情況，並會盡快處理。至於其他較輕微而與升降機的性能無關的事故（例如涉及乘客使用升降機時跌倒或在升降機門開關時遭夾傷等），屋邨管理處會即時協助傷者及按上述機制向房屋署轄下獨立審查組的升降機條例執行小組報告。



(二)	條例規管私人樓宇的升降機。條例規範升降機的定期保養、定期檢驗及定期測試周期如下：



(i)	在定期保養方面，每部升降機須在每隔不超逾1個月的時間由註冊升降機承建商進行檢查、清潔、加油及調校，而機電署制訂的《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更嚴格要求升降機承建商至少每隔兩星期進行以上的保養工作一次；或按製造商的指引進行有關保養（以較頻密保養周期為準）;



(ii)	在定期檢驗方面，每部升降機須每隔不超逾12個月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徹底檢驗一次; 及


(iii)	在定期測試方面，每部升降機須每隔不超逾12個月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在無負載下測試其安全設備一次；另每隔不超逾5年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在升降機負載下測試其安全設備一次。



	升降機工程只能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及承建商進行，他們必須根據由機電署發出、符合國際標準的安全指引及實務守則內的要求，提供升降機保養服務。此外，升降機裝置中使用的主要安全零件必須具備認可獨立測試機構發出的型號測試證明書，以確保零件的質量。機電署發出的“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實務守則”）亦提供了定期保養的指引。至於政府樓宇的升降機，現時由機電署轄下的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負責維修保養工作。該營運基金亦按照條例的規定及技術標準安排進行相關工程。



	公共屋邨的升降機方面，雖然條例並不涵蓋公共屋邨的升降機，但房屋署亦聘請在條例下註冊的升降機工程師及承建商，根據條例及機電署的指引的所有規定和標準為升降機進行維修和保養。



	機電署會透過一個現有的工作小組，就檢討現行的實務守則諮詢承建商和工人代表，以進一步加強升降機的安全要求。該工作小組現時由一名總工程師主持。實務守則會指明維修保養的程序、次數和時間，以保障升降機安全。工作小組會於本月召開會議。為顯示有關檢討的重要性，這些工作小組會議將由機電署一名助理署長主持。



(三)	條例第27A條規定某些事故須予報告，在這規定下指明的升降機事故發生後，升降機的擁有人須即時將事故通知機電署及升降機的註冊承建商，而管理公司一般會代表升降機的擁有人作出這些通知。機電署亦發出了名為“上落平安︰升降機操作及保養須知”的小冊子，提醒大廈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管理單位通報事故的責任。機電署會向有關業主、法團和管理單位加強宣傳，令他們加深瞭解其應盡的責任。機電署在檢查升降機安裝時，亦會查閱有關的升降機維修工作日誌。如發現有應報告而未有報告的事故，機電署會作出調查和跟進，如有需要，會向有關的註冊升降機承建商發出警告信，以促使升降機的擁有人即時將事故通知機電署及升降機的註冊承建商。


	至於政府樓宇的升降機，亦設有通報機制，在事故發生後，相關管理單位／承建商會通知機電署轄下的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公共屋邨亦採取相同的安排。在公共屋邨的升降機發生的事故，如涉及身體受傷或影響升降機正常運作的機件損壞，屋邨管理處須盡快向房屋署轄下獨立審查組的升降機條例執行小組報告。這項安排是參照相關法例及機電署的規定而設的。





[bookmark: wrq18]電費中的燃料價條款

Fuel Clause Charge in Electricity Tariff



18.	馮檢基議員：主席，根據由中華電力有限公司和青山發電有限公司（統稱“中電＂）提出並已獲政府批准的《2008年發展計劃》，由2008年10月起，燃料價條款收費會上調一倍，原因是中電預測至2009年年底的平均燃煤價格會高企於每公噸130美元。然而，據悉國際燃煤價格於10月下旬已下調至約每公噸100美元，而且經濟衰退使燃煤需求下降，燃煤價格預料會在低位徘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國際燃煤價格在過去3個月每周的走勢，以及最新預測由現在至2009年年底的平均價格；及 



(二)	鑒於近月全球經濟逆轉，國際燃煤價格已大幅下調，政府會否重新與中電進行商討，把燃料價條款收費下調，以協助市民和中小型企業度過經濟困境？





環境局局長︰主席，



(一)	國際煤價在本年度的走勢十分波動，由年初每公噸約90美元的水平，持續上升至7月時超過190美元的高位，其後雖然逐漸回落至10月底95美元的低位，但在11月初又回升至100美元以上。由於煤價的波動，加上金融風暴及環球經濟不明朗因素，現階段政府及中電均未能準確地作出2009年煤價的最新預測。 



(二)	根據“管制計劃協議”，燃料費是由用戶負擔。基本電費中包括政府和中電所議訂的基本燃料成本，而中電可不時調整燃料價條款收費，把實際燃料成本與該基本燃料成本之間的差額，以附加費或折扣的方式，向用戶收回或回饋用戶。因此，電力公司不能在燃料收費的調整機制下取得任何額外利潤或回報。 


	在去年年底進行2008年電費檢討時，中電預測2008年的平均煤價約為每公噸63美元，根據此煤價預測中電把2008年1月1日起的燃料價條款收費定為每度電5.9仙。但是，由於2008年燃煤價格至7月都不斷上升，該燃料價條款收費水平並不足以填補期間實際燃料成本與基本燃料成本之間的差額，以致中電截至2008年9 月的燃料價條款帳累積了約8億元的負結餘。為免負結餘進一步擴大，中電在2008年10月1日新“管制計劃協議”開始時把燃料價條款收費上調每度電5.9仙至11.8仙。 



	儘管近月國際煤價回落，並低於中電在發展計劃中預測直至2009 年年底的平均燃煤價格（已包括運費的到岸價）約為每公噸130美元的水平，由於燃料價條款帳的負結餘已累積不少，中電仍未能在短時間內下調燃料價條款收費。



	在燃料收費的調整機制下，中電的燃料價條款帳的累積結餘必須達致平衡，才會有空間下調燃料價條款收費。政府將繼續監察市場燃煤價格的變動，以及其對中電燃料價條款帳結餘的影響。如果燃料價條款收費確有空間下調時，政府將會與中電商討其調整的時間和幅度。





[bookmark: wrq19]長者家居環境改善計劃

Home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Scheme for the Elderly



19.	王國興議員：主席，社會福利署（“社署”）於本年6月推出長者家居環境改善計劃（“計劃”），透過長者地區中心向合資格長者提供小型家居維修和改善工程及所需設備，每戶合資格長者（獨居或同住）最多可獲5,000 元資助。有團體反映，計劃的推行存在不少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參與計劃的長者地區中心須根據甚麼準則制訂服務供應商名單及為長者選購家居設備，以及長者是否有權參與；若否，原因為何； 



(二)	當長者不滿意長者地區中心代其安排的維修／改善工程或採購的家居設備時，他們可否要求長者地區中心安排有關的供應商進行矯正工程或免費更換設備；若否，會否考慮制訂有關的機制；及 


(三)	會否檢討現行的監察及評核機制，以確保各長者地區中心善用公帑？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政府於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撥款推行計劃，以協助家居環境破舊、設備欠佳，以及沒有經濟能力的長者，改善家居環境。社署已於2008年6月推出計劃，並邀請了全港41間長者地區中心參與，作為計劃的推行機構。



	就議員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一)	社署在開展計劃前訂定了推行計劃的指引，供各長者地區中心在處理申請時作為依據。根據指引，各長者地區中心在為長者提供計劃下的家居環境改善工程時，須編訂一份由所屬非政府機構董事局核准的服務供應商名單。在編訂該名單時，中心除了考慮供應商的收費外，亦須考慮服務供應商的服務質素及可靠性等因素，例如有否聘用合資格技工、是否購有勞工保險及第三者保險，以及工程的跟進及保養等方面的配套服務等。同時，為確保採購程序在公平及公開的原則下進行，長者地區中心須同時參閱由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於2001年3月發出的“受資助非政府福利機構的採購程序”，留意採購時應注意的地方。為長者選購家居設備方面，長者地區中心會以產品的實用性和安全性為購置的主要原則。 



	在處理申請時，長者地區中心會先審核長者的申請資格，然後安排專業社工為申請人進行家居環境評估，並根據計劃所涵蓋的範疇確定申請人的具體需要，從而安排改善工程及購置家居設備。在提供有關服務前，中心會先向申請人解釋所獲批的項目及預計所需的資助金額，並在得到申請人同意後，才進行有關工程及／或購置設備。



(二)	一如第(一)部份所述，長者地區中心在進行有關工程及／或購置設備前，會先徵求申請人的同意。如申請人在驗收有關項目時發現有損壞，長者地區中心會作跟進，包括要求服務供應商改善有關工程項目，以及安排更換損壞的家居設備等。在這種情況下，申請人一般無須繳付額外費用。 



(三)	一如第(一)部份所述，社署在計劃推出之前已訂定處理申請及審批指引，有關指引是經過社署與業界（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社福機構代表）詳細討論計劃細節後才訂定的，以供各長者地區中心在處理申請時作為依據。 



	此外，參與計劃的長者地區中心須受與社署簽訂的服務協議所規管。服務協議內訂明多項監察措施，當中包括社署會定期及隨時查驗有關紀錄，以確保長者地區中心根據其所屬非政府機構既定的採購程序揀選服務提供者，而其審批個案的準則均符合社署在指引中訂明的要求。社署已開始派員到長者地區中心抽查經處理的個案紀錄。長者地區中心並須定期向社署提交財務報告，以及保存所有財政紀錄，以供審核。 



	社署會繼續聽取意見，並會與各長者地區中心就計劃的推行細節保持緊密的聯繫，以期透過實際經驗，進一步商討計劃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現在進入議員議案的環節。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即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最多15分鐘，另有5分鐘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10分鐘；而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7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全面改善公共牙科門診服務和牙科保健計劃。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王國興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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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PUBLIC DENTAL OUT-PATIENT SERVICES AND THE DENTAL CARE SCHEME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我今天帶了兩副牙齒的模型來發言。大家都知道，口腔健康對人類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俗語有云：“牙痛慘過大病”，這是自古以來皆然的。在我右手邊可看到的是一副很漂亮的牙齒模型，這說明了如果牙齒保養不當，便可能會出現下邊這副甩掉了18顆牙齒的模樣。



	其實，牙痛是很慘的，會令患者吃不安、坐不下、睡不着，困擾着他的日常的正常生活。因此，元末郭鈺寫了一首詩，描述牙齒的重要性。原來古人也很重視牙齒保健。他這首詩是這樣說：“老氣棱棱齒如鐵，曾咀奸腴噴腥血。倦游十載舌空存，欲挽銀河漱芳潔。”意思即為了牙齒的保健，好讓我們剩下一副牙齒，不惜動用任何高科技或星河來保持牙齒的健康。不過，很可惜，政府對於市民的牙齒保健及令市民能維持一副牙齒這麼重要的健康福利，是長期忽視的。對於市民的牙齒保健及有關的醫療服務，政府長期採取被動和忽視的態度，沒有提供全民的牙科服務，也沒有提供全免的口腔護理及保健服務。到了今天，政府仍然堅持這種不合理的做法。



	我想舉出一些數字讓各位議員及市民知道。政府現時每年花費3.6億元為公務員提供全免的公營牙科服務，每年有64萬人次的公務員及其家屬接受這項服務，包括檢查、洗牙、補牙、脫牙及杜牙根等，是“全包”的。另一方面，政府花費1.73億元為全港小學生提供牙齒保健，只包括小學生，中學生不包括在內。至於其他市民呢？政府也有提供服務，但只有兩項服務，主席，便是當市民牙痛時，可以到醫院緊急止痛，還有便是拔牙，僅此而已，每年花費4,400萬元，其他的便要自求多福了。政府對學生的牙齒保健服務，到了中學便停止，變成斷層。我覺得十分奇怪，所以大部份人牙痛時惟有默默忍受，直至非不得已，才會看牙醫。我想問政府，公務員的牙齒是否更有價值，而市民的牙齒便無須注意？我希望政府稍後可以就這問題作出回應。



	政府的錯誤政策，導致缺乏全民及全免的牙科服務。其實，根據衞生署在2001年所進行的口腔健康調查顯示，牙科保健服務在兒童12歲結束後，大約有四成同齡兒童會有蛀牙，而依靠政府的宣傳及私人醫療系統維持口腔健康服務的，35歲至44歲的人幾乎無一幸免，難逃蛀牙的命運。根據資料顯示，在35歲至44歲的人之中，97.5%均有蛀牙，可見蛀牙問題十分普遍。在32隻恆齒中，平均有7.4顆牙齒有需要補牙，相對於12歲的兒童只須補牙0.8隻，即不足1隻。我們把成年人與兒童比較，發覺原來保護牙齒真的要從小做起，否則，病灶便會不斷惡化，這說明了牙齒保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然而，很可惜，當面對着每一名市民均須針對牙患、蛀牙及這些病菌的預防和打擊，政府只剩下一張嘴，便是只懂得教育和宣傳，對於所有市民的牙齒保健，除了小學生可得益外，便甚麼也不做。因此，我想套用一句話，便是助“菌”為虐，即幫助我們牙齒內的細菌肆虐。我覺得這些細菌變成政府的老闆，而政府則變成這些細菌的兼職員。



	另一邊廂，我們看到私人醫療系統也失效。在教育和宣傳的同時，私人醫療系統有否如政府所料，透過市場的供求平衡，為市民提供口腔保健及合適的醫療服務呢？我想引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10年前，即1998年，審計署署長的第31號報告書已建議衞生署要規劃牙科人力資源，以應付市民的需求。當時的牙科小組亦認為須密切監察香港牙醫的供求問題。代理主席，很可惜，10年過去，我們看不到政府採取了甚麼有效措施解決這問題。過往的政府沒有解決，現在的特區政府也未有解決。相對於一般私家醫生的收費，普通科門診大約是150元。至於看牙醫，我們曾進行調查，發覺中位數是300元至399元，是一般普通科門診收費的一倍或以上。然而，還沒有這麼簡單，如果多壞掉數顆牙齒，又或須照X光，便要逐項收費，拾級而上。我們曾進行調查，發覺87%市民均認為現時市面上的牙醫服務非常昂貴，所以一般而言，市民有少許牙患，只會忍耐着或服食止痛藥，自行想辦法，也不會看牙醫，直至忍無可忍，才會找醫生。如果要補牙或鑲牙，費用便會更高昂。



	代理主席，有市民告訴我，補牙的最低收費是一千多元，把整副牙齒換掉，便要超過1萬元，而且質素是最低，而不是較好的。因此，我覺得政府只憑宣傳和教育是不能為市民提供應有的服務，也沒有承擔其應有的責任。



	其實，普羅階層受牙患影響是最大的。我們的一項調查顯示，月入5,000元以下的人之中，每年不足5%會找牙醫。至於檢查牙齒的人，每年不超過13.6%。如果是月入15,000元至19,999元，每年只有兩成會看牙醫，而接受診治的只有四份之一。換句話說，一般普羅階層由於牙醫、牙科的費用太昂貴，他們往往會“百忍”，但不是“成金”；“百忍”只會把牙患不斷加重。



	今天早上，立法會門外有一羣長者請願，其中有兩名已81歲。由於洗牙、補牙和鑲牙的收費太昂貴，他們沒有那麼多錢，而其兒女又剛出身，所以惟有默默忍受，結果正如他們所說，“有上無下”、“有下無上”。今天早上到門外請願的一名81歲老伯，18顆牙齒不是自行脫落便是被拔掉，無法補救。由於一副牙齒沒有了，代理主席，他告訴我，現在最糟糕的是甚麼呢？便是每一頓飯也無法咀嚼，結果要把食物勉強吞下，因為他沒理由每餐也吃粥，所以勉強把食物吞下，結果便是發生胃病，接着腸、膽和排泄系統等方面也生病了。原來我們口腔健康得不到良好保養，我們的牙齒不健全，便會產生很多問題。正如他們所說，老來沒有牙齒吃東西，老來也不能吃一頓好的。儘管政府把“生果金”增加至1,000元，但他們買了生果仍吃不到。因此，對於牙患這個問題，政府不能推卸責任。



	有些街坊問我，他們領取了綜援，政府會否為他們“包底”呢？因為政府有資助。他們又告訴我，領取綜援的人是很難申請牙科服務的。如果他們想補牙，要經醫生證明。醫生通常是根據他們能否進食來判斷，如果他們仍有數顆牙齒，仍可以進食，醫生便質疑為何要批准，他們只好在吃東西時慢慢吞食。結果，很多街坊惟有默默忍受。



	昨天，我與一羣街坊召開記者招待會，其中一名長者的牙齒斷了，而牙根仍藏在牙肉內，正在發炎，兩邊臉龐也腫起來，但他沒有錢醫治。他向政府求助，但政府只為他拔牙和止痛，所以他只好默默忍受。面對這種情況，政府是否失職？政府應否有責任為全港市民提供全面的牙科服務？



	代理主席，我剛才舉出的例子說明，既然政府可以為16萬名公務員及其家屬每年提供63萬人次全面的牙科服務，說明每一個人均有此需要，不單是16萬名公務員及其家屬才有此需要的。因此，我覺得為市民提供牙科服務，絕對不是“派糖”的政策，而是政府應有的責任。我想引用元朝詩人那首詩的後半部：“南州牙刷寄來日，去膩滌煩一金直。”古人為了一支牙刷維持口腔健康，也願意以“一金”換取牙刷以保持健康，這說明了牙齒對我們是何等重要。我希望周一嶽局長今天能回應我們這項訴求，解決特區政府從未認真面對要解決的問題，為市民提供全民的牙科服務，為市民的口腔提供全面的牙齒護理和保健的服務（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王國興議員：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的議案。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政府一方面推動全民口腔護理，但另方面本港公共牙科門診服務和牙科保健卻嚴重不足，令負擔不起私家牙科診所費用的基層市民，即使有牙患也無法及時接受牙科診療，同時，現有的牙科保健計劃只停留在小學層面，本會促請政府增撥資源改善全民口腔護理、公共牙科門診服務和牙科保健計劃，包括：


(一)	政府醫療衞生機構於各區提供為市民服務的公共牙科門診；



(二)	公共牙科門診服務必須包括全面牙科診療，如檢查牙齒、洗牙、脫牙、補牙、根管治療及鑲牙等；



(三)	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



(四)	為60歲以上清貧長者設立牙科保健計劃；及



(五)	就全面改善公共牙科門診服務和牙科保健計劃訂出落實時間表和詳細計劃。”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有兩位議員準備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鄭家富議員發言，然後請梁美芬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過去多年，每當我們討論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甚至有關長者健康問題的時候，民主黨均會要求政府增加資源及改善牙科服務。但是，多年過去了，政府對市民口腔健康方面的工作，似乎仍沒有太大的改變。



	政府的口腔健康政策，最早是在1974年發表的《香港醫務衞生服務的進一步發展白皮書》，到了1995年有較全面的口腔健康公眾衞生報告書。報告書指出數個策略，包括定期進行調查，監察市民的口腔健康情況，政府直到2002年，才完成一份口腔健康調查報告，全面地掌握香港人口的口腔健康情況。



	調查結果發現，與其他國家比較，其他不同年紀人口的牙齒問題尚算合格。但是，長者的口腔健康情況卻是非常惡劣。



	代理主席，一排完整的牙一般有32顆，牙醫一般認為要維持最低功能，最少要有20顆牙，其實只剩20顆牙已經是很痛苦的了，想像一下全口只有20顆牙的時候，吃東西時多麼不方便。但是，在我們的社區中，有20顆以上牙齒的長者，其實不夠一半。有8.6%，即38 300名長者是連一顆牙齒也沒有。此外，在三成長者當中，有些只剩下牙根，而有些則整排牙已嚴重損壞。



	除了沒有牙的問題，長者的蛀牙問題亦很嚴重，超過一半長者有蛀牙而沒有治療。牙齒損壞及掉牙等問題，令35%長者吃東西時出現咀嚼困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牙痛影響到無法入睡，但仍有15%是完全不會採取任何行動，任由牙痛繼續惡化。



	這些長者牙痛至無法入睡，仍然不看醫生，相信大家也會想像到他們最擔心的，是牙醫費用昂貴。94%的長者沒有牙科保健計劃的保障，私家牙醫費用不便宜，而政府又基本上沒有提供全面的公共牙醫服務。眾所周知，因為香港沒有退休保障，很多長者生活在貧窮之中，連三餐溫飽也成問題，試問這羣生活在貧窮之中的長者又怎會拿出數百元、甚至數千元看牙醫呢？



	代理主席，我的修正案建議研究在長者健康中心設立小型牙科診所，便是針對在社區的長者而提出的。現時只有11間牙科診所，處理緊急的止痛和拔牙，以港島為例，只有1間，而且只開半天，長者看牙極不方便。我們認為長者健康中心至少在18區中每區都有1間，而且很多長者平時看症都是到健康中心，所以，如果由長者健康中心提供牙科服務，長者會較容易找到。再者，長者健康中心本來便是針對長者的基層健康服務，在長者健康中心設牙科診所，能夠為長者提供較完整的基層服務。這些小型牙科診所初期可以提供廉價的簡單服務為主，例如牙齒檢查、補牙、拔牙等服務。



	代理主席，我的修正案的另一項建議，便是針對安老院舍的長者，為他們提供外展牙科服務。住在老人院舍的長者的牙齒問題，較住在社區的長者嚴重得多。根據研究和調查，住在老人院舍的長者中，27%是沒有牙齒的，46%只剩下牙根，而且超過一半是連1顆假牙也沒有。



	老人院舍的長者欠缺牙科服務的情況，亦比社區長者嚴重得多，只有2.8%的長者有定期檢查牙齒，四份之一的長者表示從沒看過牙科醫生。即使蛀牙引致嚴重牙痛，亦只有16.5%看牙醫，60%不會採取任何行動。為甚麼牙痛也不理會呢？他們跟社區的長者不同，擔心費用高昂的只有20.4%，另外有10.6%表示身體不好，不能前往；高達49.1%表示這只是小問題，因為他們可能還有很多大問題要處理，例如其他醫療問題。但是，如果再追問，為甚麼長者會認為這只是小問題呢？報告中引述了長者一些答覆：“老人院沒有牙醫提供”、有些則表示“吃東西的時間不多，可以忍便忍下去”。可以看到，對於住在院舍的長者，除了費用的考慮，無法自己前往看牙科是另一個重要原因，令很多院舍長者面對牙痛及各種牙齒問題時，只能採取“死忍”的方法。如能提供外展牙科服務，一次過為院舍內的所有長者做牙齒檢查、拔牙、補牙等這些簡單服務，則既符合成本效益，又能有效紓緩院舍長者的牙齒問題，使他們減少痛苦，讓他們得到較合理的生活質素。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其實只針對公共牙科門診和牙科保健計劃，我們認為尚欠一點，便是對整體的口腔健康政策及政府目標不完整這方面，我們認為有需要在修正案中提出來。政府多次表明，政策是透過宣傳和教育，改善市民的口腔健康情況。但是，過往資訊不足，大部份長者忽視牙齒護理，以致牙齒脫落，着重口腔健康的宣傳工作對維持年青一代的口腔健康雖有成本效益，但對牙齒已脫落的長者，我們不能不理，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討政策，為長者提供補救服務。此外，政府早已參考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的建議，制訂了口腔健康長遠目標，唯一沒有跟隨世衞訂立目標的人口組別是65至74歲。在沒有可衡量的政策目標的情況下，無論政府或公眾都難以有條理地評估及監管落實有關目標的工作進度。所以，我在修正案中要求政府作出檢討，特別是為這羣65至70歲，過去為香港辛勞工作的長者。



	對於原議案和梁美芬議員修正案的很多建議，我代表民主黨表示支持。但是，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刪除了原議案中建議“為60歲以上清貧長者設立牙科保健計劃”，改為65歲或以上長者，民主黨對此極有保留。現時有很多安老服務，例如長者活動中心、綜援，都是以60歲為界定長者的準則，原議案以60歲以上長者為對象是較為可取的。所以，民主黨對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不表認同。



	代理主席，我謹此致辭，支持原議案及提出修正案。





梁美芬議員：代理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是關於全民牙科門診服務和牙科保健計劃。我認為無論是原議案或修正案，均有一個相同的目標，便是“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齒’”。



	我想除了剛才多位議員提到長者缺乏牙科服務之外，我的修正案是從一個全面的角度來考慮，即如何提供牙科保健計劃會更為合理。



	根據衞生署在2006年4月至5月期間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不少三十出頭的市民已開始有口腔毛病，平均蛀牙超過7.4顆，65至74歲的非院舍長者平均有17.6顆蛀牙，居於院舍的長者更高達24.5顆，亦有超過45%市民出現牙周病徵狀。城大社會科學院在2006年10月期間亦進行了一項類似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超過70%受訪者稱在過去1年內受過口腔問題的困擾，當中包括牙痛、牙肉發炎、蛀牙、牙齒出血和牙肉敏感。由此可見，港人的口腔問題十分普遍，而且情況令人關注。有牙醫甚至指出，患有牙疾的人，通常容易引發其他疾病，例如腸胃病、食慾不振、頭痛、糖尿病、心肺疾病等，雖然說起來好像有一串連越來越多的疾病，但在牙齒健康方面，全港市民均應該提高關注。



	對於王國興議員及鄭家富議員分別在原議案和修正案中提出，要求“政府醫療衞生機構於各區提供為市民服務的公共牙科門診”的這個基本精神，我是贊成的。但是，在方式方面，對於只提出全面以公共牙科門診服務來回應需求所帶來的影響，我想提出關注。我特別認為，如果完全只集中在公共牙科門診服務，便很可能會影響私人牙科市場公平競爭的情況。所以，我的修正案提出公私雙贏及公私合作的牙科門診服務。



	根據衞生署的統計數字，截至去年年底，全港共有2 025位私營牙科醫生。如果本港市民的牙科門診服務全面改由政府提供，在擁有強大資源和地利的絕對優勢下，私營牙科診所將會受到嚴重的競爭威脅。對於這前提，我必須說清楚，我是支持為長者及各年齡組別的人士提供更好的牙科服務，對此，我會在以下的發言論述。



	我希望儘管我們有這良好的意願，卻不會因為政府提供了這些服務而令私營牙科醫生成為這項計劃的潛在受害者。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更佳的辦法，令公私營牙科醫生均可以參與這項全民的牙科服務，我認為是更全面的。



	在私營醫生方面，在醫療改革方案中，大家也曾提議使用醫療券。所以，我們認為牙科服務也可以考慮使用牙醫券。但是，對於醫療券，政府所提供的資助金額其實是非常不足夠的。就這方面，我建議牙醫券的金額可以留待業界及坊間一起討論，就何謂較合理的金額達致共識，而並非無理地要求政府大大增加開支，我認為在這方面可以交由市民討論。



	據我所瞭解，私營牙科服務的生意其實欠佳，他們有很多空間可以參與公私營合作的牙科服務。所以，我認為自己有責任為這羣專業人士說話。



	代理主席，相信各位都會同意，牙齒是很重要的，而剛才已有詳述。在35至44歲的成年受訪者中，近三份之一認為沒有需要定期檢查牙齒，但亦有近兩成受訪者因為擔心費用高昂而沒有定期檢查牙齒；四份之一受訪的成年人甚至不贊同應該由自己出錢作檢查。因為我在大學任教，所以我注意到不少大學生也沒有注重牙齒健康。現時大學有提供一些優惠計劃，但很多大學生認為即使選擇這些私營牙科醫生，也須支付費用，結果他們寧願犧牲牙齒健康。我認為這項牙科保健計劃其實可以推展至全日制的大學生，這點是值得考慮的。



	另一方面，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提出為60歲以上清貧長者提供牙科保健計劃，而剛才鄭家富議員亦提到應為60歲的長者提供服務，如果政府的資源容許，我是絕對贊成的。不過，經考慮後，我認為可以用回一般標準　―　特別是“生果金”也使用這個標準　―　就65歲以上長者而言，政府應該對他們肩負這個責任，正如我開始發言時所說，令他們“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齒’”。所以，我希望我們的公公婆婆不會成為“無牙公”、“無牙婆”。在這方面，我相信我們的年青一代是願意共同承擔，令長者可以生活得更開心。所以，我今天提出這項修正案。



	此外，我亦注意到我的修正案與原議案及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是有實質上的分別，特別是在公私營合作提供全面的牙科服務上，這是值得各位議員討論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代理主席，口腔健康對個人的整體健康及日常生活都非常重要，近年來，透過教育及宣傳工作，市民對口腔護理及健康越來越重視。在這部份的發言中，我會先介紹香港市民的普遍口腔健康狀況、政府有關口腔衞生的政策、所提供的牙科服務，以及推廣口腔健康的教育工作。待各位議員發言後，我會再回應各位的意見。



　　香港人口的口腔健康狀況，與許多已發展的先進國家的水平相若。衞生署在2001年進行了全港的“口腔健康調查”。調查是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準則及建議進行，對象包括屬於主要指標年齡組別的人士，即是5歲及12歲的兒童、35歲至44歲的成年人、65歲及以上並非居於院舍的長者，以及65歲及以上居於院舍的長者。當時，有接近6 000人透過臨床口腔檢查及特別設計的問卷接受評估。調查報告主要針對兩種最常見的牙患，包括蛀牙和牙周病，以及接受評估的人士的口腔健康行為和習慣。



　　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口的口腔健康狀況持續改善。五歲至12歲的兒童蛀牙程度有下降的趨勢，至於成年人及長者的情況則相對維持穩定。香港12歲兒童的“齲失補恆齒”指數（即DMFT Index），亦即是用來衡量蛀牙普遍程度及嚴重程度的指數，數值是0.8，較某些已發展國家，例如美國的1.75、加拿大的2.1、日本的2.4為佳。至於35歲至44歲的成年人的指數數值是7.4，亦較美國的13.3、日本的13.7為佳。



　　至於65歲或以上而不是居於院舍的長者的指數數值則是17.6，同樣比其他已發展國家，例如英國的23.5或澳洲的21為佳。這個組別的長者的“無齒百份率”是9%，遠低於美國的26%至31%。“無齒百份率”是指失去全部牙齒的人士佔個別人口組別的百份率。



　　雖然香港市民的口腔健康整體良好，但患蛀牙和牙周病的情況仍然不能掉以輕心。調查結果顯示，恆齒蛀蝕程度和牙周病程度隨年齡而上升；12歲學生的牙周狀況顯示他們有可能患上牙周病；牙根表面蛀蝕問題在成年人及長者中逐漸出現。此外，牙石積聚及有牙周袋的情況亦甚為普遍。



　　不過，很多牙患其實是可以預防的。以蛀牙和牙周病為例，其實，只要我們平日養成良好的飲食及生活習慣，採用正確的潔齒方法，便可以安全而有效地加以預防。



　　所以，要有效提升口腔健康，首要的方法是做好預防的工作。因此，政府的口腔健康政策，主要是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市民對口腔衞生及健康的認識，從而教育市民養成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



　　基於這個以“預防為本”的政策，政府會集中為公眾提供緊急牙科服務。市民一般所需的牙科服務，則可從私營市場獲得。



　　現時，衞生署透過11間政府牙科診所設立的牙科街症，為市民提供免費緊急牙科治療服務，包括止痛及脫牙，目的是為巿民在緊急情況下消除由牙患引致的痛楚及不適。此外，衞生署在7間公立急症醫院設有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診所，為轉介的住院病人及有特殊口腔健康護理需要的人士，例如患有系統性疾病或肢體殘障等人士，提供專科服務。牙科診所會根據轉介人士病況的緩急處理預約，而有急切需要的病人，例如有牙齒創傷，會獲即時診症和醫治。



　　為了顧及有經濟困難人士的需要，在現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之下，高齡、傷殘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綜援受助人可獲發牙科治療費用津貼，以支付所需費用。這些牙科治療項目包括洗牙、補牙、假牙、牙冠、牙橋、刮除牙石及根管治療。


　　符合資格的綜援受助人可往社會福利署（“社署”）認可的36間牙科診所檢查及估價。受助人在接受檢查及獲得認可牙科診所的估價單後，可向社署申請牙科治療費用津貼。受助人在獲批牙科治療費用津貼後，可選擇向任何註冊牙醫求診，接受相關的治療服務。



　　此外，要市民培養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必須從小做起。為鼓勵學童注意口腔衞生及預防常見的牙科疾病，衞生署自1980年開始，推行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專為全港小一至小六的學生提供基本牙齒及口腔健康護理，以幫助兒童得到口腔衞生習慣知識，從小養成正確的護齒、潔齒習慣。



　　參加服務的學童可接受每年一度的口腔檢查，學童會被派往學校附近的學童牙科診所接受服務。服務均在牙科醫生指導下進行，由受過專業訓練的牙科治療師提供。有關服務包括口腔護理指導、口腔檢查、預防性的牙科治療及基本的牙科治療。學童牙科保健計劃反應踴躍，過去3年，每年參加的小學生佔整體小學生的比例超過九成；而參與計劃的小六學生的口腔健康狀況達良好水平，同樣亦超過九成。



　　兒童在小學階段已打好口腔健康的基礎，日後便可繼續好好護理自己的牙齒。為了令他們升中後繼續注意口腔健康，我們特別為中學生設立了“健腔先鋒行動”，訓練他們籌辦各類活動向全校同學宣傳促進口腔健康的信息，提升口腔健康知識，推動他們定期檢查牙齒，並向校內的同學傳授正確的潔齒方法。



　　此外，衞生署的口腔健康教育組亦積極推動全港性及針對各個年齡組別需要的活動。為加深學前兒童對口腔健康的認識，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每年均推行“親子愛牙計劃”，鼓勵父母培養孩子主動清潔牙齒。自計劃推出以來，每年為超過10萬名幼稚園和學前服務中心的學童提供口腔健康教育，參與人數佔全港學前兒童的八成。



　　另一方面，衞生署自1993年開始推行“陽光笑容新一代”口腔健康教育計劃，目的是促進6歲以下幼兒自小培養良好的口腔護理習慣。透過在母嬰健康院、幼稚園和幼兒園展示及發放不同類型的教育資源，將口腔健康信息帶給學前兒童及其父母。



　　此外，我們每年都會舉辦“全港愛牙運動”，推動市民建立正確的潔齒觀念及掌握潔齒技巧，並通過與電視、電台、報紙等傳媒機構聯合製作推廣節目、在公共地方設置燈箱廣告等方式，向全港市民宣傳口腔健康的信息。我們亦時常更新口腔健康教育網頁的內容，以及設有一條24小時互動的口腔健康教育熱線，讓市民可以隨時獲得相關資訊。我們也夥拍私人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合辦“愛牙天使”計劃，透過訓練在職成年人及機構長者義工，向同輩推廣口腔健康教育。長遠而言，我們會繼續教育大眾定期檢查牙齒及洗牙的重要性，以提升市民的口腔健康情況。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並會在聽取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的意見後，再作回應。多謝代理主席。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局長剛才教了我一個新名詞，是“無耻百份率”。我聽到“無耻百份率”時便想，究竟甚麼是“無耻百份率”呢？是“可耻”的“耻”，局長的“無耻”百份率的高低，可能是我們量度問責局長的一個方法。



	當然，我聽清楚後便知道原來是沒有牙齒的百份率。如果局長要捍衞現在的醫療政策，指牙科的醫療政策是沒有問題的話，“無耻百份率”便立即會高很多了。我不想這樣批評他，但我聽了局長的發言後，覺得他完全沒有正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便是香港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根本沒有錢看私家牙醫，而在公營醫療服務也找不到適切的治療這事實。如果局長不承認這個事實，他的“無耻百份率”便會立即上升得很高，我真的不希望他會不承認。



	局長剛才發言時強調口腔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政府要做甚麼呢？他很清楚強調是以宣傳和教育為主，這便是最大的問題。當然，宣傳和教育是沒有人會反對的。可是，在宣傳和教育之餘，不向市民提供牙科醫療服務，便是最大問題。我們接過很多長者向我們投訴，他們到公營醫療機構表示牙痛，便立即替他拔牙，而不會替他補牙。所以，香港的無“齒”　─　沒有牙齒　─　的百份率，對部份長者來說其實是很高的，因為他們在公營醫療服務中不能得到其他服務，一旦有蛀牙便把牙拔掉。大家想想，那是何等痛苦呢？長者和基層是一些貧窮市民，牙痛時也因為收費昂貴而不治療，最後痛得不能忍受，公營醫療機構只替他們把牙齒拔掉，以致他們沒有牙齒的情況非常嚴重。



	我們這次的要求，只是希望政府向基層提供的醫療服務包括牙科，如果做到這一點，才是一個整全的服務。只要政府以對待公務員的做法對待市民，已很足夠。大家都知道，公務員有牙科診療服務，政府總部西翼有一間牙科診所，而只有公務員合資格，其他人是不能求診的。市民會問，為何公務員能得到這方面的服務，而他們卻沒有呢？如果政府覺得口腔健康很重要，為何不提供這方面的服務呢？如果政府覺得只是宣傳和教育便足夠，為何不向公務員只提供宣傳和教育呢？我不是鼓勵政府只向公務員宣傳和教育，而不提供牙科服務，但我希望政府一視同仁，讓所有人都享有牙科服務，這樣才真正令口腔健康得到真正的保障。



	我希望局長不要純粹讀出剛才的發言，而不想做任何工作。我希望局長聽過議員的發言後，最後可以給我們一個“有耻”的答覆，令長者和基層市民的牙齒得到適當的保護。多謝代理主席。





梁家騮議員：代理主席，我希望以務實的態度反映業界的意見。就現時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不管局長剛才指出市民的牙齒有多健康，但仍有很多不足之處卻是不爭的事實。剛才王國興議員、鄭家富議員及李卓人議員均談了很多，我不在這裏重複了。



	如果跟局長計算一下，香港每年在公共醫療投放的資源大約是三百多億元，究竟有多少是投放在牙科服務方面呢？按照王國興議員提出的數據，撥予公務員的有3.6億元，小學生有1.7億元，其他求診人士0.44億元，這是由衞生署提供的資料。我相信加上社福機構，例如局長剛才提及的三十多間，估計共佔1億元，總數不足7億元。相對於300億元的醫療資源來說，真的太少了。



	梁美芬議員剛才提到私人執業的牙科同業，對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會有顧慮，這點是真確的。不過，如果數目只有7億元這麼少，他們要反對這項建議也會感到不好意思。所以，牙科同業都同意希望政府可在公共牙科服務投放更多資源，尤其是向貧苦大眾、長者等提供服務。



	然而，我們仍須以務實的態度來對待這件事，即如果要提供全民的牙科服務，要計算所需的資源是多少。現時在公營機構服務的牙醫大概佔兩成，約三百多四百人，服務對象主要是公務員，連家屬在內大概是50萬人。如果要提供全民的公共牙科服務，相信政府要投放超過10億元或20億元的資源，聘請了全港所有牙醫後仍不足數。香港大學現時每年提供約50名牙科畢業生，如果以這個數字計算，在20年內也可能無法聘請足夠的牙醫。



	實際點說，如果跟局長討價還價，特首去年承諾會將香港的公共醫療開支（政府的經常性開支），由去年約15%增加至2012年的17%，即大概50億元。說句良心話，50億元的醫療撥款，不可能全部由西醫佔據，我希望局長可以承諾投放適當比例的資源來發展之前已落後的服務。無可否認，在公共架構而言，牙科服務跟其他服務相比，的確落後很遠。即使是人手不足，也希望能立即將這些資源投放在貧苦大眾、長者方面。我也支持梁美芬議員的建議，擴展學生的牙科保健服務。


	有關議案的修正案，由於我是一個新人，所以還不甚明白會議的程序。我收到議會通知，如果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梁美芬議員便會撤回她的修正案。我諮詢過業界的朋友，也實實在在地計算過，所以我是支持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的。但是，梁美芬議員表示，如果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她便會撤回修正案。



	按照這個程序，我無可避免地不同意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我要事先聲明，我並非反對鄭家富議員建議政府增撥資源在公共牙科服務的原則，以及希望能為一些長者中心提供外展牙科服務等良好建議。然而，在實質的情況下，我希望政府能即時投放更多資源予有需要人士，所以我支持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口腔衞生當中一個重要環節是牙齒健康，我們應保護我們的牙齒，讓牙齒陪伴我們一生。但是，本港的公共牙科服務是一個很畸形的產物，從一個角度分析，它只是為公務員而設，因為只有公務員才能真正的使用到政府完整的牙科服務，包括清洗、診治、補救、脫牙和鑲牙等。有牙患的普羅市民到政府牙科診所求診，只能單純的拔牙，但拔牙往往是非不得已的最後措施，更大問題是拔了牙後便再不獲提供任何鑲牙服務。



	我強調，我在今天的辯論中，提出政府牙科服務在公務員隊伍和普羅市民之間的差別，並不是要挑起兩者之間的矛盾，亦不是要求政府取消公務員的牙科服務，而是要凸顯政府牙科服務的荒謬。事實上，我接觸了不少長者，包括立法會申訴部亦處理了不少這樣的個案，長者使用了政府診所的牙科服務後，連一隻可以幫助進食的牙齒也沒有了，以至在進食方面也有困難。但是，有牙患的市民仍然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忍痛不求診，否則便是把牙齒拔了，以致沒有牙齒幫助進食。這樣的牙科服務是荒謬的，亦造成大量的基層市民長期寧願忍受“慘過大病”的牙痛，也不願到政府牙科診所就醫。



	在如何改善牙科服務方面，議案和修正案都提出了不少建議，我原則上都支持，特別是要求公共牙科服務必須包括全面牙科診療；我認為亦只有全面的牙科診療，才能真正解決基層市民牙患時因私家牙科收費高昂而出現求醫無門的情況。可是，在上屆立法會會期中，本會亦有議員提出質詢，當時政府的回應是要先理順公私營失衡情況，研究長遠醫療融資方案等。換言之，政府現時無意投放資源改善牙科服務。



	如果全面改善牙科服務暫時未能實現，我仍希望政府能關注長者食而無牙齒的情況，他們是受牙患困擾最嚴重的一羣，就這方面，政府只要放寬一點現時牙科服務的使用標準，把現時公務員可使用的牙科服務，包括長者，甚至是把現時公務員可使用的牙科服務，部份提供長者使用，例如補牙和鑲牙，便已可大大紓緩長者的困境。代理主席，我再強調，這建議並不是要長者與公務員攤分現時牙科服務的資源，只是希望政府以目標為本，改善牙科服務，政府增撥的資源相對較少，同時做起來亦較有彈性。



	代理主席，另一個我想提出的問題是政府牙科診所嚴重不足，港島只有1間牙科診所，並只是上午開診；九龍兩間，開診時間每星期只有1或兩個上午，新界區8間，聽起來像好一點，但當中有些每月開診一個上午，如大澳，亦有每星期只開一晝，如大埔、粉嶺和屯門等。我覺得這亦是急待解決的問題。到了市民忍無可忍時，最終要找政府牙科拔牙，希望一了百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希望局長真的要正視這問題。多謝代理主席。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才聽到梁家騮議員發言說他有點困難，因為看到原議案及這麼多修正案，他有很多部份也同意，但擔心不知怎樣表決，而致令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不獲通過。我想告訴梁議員，公民黨經常遇到這些問題，我們會在發言時解釋。其實，我們在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議案中，很多時候，實在難以只由於就某個部份表示不同意而否決整項議案，因此，只要同意大方向，我們也會表示贊成，希望玉成其事。不過，如果認為某部份有問題，便可以在發言時，指出對某部份有保留。好像今天的議案辯論，有關牙科服務及保健，其實，公民黨對大方向是同意的，不過，我們亦有少部份擔心的，例如，看看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的第(二)部份，如果公共牙科門診服務必須包括全面牙科診療，如檢查牙齒、洗牙等，我們很明白這些是很昂貴的服務。如果全面由公營醫療服務部門所提供，那麼私營醫療機構又怎麼辦呢？其實，這是有影響的，因為如果向所有人提供一些免費或廉價服務時，便會連累真正需要這些服務的人，令其輪候時間增長很多，因此會導致這些人也會受到影響的。



	因此，我們有時候在一些議案辯論時，不能把一些字眼當作法律條文，說如果把這些字眼擴張又怎麼辦，故此，大家惟有在發言時，指明對這種問題的看法是希望有全面的公共服務，因為政府一直表示基層服務是很重要的，預防勝於治療，對嗎？所以，也應向基層提供全面的服務。但是，有關服務的對象或提供的方法，誰須付費或如何處理，這些都是可以斟酌的細節，使其結果不致是全部人也能擁有廉價服務，而最終連累大家沒有服務。因此，我希望能說清楚這一點。



	代理主席，今天大家在發言時，也提到香港牙醫服務的情況所出現的問題，第一，牙科保健計劃只停留在小學層面，在預防口腔疾病的第一步，應該培養人們從小有定期檢查牙齒的習慣，所以，政府由小學開始便實施牙科保健計劃，其實是很好的。根據2001年口腔調查報告，香港有近約九成學童由小一開始參與計劃，直至12歲，學童的牙齒蛀蝕情況的平均數值為0.8，相比全球平均數值1.7為低，與澳洲並列鄰近地區最佳位置，反映出這6年的牙科保健確實帶來不少正面作用，令普遍學童都很少患有蛀牙，或能透過保健計劃中修補過來。



	可是，由於現時的牙科保健只停留在小學層面，所以一旦升上中學，學童便會失去對口腔健康的保障。據資料顯示，沒有了這種福利的中學生中，差不多六成人都有牙石積聚，相比起早年來自小學生樣本多出高達10%，其原因很簡單，有不少學生與家長皆認為牙科保健費用高昂而拒絕尋求相關服務，餘下只有20%稱仍會往牙醫接受牙齒檢查（即每5名學生中僅有1名會接受定期檢查）。這種急劇下降趨勢，正正反映出，缺少一個長期的保健計劃，市民便因資源的問題而忽略牙科的保健，因此，差不多半數35至44歲的人士都有牙石積聚和牙周袋等牙患，情況令人關注到，只有一個長期的牙科保健計劃，才能令市民擁有全面的口腔健康保障。



	第二，我想談談公共牙科診所供不應求，政府在停止給予學童牙科保健同時，其實如能提供足夠的門診服務或措施，亦可令市民的口腔健康有所保障。可是，反過來看，政府在這方面亦是乏善可陳。環顧香港的牙科門診服務，只有11間公共牙科診所提供街症服務，而有關服務亦只針對為公務員、其供養的家屬及退休公務員提供牙科服務。不過，我知道這情況是十分緊張的，代理主席，你也知道的，每次到法庭聆訊時，唯一聽到法官說，今天一定要早走，一定要提早退庭時，便是說他預約了牙醫，每次均如是。



	第三，綜援的學童完成小學課程便不能受惠。對經濟能力較差的家庭來說，沒有足夠的公共牙科醫療時，他們也不可找私營牙醫，這種情況對於綜援人士來說，會出現更多困難。除非受助人是年老、傷殘或經醫生證明健康欠佳才可申領牙科津貼外，其餘的人士，只要完成小學階段便不能受惠，至於往後的定期檢查及診治則須自行付款，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很贊成向領取綜援人士應該提供服務。



	代理主席，我以上所講述的，正是現在香港就牙科保健及門診服務不足而衍生的主要問題，要解決這狀況，不少人均要求增加資源及撥款。代理主席，我希望政府除了增加資源及撥款外，亦會使服務可以針對最有需要的人士，特別是弱勢社羣和年老人士，以及在兒童健康時盡早得到適切的照顧。多謝代理主席。


張國柱議員：代理主席，有議員在年初時曾問過局長有沒有新計劃增撥資源以改善牙科服務，當時局長說牙科保健的問題是要做好預防的工作，而政府的政策是致力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市民對口腔衞生的認識，幫助他們養成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但是，我想指出，只有保健是不足夠的，即使預防再好也會有病，而有病便要看醫生。現在動輒要數百元才可以檢查牙齒，如果要補牙或脫牙便更貴至不得了，對一些經濟情況較差的人是很大的負擔。牙科服務在香港其實是頗為奢侈的，所以，大家都看過電視廣告叫人到深圳“睇牙”，這正正反映本地的服務並不是一般人可以負擔的。既然政府常常鼓勵市民年年檢查牙齒，為何公共牙科門診服務不包括簡單的服務如檢查牙齒及洗牙呢？



	對長者來說，他們面臨的問題更嚴重，常言道，“年紀大，機器壞”，老人對牙科需求比一般人更多，要做假牙及鑲牙，這些護理安排比一般服務更昂貴。所以對於王國興議員建議為60歲以上清貧長者設立牙科保健計劃，以及鄭家富議員提出的研究在長者健康中心設小型牙科診所的議案，我認為是有迫切性的需要。可是，對於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將牙科保健年齡提高至65歲，我是不認同的，因為很多長者在60歲時或以前牙齒已經出現問題，及早治療反而可省卻將來的支出。



	代理主席，對於議員一再要求牙齒保障服務，政府經常抱有保留的態度，經常以醫療融資方案為擋箭牌。政府用的藉口是因為資源的問題，所以要先有醫療融資方案才有其他服務。可是，大家都知道，醫療融資方案已討論多年，現在仍然是諮詢階段，對有牙患的人，尤其是長者，飲食已經不方便，經常牙痛，“牙痛慘過大病”，他們要等多久才能解決煩惱呢？改善公共牙科服務是迫切的，所以，設立基金應付亦是應該的。



	至於中學生的牙齒保健需要，當局是不應該忽略的，因為政府其實沒有提出一個確實原因，解釋小學生有牙科保健而中學生卻不受保障。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克勤議員：代理主席，俗語有云，“牙痛慘過大病”，但在香港我們看見有不少人寧願忍住牙痛，都不願意看牙醫，因為害怕看完之後，會心痛及“肉痛”，現時牙醫收費，等閒也要數百元，甚至數千元，因而直接影響市民尋求牙科護理服務的意欲。



	政府在2001年，曾經進行全港口腔健康調查報告，報告顯示約有52%的成年人，以及38%的非居於院舍的長者，對口腔健康護理服務費用的價值均表示懷疑。


	本港現時主要的牙科護理服務是由私營或非牟利機構負責，政府方面，正如局長表示，只扮演健康促進者的角色，進行宣傳和教育的工作。在提供公營牙科門診服務方面，非常有限。



	雖然現時全港有11間公立牙科門診，開放給市民使用，但市民可使用的節數卻很少，可能1星期之中只有一兩節時間。正如剛才有同事指出，如果住在離島地區，可能1個月才有1節服務，而且這些門診正如我們的同事亦指出，主要只是提供止痛和脫牙等簡單的服務，如果須跟進治療，市民只可以向私家牙科醫生尋求服務，十分不便。



	近數年來，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見，不少內地的牙科診所都在本港大賣廣告，賣點是甚麼？以價錢平、服務好，甚至有些過關後便有專車接駁至診所門口作招徠。但是，這些內地牙科診所服務水準參差，出事之後可能要返香港“執手尾”，所以，有時候，市民如遇上一些服務差劣的內地牙科診所，更得不償失。最近，有報章報道有一名少女在深圳洗牙，卻因修牙工具不潔，結果染上丙型肝炎。就這些例子，病者要返回香港就醫，其實也會加重香港醫療負擔。



	代理主席，雖然政府現時有為小學生提供學童牙齒保健計劃，每年為他們提供口腔檢查服務，但整體而言，民建聯認為政府在市民口腔護理服務的投放，仍然是十分少，不能夠應付現有需求。就這方面，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和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都提出，要將計劃擴展至中學生，以及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大學生，民建聯大致上都支持。



	但是，要更有效改善兒童的口腔健康，有必要由更小的年紀開始做工夫。不少家長都有誤解，覺得幼兒蛀牙或牙齒無故脫落是等閒事，他們因遲早要換上恆齒，這明顯是忽略了幼兒牙齒護理。要知道，幼兒牙齒的健康會影響到恆齒的生長及長出位置，而且不少口腔健康問題，都是由幼兒時開始糾正，這些不良習慣不可延續至成年。故此，民建聯認為，學前的幼兒牙齒保健計劃也是必須設立的。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至於長者牙科醫療方面，民建聯同意是要加強這方面服務，因為不少長者在年青時候，都沒接受過牙齒護理的知識，意識亦較薄弱，認為年紀大，牙齒脫落是正常的生理現象，他們可能任由情況發生，結果令他們的說話能力、進食情況及生活質素也大大受到影響。


	民建聯不想看到長者披星戴月，在街上輪候普通科門診看牙醫，也不希望他們因金錢問題而不去做定期口腔檢查。所以，擴展服務和設立長者牙齒保健計劃，是刻不容緩。



	對於梁美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刪去原議案中為60歲以上清貧長者設立牙科保健計劃，改為65歲，民建聯是反對的，因為這樣做會令不少真正有需要服務的長者，被剔出受惠範圍。



	梁議員修正案的另一部份，是要求開放政府牙科服務給綜援人士。民建聯認為，在現行制度之下，只要綜援受助人通過社署的審核機制，便可以申領津貼使用私營牙科服務。況且，現時的公營牙科服務，除了讓公務員使用外，局部也開放給所有市民；如果按照梁議員的建議，只擴展到綜援人士，反而是收窄了可以受惠人士的範圍，特別是影響到一些低收入或清貧人士。所以，民建聯對梁議員的修正案投棄權票。



	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中，提出政府應該設立基金，津貼有需要人士使用私營或非牟利機構的牙科服務。民建聯不反對政府資助有需要人士尋求私營服務。從多個公私營合作的醫療計劃之中，亦看到政府在這方面的意向。但是，這些計劃不是以基金形式營運，我們也看不見鄭議員的修正案中有成立基金的理據，因此民建聯就此會投棄權票。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國麟議員：主席，就牙科服務這項議題，立法會在不同的情況下均討論過。這項議題所帶出的重要信息，便是香港現時不止是牙科，而是整體的基層健康服務也有不足之處。正如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我們應該加強基層健康服務。



	過往，在基層服務方面，牙科服務基本上也只是會提供一些基本的治療。除了學童保健之外，基層的牙科保健服務是沒有的。成年人，年長人士也得不到服務。



	有同事談到公務員的問題，但我覺得這不應是在今天討論的議題，而且是不適切的。因為按照公務員現時的聘用條款，他們是可以在政府的牙科診所得到全面性的牙科治療，這與一般的大公司、大學等其他機構的醫療福利制度相若。所以，不應該以此相提並論，指公務員可以使用政府牙科的診所，而一般市民大眾卻得不到這些服務，這是不適切的。當然，這樣作比較，會帶出一個不公平之處，便是政府既然可以為僱員提供醫療福利，為甚麼不可以把這醫療福利擴大，向大眾提供基層保健，甚至全面的牙科治療呢？這才是政府值得思考的問題。



	政府其實也要研究的是，如果市民大眾均可以到公營機構進行牙齒保健，包括洗牙、檢查牙齒等，同樣地，牙齒只是身體一部份，為甚麼政府不在它的GOPC（即門診部）設有每年定期檢查身體等各類保健服務，讓市民大眾可以享有呢？這也是可以落實基層健康服務的一部份。不過，我們亦要考慮一下，如果政府這樣做，究竟是否要投放很多資源呢？政府過去的政策是以預防為本的，而且是要市民大眾自行預防本身的健康為本，而不是由政府幫助保障健康。無論是在牙齒或身體其他系統，均是這樣做的。



	今次這項議題，是希望政府把服務擴大至全民的牙科保健，提供基本的牙科檢查、口腔護理，甚至洗牙這些服務。相應來說，政府其實應該提供一般的門診服務，讓市民大眾每年有定期的身體檢查，這樣才可以切實達到政策上的改變，達到全民保健。當然，在資源分配上，政府要慎重考慮。我們是否要這樣想呢？我希望政府思考一下。我個人或香港市民絕對不會反對政府公營部門日後也提供這類保健服務。



	但是，這正正跟政府現時的政策稍有出入，因為它要推廣的是公私營合作，即“錢跟病人走”的概念。既然政府已開始推動“錢跟病人走”的概念，為甚麼不嘗試先從牙科方面着手？正如同事的議案或修正案指出，為甚麼不向老人家提供全面性的牙科服務呢？



	其實，政府現時所採用的醫療券制度，是包括牙醫的，不過，不幸的是，第一、醫療券的金額太少了，求診一次可能已用完；第二、外間的牙醫收費也可能太貴。其實，政府可否考慮把它擴大......當然，周局長會說這只是一個先導計劃，他們之後會作出檢討。我希望他們檢討的時候，也會研究日後會否特別着重老人家在牙齒保健和健康治療方面善用醫療券，擴大醫療券的數目、金額和功用，以落實“錢跟病人走”的概念？此外，無論老人家是60歲、65歲、70歲，均可以使用醫療券來幫助他們保持牙齒健康。



	老人家的牙齒是特別重要的，年紀大，除了“機器壞”外，牙齒也會壞的。牙齒壞了，會出現進食問題，身體各方面的功能也未必暢順。此外，在張開口笑的時候，如果整副牙齒到處是洞，他們便可能不敢笑了。老人家經常不敢笑，“苦口苦面”的，便很慘了，對社交和精神健康也有影響。所以，老人家的牙齒是重要的。



	剛才有同事提過，兒童的牙齒，不論是乳齒和剛長出的恆齒，都要正確地護理。周局長剛才提出有很多計劃來保持這批學前兒童、小學生甚至是中學生的牙齒健康。雖然這是重要的，但除了把責任交給他們，要他們自行預防為本之外，政府也要加大力度，投放更多資源，令學前兒童、小學生和中學生有更佳的牙齒保健。當然，最理想的便是每年為他們定期檢查牙齒，甚至定期洗牙一次，但政府要考慮資源問題。



	至於大學生或成年人，我覺得這便可能是一個較大的要求了。因為大學生便已是成人，成人的牙齒當然是重要的，不過，以現時政府的政策，他們是應自行保持牙齒健康的。按照梁美芬議員的建議，政府便須修改有關的政策，我對於這點是有保留的。



	整體來說，這次的議題帶出很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在落實基層健康服務方面是不足夠的，在牙齒保健方面則更不足夠。所以，我希望局長落實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先在牙科或牙齒保健方面落實提供基層健康服務，增撥資源，為老人家和兒童多做點事。



	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俗語有云：牙痛慘過大病。要是牙齒護理得不當，嚴重者除了會導致牙齒脫落，更會影響食慾及儀容，因此，自由黨支持推動全民口腔健康的工作。可惜，政府一向沒有在口腔健康的政策做甚麼工作，除了間中宣傳推廣一下，以及提供非常有限度的服務外，基本上是乏善足陳。可是，現實情況是普遍成年人的口腔健康已出現警號，要政府及早制訂這方面的政策，以防止情況惡化下去。



	政府於2001年由衞生署進行首次的全港口腔健康調查，雖然結果顯示本港的口腔健康狀況，較過去有所改善，但蛀牙及牙周病的問題卻迫在眉睫。調查發現在成人組別中，高達97.5%蛀過牙，而且差不多一半患有牙周病，至於長者不但普遍有蛀牙及患有牙周病，“甩牙”情況亦相當普遍，近半長者牙齒脫落，剩下20隻牙，甚至更少。當中居於院舍的長者更有三成已完全沒有牙。我想現時的情況只會更壞而不會更好，因為政府一向沒有就口腔問題的嚴重性及普遍性，採取甚麼積極的跟進行動。



	事實上，現時政府提供的牙科門診服務是“有限公司”，即只是拔牙或止痛，再沒有其他。況且，牙科門診更不是每區都有，全港島只有1間門診，人口最多的沙田卻連1間也沒有。基層市民較集中的深水埗，人口增長最快的天水圍同樣沒有牙科診所。可見，不計服務內容，單是牙科門診的分布，已完全與人口的分布或增長脫節。



	本來，對大部份牙患者來說，脫牙是最後的選擇。可惜，現時不少清貧市民因不能負擔補牙或其他護理費用，或欠缺對牙齒護理的正確認識，最終只能面對脫牙的結局。政府門診在替病人拔牙後，當然不會提供鑲牙服務，令病人很多時候無齒可用，苦不堪言。



	自由黨認為，政府應以保牙護齒為本，應增設補牙、洗牙、鑲牙等，以至擴大牙科保健計劃。



	以衞生署推行的小學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為例，2001年的口腔普查中，顯示了它具有一定的成效。政府並於同年計劃擴展該計劃，想惠及中學生。至今已過了7個年頭，仍只聞樓梯響，沒半點實際行動，因此，自由黨要求政府盡快推出有關計劃，使學童牙科保健的好處能惠及50萬中學生。



	牙科護理計劃亦應同時惠及長者，特別是清貧的長者。因為現時60歲以上領取綜援的長者可享牙科津貼，但家境清貧又沒有領取綜援的長者，往往要向私家牙科醫生或診所求診，但每次的牙齒護理費用，由百多元至千多元不等，對收入微薄的長者而言，會造成一項沉重負擔。如果因此而諱疾忌醫，後果更是難以想像。



	主席，對於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中提到要為安老院舍的長者提供外展牙科服務，自由黨也是支持的。我們也贊成向有需要人士提供牙科津助，但對成立基金的做法有保留，因為這會積壓大筆資金，而且還要花費金錢和時間管理，不及向有需要人士派發“牙科券”般來得簡單、快捷。



	至於梁美芬議員建議將牙科保健計劃擴展至全日制大學生，但現時大部份大學均設有牙科診所，而且收費廉宜。以梁議員工作的香港城市大學為例，全日制學生及兼讀生，檢查牙齒只需款30元，而每20分鐘牙科收費則為98元，足夠做一次普通的補牙、洗牙或脫牙。加上目前多所大學提供的牙科服務遠較學童保健全面，如“杜牙根”及造牙套亦有提供廉價服務。故此，自由黨對梁議員的建議甚有保留。



	此外，梁議員的修正案想把牙科保健計劃由“60歲以上清貧長者”改為“65歲或以上長者”，是未有顧及年滿60歲或以上清貧長者的需要，故此，自由黨同樣有所保留。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茂波議員：主席，王國興議員提出的議案，我雖然並不是每一項內容都同意，但我覺得這項議案的精神和方向是正確、是值得支持的。其實，立法會已於今年5月曾經辯論並通過“立刻改善本港醫療服務”的議案，當時亦有提及公私營牙科服務的合作、加強口腔護理的教育，以及增設學童和中學生等的護齒券，以保障市民口腔健康。



	政府當局一直強調，要有效提升口腔健康，首要的方法，是做好預防的工作，故此當局的政策是致力透過宣傳和教育，以提高市民對口腔衞生的認識。



	不過，我認為，除了宣傳和教育，政府在預防工作方面，可以多走一步，王國興議員提出的議案，當中提及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我認為是值得政府投放資源做的。



	現時，衞生署專為全港小學生提供基本牙齒及口腔健康護理的學童牙科保健服務，政府於2007-2008年度用於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的開支，約一億六千七百多萬元，參加的學童約365 000人，為每名學童提供有關服務的平均成本約620元，而根據2005年和2007年這兩個年度的數據顯示，每個年度平均有約22%參與服務的學童，在口腔健康檢查後需要作出跟進的工作。



	以現時全港有約44萬名中學生計算，政府的開支雖然增加約兩億多元，但我認為，口腔健康應從小做起，才能發揮真正的預防作用，也有助減低日後的公共醫療開支。



	雖然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先生曾於今年年初向立法會表示，政府與牙科業界仍在研究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的建議，但政府當局於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發表後卻表示，未有計劃增撥資源進行牙科保健服務。我希望當局慎重考慮王國興議員這方面的建議，不要為節省短期的開支，而忽視長遠的負擔。



	至於原議案的第一及第二點的訴求，我有所保留，因為公共醫療服務所涉資源和承擔龐大，我認為應要整體檢視，而不是單獨抽出其中一部份來看，所以，有關公共牙科的服務，我認為應留待推行醫療改革時一併考慮。



	鄭家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提到政府應先行設立基金，津貼有需要的人士使用私營或非牟利機構的牙科服務。



	主席，政府現時透過11間牙科診所為市民提供緊急及減輕痛楚的牙科治療服務。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人如果是60歲或以上、傷殘或健康欠佳，亦會獲發牙科治療費用津貼。綜援受助人又可往社會福利署認可的36間牙科診所求診，他們可獲發特別津貼，支付登記及檢查的費用，受助人亦可利用津貼向私家牙醫求診。因此，我認為，目前並沒有設立基金的需要。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提到將現時為公務員提供的政府牙科診所服務，擴展至領取綜援人士，我亦很有保留，我認為，領取綜援人士正如我剛才所述，已經可以透過目前的渠道得到所需的服務，如果政府現在要將為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服務的牙科診所的服務，擴展至兼顧領取綜援人士的話，這些牙科診所除非得到大量增撥資源，否則一定會不勝負荷。因此，我認為梁議員的修正案並非一項微調，而是一項重大的政策建議，應該審慎行事。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健波議員：主席，香港現時牙科服務嚴重不足，所以，今天的議案是十分有意思的。根據今天討論的資料，大家看到政府在牙科方面的撥款數字與其他服務相比明顯嚴重偏低。今天這項議案及各項修正案從各方面提出改善牙科服務的範圍，包括檢查、洗牙、脫牙、補牙、鑲牙及根管治療，這方向非常好。並希望把服務範圍擴展至60歲以上有需要的人士，同樣地，這方向亦是很好的。



	可是，大家也知道，實際情況是牙科服務非常昂貴，特別是鑲牙或根管治療，動輒要數千元，甚至過萬元。現時，香港的情況是人口已經老化，大家正在討論醫療融資時，亦明白到2033年香港的實際需要與預計需要差距相當大。所以，在醫療開支嚴重短絀的情況下要怎樣做，我們希望政府就牙科服務制訂長遠的政策。



	一方面，由於現時的服務層面很窄，已很明顯要作出改善，但另一方面，考慮到配合實際人口老化的情況，政府在牙科方面有甚麼長遠的政策呢？要逐步加強服務之餘，亦要考慮公私營合作。正如剛才梁家騮議員提到，如果真的由政府全面提供服務，即使聘請所有私家牙醫也未必能解決問題，況且，訓練也需時很多年，所以，我希望政府制訂長遠的政策，在訓練人才方面作出配合。此外，我亦希望政府多利用保險界的服務，進行公私營合作，令市民盡早得到更佳的牙科服務。



	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關於香港人的牙齒問題，曾出現在BBC國際性的新聞特別報道上，因為我安排了BBC的記者在天水圍訪問一位長者。該名記者看見那位七十多歲的長者時感到很訝異，因為那名長者滿口鋼牙，好像“007”電影中的人物般。記者問他為何換了一口銀色的鋼牙，他便告訴記者那是因為他的牙齒全部壞了，在香港換假牙很昂貴，於是他便返回福建鄉下，以60元一隻的價錢把所有牙齒換為銀色的鋼牙。記者覺得很奇怪，為何在香港領取綜援的長者不能得到基本應有、人道的服務，而要被迫換上滿口令不少人覺得顏色奇異的牙齒？



	牙齒的狀況其實表現了一個地區的國民生活水平。我記得在十多二十歲時，一些叔父輩對我說，但凡到一個地方，觀看當地國民的牙齒狀況便知道那個國家是否富裕。如果一個地方國民的牙齒又白又美，他們一定是富裕及有高水平的。我認為我們可以到世界各地看看，越是貧窮、教育水平越是低的地區，當地市民的牙齒便越多問題。香港也是一樣，對嗎？居住在貧窮地區，尤其居住在板間房的長者，他們的牙齒跟居住在豪宅區或在富豪吃飯的地區出現的長者的牙齒是完全不同的。



	牙齒是身體的一部份，多年來，我都不甚明白為何醫院管理局或政府的醫療政策，竟將牙齒剔除於一般醫療需要之外？這其實是一項很荒誕、荒謬絕倫及畸怪不堪的政策。牙齒是身體的一部份，牙齒有病即身體有病，但當牙齒出現問題時，卻是這些服務不包、那些服務又不包，令領取綜援的人很辛苦。在2007年4月，立法會負責檢討綜援的小組召開了會議，很多團體反映現時有關牙齒的政策的嚴重缺陷，包括牙科治療津貼宣傳不足、申請津貼的手續繁複、公共牙科診所嚴重不足、制度欠彈性、處理申請的職員官僚僵化、牙科治療津貼不包括拔牙，以致大部份長者不能受惠。



	牙科治療津貼怎麼可能不包括拔牙？我不知道負責制訂這項醫療政策的官員是醫療知識方面的白痴、是封閉，還是甚麼也不懂，他們完全漠視了長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局長，你試一試牙痛不拔牙，下令所有公務員牙痛時也不准他們拔牙，他們所面對的苦楚會是怎麼樣的呢？



	所以，我一開始發言時已表明，政府處理市民牙齒問題的態度和精神原則是極為荒謬、完全沒有邏輯、完全沒有理據，而立法會須辯論這個問題也是很荒謬的。政府官員為何可糊塗至將牙齒問題從身體上其他健康問題和需要，如此僵化地剔除出來呢？


	香港可能也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地區，對嗎？我們不可與美加、澳紐等同。美加、澳紐等地區的貧窮家庭，其牙齒狀況絕對較香港貧窮家庭的牙齒狀況好。牙齒健康不應以金錢、階級來訂定，但香港卻是這樣，窮人的牙齒便不受照顧。香港政府的高層官員可能認為牙齒健康是一個階級的特殊對待，這項政策必須糾正。



	我真的希望局長......但局長很多時候都不接納意見。我們討論雞的問題，他不接納我們的意見；討論雞苗的問題，他不接納我們的意見；討論牙齒問題，他又不甚接納我們的意見；討論專科門診也是一樣，對嗎？有些市民輪候專科門診6年了，但至今仍未輪到，對嗎？至於這個問題，如果立法會一致支持......主席，我相信這項議案今天最終會獲立法會一致支持的，如果對於獲立法會一致支持的方案，政府仍是冥頑不靈，繼續不作出改善，這個政府便是沒有甚麼希望的了，最後又是徒使民憤日深，官逼民反。如果政府能撥出資源，所需的資源其實不多，對嗎？政府過去退稅、退差餉，只要拿少許出來，便已足夠處理市民牙齒保健的問題及作出改善了。



	儘管我說是沒有甚麼期望，但仍希望會有奇蹟出現。我希望不管是政府還是特首或局長，都能為香港基層市民的牙齒保健做一點好事。多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香港的長者沒有牙齒，這個問題真的十分嚴重。很多長者，甚至市民也有誤解，以為牙齒隨着年紀大而脫落，是很平常的事情。此外，香港的牙醫除了少數因為是服務於志願機構，所以收費較便宜外，大多數也是私人執業，牙科服務收費十分昂貴。長者沒有收入，即使無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他們很多時候也不捨得花錢治理牙患，而即使捨得花錢，很多長者也沒有能力。大家也知道，現時如果要種牙，說的是要數萬元；如果要種數顆或整副牙齒，那筆費用可能已足以支付一層樓宇的首期。即使是進行一項簡單的牙科檢查也要花費數百元，更遑論要花一大筆錢種牙了。有時候，長者未必捨得花費，也未必能夠拿出金錢來進行一項簡單的牙科檢查。



	長者的牙齒毛病有多普遍？我這裏有一些數據。衞生署在2001年進行了一項口腔健康調查，該份調查報告做得相當好。調查發現，在65歲至74歲的長者之中　─　並非居住在院舍的長者　─　沒有牙齒（無“齒”之徒）的百份比是8.6%，至於居住在院舍的65歲以上的長者，沒有牙齒的比例居然高達27.2%，即差不多每4個人便有1人是沒牙齒的，這是一個頗驚人的數字，反映出問題相當嚴重。這個數字似乎也反映了居住在院舍的長者，由於種種原因疏忽照顧牙齒，令牙齒的健康狀況差很多。


	很多人以為老來牙齒脫落是理所當然的，有些長者看到自己的牙齒一顆一顆脫落也不理會。如果牙齒脫落的現象可以挽救，對長者是有很大好處的。我首先說一說牙齒脫落會有甚麼問題。香港大學的牙科學院曾進行一項研究調查，發現在牙齒全部脫落後但沒有配戴假牙的長者中，營養不良的長者所佔的比例相當高，這反映了長者沒有牙齒後便不能進食營養均衡的食物，因而引致營養不良。沒有牙齒會使咀嚼和吞嚥有一定困難。如果把食物直接吞下去，又可能因為沒有咬碎，引致消化能力變差。



	為了補救這個問題，讓沒有牙齒的長者也可以進食食物，很多時候便要把食物變成流質或全部弄碎，好像“餬仔”一般。我不知道大家有否享用過這種“餬仔”餐？我經常看到長者享用這種“餬仔”餐。我可以告訴大家，即使食物本身是珍饈百味，一旦變成“餬仔”，首先，看起來已令人失卻食慾，其次，吃時一點口感也沒有。如果只是一餐半餐，例如有些人因為接受了腸胃手術而須進食流質食物，只吃數餐還可以忍受，但大家想像一下，如果長年累月每一餐也吃這些東西，生活質素會是怎麼樣？



	世界衞生組織對於長者的牙齒健康其實有一套標準，但我恐怕香港大多數長者也未能達到這一套標準。根據該套標準，80歲的長者口內最少應有20顆能正常活動、可以用來咀嚼食物及不鬆動的牙齒。香港有多少長者可以達到這個標準？我沒有答案，但我相信真的很少。



	除長者外......長者的牙齒問題有很多，剛才已經說過，包括蛀牙、牙瘡、牙周病引致牙齒逐顆鬆脫、牙肉痛（由於摩擦產生牙肉痛）等，表面看來，這些問題只會引致不便，但正如剛才所說，其實是會導致營養不良的。有一些牙齒毛病其實會影響整個人的身體健康。不少較年輕的朋友也有牙患。我們很多時候聽到有人說咬到流牙血，流牙血也是一種很普通的現象。如果一個人無緣無故流牙血，那絕非一件值得恭喜的事，因為很可能是早期牙周病的病徵。



	現時，政府的牙科診所只為公務員、公務員家屬及退休公務員提供牙科服務，至於普通市民，則只可以在指定的診所接受非常有限度的緊急服務，這其實是不足夠的。政府向市民宣傳要注意自己牙齒的健康，又告訴我們政府會為市民提供足夠健康保障，讓我們不會因為沒有錢而不能看醫生和治病。但是，我想問一問政府，為何對於人類消化系統最前線的部份　─　我們的牙齒、牙肉　─　卻居然沒有提供任何保障呢？所以，我希望政府能重視這個問題，讓香港市民能有最基本的牙科保障及服務。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梁家傑議員：主席，衞生署在2001年進行的口腔健康調查結果顯示，51%的5歲學童和97.5%年齡介乎35至44歲的成人有蛀牙問題，而59.5%的12歲學童有患上牙周病的危機。此外，8.6%的非居於院舍和27.2%的居於院舍的65歲以上長者已掉光牙齒。所謂“牙痛慘過大病”，從7年前的統計數字可見，不少香港市民都曾受到牙患的煎熬。



	可是，根據政府去年的答覆，衞生署在過去5個財政年度並沒有增撥資源作額外的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及公眾牙科服務。衞生署的調查結果已經充份反映香港人的牙齒健康狀況並不理想，但政府竟然一直都沒有針對性地增撥資源解決問題，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主席，現時領取長者綜援的受助人，本來可以獲得由社會福利署（“社署”）發放的實報實銷牙科津貼，但根據社署要求，申領人須親自到社署保障部預約領取表格，然後選擇從指定的三十多間牙科診所領取報價，申領人須先墊付報價的費用，再預約社署審批，最後才可以不超過獲批的價錢求醫。既然是政府指定的三十多間牙科診所，為甚麼仍然要長者領取報價呢？



	主席，一位患牙痛的長者竟然要過五關斬六將才可以獲得適切治療。這些繁複的行政程序只是反映了冰冷無情的官僚思維，完全失去了牙科津貼的真正意義。再者，綜援牙科津貼並不包括拔牙　─　有些同事已經說過　─　但公立牙科診所只有拔牙而不包括其他服務。如果病人要同時拔牙和補牙，便須穿梭於兩種診所，再一次受到行政程序的折磨。局長應該將心比己落實福利政策，簡化無謂的行政程序，才能符合市民的需要。



	主席，雖然政府向長者發放長者醫療券，但長者醫療券其實對於相對清貧的長者作用不大。他們原來在公立診所可以得到免費診治，但如果要在私家診所拔牙或補牙等，動輒要花上一千幾百，甚至數千元，即使一次過用了總值250元的長者醫療券，仍然要補貼長者醫療券以外的差價，得不償失，他們亦因為一次過用了所有長者醫療券而損失了其他求診津貼，機會成本其實很高。本人建議政府在考慮推行長者牙科保健的同時，可以考慮向長者發放更高金額的長者護齒券，津貼他們到私家診所接受牙科治療。



	主席，預防勝於治療是大家都認同的道理，所以本人同意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然而，據知，現時小學生的牙科保健計劃主要由牙科治療師而非牙醫負責，兩者最大的分別是牙科治療師可以為小學生作基本牙科檢查，確保他們的牙齒在健康狀態下成長，而牙醫則主要針對比較複雜的牙科診療。中學生和小學生的牙齒結構不同，要有效地推廣中學生牙科保健計劃，政府便要投放更多資源聘請牙醫。現時，政府約有244名牙醫，但要應付超過65萬名病人，平均1名牙醫要應付超過2 500名病人，人手嚴重不足。政府於去年曾經表示會在聽取牙科業界的意見後，才考慮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政府今天應該告知本會有關的取態。



	主席，本人絕對支持政府推動更全面的牙科保健計劃，以保障市民的口腔健康，但本人認為公共牙科門診作為基層醫療的前線機構，其服務對象應針對有需要人士，以免資源被濫用。



	最後，本人想指出，公共牙科門診及私營牙科診所現時在市場上正扮演不同角色，政府在推展牙科門診服務時，亦應該確保私營牙科診所有可持續經營的發展空間，只有這樣才可確保牙科服務能夠持續發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多位同事剛才不斷說“牙痛慘過大病”，這句說話其實隱含着甚麼意思呢？我想多位在席同事也曾有牙痛的經驗，大家也知道牙痛真的很辛苦，所以便有這句話。牙痛會令患者寢食不安，這種情況真的存在。我們最好是能夠預防，不希望出現牙痛，但很可惜，目前整個醫療制度根本並沒有所謂的預防措施，特別對長者來說，情況更令人憂心和感到“肉痛”。大家也知道，長者小時候對這方面的認識非常少，當時的社會環境亦非常貧窮，即使有注意牙齒、口腔的健康，但也沒有甚麼條件可以預防，所以這羣長者經常出現牙齒、口腔的問題。然而，我們也要明白一件事，潘佩璆議員剛才說得非常好，如果牙齒壞了，對身體健康的影響其實非常大：咀嚼時會不容易、不方便，於是引致健康問題。由於咀嚼得不好，所以便不想吃東西，導致得不到應有的健康。這是一個循環，我們不能不注視。



	事實上，局長是醫生，他更應明白這個問題。一個人如果進食不良，身體健康會受影響，其他疾病便會出現，繼而衍生其他費用。所以，如果不花錢注重牙齒健康，表面上似乎可以節省金錢，但其實到頭來還是要花錢。既然如此，政府為何不面對這個問題，從問題的根源或起點做點工夫，卻要繞一個圜來做一些事情，折磨市民一番才感到開心呢？



	為何我會用“折磨”這兩個字呢？主席，如果問長者在醫療方面，他們最希望得到甚麼服務？第一個答覆便是牙醫，即牙科照顧，因為看牙醫非常昂貴，對他們來說根本無法負擔。正因如此，他們惟有忍受，不鑲牙或不補牙，任由牙齒痛、任由沒有牙齒，只是撐着、撐着。主席，如果這不是折磨，又是甚麼呢？可是，這種情況如果持續，其實並非一件好事，我剛才也說過，這是會影響身體健康的。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尊重長者、照顧長者。他們過去不斷辛勞地為社會作出貢獻，當時的環境又不大好，令他們在這方面得到較少照顧，那麼，現在是否應該補償他們，撥出更多資源來照顧他們呢？這是第一點我想說的。



	第二，張國柱議員剛才說在年初時，有些議員向局長建議應如何改善牙科服務，但局長表示政府的政策方針主要是進行宣傳和教育。主席，我不知道局長為何可以說得那麼天真、幼稚？如果做好宣傳和教育便可以解決問題，那麼便無須有那麼多醫院，不如讓更多醫務人員負責宣傳和教育，無須提供那麼多醫療服務了。



	大家也知道，宣傳和教育是重要的，但那些只是整個醫療體系的一部份，只是構成身體健康的一部份，並非全部。如果一如局長所說，政府的政策方針是進行宣傳和教育，他會否覺得這項政策是錯誤的呢？我並非指宣傳和教育不重要，我沒有這樣說過，問題是為何他的政策會有這樣的偏頗，只着重宣傳和教育，而不做其他工作？這是否錯誤的呢？我認為在重視宣傳和教育的同時，也要看其他方面。



	多位同事剛才均提及，我們現時的門診服務並沒有牙科服務，我們很有需要替長者補牙、鑲牙等，這些也是很重要的，還有一點更重要的便是洗牙。洗牙有助保持牙齒、口腔健康，因為既可清洗牙石和牙齒積垢的地方，也可一併檢查牙齒，因此，洗牙其實是十分重要的。王國興議員提出要照顧市民在洗牙方面的需要，我是非常同意，因為這是有助市民長期注意牙齒健康的最有效和最好的方法。



	如果政府說資源不足，要作出一些比重，我覺得這也不要緊，因為政府在運用資源時經常出現這個情況，但在洗牙方面，我認為政府真的要想一想，特別是為長者想一想。如果可以經常替他們洗牙，他們便會減少出現牙齒的疾病，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中學方面，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的宣傳和教育，對中學更是重要，因為可以讓學生更明白如何愛護自己的牙齒，如何清洗和護理牙齒。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應加重“藥”、加重力量、多做工夫，希望學生長大後可減少對牙醫服務的需要，這樣便會更好。



	主席，最後，我跟陳偉業議員一樣，也感到局長很多時候只是聽了我們的發言便算，沒有甚麼下文。我希望他明白這個問題是重要的，並且能切實跟進和加以改善。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成智議員：主席，牙齒對人的健康和生活質素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但卻是最備受忽視的環節。世界衞生組織（“世衞”）去年召開了世界衞生會議，討論如何促進全球各地改善政策，特別是改善市民的口腔健康。



	在世衞的會議上，倫敦大學教授SHEIHAM發表了一篇報告，基於科學研究，清楚指出口腔健康跟身體整體健康和生活質素的關係。SHEIHAM教授指出，牙科疾病是最常見的長期病患，是重要的公共健康問題。教授亦指出，牙科疾病改變病人的飲食，咀嚼時牙痛，會減少纖維等營養的吸收，他們血內的胡蘿蔔素、維他命C、葉酸等水平明顯地低於其他人。口腔發炎、長期受感染、腫痛，會令患者無法享受生活、無法好好發音、咀嚼、品嚐食物，影響社交活動，甚至無法好好安睡，這些均受影響。牙齒問題影響市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同時亦造成其他長期疾病，例如消化系統的疾病。



	教授這篇艱深的學術報告，對很多長者而言，是最明顯不過，是最容易明白的，因為這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現實。2002年衞生署公布的唯一一份本港口腔健康的報告告訴我們現實情況，是很悲慘的。在牙齒問題上，住在院舍的長者是最慘的。他們當中約有三成是連一顆牙齒也沒有的，超過一半沒有假牙。在只有七成長者有牙的情況下，超過半數長者有蛀牙但沒有治療，全部長者平均每人只有10顆牙齒，但平均有2.6顆是無治療的蛀牙，大部份蛀到只剩牙根，無法修補。這些牙齒問題對很多長者是折磨。有3.4%長者因劇痛而影響睡眠，10.6%在無觸碰下也會牙痛，16.7%在觸碰時會牙痛，19.2%吃東西時不適，19.2%在咀嚼時有困難，12%說話有困難。現時約有一成長者居住在院舍內，他們住在院舍很難有兒孫樂，因與家人分開，所以很難有機會外出遊玩，吃東西及睡覺成為最主要的享受，但他們又牙痛到睡不着、吃不到東西、說話“漏風”以致沒有人明白，這樣的生活質素，實在是太悲慘了。如果任由他們這樣痛下去、吃不到東西，實在是不應該的。



	其實，現時居住在老人院的長者很多都有申請綜援，而綜援是有資助長者看牙醫的開支。問題是，申請的手續很繁複。首先，長者要到社會福利署（“社署”）的認可牙科診所估價，拿到估價單後，又要向社署申請牙科治療津貼，才可正式看牙醫。安老院舍，特別是私營院舍人手緊張，怎會有人手為長者循着這些手續提出申請？我們民主黨的鄭家富議員剛才建議提供外展服務是較務實的做法，協助長者即場處理較簡單的牙齒問題，如果須有較繁複的服務，可以由外展隊的牙醫發出估價單，然後再安排看牙醫。



	其實，在社區的長者情況亦差不多，他們的牙齒脫落至只剩下數顆，甚至沒有牙齒，而蛀牙導致的牙痛問題非常嚴重，有做安老服務的社工曾經向我反映，很多長者均營養不良，最初以為是因為長者窮困、節儉，不捨得購買食物，後來才發現，雖然長者貧窮確是真的，但沒有牙齒的問題更嚴重，很多食物長者都是吃不下的，這亦是造成長者營養不良的主要原因。在社區中，我們知道有很多長者沒有領取綜援，只依靠“生果金”和少許積蓄或其他收入（例如拾廢紙）生活，而私家牙科的成本極高，有社會服務機構以優惠價提供服務，檢查和清洗牙齒的收費每次約200元，鑲嵌假牙的收費更達數千元。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建議設立基金，最少可以立刻津貼這些長者鑲嵌數顆假牙，應付基本的咀嚼功能，而這只是一些很簡單的要求。



	此外，綜援家庭的問題亦很大。牙科治療的費用津貼只限於領取綜援的長者、殘疾人士或健康欠佳人士，失業、低收入或單親家庭的綜援受助人是不能獲得津貼的。小學生還好一些，因為有學童牙科保健，但幼兒和中學生是完全沒有公共牙科服務的，而衞生署的調查亦發現，5歲以下幼兒有一半有蛀牙問題，如果這些家庭的子女有蛀牙，以現時的綜援金額只足夠應付最基本的生活開支計算，家中根本沒可能再撥出金錢看牙醫。原議案建議在社區設公共牙科診所，為中學生設牙科保健，可以紓緩這些家庭的困境。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每次談到口腔健康或牙齒問題時，政府總會說出這幾句話：“在口腔健康護理方面，政府的目標是透過提高市民對口腔衞生和口健康的認識，協助市民適當使用口腔護理服務，藉此改善市民的口腔健康。”這真的是很官腔的說法，直接一點說，便是政府只想負責健康教育，教大家如何預防牙齒疾病，如果不幸出現壞牙、蛀牙等問題，就貴客自理，政府不會提供公共牙科服務的。



	我們看看世界衞生組織（“世衞”）如何就口腔健康下定義：“Oral health is a state of being free from chronic mouth and facial pain......gum disease, tooth decay and tooth loss, and other diseases and disorders that affect the oral cavity.”所以，口腔健康是市民免於長期的口腔毛病，免受蛀牙及各種疾病的影響。以現時政府的政策，市民是沒可能得到適當的口腔護理服務的。



	牙科治療服務是香港醫療政策的一個缺口，政府提供的公共牙科治療只有學童牙科保健，為小學生提供的基本醫療服務。政府的11間牙科診所中，很多都是一星期開半天，其餘時間只服務公務員。所以，大家看到這些牙科診所基本上只是政府作為僱主，為公務員、家屬及退休公務員提供的員工福利，順便為公眾提供止痛及脫牙等簡單的服務。至於維護一些長期口腔健康的服務，例如補牙、做假牙、杜牙根等治療，市民便要自己想辦法，向私家診所求醫。



	其實，公共醫療體系提供甚麼服務對市民口腔健康的影響有非常直接和明顯的關係的。我們先看看政府為小學學童提供的牙科保健，12歲兒童的口腔健康狀況是不錯的，因為我們有這種服務，所以蛀牙程度處於全球最低水平。可是，中學沒有牙科保健，有牙科檢查的中學生便降到只有21%，至於其他沒有牙科保健的人口，口腔健康問題便變得非常嚴重，在5歲以下的兒童中，50%有蛀牙，90%沒有治療。在長者方面，27%的安老院舍長者失去全部牙齒，一半有未治療的蛀牙，超過一半長者有牙周袋。



所以，我們覺得政府要做的，不單是增加門診和保健計劃，還要檢討口腔護理的政策，現時只做教育、預防的政策明顯是不足的，牙科的治療服務是必須的。其實，在世衞的刊物中，曾提及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Professor SHEIHAM的意見：“The compartmentalization involved in viewing the mouth separately from the rest of the body must cease.”即不應把口腔健康和身體其他部份的健康分開處理，我們應該連同整體政策來提供基層的醫療服務，以改善市民的整體健康為目標。



世衞曾為2010年訂下一個全球的口腔健康目標，在長者中，沒有牙齒的長者不應超過5%。可是，在香港，正如我剛才所說，社區長者有8.6%是沒有牙齒的，院舍內的長者則有27%。1998年，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一號報告書建議為長者設定口腔健康目標，10年過去，仍然沒有訂立這個目標，亦沒有任何措施改善長者的口腔健康狀況。



台灣一些偏遠地方的情況還比香港好。日前，我看到一則報道，指台灣的宜蘭縣政府為了照顧65歲以上弱勢長者，由特約牙科醫療所為中低收入戶的老人裝置假牙，以每人裝10顆假牙為上限，解決老人缺牙、無牙之苦，令他們重拾飲食的樂趣。所以，我希望香港政府不要落後於台灣偏遠的宜蘭縣，它實在有責任為清貧長者提供裝置假牙的服務。



我在此懇請大家支持原議案和鄭家富的修正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王國興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王國興議員：主席，對於鄭家富議員的發言和修正案，我是歡迎的，因為他豐富和補充了我這項原議案。對於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我卻要表示反對，理由是她把我的議案和鄭家富議員修正案的範圍收窄，我覺得這是無視廣大基層市民的需要，尤其是“十無人士”的需要。再者，她還提出把長者牙科保健計劃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



	有關過渡期間對業界人士的影響，就着這一點，我覺得公私營是可以合作的。政府提供完善的公營牙科服務，並不會影響私人執業。如果市民有困難，政府其實可以透過提升醫療券計劃，幫助有需要的市民使用私營的牙醫服務，進行補牙、洗牙等，是完全沒有衝突的。



	最後，我想談談政府的責任。局長在聽過我們的議案和修正案後就口腔健康衞生方面的發言，也只是停留在宣傳教育，我覺得這是十分可惜的。我們今天提出議案，最重要的是指出在市民健康、消化系統的第一個關口，即牙齒這個環節，政府沒有提供一個全民的牙科服務。



	再者，在保健方面也出現斷層的情況。既然大家也知道病向淺中醫，而健康的基礎，最基本的便是從我們進食開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是由基礎開始處理牙患和牙齒的毛病，斷層的情況也無法得到解決。政府剛才回應時完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不過，我很希望局長　─　局長也是醫生　─　稍後回應議員的辯論時，能夠詳細地提供一個好的答案，令我們看到解決牙齒保健、口腔護理的斷層問題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此外，政府也須對全民的牙齒醫療、護理提供全面服務。如果政府表示這樣要花很多錢和資源，其實，正如我們剛才多位議員發言指出，牙齒健康和口腔健康與我們整個人的健康是不可分割的，不能不理會這個部份。正正因為這是第一關，如果無法守住這一關，便會令我們的消化系統、排泄系統和身體各個部份均會受到很大影響。所以，這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責任。



	政府過往只是向公務員提供這類服務，其實，這是十分不公道、不公平的。市民應該是老闆，我們作為老闆的反而也無法享有這種服務，這是否十分奇怪呢？我相信這種歷史原因始於殖民地時代的管治，但香港已經回歸，所以這個問題也是要解決的。



	多謝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多謝各位議員剛才就議案及修正案提出寶貴意見，我謹就議員提出的主要問題，作重點回應。



　　正如我在議案辯論開始時提到，要有效提升口腔健康，首要方法是做好預防的工作，這也是世界衞生組織的重點。因此，政府的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政策多年來也是以“預防”作為首要目標，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市民對口腔衞生的認識，從而養成良好的習慣。



　　除了做好健康教育的工作外，政府更為市民及有需要的人提供緊急的牙科治療服務。另一方面，市民也可從私營市場得到服務，更有一些非政府組織為市民提供價格相宜的牙科服務。至於如何進一步改善整體公營與私營的牙科服務，我們有必要審視各方面的意見。我們現時着重處理基層醫療、公私營失衡等問題。就個別服務範疇（包括牙科服務）而言，我們長遠要考慮各種因素，包括資源及需求的配合，更要訂定工作的優先次序。



　　王國興議員建議為中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而梁美芬議員也在修正案提出為大學生設立牙科保健計劃。正如我在剛才的發言時指出，現時的小學生牙科保健計劃成績十分理想，有超過九成參與計劃的小六學生的口腔健康狀況良好。他們年紀小小便有充份的護齒知識，也培養了正確的習慣。他們離開小學後，只要持之以恆，絕對可以保護自己的牙齒。



　　至於應否為所有中學生設立由政府資助的牙科保健計劃，我們是持開放的態度。但是，我們確實須有更多資料和數據來評估社會實際的需要；我們亦須參考其他國家推行類似計劃的經驗，包括計劃的成效、推行時所遇到的問題等。如果要在香港推行中學生牙科保健計劃的話，目標及運作模式又應如何？政府在計劃中所擔當的角色、計劃提供的牙科護理服務的範圍、財政承擔、牙醫業界及家長的意見均是我們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我們樂意繼續聽取牙醫業界及市民的意見，再作整體考慮。



　　除中學生外，議員亦提及長者牙科服務。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提到為安老院舍的長者提供外展牙科服務，以及研究於長者健康中心設立小型牙科診所。現時，長者可以在11間政府牙科街症診所接受免費緊急牙科治療。根據衞生署於2007年進行的調查顯示，約有六成的政府牙科街症診所使用者為60歲以上的長者。另一方面，長者亦可使用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屬下多個志願機構在港九新界各區設立的牙科診所提供的牙科服務。



　　對於經濟有困難的長者，政府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向60歲或以上綜援受助人發放牙科治療費用津貼，以協助他們在私營市場獲得牙科治療服務。根據資料顯示，在2006年至2007年有2 700位綜援長者獲發牙科治療費用津貼。



　　鄭家富議員提到為安老院舍長者提供牙科服務。現時，衞生署轄下的長者健康外展隊伍亦會前往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活動中心，舉辦有關牙齒保健的推廣活動，並向院舍的護理人員及長者傳授重要的護理牙齒知識。另一方面，現時有一些非政府慈善機構亦為安老院舍提供價錢相當相宜的外展口腔衞生服務。



　　梁美芬議員及鄭家富議員均在他們的修正案中，提及資助有需要的人使用私營診所或非牟利機構的牙科服務。事實上，我們將於明年1月推出一項為期3年的試驗計劃，為70歲或以上的長者每年提供5張面值50元的醫療券，以資助他們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的部份費用，讓他們在公營醫療服務以外，選擇切合需要的私營醫療服務。醫療券除可用於西醫、中醫及專職醫療服務外，亦可用於牙科服務。到現時為止，有超過1 000名服務提供者登記參與計劃，其中有超過百多名牙醫。



　　主席，現時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牙科服務模式皆不盡相同，雖然有些地方的稅制相當高，但設有國民保健服務或社會醫療保障等計劃，也有其他地方的牙科服務是由市民以用者自付或私人醫療保險的形式支付相關費用。在制訂牙科服務模式時，這些國家固然有不同的政策考慮，但同樣亦須考慮不同模式的成本效益。簡單來說，即是所投放的資源可為市民的健康帶來多少果效；同時亦須顧及如何妥善處理一些可能會出現過度使用服務或過度開支的問題，特別是如果由第三者（即政府或保險公司）全數支付或高度資助牙科診症費用的話，則可能會出現誤用或濫用的情況。



	我們也看過外國的經驗，在澳洲，現時由政府承擔的牙科服務開支佔整體牙科服務約18%。澳洲的主要國民保健計劃（Medicare）並不涵蓋牙科治療服務，但會為一些因牙患而影響他們健康的類別的人提供有限度的牙科服務。這些類別包括長期病患者或有特別護理需要的人。另一方面，澳洲剛在今年7月推行了青少年口腔健康計劃（Medicare Teen Dental Plan），為年齡介乎12至17歲，並符合有關資產審查的青少年提供資助，讓他們每年可以接受預防性的口腔檢查。至於加拿大，政府承擔的牙科服務支出只佔整體牙科服務開支約5%。加拿大的醫療護理計劃（Medicare）只涵蓋那些須在醫院裏進行的外科口腔服務。我們從海外的做法可以看到，一些國家的政府雖然有提供牙科服務，但有關服務通常特別為個別的組羣而設，而提供的服務亦往往是有限度的。



　　就着各位議員今天對改善牙科服務所提出的建議，我們是保持相當開放的態度。在研究每項建議的時候，我們必須審慎評估各項建議所涉及的因素，包括資源方面，例如專業人才的供應、財政資源、整體設施上的配套，以及對健康帶來的效果等。我們亦會參考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



　　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及，我們會在未來數年增撥資源，制訂着重預防護理的基層醫療服務模式。我主持的基層醫療工作小組亦已開展工作，成員包括牙醫的專業代表、服務使用者及有關界別的代表。工作小組集中研究如何推廣全面的基層醫療服務，如何有效資助市民接受預防護理服務，其中一個議題會有關牙醫服務，這亦包括今天我們辯論的工作。當基層醫療工作小組作出初步評估後，我們會與議員、業界和市民再作討論，聽取意見。



　　最後，我希望今天的辯論有助議員和市民更瞭解香港牙科服務的重點及目標。我要重申，推廣口腔衞生及健康教育，提升市民的口腔健康，以配合基層醫療的服務方向，是我們最重要的一項工作。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鄭家富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王國興議員的議案。



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鑒於”，並以“口腔健康是影響市民健康和生活質素的重要因素，而不少市民口腔健康出現問題，卻得不到妥善處理；”代替；在“鑲牙等”之後加上“，並為安老院舍的長者提供外展牙科服務”；在“長者設立牙科保健計劃；”之後刪除“及”；在“(五)”之後加上“研究在長者健康中心設小型牙科診所；及(六)檢討口腔健康政策及口腔健康目標，並”；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由於改善公共牙科門診服務需時，政府應先行設立基金，津貼有需要的人士使用私營或非牟利機構的牙科服務”。”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王國興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議員已獲通知，如果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梁美芬議員會撤回她的修正案。由於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梁美芬議員因此已撤回她的修正案。





主席：王國興議員，由於你較早前發言時已用盡了發言時間，所以你現在沒有時間答辯了。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鄭家富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關注過海隧道未能有效分流及收費偏高問題。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陳克勤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ookmark: mbm02]關注過海隧道未能有效分流及收費偏高問題

CONCERN ABOUT THE CROSS HARBOUR TUNNELS FAILING TO DIVERT TRAFFIC FLOWS EFFECTIVELY AND THEIR HIGH TOLLS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中環、灣仔和尖沙咀一向都是本港的心臟地方，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往返這些地區上班和消遣。雖然本港現時有3條過海隧道，即紅隧、東隧和西隧，但市民似乎對紅隧一直情有獨鍾，由朝到晚，我們都會看到該隧道附近有車龍。



	為了準備今次的議案，掌握紅隧最新的塞車情況，主席，我登上了運輸署的網站看一看。我們看到的這幅照片，是紅隧九龍入口，拍攝於前兩天的4時54分，當時還未到下班時間，卻已經出現塞車情況，龍尾不知道在哪裏。可是，如果看看東隧的九龍入口，車輛只是寥寥可數；再看看西隧的九龍入口，則更是用顯微鏡也找不到一輛車，只看到一輛車由香港往九龍的方向行駛。從這幅照片大家可以看見，車輛在使用不同的隧道時，流量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平均的。



	我們看到一些數字，過去5年，紅隧佔每天過海車輛的總流量約是12萬架次，超出其原先設計的流量上限的50%，而大家看到，東隧只用了八成，西隧也只用了四成，出現了一種嚴重失衡的情況。歸根究柢，這是由於紅隧的地理位置最方便，收費又是最便宜。我們知道私家車經紅隧過海，收費是20元，經東隧的收費是25元，西隧的優惠價格則是45元；如果我們看看重型貨車，差異則更大：紅隧只收30元，東隧收75元，西隧的特價優惠則是110元，足足是紅隧的三倍。



	主席，正正是這個原因，導致紅隧的塞車問題越來越嚴重，駕駛人士在進入隧道以前已開始塞車，在進入隧道後又塞車，駛出了隧道後則更為塞車，原因是附近的道路配套設施做得不夠。



	如果我們看回運輸署的車速調查，2006年行經告士打道、夏慤道和軒尼詩道的車速，相比起2002年是減慢了4%至10%不等；皇后大道中的車速更驚人，4年之內減慢了接近四成，每小時的行車速度只有14.6公里，我相信無須找來劉翔，即使是在座多位議員，在這段路上跑步或踏單車也會較駕車快。



	主席，民建聯在上星期訪問了八百多人，有七成市民認為紅隧塞車情況嚴重及非常嚴重；七成半受訪市民指中環灣仔一帶嚴重塞車，不能接受。至於解決辦法，有六成八受訪市民支持政府回購東隧和西隧。



	主席，塞車所消耗的不單是駕車人士的時間和金錢，還會造成社會資源巨大浪費，包括燃油耗損、增加廢氣排放，而且萬一有交通意外或突發事故發生，3條隧道難以起到疏導車流的作用，甚至可能牽一髮動全身，造成全港跨區大塞車。



	過去幾個月以來，社會上提出了很多意見，包括建議政府向擁有東隧和西隧股權的中信泰富提出回購，但鄭汝樺局長及她的同事似乎均以不同理由加以拒絕，舉例說，他們認為在技術上這是十分複雜的，或即使回購該兩條隧道，也未必做到公眾預期的減價效果。最後，局長更說政府可能要花1年進行研究，才能決定是否回購。



	主席，對於局長所指不能低估回購建議的複雜性，包括法律問題、財政問題和隧道估值等，我們均表認同，但市民現時只是聽到局長說有難度，但究竟政府有否跟中信泰富或兩條隧道的公司商討過，或商討到甚麼程度呢？市民是全不知情的，希望局長稍後可以藉此機會向我們澄清。



	回購隧道或公路其實並非一件難事。我最近進行了一些資料研究，發覺很多地方的政府均有回購道路或大橋的專營權。主席，這是很常見的做法，並非甚麼新鮮事。例如在2000年，上海政府便多次向包括中信泰富持有的大橋公司，成功回購徐浦大橋和延安東路隧道等專營權。美國也有相同的例子。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當地政府為了紓緩河畔區的交通，主動刪除了一條收費高速公路的“建造、營運、轉移”，即所謂BOT協議，總共提早了28年回購該條道路，並訂出新收費，解決了當地的交通擠塞問題。我們香港其實也可以這兩次經驗作為借鑒。



	我們看到中信泰富現時分別持有東隧七成股權及西隧三成半股權，政府擔心即使回購了有關股權，其他股東也不願意減隧道費。我們對於這方面的憂慮表示理解，但我們認為如果政府能夠踏出第一步，積極研究這個方案，待政府成為東隧、西隧的股東後，最低限度我們可以參與制訂營運政策，能夠給予隧道公司的管理層一定的影響力或壓力。



	再者，政府也可以透過循序漸進的形式增持股權，進一步提升政府在董事局內的影響力。對於局長在早前接受報章訪問時透露會研究買入整條隧道的做法，並非單單是回購股權，這個大方向我們是支持的。可是，對於政府表示要再花1年研究如何平衡三隧的車流量，相信在座多位議員及公眾人士均是難以接受的。東隧的專營權距今不到8年便屆滿，如果我們算一算，用1年研究，加上數年落實執行，屆時東隧的專營權年期可能只剩下三四年，已失去回購東隧的意義了。



	其實，香港社會要求政府解決三隧分流的問題，已非一朝一夕的事。我曾看過有關資料，早在2005年，立法會已曾提出類似議案，主席，交通事務委員會亦曾進行多次討論。我想問一問政府，當年曾經提出12個包羅萬有的一藍子方案，作為解決三隧分流的問題，但可惜聽起來卻是雷聲大、雨點小，之後更是不了了之，究竟那些所謂的方案，是否用來敷衍我們議員的呢？政府今天再使用同一招，重申要花1年進行研究，這是否在耍我們，採用“拖字訣”呢？



	主席，金融海嘯席捲全港，影響各行各業，當中不少“搵食車”司機均認為省得1元便是1元，一定不會選用東隧和西隧。相信這種情況在未來一段時間也不會改變。針對這個問題，民建聯認為政府可以要求隧道公司提出一些優惠措施，例如由早上6時至7時半，在紅隧設立非繁忙時間優惠，又或利用優惠措施，吸引沒有載客的貨車或的士轉用西隧。這樣，一來可以增加車輛使用東隧和西隧，減輕紅隧的車流量，二來亦可以減輕運輸業界的經營成本，可說是一舉兩得。



	另一方面，政府最近經常強調基建要加快上馬，推動就業，盡快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也應該是考慮中的其中一個基建項目，因為這條策略性的繞道可以連接港島東西的道路網絡，可說是打通香港的任督二脈，令車輛不論是使用東隧或西隧，都可以路路暢通到達目的地。



	主席，香港在經歷了SARS的經濟低谷後，政府可以為巴士訂立了很完整的車費“可加可減”機制，地鐵和九鐵如此複雜也可以合併，為何三隧收費如此不合理的問題，這麼久也無法解決呢？我很衷心希望當局不要再拖拖拉拉，要下定決心解決三隧車流量不均的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克勤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目前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未能有效發揮過海車量分流作用，加上收費偏高，對車主和市民均造成沉重負擔，本會促請政府：



(一)	與東隧及西隧管理層磋商，增設更多隧道收費優惠，例如在非繁忙時間提供減價優惠，以及向沒有載客或載貨的營業車輛提供空車半價優惠等；



(二)	積極與兩隧及各巴士公司磋商，透過由兩隧向巴士公司提供隧道收費優惠，使過海巴士票價有更大的減價空間，從而降低過海巴士收費；



(三)	積極研究回購東隧及西隧，或延長兩隧專營權，將該兩條隧道的收費下調至合理水平；及



(四)	改善連接東隧及西隧的道路網絡，包括盡快興建中環灣仔繞道，



以吸引更多車主及市民使用東隧及西隧，改善目前紅磡海底隧道交通擠塞情況，以達至三隧合理分流，以及減輕車主和市民交通費負擔的目標。”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克勤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有兩位議員準備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湯家驊議員發言，然後請鄭家富議員發言；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湯家驊議員：主席，陳克勤議員提出以回購兩隧或延長兩隧專營權解決3條過海隧道的問題，我的修正案是希望就着解決三隧流量不均，以及收費過高的問題，提出更為具體和有效可行的三隧聯營方向。


	主席，我不同意陳克勤議員的地方是，我擔心在延長兩隧專營權後，現時的隧道市場結構最終只會繼續讓私人財團的利益凌駕公眾利益，政府不但無法在延長專營權的談判上佔優，最終更可能是專營權延長了，塞車及收費高昂的現狀卻持續下去。



	主席，現時3條過海隧道所面對的情況，令人感到非常諷刺及不可接受，簡單而言，是“有車無路走，有路無車走，財團利益凌駕公眾利益，公共資源被嚴重浪費”。主席，如果你看看其中西隧公司自行訂下的服務目標，就是“維持隧道設施最高可使用率”，但如果我們看看3條過海隧道的使用量，其流量分布實在令人感到氣憤。三條海底隧道的汽車總流量加起來，本來每天應該可以容納接近36萬架次，但現時我們平均每天使用隧道的汽車架次只有23萬架次，即只佔總容量約三份之二，理論上，塞車情況不應該出現，或不會那麼嚴重，但紅隧卻每天仍然面對非常嚴重的塞車問題，這是3條過海隧道流量不平均所致。東隧的每天使用量只及總容量的六成（即61 000架次），西隧的使用量更少，只是每天總容量的兩成左右（約41 000架次）。相反，紅隧的每天流量則超過12萬架次，比起紅隧所能承受的8萬架次遠遠超出負荷，亦是造成紅隧長期擠塞的原因。主席，我們不但在過海時遇到擠塞，過海後的交通網絡也出現不平均的使用量。例如現時的三號幹線和最新的八號幹線，使用量也非常不足。相對而言，另一邊的吐露港公路，使用量則已經接近飽和。所以，香港整體的交通網絡，嚴重地受到3條隧道不平均使用所影響。



	主席，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3條隧道的營辦方式及方針出現差異。簡單來說，兩條較新的海隧所採用的BOT（建造、營運、移交）模式，由私人財團營運，亦即以盡早收回利潤為先，但紅隧則由政府經營，以公眾利益為優先。因此，兩條較新建的隧道的收費，長期高於政府營辦的、以公眾利益為優先的紅隧，再加上兩條海隧因為有利潤保障的機制及協議，所以並沒有動機減價，最後導致紅隧負荷大為增加。此外，有人認為只要將紅隧一同私有化，三隧的流量便立即可以平均分配，但我們不認同這項建議。如果紅隧也進行私有化，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有如香港燃油市場一樣，3間公司形成卡特爾式的壟斷，公眾利益會進一步受到剝削。



	事實上，從公眾參與及監管的角度而言，現時的BOT營運模式可說是完全失敗。東隧2005年時就收費問題的仲裁結果，令東隧取得了一把“尚方寶劍”，說加價就加價，政府以至公眾都只能夠忍氣吞聲；西隧的情況則更令人失望，專營權中的利潤保障協議，規定了西隧每4年便可加價1次，然後每年只要利潤達不到所訂出的最低估計淨收入，又可以加價，但我們卻沒有足夠財務資料判定淨收入的計算方式，更沒有足夠資料判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究竟以甚麼準則批准加價申請。在現時的營運模式下，公眾只有“肉隨砧板上”的感覺，任由隧道公司說加價便加價，沒有任何談判的餘地可言。



	主席，我們認為隧道的營運方式必須立即作出徹底改革，好讓隧道的運作得到有效監管，在當前金融危機所引起的經濟衰退下，這一點尤其重要。現時的主流意見大約有3個方案：(一)由政府直接回購東隧和西隧；(二)延長兩隧的專營權，以換取隧道營運商有減價的空間；及(三)政府與專營商建立三隧共同擁有權，進行三隧聯營。



	我們先說第一個方案，即回購方案。本來，回購兩隧由政府經營，並且將回本期攤長，是最容易將收費回復至合理水平的做法，但這種做法不但要花大筆公帑，動輒可能用到數十億元，更重要的是兩隧的營運商可能會以奇貨自居。營運商知道政府要回購，隨時可以坐地起價，屆時政府便被迫買貴貨，得不償失。



	至於延長專營權的建議，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們並不認同。本來這亦是值得考慮的，但延長專營權的談判，其實牽涉合約重新談判的問題，即是將原有的合約推翻，與營運商重新訂定新合約。我們最大的擔憂是在取消合約時是否要作出賠償？再者，把原定合約推翻亦不符合法治原則，加上在訂定新合約時，政府未必有足夠優勢，迫使營運商訂出有利公眾的條款。這種不確定和不明朗因素，令我們對這種做法有相當保留。所以，很可惜，我要在這裏說，我們會就鄭家富的修正案表決棄權。



	公民黨認為在3個方案中，以三隧聯營方案最為可取。三隧聯營方案的最大特點，就是可以在顧及營運商的利潤之餘，亦能夠確保政府在收費釐定及隧道管理政策上有更大的發言權。聯營方案的運作，是建立一間由政府、3名隧道專營商所組成的控股公司，使專營商不再將本來的專營隧道作為收費決策的主要考慮，在訂定收費時，必須同時顧及3條隧道流量的平衡，或可根據不同區域道路網絡的需要，以價格調節3條隧道的車流，從而讓隧道發揮最大效益。



	此外，主席，在聯營方案中，政府與聯營公司的關係不再是談判對手甚或敵對，而是其中一名主要股東，公眾的關注可以通過政府這名股東的股權得到反映，最少在確保專營者的社會責任上，政府可以扮演更正面和有用的角色。相對於回購方案，這個方案並沒有需要政府動用大筆公帑就隧道全面進行回購，而只須以股換隧權。


	事實上，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現時已是實行三隧聯營的最好時機。由於政府前年在延長兩隧專營權上毫無進展，而東隧在2005年加價，以及西隧在今年年初加價之後造成流量下降，收入並沒有因為加價而得到顯著增益，再加上東隧專營權即將在2016年屆滿，現時政府正處於一個大好時機，在不用推翻BOT合約的基礎上實行三隧聯營，對於隧道管理模式的改革，現在是機不可失。



	主席，9年前，運輸署曾經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一項關於香港塞車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的調查，我們發現香港人每年因為塞車損失27億元。或許有人認為，三隧聯營會涉及隧道管理的大規模改動，包括要重新訂定隧道收費模式，以及修改法例等，可能要政府投入一定資源，但相比起每年27億元的經濟損失，我們認為是相當值得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我們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鄭家富議員：主席，3條過海隧道流量不均的問題，過往很多年，無論是在大會或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已討論了不下十多次。我相信本會在很多大方向已達成共識，只是政府似乎未拿出決心、勇氣和承擔，改善過海隧道流量引致的塞車問題。



	主席，正如早前我在施政報告致謝議案中提到，塞車帶來不少社會成本，無論是生產值的損失（如果從人均產值每分鐘約1.8元來看），以及湯家驊議員剛才提出有學者估計有二三十億元的損失，甚或由於塞車帶來的污染問題，這些在在均是由市民承擔的。其實，有使用紅隧過海的人都會發現，每天在上下午的上班及下班時段，基本上都差不多要花一個多小時才能過海，一旦遇上紅隧有壞車，或其附近道路出現壞車或交通意外，癱瘓紅隧是一件很普遍的事。



	以下我想再提供一些例子供局長參考。運輸署每10年會進行一次交通習慣調查，研究市民的交通時間值，即統計每名市民為節省1分鐘的行車時間而願意多付的金額。有報章按此建議或方法進行實地測試，發現即使用紅隧的行車時間較使用西隧多一半，但扣除隧道費（例如紅隧私家車收費20元，西隧現時為45元）等因素後，使用紅隧的經濟成本仍然較使用西隧為低。這亦可以解釋為何儘管紅隧長期塞車，但駕駛者卻仍不想使用西隧的原因，簡單來說，便是因為費用昂貴。



	更重要的是，西隧現時所徵收的、很昂貴的，其實只是特惠收費，而非法定收費，因為以私家車為例，它的收費可達90元。當然，我相信隧道公司短期內也不會實施所謂的法定收費，因為沒可能這樣做，此舉不單會令現時的西隧變成一條勞斯萊斯的隧道，甚至可能完全變成為一條“吉”的隧道。所以，它沒有可能趕絕自己，承受現時90元的法定收費所帶來的種種錯失。一直以來，我們對西隧因為每年收入不足而加費的邏輯表示不解，因為高昂的經濟成本（例如隧道費加時間值等）自然會令公司或司機轉用其他替代道路，自然就會令隧道公司的收入大大減少。



	唯一解釋就是兩間隧道公司仍希望達到各自的內部回報率　―　即東隧的17%及西隧的16.5%。當然，這亦涉及在兩隧興建時使用的BOT模式，所訂立的內部回報率及對收入的預期是否過高的問題。今天，我們當然無意在此重翻歷史，但民主黨最低限度要強調，有關西隧當時的回報及其加價的機制問題，民主黨當時的前身，即港同盟是反對的。



	對於施政報告及原議案當中提出，政府將聘請顧問研究解決3條隧道流量不均的問題，我們民主黨的意見是很強烈的，我們認為研究是絕對沒有必要的，所以更無須甚麼積極研究。這正正便是我今天這項修正案跟湯家驊議員及民建聯的陳克勤議員的分別所在。我們的看法是如果政府的顧問報告是研究買回東、西隧的作價，大家可提出作價應為多少，但如果只是研究解決方法，例如回購、延長專營權或以股權換管理權，與隧道公司成立聯營公司，我們則認為沒有此需要。主席，正如電子道路收費一樣，政府在過去10年光是研究電子道路收費的成效已足足花了接近1億元，至今仍未有任何結果。



	早在2005年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已向委員提交文件，羅列各種解決隧道問題的方案。正如我們今天這項議案般，雖然我們3位議員的方案或多或少也有一點不同，但已囊括了各種方案，放在各位議員的桌上。政府內部也應該明白，但卻偏偏說要進行研究。因此，民主黨認為絕對沒有需要再花錢、再花時間，進行已有解決方案的所謂研究。政府說的研究只是“拖字訣”，似乎顯示政府沒有承擔、沒有決心解決紅隧的塞車問題。



	當然，政府提出的一個爭論點是在沒有接駁道路的情況下，單靠調整隧道收費未必能有效解決塞車問題。政府當然一直堅持，把“球”拋回給立法會，請立法會快些支持展開灣仔繞道的工程，要求我們不要再拖延填海的問題。對於灣仔繞道的填海工程，民主黨絕對不是阻撓政府，我們只希望灣仔繞道的填海工程及隧道塞車的問題，以及政府最近所發布有關要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的新聞信息，均可在議會上再提出來討論，而並非以“研究”這兩個字來繼續拖延隧道的塞車問題。


	主席，舉一個例，如果今天3條過海隧道劃一收費，情況可能會不同。當然，有些人會說紅隧的地理位置較為優越，所以我們也不會反對如果政府取得管理權，便絕對可以把東、西隧的收費訂得較紅隧低，藉此吸引更多車輛使用東、西隧，達到分流的效果。



	無論是透過回購、延長專營權，還是讓隧道公司交出隧道，然後用分紅的形式營運，現時最迫切的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必須首先取得制訂隧道收費的權力，這項權力一天尚未取得，我們也不能想像如何能解決隧道流量不均的問題。當然，民主黨認為最理想的方案是由政府全面回購，然後由政府成立隧道及橋梁管理局營運，其職權範圍包括制訂管理政策、釐定收費原則及管理和發展有關設施，我們民主黨過去很多年也有提出這一點。所以，如果政府想研究，是否便應該研究成立大橋及隧道的管理局，而並非只是拋出方案？即使我們的行政會議成員劉江華，他也似乎不能接受。政府只說研究紅隧塞車，但在我跟劉江華議員辯論時，他也認為應該全面研究隧道的問題。主席，全港有多條隧道，所以，我希望政府拿出決心，全面地研究。



	當然，如果政府認為回購須花費大量公帑，我們亦支持政府採用“以股換隧”的方法。此外，延長專營權也並非萬惡的選擇，最重要的是專營權條款的內容，例如會否修訂內部回報率，又或修訂日後的加費程序。我們認為只要合乎公眾利益，延長專營權也是可以考慮的方案。



	因此，主席，今天我這項修正案跟其他兩位同事的修正案及原議案不同之處，在於“積極研究”這4個字，積極研究往往成為了政府“拖字訣”的藉口，我們不想再給政府任何藉口了。多謝主席。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過海隧道流量分布，是近日社會上廣泛討論的議題。陳克勤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辯論，讓我們可更深入地聽取議員的意見，而我也會在稍後代表政府作出回應。我相信透過今天的辯論，議員對我們的政策目標及所採取的措施會有更深入的瞭解。



	首先，我想指出，政府在處理3條過海隧道流量分布一事的態度是積極而務實的。近日社會上不少評論，以及立法會部份議員，提出了一些建議，包括政府全面回購東、西隧，或回購兩隧部份股權。這些其實也是我們正研究的其中一些方案。



	我們必須先要有一個清晰的目標，然後才能判斷哪個方案最能有效達到這個目標。


	政府處理3條隧道的問題，目標是要達到隧道交通流量合理化，要令3條隧道的使用量及收費均更符合隧道使用者及整體社會的期望及利益；我們同時希望透過調節三隧的使用量，以及從速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及其他連接道路，以改善中環、灣仔一帶的擠塞情況。



	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首先要清楚界定何謂“合理的使用量”。甚麼是最理想的三隧交通流量分布模式呢？要做到合理分流，主要管理需求的手段是透過各隧道的不同收費水平來調整。換句話說，我們須訂定達至合理流量的收費水平；若然要調低某些隧道的收費，會否吸引更多車輛使用？反之，若然當中涉及要增加某隧道的收費，必須考慮市民的接受程度。又或連接路的負荷能力是否會影響這些需求管理的成效？事實上，市民對3條隧道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議員亦提出三隧的地理位置也會影響駕駛人士的選擇。我們認為必須建基於詳細研究和比較分析，才能得出最佳的方案；而在有恰當流量和收費的假設情況下，方能計算隧道的未來剩餘價值，然後作價。至於日後政府是否有需要或應該收回投資成本，或收回經營成本，亦是納稅人關心和有需要研究的課題。



	在定下明確目標後，我們仍須取得隧道公司的積極回應，例如願意出售股權或以補償，又或如剛才有議員提出不同的意見，包括延長專營權，這些不同的方式換取隧道費調整，相關措施才能付諸實行。如果我們最終決定採納全面回購或部份回購方案，我們更須與隧道公司就一個合理、公平的隧道估值達成共識，才能以合理的價格作回購。剛剛有議員提到回購是易事，但事實是兩條隧道的專營權為法例所規定，我們要小心法律方面的後果。至於與隧道公司商討方面，我們與兩間隧道公司都有進行商討，但礙於商業磋商，在任何商討完成前，政府不能亦不應該透露內容。近日政府注意到有報道指，中信集團表示未必有意在此時候出售中信泰富任何資產，不論有關內容是否正確，我們都會與公司積極商討。這亦顯示，在回購問題上，政府不能一廂情願。



	絕大部份的可能方案皆會動用大量公帑，因此我們一定多做工夫以評估甚麼是一個合理估值，並要極之小心研究動用大筆公帑後能達到甚麼交通成效。以上種種，包括為隧道估值，都是我們要求顧問作研究及建議的要點。我們亦會研究其他可能有助分流的措施，例如不同時段有不同收費，以鼓勵用者善用非繁忙時段等。



	其實，我們同時也留意到，部份學者及社會人士亦反對回購建議。他們質疑政府未必能用低價收購隧道股權，而即使政府能夠成功回購，並藉此降低隧道收費，也可能導致整體隧道使用量上升，令擠塞問題惡化。我認為必須認真考慮這些意見。

	我要強調，我們在進行顧問研究的同時，亦會因時制宜，與隧道公司保持密切商討，同時繼續積極研究各種紓緩措施，務求“兩條腿走路”，盡快取得進展。我從沒有說過要等1年後才與隧道公司商談，可能陳克勤議員對我之前所說的話有所誤解。事實上，研究的資料和分析會為我們與隧道公司的談判提供基礎。最終如果要立法會批准撥款，我們亦必須提出足夠的理據。正如我先前所說，政府的態度是積極和務實的。



	主席，我想在此簡單說明政府對陳克勤議員的議案，以及湯家驊議員、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的立場。無論採取哪個方案，包括今天議案和修正案中所提及的回購隧道、延長專營權、三隧聯營、以股換隧等，政府與隧道公司都必須面對和解決一些基本問題，包括就隧道未來車流及收入的估計，隧道資產的估值，隧道公司預期的回報等。我們對各個方案，包括議員今天提出的方案，持開放態度，同時亦已要求顧問公司對所有可行方案進行研究，並作估值，以便為與東、西隧股東進行談判提供足夠的基礎。我們沒有拒絕過任何方案，所有方案均在我們研究之列。



	不過，我要指出，單單將東、西隧的收費下調，並不能解決擠塞及分流的問題。各隧道的地理位置及道路連接網絡對流量分布亦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認同陳克勤議員的議案中關於盡快興建中環灣仔繞道的建議。



	為紓緩港島北岸道路網的擠塞情況及應付未來的交通增長，政府一直強調有迫切需要盡快興建中環灣仔繞道，路政署及其他有關部門已經全力推展這個項目的前期工作，特別是針對曾經引起法律挑戰的臨時填海建議，我們會爭取於今年年底前完成這方面的工作，然後在合法、合理及可行範圍內盡早展開繞道工程。我期望議員支持我們就着中環灣仔繞道未來的工作方向。



	至於議案的其他部份，東隧及西隧均已為貨車及非載客的士提供不同種類而且幅度頗大的隧道費優惠。我們會繼續努力，鼓勵隧道公司提供更多優惠，以及積極考慮巴士公司的建議。



	我期待聽取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並會於辯論後作一個總結回應。謝謝主席。





李永達議員：主席，關於現時隧道的情況和資料，我們民主黨的意見，鄭家富已經說過，我不會重複。



	我只想指出兩點。第一，在隧道分流的問題上，現時的解決方法是否我們認為比較永久性的一種方式呢？我最近看新聞，前倫敦市長Mr Ken LIVINGSTONE　─　他由2000年至2008年擔任倫敦市市長，在任時對倫敦實施電子道路收費，他有一句很簡單的明言：“任何新道路，大概兩三年便會fill up（填滿）”，除了一些例如北大嶼山等很偏遠的幹線外，其實對市區來說，這是一項真理。所以，對於政府現在說一定要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之後才考慮電子道路收費或某種收費形式，我個人是有保留的。



	我記得我上一屆曾經跟環境局局長討論一項問題　─　我個人在此方面其實也有很多罪孽，我以往一個星期5次駕車到中環，真的是罪孽深重，因為我每次也是一個人駕車上班，所以對於交通擠塞和空氣污染有很大的罪過。由今屆開始，我限制自己每星期不能駕車到中環超過3至4次，即有一半時間，我的汽車不應該停泊在這裏。



	其實，這個社會是否做不到呢？是並非做不到的。我記得有一次，不知道東隧出現甚麼問題，運輸署提早警告市民小心，該處快將要塞車，誰知在有事發生時卻沒有塞車。我想局長會知道我在說甚麼，該次好像是涉及東隧和舊隧的，證明人的行為，在某程度上可以調節交通的情況。其實，我們現在的情況有點像世界上絕大多數所謂的都會城市般，駕車欲望是無止境的。



	如果我們只是用所謂的道路興建來調節3條隧道的收費，我懷疑真正可以產生多少效果。所以，民主黨一直認為，隧道、橋的管理機構應該收費理性化，並以某個形式限制車輛的情況。當然，我這樣說，很多中產人士會感到不滿，但大家也知道，駕駛私家車的人或多或少也會佔用了其他人的方便，一輛私家車佔用路面的容量，大約只有巴士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但使用人數卻只有巴士的1%。



	所以，有時候，當我聽到有人投訴中環有很多巴士排長龍，我感到有些奇怪，為甚麼沒有人投訴私家車排長龍呢？為甚麼他們會投訴巴士太多、排長龍呢？我們的政策不是要鼓勵市民多乘搭地鐵、巴士嗎？不應該以更多優惠方式吸引他們這樣做嗎？我記得立法會以往曾經討論鼓勵在偏遠地區居住的私家車駕駛者，把私家車停泊在市區邊緣，我知道彩虹曾有一個park and ride的地方，鼓勵在西貢居住的人把汽車停泊在那裏，不進入市中心，但做了兩次後便沒有再做。當然，這種方法本身也有限制，因為可以減少的私家車數量並不多，但我覺得政府現在所做的並不是永久性處理問題的方式。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對政府現在能夠解決問題感到悲觀，因為局長剛才說，公司有兩種態度，第一，現在擁有東隧的公司，即中信泰富的母公司作出某種形式注資，似乎它的母公司作出大量支持，所以暫時沒有財政緊急的情況。第二，談判收購等工作，沒有人會公開地進行，如果公開進行，政府永遠也是會輸蝕的。所以，我不知道我應否逼政府加快進行，但我不會說太多。



	然而，為甚麼我又要批評政府呢？我上次在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也表示，政府一直好像民主黨鄭家富所說般，其實已經研究過這些方案，有足夠的選擇（options），但它卻靜悄悄的；當時機成熟時才與對方談判，卻又突然間達成協議，而那項協議是政府認為公眾和立法會大體上會覺得合適和支持的。公開談判永遠也難以做到，但現在發展至這個階段，隧道塞車那麼麻煩、公眾又有很多要求，如果政府現在被迫加快與對方商討，對方可能會“吊高來賣”，不着緊，因為我們議會和公眾比有關公司更着急；加上局長要進行研究，最後申請撥款時又要得到立法會的批准，所以就着整個程序，我看來是比較悲觀的。



	所以，我想大膽問一句，局長其實有否想過興建第四條隧道呢？我不知道有沒有，但這能否成為我們與公司談判的手段呢？手段的意思是，當我們沒有新的東西時，很多時候，便很難跟他們討論，因為現在3條隧道中，除了西隧外，其他也很擠塞，雖然東隧沒那麼擠塞，但紅隧是很擠塞的。因此，在局長稍後發言時，我只能祝她好運。



	局長剛才發言時提及中環灣仔繞道的問題，但我希望她不要寄予太大期望，因為這並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即使立法會明年可以批出撥款，但可能也要五六年後才能建成隧道，是否在這五六年內，便不對中環、灣仔做點工作呢？正如民主黨所說，在考慮以某種形式限制車輛時，為甚麼不能加快考慮採用收費形式呢？我覺得駕駛者必須知道，我們某程度上是要付出一些代價的，不可以一方面令自己那麼舒服，另一方面卻把塞車的責任推卸給其他人。



	多謝主席。





葉偉明議員：主席，目前過海隧道是香港重要的交通運輸網絡，市民除了使用鐵路外，大部份市民都會使用海底隧道來往香港及九龍各區，令香港的海底隧道極為繁忙。香港的紅磡海底隧道（“紅隧”）經常出現世界各地少見的奇觀，便是由早上8時至晚上10時的繁忙時間內，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很長的車龍，很少不塞車的情況。這除了令不少市民飽受塞車之苦外，職業司機往往也花上不少時間，並影響他們的收入。與此同時，香港另外兩條海底隧道，即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和西區海底隧道（“西隧”）便出現車流量不足的問題，陳克勤議員剛才亦已列舉一些例子。截止2007年10月，紅隧車流量是每天123 000架次，東隧是65 000架次，西隧則為51 000架次，東、西兩隧的流量加起來還不及一條紅隧的流量。大家也知道，在設計上，西隧的設計流量遠較紅隧的高，而東隧則與紅隧的設計流量相若，但3條海底隧道使用量不均的情況已持續多年，令我們浪費了很多社會成本。



	在2005年，東隧專營公司因不服政府否決其加價申請，遂要求仲裁，結果東隧獲准加價逾六成，引起社會輿論譁然。當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亦組織人員組成人鏈，圍繞着東隧抗議。東隧大幅加價除了加重職業司機的負擔外，也令紅隧的車流量增加，進一步令已飽和的紅隧加重受壓。紅隧早於1972年落成，當時的設計只能承受每天約8萬架次的車輛，但現時已經遠超負荷，每天的使用量高達12萬架次。紅隧嚴重擠塞亦影響出入口附近地區的交通。以港島區為例，每天下班時間，紅隧擠塞不僅影響中環至灣仔一帶的交通，車龍很多時候甚至直迫香港仔隧道。在另一邊的九龍，旺角、油麻地，以至紅磡亦是每天上班時間的擠塞熱點。如果大家曾在那段時間使用紅隧，我相信也會受過這種苦楚。



	目前新界東的居民非常依賴紅磡往返港島。因為沙中線和港鐵尖東站未落成前，東鐵是以紅磡為終點站，我們看到很多市民都會選擇使用紅隧，轉乘東鐵到新界北區，或過海到港島區上班。即使現在尖東站落成，但由九龍塘站轉車亦未必十分方便市民，因此，不少市民仍選擇以紅隧轉車，令紅隧附近的交通負荷十分大。



	隧道管理公司之所以大幅加價，往往是由於他們斥資興建隧道後，須透過營運收入來彌補建造成本及賺取回報，即BOT模式。本來做生意要收回成本，甚至是賺取利潤也不為過，我們也不是要反對。但是，作為影響社會的公用事業，便必須顧及整體社會的承受能力和企業社會責任。我們認為政府在簽訂建造合約時也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以西隧為例，政府當局容許西隧管理公司坐擁15%之多的回報率，而根據有關的營運協議，只要隧道公司的收入與預計利潤有差距，隧道公司便有理由加價，這變相為隧道公司提供一個加價的藉口。何況，隧道的專營權一般長達30年之多，30年間經濟會經歷很大起跌，有很多的周期，但隧道公司總不能夠在經濟好景時賺大錢，在經濟衰退時又賺更多錢。我們覺得在這種營運協議下，隧道公司根本沒有經營風險，這是一種無須承擔風險的生意。我們不禁問一句，政府在簽訂有關的營運協議前，有否想清楚呢？



	最後，政府表示會委託顧問研究3條過海隧道的流量，研究是否有需要回購隧道。其實，我跟其他同事也感到奇怪，為甚麼要花上一年半載的時間，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呢？我們真的要問局長，是否有此需要呢？我們現時已經有很多研究和方案，難道運輸署平時沒有研究數條隧道的流量嗎？沒有備存有關數據嗎？如果有這些數據，為甚麼不可以使用這些數據？是否這些數據不可靠呢？但是，如果運輸署沒有這樣做，我們便要問，運輸署平時是做些甚麼的呢？這是否運輸署和有關運輸當局失職呢？所以，我們不希望繼續拖延這個問題，我們覺得繼續拖延，這個問題可能只會惡化下去。我們希望回購隧道是政府當前要作出的決定，不希望當局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當局不要再拖拖拉拉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





謝偉俊議員：主席，我相信有關3條隧道的擠塞或不合理的分流，各位議員也就本港民生及經濟問題所受損失等，作出了多方面發言。我想補充一點，其實，在旅遊業方面，隧道分流的不合理情況，亦會令香港受到嚴重影響。



	在一般旅遊的情況下，旅客來港逗留時間非常短，他們都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可以參觀所有重要景點。港島區的重要景點包括淺水灣、金紫荊廣場、山頂或南區海洋公園等，這些會是一般旅客的必到之處，但很可惜，紅磡海底隧道（“紅隧”）往往是最直接可通往這些地方的交通通道。如果這些隧道、特別是紅隧出現嚴重擠塞情況，便會很容易令來港旅客對香港產生負面印象。



	一如香港市民般，我相信很多也到過泰國曼谷，一提到曼谷，很多人也會聞虎色變，甚至有人開玩笑說，乘車應帶備膠袋，一旦遇上任何事故，也可利用膠袋方便一下。因為曼谷一旦塞車，可能需時兩三小時，即使由某地方到另一相距短途的地方，隨時也可能出現塞車情況。香港的情況暫時未至於這麼嚴重，但如果塞車的話，恐怕絕對會令旅客產生負面的印象。我們每天花費差不多200萬元推廣香港旅遊，即經香港旅遊發展局大花筒般的處理方法，也不能抵銷旅客對香港旅遊的負面印象和記憶。在這方面，我希望當局不要再拖延，不要花太多時間在諮詢方面，而要盡快處理。



	此外，出現塞車情況，會令旅遊界特別是客運方面的經營成本嚴重增加，這亦是業界希望當局盡快面對及積極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因。



	第三點亦是很重要的，這並不是關乎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便是香港的污染程度。如果能夠解決紅隧不合理的擠塞或其他隧道不合理的使用流量，絕對能把空氣污染程度減輕，這樣亦可以改變旅客對香港旅遊的印象。


	我希望有關當局考慮措施時，不要只視乎香港市民的情況。事實上，旅遊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也關乎非常重要的成本問題。我希望有關當局盡快積極面對這個問題。多謝主席。





何鍾泰議員：主席，全港現有的3條過海行車隧道：海底隧道（即“紅隧”）、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由於所在的位置不同，各自有不同的收費，一直以來，3條隧道的行車分布並不平均。以2006年為例，3條隧道平均每天的行車量分別為：紅隧，124 000架次；東隧，61 000架次；西隧，44 000架次。過去5年，紅隧的行車量也一直維持佔每天過海總流量逾五成。



	原因是紅隧先天的所在位置佔優，且收費較平，以私家車收費為例，每程20元，而東隧及西隧的收費則高出25%及125%。紅隧一直是駕駛人士較喜歡使用的隧道，而東隧及西隧只能發揮有限的過海車量分流功用。此外，因為中環灣仔繞道討論了十多年，但仍遲遲未能落實，使港島北岸的東西行交通擠塞的問題持續惡化，進一步限制了東隧和西隧的分流作用。



	港島北岸交通擠塞存在已久，電子道路收費計劃也是政府曾經考慮的方案之一。在1980年代初研究後，政府再在1997年花了近1億元，聘請顧問進行電子道路收費可行性研究，有關的報告在2001年4月公布。根據研究的結論，有關當局認為沒有充份理據證明即時實施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沒有足夠替代道路，只是把塞車的位置轉移而已。當時的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也公開表明政府這個立場。後來，廖秀冬局長又再研究，同樣是沒有結果，但研究費用已逾1億元。



	中環灣仔繞道及其連接道路網絡也因此成為解決港島北岸交通的關鍵。可是，計劃一再延誤，使港島北岸交通擠塞的問題持續惡化，更削弱了東隧及西隧在過海隧道分流的作用。因此，有關當局實在有必要加快落實中環灣仔繞道的計劃，以協助疏導港島北岸的交通，令駕駛人士在使用3條過海行車隧道的選擇上有更大的彈性。當然，不能排除慣性地反對基建的人會繼續反對，甚至再一次提出司法程序來加以阻撓。



	與此同時，政府也應該積極研究回購東隧及西隧的可能性。事實上，本人在本月12日的會議上，亦向政府提出相關的書面質詢。政府在答覆中表示要作全面考慮，並會就相關問題進行顧問研究，為期12個月，時間實在太長了。本人希望有關的研究能為我們解決問題提供一些實質的啟示，而不再是只是研究，而問題卻依舊。


	在進行研究的期間，政府也應該積極同步與東隧及西隧管理層磋商，探討一些有助三隧合理分流的措施的可行性，例如提供在非繁忙時間的優惠等。事實上，通過一些優惠以增加個別隧道的行車量，對隧道公司而言，不一定是不利的。有關方面應認真研究，謀求一個對各方面都有利的方案。



	主席，過海隧道流量失衡及西隧收費偏高的問題已經困擾我們多年，但政府一直也不能提出實質的解決方法。市民的忍耐是有限的，有關當局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並提出可行的措施及辦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葉國謙議員：主席，9年前，運輸署曾聘請顧問公司進行一項研究，發現香港人每天的塞車總時數達531 000小時，以當年最低工作時薪14元計算，塞車每天造成的經濟損失，一年累計便是27億元。當然，受塞車影響的人中不乏高級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所以實際的經濟損失肯定遠超27億元。雖然運輸署最近再沒有進行同類研究，但香港現時的塞車情況日益嚴重，這是有目共睹的，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信已經以倍數增長。



	湯家驊議員　─　他現時不在席　─　在修正案中提出，由於東西區海底隧道收費偏高，以致未能有效發揮分流作用，帶來沉重的經濟和社會代價，這一點，我和民建聯也是認同的。不過，對於湯家驊議員在修正案中刪除陳克勤議員的原議案中“收費下調至合理水平”，代以“3條隧道的收費和車流調節至合理水平”的說法，民建聯有所保留。“調節”是可以向上或向下的，民建聯擔心政府會上調紅隧收費，以迫使駕車人士使用東西隧。這肯定並不符合廣大市民的期待。



	因此，我們支持陳克勤議員的原議案及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將東西隧的收費下調至合理水平，以產生分流作用。



	由於解決三隧分流涉及很複雜的問題，專家必須細緻研究各方案的可行性，例如哪個收購價是買賣雙方均認為合理、可以接受的價格；延長專營權多少年才會對隧道公司有吸引力，促使公司減價，但又不會令政府在公帑上付出沉重的代價呢？因此，解決三隧分流的方案，包括湯家驊議員提出的“三隧聯營”，民建聯是持開放態度。可是，政府不能再有任何理由拖延，必須盡快作出決定。



	香港的交通問題屬於急事，越快解決越好，如在慢慢研究後再推行，待執行時，社會付出的成本便隨時比興建一條新的過海隧道更為昂貴，所以顧問專家的研究工作應盡快完成。



	事實上，如要東西隧真正發揮分流作用，必須同時改善隧道一帶的道路網絡。目前，大部份過海的車輛，目的地都是港島主要的商業區，即銅鑼灣、灣仔、中環和上環，但礙於早年城市道路設計的局限，港島商業區的交通流量已達上限，因而會由交易廣場至金鐘，以及灣仔至銅鑼灣，都成為了港島區交通的瓶頸帶，是引致香港的心臟地區長期塞車的主要區域。



	主席，現時政府應着手興建中環灣仔繞道，而該繞道正位於中環及灣仔填海區之上，與現時早晚嚴重塞車的干諾道、夏慤道、告士打道並行。因此，只有從速興建中環灣仔繞道，才能把西面的林士街天橋和東面的東區走廊連接起來，車輛才可繞過瓶頸帶，駕駛者才可合理地使用東西隧，令3條海隧得到充份的分流，有效地解決港島長期交通擠塞。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陳克勤議員的議案及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天的辯論有一個明顯有共識的前提，便是目前東西隧收費偏高，甚至極高，以致3條隧道不能做到應起的分流作用。對於應以甚麼形式解決目前3條隧道未能有效分流這個死局，有甚麼解決方法呢？可以說是百花齊放，任何一個方案都值得研究和討論。



	然而，對於東西隧的問題，我認為更核心的問題，是全面檢討政府過去三十多年來採取的BOT政策，因為當前的交通分流失衡問題，始作俑者源於BOT政策。所謂BOT政策，即建造、營運及轉移的道路基建模式，是政府透過招標，指定一個財團負責一項道路、隧道或天橋基建項目的出資、建造，以至在特定的年期內營運。有關財團可透過專營權來收取過路費，以抵銷營造費、融資成本、營運及維修開支，以及賺取股東回報。當專營期屆滿後，有關財團便須將基建項目的擁有權和營運權交還政府。



	以BOT方式發展的基建，並非由政府動用公帑來興建道路基建。唯一的好處是政府無須注資，正因為這樣，當政府真正在財政不足或出現困難時，發展及興建有關項目會最為方便。



	在1960年代末期開始興建紅隧時，正正由於當時的財政狀況並不理想，所以BOT政策是有一定的幫助。但是，到了今時今日，BOT政策是否仍要繼續下去呢？這是值得我們多加檢討及質疑的。



	過去30年來，我們看見採取BOT政策的唯一成功項目，只有紅隧，除此之外，其他項目均看不見有成功的結果。據我所知，以BOT政策營運或建設的隧道，包括大老山隧道、大欖隧道及東西隧。就這些隧道而言，我們看見一個甚麼現象呢，主席？便是它們經常在逆市加價。最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正如我剛才指出，BOT政策給予它們收取費用的權力，把基建的擁有權由政府轉移到財團，而財團方面往往因應本身的營運及股東利益作為大前提，沒有考慮市民的基本利益，因此才可以逆市加價。在逆市加價聲中，我們看見的例子真的屢見不鮮，也成為市民大眾特別針對的地方。



	因此，我們認為一定要重新檢討BOT政策，否則如現時般，只會出現有輸家，而沒贏家的死局。這是因為市民大眾除了要付出高昂的費用外，完全解決不了交通擠塞問題，日積月累，反而使情況更為嚴重。沒有贏家的話，即使是財團賺取了利益，卻不斷受到市民指責，有何好處呢？



	我們知道，紅隧過去的成功有其特定的社會因素在內，例如當時經濟不理想，政府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因此借助財團興建，這是可以理解的。它發展良好的原因，也是由於1970、1980和1990年代經濟起飛，所以很快回本，以致收費不會太高，讓市民大眾可以接受。



	今時今日的情況已改變了，從東西隧、大老山隧道及大欖隧道情況，我們看見財團已不考慮市民大眾的負擔能力，不斷以股東利益為前提，因此出現失衡現象。如果政府不重新檢討BOT政策這核心問題，這些問題仍是會不斷發生的。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必須取消以BOT模式來營運基建，才能解決問題。我們最低限度擁有收費權，由政府來作出決定。以目前的紅隧為例，當它的專營期屆滿後，政府可收回收費權，自行釐定價格。在政府擁有這權力時，便可以市民的利益為依歸，而不會採取那些財團的做法。



	主席，如果政府不公開承認BOT制度完全失敗，我認為讓這種模式繼續發展下去的話，是會令人感到憂慮的。幸好近期已有數個項目不採取BOT模式，包括青嶼幹線，還有港珠澳大橋。這兩個項目沒有採用BOT的發展模式，當然有其社會因素及政治因素存在。



	我希望將來在任何情況下，政府也不再採用BOT模式來發展項目，令市民的利益受到保障，也可有效地解決目前交通運作模式的問題。正如我所說，目前交通失衡的問題，正正是我們欠缺這個權力而產生的後果。因此，我們希望政府重新及盡快檢討這個模式。



	主席，我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記得4年前，我剛加入立法會不久，正遇着東區海底隧道（“東隧”）不顧民生大幅加價，這事令我有很深刻的印象，因為當時全城一致反對東隧加價，認為這是罔顧社會責任的做法。就着當時的加價事件，我曾到隧道公司遊行抗議，又約見官員，甚至在立法會提出議案辯論進行譴責。不過，最後我們仍無法阻止東隧加價，事關本港的重要隧道，原來是以BOT模式（即“建造、營運及移交”）批出專營權和興建的。當初，政府為吸引私營機構投標，於是便提出了內部回報率，列明專營權的回報。因此，現時在隧道公司專營權結束以前，不論政府、立法會、市民都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只能任人宰割，任由隧道公司加完一次又一次。從這次事件，我們看到隧道公司不負責任、謀取暴利的態度，而本港的隧道問題根本是源於政府的決策失誤。



	主席，自東隧大幅加價後，我便開始要求政府積極考慮回購數條重要的隧道，希望在收回隧道後，可以降低市民的交通費負擔，亦有助改善各條隧道的流量，疏導交通擠塞的問題。



	近年，過海隧道流量不均和失衡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更為市民帶來高昂的交通費負擔，這其實都是BOT所帶來的惡果。以西區海底隧道（“西隧”）為例，由於流量不達標，於是西隧自於1997年通車起，為達到政府准予的內部回報，便不停加價，至今已加價6次。不斷加價的後果便是令更少司機選行該條隧道，然後該隧道公司又為追求利潤而再加價，這個反覆的惡性循環是非常不合理的。



	主席，現時西隧每程的收費：的士是40元，輕型貨車是55元，這已是“打工仔”一餐飯甚至是兩個飯盒的價錢，試問有多少司機願意花四五十元過海呢？因此，就西隧而言，可以說是有隧道等於沒有隧道。我們再看看最繁忙的紅磡海底隧道（“紅隧”），其收費只是：的士10元、輕型貨車15元，收費只是西隧的四份之一，所以，大部份職業車司機都以減低成本為理由，不論紅隧有多擠塞，也要經紅隧過海。最後，紅隧每天的流量便達12萬架次，繁忙時間的擠塞情況，若與使用單車甚至是步行相比，駕車過海可能要更慢。



	主席，造成今天有隧道沒有車輛使用，但又有隧道有太多車輛使用的不均問題，都是由於政府當年BOT的失誤。因此，政府今天必須從源頭解決有關政策失誤的問題。



	主席，對於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打工仔”來說，隧道費也是他們的交通負擔。事關不少公共交通工具都以隧道費高昂作為加價借口，從而加重“打工仔”的負擔。以新界西的居民為例，他們如果要過海工作，每月的交通費便要千多元。另一方面，新界西居民一直使用較貴的西隧，也令他們的過海支出一直處於高水平。舉例來說，他們由荃灣過海，每程小巴便要付19元、天水圍和元朗，每程巴士更要付21.4元。因此，如果政府能解決過海隧道的流量及收費問題，那麼對居於偏遠地區的低收入居民而言，是有助減輕他們的交通費負擔的。



	主席，對於如何解決過海隧道的分流問題，我的態度是，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捉到老鼠便是好貓。因此不論是回購也好、以股換隧也好，或是三隧聯營也好，我都會支持。至於延長專營權，我認為只要新專營權的大前提是要取消現時的所謂內部回報率，解決BOT的死症，將主動權交回政府及立法會，我認為都是可以接受的。



	主席，現時經濟不景，擁有東隧、西隧的財團也出現問題，實在是解決問題、商討回購的一個好時機。因此，我希望政府能着緊一點，事關越快解決隧道問題，市民便越快得益。雖然政府表示已委聘顧問公司進行研究，但我不想看到政府左一項研究、右一項研究；前一項研究、後一項研究，結果反覆研究，議而不決，始終沒有解決問題，再拖延下去，已差不多夠時間了。



	我希望政府在處理隧道的問題上，能表現出強政勵治，以增強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如果政府不早日設法解決隧道這個交通咽喉的問題，結果只會不斷加重市民的負擔，而政府的管治威信則大受鞭撻，無法豎立更高的公信力。我希望政府不要再做“軟皮蛇”，要多一點強政勵治，早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讓市民看到曙光。



	謝謝主席。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們社民連的立場是很清楚的，便是反對私有化。我們希望所有交通運輸等基礎建設均不可以私有化。所以，對於兩條隧道的回購行動，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晰的。



	談到東隧加價，王國興議員說他曾進行遊行和示威。我們社民連的人則躺在隧道裏，陶君行、曾健成、“長毛”等上法庭打官司，本來被判入獄，一直到了終審法院才獲判無罪。我們採取躺在隧道裏那麼的激烈行動，被人臭罵，然後被法庭判處入獄，幸好在終審法院獲判無罪。我們那麼激烈，它還是照加價如儀，何況他只是遊行示威，有何作用呢？我告訴工聯會，他們下次最好陪我們一起躺在隧道裏，多些人一起躺着，隧道減價的機會便可能會較高，如果只有我們躺在隧道裏，而大家只是看着我們遭殃，看着我們被拘捕，又能起甚麼作用呢？一定要眾志成城，才能發揮民意的力量。這是一定要抗爭的，“老兄”。



	這基本上是壟斷......大家談過BOT很多次了，我們當然是反對的。所以，我們認為，很簡單，及早......現在正是要“趁佢病，攞佢命”，回購兩條隧道，然後大老山、大欖等隧道也要回購，將來的交通基建工程，均不能夠以BOT的模式集資興建，否則我們一定會投反對票，而且一定會抗爭。尤其是香港人弄得如此田地，老實說，現時的經濟環境那麼差，便更是回購的大好時機。



	局長，我想送古人說的一句話給你，你抄下吧，因為如果我純粹讀出來，你可能會寫錯字：“坐失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坐是坐下的坐，失是失去的意思，先機便是大家都在談的時機。有一句成語是“坐失先機”，便是出自這裏的了。兆便是徵兆的兆。現在已經有先機的徵兆，收回那兩條隧道，叫中信泰富“收工”。我們切勿單是坐在那裏，眼巴巴地看着先機失去。這是上一句。如果當局坐失先機之兆，那麼便倒霉了，這是有報應的，便是：“必貽後至之誅”，貽字是貝字旁加一個台字，後至即是後來來到的，誅是言字旁加姓朱的朱，便要被誅殺了。你看有多嚴重！如果你“坐失先機之兆”，你便“必貽後至之誅”。



	所以，希望政府認真一點，想清楚，不可以再......我有一位朋友名叫鍾祖康，他現在到了挪威。他年前寫了一本書，名為《高官廢話寶鑑　─　探討香港社會超穩定的語言學基礎》，列舉一些由高官所說的廢話，然後再解讀這些說話。這些高官的廢話真的是草菅人命。他出版了這本書，市面是有售的，大家買來看看吧，每一名高官都應該看，這本書名為《高官廢話寶鑑》。我們的議員也應該看，我們看後才會知道某人又在說廢話了。書中的其中一句最常說的廢話，便是“研究”、“顧問”。所以，局長在答覆回購兩條隧道的時候，說到這是很複雜的問題，又要找“顧問”　─　剛才王國興議員提過了　─　又要“研究”，原來這句話是列入《高官廢話寶鑑》中的。所以，如果局長不想說廢話，便請她不要再說研究，不要再說顧問。



	還有一句廢話，便是“委員會”。特區政府是很喜歡搞委員會，全部委員會都是“廢柴”。最近有一個“廢柴”委員會，稱為經濟機遇委員會，當中有“廢柴”委員最喜歡解僱員工，上星期三說過了。當局經常說要“成立委員會來進行研究”，這是《高官廢話寶鑑》其中一句廢話，還有“聘請顧問公司來進行研究”，是另一句廢話，主席。這兩句廢話，可以列入《高官廢話寶鑑》，當局應反省一下為甚麼會經常說這些廢話。原來，說這些廢話的意思便是他們不必做事，搞來搞去，到搞完之後便已天黑了，甚至換屆了。



	大家看看這兩條隧道，說到換屆，王國興，我不知你相信否，到了換屆時，可能這位有關的局長會繼續當局長，甚或陞官發財　―　她搖頭，即是她不做了。（眾笑）到下一個局長時，又繼續會說將聘請顧問公司，繼續進行研究如何回購兩條隧道。



	“老兄”，下次我們真的......我們不要談投擲“屎蜢”了，我一談“屎蜢”，網上立即有人談論怎樣製作“屎蜢”。各位，我們的容忍力是有限度的。在這個議會內，在我們的議案辯論中　―　上面有一些學生在旁聽　―　我想告訴你們，我們也是在說廢話。（眾笑）不止是高官在說廢話，高官說廢話是非常可恨的，我們說廢話，則是很可憐的。因為他們有權有勢，他們決定政策，他們卻說廢話，大家說這是否可恨呢？我們無權無勢，只能在此說廢話，即使大家都支持這項議案，結果是對政府一點約束力也沒有的，當局還是繼續說廢話。所以，我們說廢話，是可憐的　―　可憐復可恨　―　因此，上面在旁聽的學生們聽着，千萬不要當議員，最重要的是陞官發財，想辦法做官。對嗎？因為做官說廢話可以支取很高的薪酬，我們說廢話，則是很可憐的，在外間會被人笑。高官在說話時是慷慨陳辭，“大條道理”般的，可以如是者說上數年也可以。我發覺有些議員每年也在說那些東西，但一直也改變不到現實的。



	所以，我只有送兩句話給高官，難聽一點說，便是惟有詛咒他們：“坐失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誅就是誅殺。大家可以把這話當作成詛咒。我對他們是無可奈何，惟有口誅筆伐　―　亦只能口誅筆伐了。所以，我希望局長認真一點來作考慮，這真的是民意之所趨，希望認真考慮。多謝。





劉健儀議員：主席，本港第一條紅磡海底隧道（即“紅隧”）於1972年通車，是香港交通基建引入私人參與，以BOT模式興建最成功的一條隧道，但不到10年，這條隧道已飽和，其後政府又用BOT模式興建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及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希望有效分流車輛。可惜，分流的如意算盤不但打不響，紅隧的塞車情況反而日見嚴重。



	據運輸署的資料顯示，現時每天23萬架次過海車輛中，過半數都集中使用紅隧，以至其實際車流遠遠超過設計容量五成。反之，東隧和西隧的使用率只有83.4%和27.7%，箇中除了地理因素外，3條隧道本身的興建成本不一，以至收費的差距是最致命的原因。紅隧收費其實已凍結多年，且維持在低水平，但東隧及西隧則接連加價，致令3條隧道的收費越趨兩極化。



	其實，自由黨於7至8年前，早已關注三隧流量失衡的問題，一直督促政府想辦法解決，我們具體地建議應考慮延長隧道公司專營權的年期，以換取劃一及調減隧道費，從而達到分流的作用。政府終於在3年前，約於2005年年底，提出一系列方案，並傾向以延長專營權換取隧道減價，但政府跟隧道公司的談判至今仍然是紙上談兵，毫無寸進。特首上月又另起爐灶，要再花1年時間重做一份顧問研究。對此，自由黨深表不滿，這意味研究工作又推倒重來，顧問報告一份接一份，在未來一段時間裏，市民仍要繼續忍受過海塞車之苦。



	自由黨認為現時首先應跟東、西隧兩間公司積極磋商，在非繁忙時間提供多點優惠。舉例來說，西隧可進一步擴大現有的貨車及空載的士“深宵優惠”，將其擴展至其他非繁忙時段，以及增加適用車種至小巴、邨巴等車輛。這一來可令駕駛者、業界免受擠塞之苦，紅隧的擠塞亦得以紓緩，西隧的隧道收入亦可以有些微增加，因而絕對是一個三贏的良方。



	可是，要徹底解決3條隧道流量失衡的問題，就必須解決隧道收費差距的問題。在這方面，政府與隧道公司事實上是有溝通的，過去數年也有商談，但對減價後車流量的推算，政府可能過份樂觀，認為會有很多車流，而隧道公司亦可能過份悲觀或審慎，認為車流增幅不大。兩者南轅北轍，根本無法談得合攏。自由黨認為政府應跟東、西隧協商，推行一項試驗計劃，即在一個特定時限內，將兩隧的費用調低或跟紅隧看齊，當局則可於其間收集實際數據，例如車流量與收費變動的關係，特別是有多少車輛因減價而改用東、西隧，分流的效果為何，以至是兩隧的額外車流是否足以彌補隧道公司少收的隧道費等。



	當然，我們明白有關構思可能涉及一些公帑運用，也要得到隧道公司首肯，但若試驗證明減價對分流能發揮顯著作用，政府就可以掌握更有力的數據，跟東、西隧兩間公司展開正式洽商，無論是延長專營權或其他的解決方案，亦會變得有根有據，再不用膠着在數字的假設或顧問的推算是否準確的問題上。


	主席，議案中提出的多項建議，例如透過優惠過海巴士以減低票價，盡快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回購隧道，以至是修正案倡議的“以股換隧”等構思，都是具建設性和啟發性的。自由黨同意政府應逐一仔細研究，也不應排除任何方案。因此，對於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中刪掉了延長專營權的建議，我們並不贊同。



	不過，我想進一步闡述我們對“回購隧道”及“以股換隧”方案的意見。自由黨認為，現階段未必可以對這兩個方案過於樂觀。在回購方面，早前面對財困的中信泰富已公開表明不急於出售隧道，換言之，中信泰富沒有打算“開倉大平賣”。再者，中信泰富僅持有35%西隧股權，政府就是買了這些股權，也不等同可以奪取西隧的話事權；而在金融海嘯下，若要動用大量資源回購隧道，我相信政府必然會極為審慎，只會在沒有其他辦法下才會考慮。



	至於“以股換隧”的概念，政府亦必須小心考慮箇中細節，因為要將紅隧連同東、西隧注入新的聯營公司，將有可能影響現時包括紅隧在內的“五隧一橋”債券。政府當年的評估也指出，要從五隧一橋交易中剔除紅隧，可能有需要補償債券持有人，或全數贖回債券，整個程序將會非常複雜。可是，無論如何，只要任何方案有一線機會解決隧道的問題，自由黨都會支持加以研究。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美芬議員：主席，紅磡海底隧道（“紅隧”）、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和西區海底隧道（“西隧”）車流量分布不均的問題，其實已經困擾了香港很多年，我也是這數條隧道的頻繁使用者，每天至少經過兩條隧道，每天都可以比較紅隧和西隧的情況，感受到兩者汽車使用量的差別。



	根據運輸署統計，現時紅隧每天約有12萬輛車使用，已超出了原設計容量上限；東隧每天有63 000輛車使用，但原設計可容納每天18萬輛車使用的西隧，現時每天卻只有47 000輛車使用。我認為西隧可說是“大材小用”。我經常使用西隧，當我們趕時間的時候，西隧的確能為我們提供很大的方便。但是，從地理和隧道方向來說，紅隧不論往九龍或香港各地區都較為直接。不過，我們很多時候無法使用，因為擠塞問題實在太嚴重了。



	現時坊間提出有效分流3條隧道的方法，大致上也是大家多次提到的：延長東、西隧經營權，劃一或調低收費，令價格回落；回購東、西隧，讓政府可以統一管理，又或把3條隧道合併，成立一間新的聯營公司。


	對於上述3個方案，坦白說，當然是各有利弊。延長專營權，理論上雖然可以減低經常加價的壓力，但對於能否維持低收費，剛才有議員指出延長後，有關機構可能只會採用“拖字訣”，遲遲未能解決問題。



	如果回購東、西隧又如何呢？這方案表面上是比較理想及可以長久解決問題，但我看到實行起來會困難重重。首先，東隧的大股東為中信泰富，擁有70%股權，如果中信有意出售，當然可以成事；但西隧的股權結構較複雜，中信泰富和嘉里建設分別佔35%和15%，最大股東則是佔50%的港通控股，而傳聞港通對出售西隧並不熱中。即使現在硬要回購西隧，亦可能會令公司“獅子開大口”，我想坊間很快又會提出“官商勾結”的虛擬想法了。所以，我很明白為何這3個方案會停滯不前。但是，即使各有利弊，我們也要作出選擇。



	有關“以股換隧”以達致“三隧聯營”的建議，我認為這方案雖然表面上可行，但如果永久延長東、西隧的經營權，亦可能令有關財團能永遠掌握有關資產從而不交還政府。那麼將來在關鍵時刻，便有機會令大家面對大幅加價的可能性。



	主席，我想，要徹底解決3條隧道流量不均，現行所有方案都涉及公帑運用，所以不知是否運用得宜。我認為陳克勤議員在原議案中提出的建議，值得考慮和盡快進行，例如增設更多隧道收費優惠，在非繁忙時間減價，向空載的營業車輛提供半價優惠；向巴士公司提供使用隧道收費優惠，以降低過海巴士票價等。這些算是即時的措施，我們也比較容易與隧道公司議價，令他們即時提供較佳的減價政策，令三隧分流的情況得以改善。



	我希望東、西隧真的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不要對民意罔顧不聞，因為事實上，就三隧的分流計劃，如果沒有有關企業的合作，只單靠立法會與政府不斷的討論，也是無法實行的。所以，我希望數個大型企業能與市民齊步，令現在的情況得以改善。



	最後，我很想向公眾席上的同學說，我很歡迎你們認真考慮加入立法會的行列，因為對於很多問題，如果我們這一代處理得不好的話，將來你們便要繼續處理。我認為我們要不斷積極向前，致力於使一代比一代好、青出於藍。謝謝。





甘乃威議員：主席，我作為一名港島區居民，看到3條隧道的情況，便是西隧沒有人使用，紅隧擠塞得要緊，東隧則間歇性擠塞，但其實並沒有很多人使用，我對此感到非常可惜。大家可以看到，現時塞車情況十分嚴重，每逢上下班時間，即使是從香港仔出來，也因為紅隧擠滿車輛，導致香港仔隧道須間歇性封閉。


	我們曾經進行研究，發覺香港仔隧道原本的流量，其實可以達到每小時2 800架次，但大家可以看到，實際上......又說未來會發展海洋公園，雖然鐵路可能會擴展至南區，但時間表是2015年，遠水無法救近火。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海洋公園真的有發展計劃，我想香港仔隧道的塞車情況將更為嚴重。



	紅隧當年的設計可以達到每天78 500架次，但究竟現在有多少車輛使用紅隧呢？可能剛才也有同事提到，現在每天平均流量已經接近13萬架次。至於東隧和西隧，正如我剛才所說，並沒有很多人使用，它原本設計可容納19萬架次，但現在兩條隧道加起來每天也只有11萬架次車輛使用。由於現時情況如此失衡，很多時候，塞車情況也非常嚴重，如果我們不好好處理分流問題，剛才說到的經濟效益當然無法達到，而且對市民健康也會有實質影響。



	很多時候，大家在中環、灣仔、銅鑼灣等地方，也可看到巴士排着隊擠塞在一起，這種情況有如峽谷效應。我們早前曾經提議政府設立低排放區，希望令這些巴士不用經常駛入這些塞車地區，但可能由於外圍已經相當擠塞，數條隧道也相當擠塞，沒有分流的作用，導致車輛經常擠塞在一起，既出現塞車情況，也造成空氣污染的問題。我不知道局長曾否到過告士打道一帶、稅務大樓門口當“吸塵機”，不知道她的感受會如何？這一帶的擠塞情況其實非常嚴重。如果政府一方面可以用東西隧分流，另一方面能夠設立低排放區，對於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一定有所幫助。



	我剛才聽到有同事提及中環灣仔繞道的問題，我也想在這裏談談。我非常支持盡早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但很可惜，剛才有同事說有團體申請司法覆核，令工程受到阻延，其實，這是有點本末倒置的。如果政府本身能夠依法辦事，而不是以為臨時填海可偷偷過關　─　我今天看到報章報道，政府準備就中環填海第三期多做一項保護工程，而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費用將增加16億元至五十七億多元　─　如果政府又準備以“偷雞”的方法興建中環灣仔繞道，難保也會像很多時候般因快得慢，我想這對改善港島區交通擠塞情況是沒有幫助的。我再奉勸政府一句，不要再以這種“偷雞”方法進行這些工程，應該開誠布公，如果打算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便應該盡快落實，要進行任何工程，也要盡快向公眾作出諮詢。如果工程再拖延，即使我們能夠做好隧道分流，但無法興建中環灣仔繞道，這個所謂的分流作用也成疑問。



	我們今天討論隧道的問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能夠興建鐵路，我們希望政府在鐵路上，能夠加快完成西港島線和南港島線鐵路，我想這會有助紓緩數條隧道的流量，讓市民多使用鐵路作為集體運輸工具，我相信對未來環境和整個經濟效益會更有幫助。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本應沒有預備發言，但由於就特首這次的施政報告，我曾評論如果特首關注香港3條隧道的分流，便可算能處理得較好，因為這也是市民所關注的。因此，我不得不就這問題表達一下個人的意見。



	主席，事實上，香港整體上的交通較東南亞很多國家及國內部份城市優勝得多，因為我們有地下鐵路（“地鐵”）作合理的分流，地鐵的好處是在時間的使用上可以有預算。故此，地鐵根本上令香港的交通與其他城市比較，毫不遜色。現時最主要的問題，一如今天所辯論的，是3條隧道未能做到分流。



	我們可看到，正如各位同事也提到，紅磡海底隧道（“紅隧”）每天的車輛流量有12萬架次，以每輛車平均有3個人乘搭來計算，每天便有36萬人次，加上其他巴士及大型運輸交通工具所接載的乘客，人次是絕對不止這數字的。但是，我嘗試以36萬人次，每人每天過海在時間上損失半小時來計算，換句話說，一天便損失了18萬小時在塞車之上。我們即將就最低工資討論每小時的價值，倘若每人每小時值50元來計算，每天平均便損失差不多是900萬元；而以每年365天計算，損失大概是32.85億元。



	因此，憑這數字作出評估，大家每天因為交通擠塞而每年損失大約30億元，差額並非很大，所以足以證明這項數字的推論是正確。我們在席有會計師，相信他們也同意這個推論是差不多的了。因此，當政府問，要怎麼計數？怎麼得出三十多億元？數字便是這樣計算出來的了。主席，大家除了在時間及金錢損失的統計外，正式來說，在精神及其他各方面的損失（即心情及旅客的觀瞻等的損失）基本上不止這個數字。不過，我姑且按此計算一下。



	好了，立法會曾向政府提出一項質詢，是我們的同事問政府會否考慮為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及東區海底隧道協商回購條件，局長回答一項補充質詢時表示我們要遵循、遵守合約精神。大家瞭解，即使對方是營商者，也基於一項經濟原則行事的，就是每年收入會有多少？西隧經營者也並非獲贈隧道，而只是獲准有期限的經營，至今還有超過12年時間，我堅信如果能向營商者提出某一數額讓大家來討論，又有甚麼是商議不來的呢？



	我曾問局長是否要等12年或13年後才考慮，屆時局長當然已卸任，她還有可能具資格出任司長。可是，我們不應如此處理這問題，所以便要討論了，問題是真的要拿出誠意來。我瞭解到，立法會有些同事由於本身的政治立場，因此遇着討論憲制問題時，大家會有所爭拗，更有可能絕對談不攏，談不攏便無須繼續商談了。可是，就現時這個問題，大家的意見根本上一致，只是政府不願意盡力與有關方面商討，這樣又怎麼對得起納稅人、怎對得起有關市民、訪港旅客和有關人士呢？我瞭解，如果所討論的是普選及政制的問題，特區政府真的是辦不到，因為這屬於中央政府的權力。如果把責任推給局長或司長，是立法會議員的錯；當然，部份議員亦有他們自己的做法。



	但是，這個問題純粹屬於經濟，我們不是要求政府不遵守合約，只不過希望能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下商討，提出可付多少數額，如果當局認為這項生意談不合攏，我可以充作代表進行商議　─　當然，我可能要就此收取少許費用。可是，問題是，在這個世界，要就任何問題進行商討，也會像選舉一樣，要真真正正拿出誠意來；傾生意也一樣，大家要有誠意，尤其是這是一項有經濟效益的商談。



	因此，我希望局長不再推搪說所涉的問題有很多。當然，如果很容易的話，便無須局長處理，她屬下有很多職員，也可以立即做得到。但是，無論如何，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當局應明白香港不是在過渡11年或12年後便完結，香港根本上是永恆的。市民在香港生活，政府便要為他們創造歷史、創造這種環境，基本上，政府以往也是把交通服務批出給他人經營的。



	好了，我曾提及西隧的做法不太合情理，因為它以為加完再加便會增加利潤，其實，加價之後而令車輛流量減少，那麼加完再加便只得到減少。在這種情況下，為何它不好好與政府面對面商議一個期限呢？我也說過，特區政府何曾承諾不興建第四條隧道呢？在西環或香港仔也可以興建第四條隧道，兩年後興建不可以嗎？經營者還有10年是沒有利潤回報。我相信他們不會拒絕跟政府商討的。我可能不大瞭解政府的運作，而別人也有懷疑政府涉及少許官商勾結，因為如果政府太為他人着想而造成某種不合理情況的話，是難怪別人懷疑政府的動機的。



	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政制方面......主席，因為我瞭解到香港有特殊環境，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是很特殊，在政制方面受到牽制，但無論如何，在與經濟有關的問題上，政府卻是一定做得到的，因此，這是一個無可推卸的責任。多謝。





林健鋒議員：主席，記得1997年4月，西隧通車，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是在過海多了一個選擇之餘，以後用紅隧不用大排長龍，也不會再在電台聽到“現在紅隧大塞車，龍尾去到油站”、“車龍過了紅十字會”等紅隧擠塞的消息了。不過，過了11年，至今情況似乎仍令很多人失望，我們今天仍然要在立法會討論怎樣解決紅隧塞車的問題，怎樣想辦法解決3條海隧分流的問題。


	持有70.8%東隧和35%西隧股權的中信泰富，早前投資出現虧蝕，有人說應該“趁佢病，攞佢命”,又或是“趁低吸納”，政府應該在這個時候討價還價，購入東隧和西隧。我覺得既然中信泰富已表示願意跟政府商討回購兩條隧道的問題，價錢便應該合理，而最重要的是，當局要切實認真找出方法，解決3條海隧的分流這個課題，因為這個課題已經討論了很多年，不是3年又3年，而是將會是第四個3年了，因為單是計算西隧通車這11年來，西隧根本未能紓緩紅隧擠塞的問題。



	主席，我想談談3條海隧的一些數字。由2003年至今，不論整體過海車流增加或減少，紅隧的流量都佔整體過海車流的52%至54%，即是每天12萬架次左右，非常穩定。反觀西隧流量是在輕微穩步上升之中，但車流應該是來自東隧，而不是由紅隧轉過來的。



	今年7月31日，西隧調整其優惠收費，每天平均流量在8月的確稍為下跌，但到9月已回復原狀，即加價對流量的影響實際上不大亦不長遠。



	我提到以上數字是想說明，紅隧市場佔有率，真的是屹立不倒的，而且紅隧擠塞情況“十年如一日”，西隧車流依然稀疏。況且，更重要的是，現時西隧的收費是優惠收費，並沒有依足法定收費率來收取。以私家車來說，西隧的優惠收費是45元，法定收費是100元，足足是紅隧收費20元的兩倍多和五倍。相差更大、更嚇人的是重型貨車的收費，西隧優惠價是110元，法定收費是305元，是紅隧收費30元的三倍多和十倍。



	縱觀3條隧道，紅隧位置最正中，收費又是最便宜，連接道路網又是最好的，理所當然成為駕駛者首選。因此，3條海隧流量不平均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它們的收費相距太遠。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到會進行顧問研究，找出最理想的交通流量分布模式，以及為達致該流量分布所需的收費結構、財務和有關資產控制與管理架構，研究為期12個月。



	我同意政府盡快展開顧問研究，並且不妨考慮進行一些實際的試驗計劃，把3條海隧的收費拉近，測試一下駕駛者的使用模式和接受程度，以掌握實際數據，而不再是用電腦模擬，紙上談兵。



	在進行顧問研究之餘，我認為政府不應該排除與東隧和西隧商討任何合作空間，任何回購、以股換隧等方案都可以加以研究，因為既然中信泰富已經表示願意跟政府傾談任何方案，我覺得政府無須擺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姿態。



	當然，主席，我不是說用公帑買下東西兩隧，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因為回購兩條隧道是一項長遠承擔，必須從長計議，例如在回購東西兩隧之後，政府是否有需要用公帑補貼隧道費呢？每年維修費要多少呢？當局亦要先確保連接東隧和西隧的接駁道路網，已經足以應付新增的車流，不會引致其他地方出現瓶頸或不勝負荷的情況，此舉亦可確保駕駛者不會因路線迂迴而放棄使用東西隧。至於中環至灣仔繞道，我亦贊成盡快興建，因為現時中環，尤其是國金一期和二期一帶的交通已經很擠塞，一條新的替代道路是必需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秀成議員：主席，過海隧道長期擠塞，已經成為香港的一大特色，我記得曾經有一幅大型廣告牌，背景便是紅磡海底隧道收費亭前面的長長車龍，足足有9條車龍之多，而個廣告牌就大大隻字寫着“九龍”，可見既諷刺又寫實。雖然我同意現時隧道收費偏高，對車主造成一定的負擔，調整收費，提供“非繁忙時間優惠”，或可以鼓勵部份車主避開繁忙時間使用海底隧道，但我覺得這始終不能夠徹底解決擠塞的問題。



	因為現時隧道擠塞的最主要原因，根本便是道路網絡不完善，特別是周邊網絡配套不足，而出現的瓶頸問題。很簡單的例子，早上上班時間，如果駕車由東九龍到港島中區，無論東區海底隧道有多暢順，東區走廊一定塞車，問題只是擠塞得嚴重或不嚴重而已。由東區走廊沿告士打道，一直到中環皇后大道中，動輒塞車45分鐘，較乘搭地鐵的30分鐘車程還要多。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用過海隧道的人有多少，因為隧道暢通的，只不過出了隧道之後無路可走，車輛困住了唯一主幹道而已。



	所以，我很同意要盡快興建中環灣仔繞道，長遠解決道路網絡缺憾的問題。現時的情況便好像有手有腳，但卻沒有手指腳趾般，無法將主幹道的車輛迅速疏導至旁邊的分支，令交通集中在中環、灣仔一帶，造成嚴重的擠塞。我贊成採用臨時填海方案，盡快落實興建中環至灣仔繞道與東區走廊連接路，紓緩該區差不多24小時擠塞的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不單要完善交通網絡，更要做好行人道路網，讓市民有一個選擇，可下車步行至附近的目的地，減少短途轉車的需要，這亦是重要的。尤其是今年施政報告的其中一個重點，便是要做好行人天橋及隧道網絡，所以，我覺得應該盡快興建這些行人網絡，做到人車分隔，鼓勵更多市民分流去使用既環保又高效率的行人道路網。


	其實，多年前，我們業界已經向當局反映意見，表示要加強過海隧道巴士的轉乘安排，減少該處巴士排長龍上落客造成擠塞的情況，只是當局一直未有對嚴重問題作解決。



	主席，我很同意政府應該把握機會，趁市場價格合理的時候回購東隧、西隧，將兩條隧道收費調整至合理水平。我覺得更要趁工程造價回落的今天，盡快推出各項基建工程，以及加快行人道路網、步行街等的社區建設，鼓勵市民多些步行，從而減輕馬路的負擔，甚至有助改善空氣質素。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其實，在2005年當東區海底隧道（“東隧”）加價時，我也曾於東隧入口抗議，進行堵塞東隧，我當然被檢控阻街。很快又過了4年，我覺得今天有何不同呢？由於中信泰富財團進行炒賣外匯，輸了很多錢。各位，政府不敢處理它，我已說過多次，它即變成了“無皇管”。至於榮智健及范鴻齡的行為，根本上隨時可拘捕檢控他們，無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或其他事項進行檢控，甚或控告他們作出虛假聲明均可，而兩人現時卻消遙法外。



	由這個財團管理兩條與我們的交通息息相關的大命脈，是否合適呢？我在4年前已提出這點，並且被認為是不合適的。我認為要當作是公營機構來管理，成立一個橋梁隧道管理局，即是說，把香港所有隧道及橋梁由政府營運，以後再興建隧道或橋梁，便集資或借貸，由政府負責，無須使用所謂BOT（即興建、營運及交還），對嗎？



	各位，我被人投訴，我說強姦民意，也有人認為是令人嘔心，這位譚耀宗又會接受別人的說法，簡直是是非不分。我今天較斯文，我作了一對對聯送給政府及當局，是很對仗的，便是“海隧慘變搖錢樹，車多加、車少又加，甚麼東西？”，“財團竟作剪徑盜，財大刮、財少亦刮，簡直混帳。”橫幅是“官令商行”，可以了嗎？



	我為何這麼說呢？是有原因的，海隧慘變搖錢樹。東隧和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分別在1986年及1993年落成，東隧的造價是22億元，而西隧的造價是70億元，經營期30年。因為港英政府不願承擔建築費，便採用所謂BOT，即興建、營運及交還，所以被財團一如“大耳窿”般，有空便打擾市民。多車使用要加價，如果東隧較多人使用，便宣布不行了，因為太多人使用，造成塞車，須減少流量。其實，現時使用率只及八成，主席、兩位主席，使用至今還未飽和，便宣布加價。但是，車輛少又加價，西隧沒有人使用，所以又加價。試問是否全被它們操控呢？由於中信泰富是“太子黨”的關係，便能成功購入這些隧道，繼續胡混。所以，我要問它是甚麼東西？


	各位與東隧西隧何干，它們是甚麼東西？財團竟作剪徑盜，很簡單的，財團是“收買路錢打腳骨”，凡經過的便收錢，不付錢便是當作阻塞辦理，例如我一樣，可以被拘捕。財大刮，好像“炒”澳洲外匯般，見利忘義，忘卻了社會責任，只要刮；財少亦刮，東隧西隧的經營，對中信泰富來說只是很濕濕碎，它又要刮，簡直混帳。



	香港社會是甚麼呢？凡是能謀生的，例如公用事業，一定由財團擁有，我已經說過，政府動也不敢動財團。談到今天，我相信整個社會也要想想，一個中信泰富財團“炒”外匯，可以欺騙公眾及小股東，而且消遙法外，日後再讓它管理東隧及西隧，我們對它又怎能有信心呢？它會否把該資產賣給另一個財團呢？如果它不把隧道交還給香港人，而賣了給另一個財團，結果該另一財團又亂攪，怎麼辦，對嗎？



	因此，今天，我們要清楚考慮一個問題，香港市民應否繼續這麼戇居，任由它繼續把公用事業壟斷，即是說，只由它經營，別人不能經營。這是天然的壟斷，即使在隔鄰多興建一條隧道也不行，政府是不會批准的。政府則會負責把道路、橋梁接駁往隧道，這些工程仍未計算，對嗎？



	就此而言，我們社民連的立場很簡單，我們認為凡是公用事業，包括電力等，其實應逐步由政府營運。今天，東隧西隧的經營期即將在2016年及2023年分別屆滿，還有許多年時間，或許可以商議一下。我覺得政府是責無旁貸，應該“趁佢病，攞佢命”，要求它把東隧西隧的經營權交出來，不要讓它賣給其他財團，因為如果賣給其他財團的話，對我們的影響會很大。我們社民連一直主張，既然政府負責管理市民　─　無論市民選它、或不選它也好　─　政府有責任把小市民不能不用、亦任由財團利用來壓榨市民的事業收歸公有及營運。資金方面，政府可透過收取累進利得稅，或藉其他暴利稅進行融資，又或向銀行告貸。



	因此，我們認為市民應該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收回東隧西隧，以解決長期塞車、長期繳付昂貴費用的問題。多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主席，過海隧道擠塞問題已困擾香港多年，所造成的社會和經濟損失，鉅大得難以估計，每天不知有多少打工一族無奈地將寶貴時間白白浪費在塞車上。根據運輸署向立法會提供的資料，本港市區普遍行車速度逐漸減慢。總體來說，由2002年平均每小時24.9公里降至24公里，而多條連接紅隧的主要幹道，早上繁忙時間車速不斷減慢。從比較2002年至2006年的數字可見，告士打道、夏慤道、軒尼詩道及皇后大道中等的行車速度分別減慢了10%、4%、8%及37%，而公主道前往尖沙咀及海底隧道方向則更誇張，車速由每小時20.7公里下跌至8.9公里，減慢了57%。我相信局長也知道這些數字。



	主席，塞車不單對生產力造成影響，香港勤奮的“打工仔女”應付塞車的方法，其實不外乎是提早上班和晚一點回家。可是，每天下班都塞車，很晚才回家的話，不單影響經濟，亦影響“打工仔”在家的時間，而他們與家人共聚天倫的時間亦會減少。不時也有調查指出，香港的父母陪伴子女的時間越來越少，我相信除了由於工時長的原因外，3條隧道不平衡所導致的交通擠塞，也是影響家庭溝通的其中一個元兇。



	主席，導致3條隧道車流量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我認為是隧道之間的收費差異所造成的。從各條隧道多年來的運作經驗來看，收費水平高低，直接影響隧道的車流量多寡，駕駛人士習慣首先以價錢作為選擇隧道的理由，多於節省時間和路程上的考慮。以我為例，當西隧通車時提供優惠，即使收費是30或40元，但真正要付的價錢是20元時，我那段時間每天也是經西隧過海的。現在的收費是45元，我每月使用西隧不超過10次，因為價錢較紅隧貴一倍多。對於私家車來說，西隧的45元與紅隧的20元相比，差距實在太大了，以致基本上如非必要、很緊急、趕時間，大家也不會使用西隧。



	主席，西隧長期暢通無阻，門可羅雀，相對於紅隧門庭若市，這種怪現象反映當初BOT的建造隧道模式，即建造、營運、移交的模式考慮不周、估算錯誤、造成今天隧道的資源嚴重浪費，賠上巨大的社會成本。



	主席，每當有過海隧道要求加價，都會牽動社會一場激辯，討論怎樣可以解決隧道的分流問題。我還記得在2005年年初，政府敗於東隧的仲裁，讓東隧可以合法地瘋狂加價，引發社會強烈反彈。當時的廖秀冬局長還煞有介事地提出一系列解決海隧分流的方案，包括調高紅隧的收費和減低東、西隧的收費、購回或延長專營權，共同擁有三隧方案等。然而，與以往的情況一樣，提議終歸提議，政府沒有任何實質行動。還記得我在2006年年中提出質詢追問政府，要求交代研究隧道分流的進展，但到現在仍不得要領，當局只是重複強調會繼續與東、西隧就專營權問題進行商討。換句話說，政府只是繼續停留在商討和拖延政策上。



	主席，更想不到的是，剛公布的施政報告，特首再一次老調重彈，提出分流的問題須再進行顧問研究。拖延又拖延，研究再研究，還要死撐，指調整收費不可以解決分流的問題，而最重要的是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主席，大家都知道，正如我剛才所說，收費才是駕駛者選擇哪一條道路的重要因素，而節省時間和便捷路程只屬其次，否則便不會出現今天駕駛者都使用紅隧的情況。這是正在發生的事實，政府怎可以否認，怎可以看不到，怎可以不理會呢？



	至於中環灣仔繞道，盡快完成當然是好事，但只要紅隧和西隧的收費仍然有如此驚人的差距，我亦相信大部份駕駛者寧願使用紅隧。更何況，中環灣仔繞道何時完成呢？計劃是怎樣呢？是否有時間表呢？當局怎可以令我們相信，在這一兩年內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也許，當局已私下盤算，只要繼續實行拖延政策，繼續研究、研究、研究，待至東、西隧的專營權屆滿，政府不費一兵一卒，便以為可以解決問題，但我們卻要捱十年八年。



	主席，我和民協都絕不認同當局這種拖延態度和策略，罔顧三隧車流量失衡的社會和經濟所造成的巨大損失。我們要求政府切實考慮回購東、西隧，或三隧聯營等的方案，特別在現時經濟環境較差的時候，可以用較低的成本達到相關目的，從而得到東、西隧的控制權，藉調節三隧收費以達致分流的效果，徹底解決過海隧道的擠塞問題。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及修正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有關過海隧道的問題，已討論超過10年。對於當年有關西隧的法例，我當時在議事堂是反對的，當年跟已故的運輸司楊啟彥先生作出了我在立法會歷來最激烈、而我覺得雙方皆精采的辯論。當時跟政府是有激辯，而且雙方面在基本立場上是有差異的。如果從歷史的發展和現時的事實來看，證明我們當時的評論是正確的。我們當時指出，利潤和收費偏高，必然會導致日後的失衡問題，但政府當時卻死不悔改。



	關於處理隧道的問題，我們多年前已建議政府早日成立隧橋局。在青馬大橋成立時，我其實已向政府提出，青馬管制區不應由一間公司來管理。至於由政府部門來管理其他隧道，政府其實應該成立一個隧橋局，全面接管政府本身擁有的隧道和天橋，並逐步收購其他隧道和天橋，以及逐步接管專營權期限屆滿的隧道和天橋。如果這是一個法定機構，所收回的款項便可用來融資發展日後的隧道和天橋，這是一個長遠發展的理念。我們當年還提出所謂“跨代”的效益，即興建隧道和天橋，不應全部由現時的人付錢，讓日後的人享福。由於每條隧道和天橋的發展，最低限度也歷時數十年，短則三四十年，長則可能五六十年，所以，如果有這樣的管制模式，便可以讓使用者真正支付天橋和隧道的支出。



	可是，政府表示要研究再研究，至今仍然表示要繼續研究，還要找顧問多研究1年。關於這方面，當年中央領導人曾批評董建華這種議而不決的弊病，但現時董建華已下台，政府似乎卻走回頭路，不學習別人的優點，前朝的缺點卻學到十足。退休高官替大財團“打工”，有政治敏感的問題則繼續找顧問公司研究、研究、再研究。對於重建的問題也一樣，政府同樣表示要研究兩年，而對於這項已討論超過10年的隧道問題，又要找顧問再研究多1年。現時不是有政治問責，由政府本身的官員負責的嗎？既然聘請了副局長、政治助理，他們是沒用的嗎？難道只是負責看管顧問做事，自己啞口無言，任由顧問發表，待顧問研究完成後，替他們擬備一份稿件，告訴他們應怎樣寫、怎樣說嗎？



	主席，如果政府不改善其行政模式，董建華就任時出現的問題只會在現時的政府不斷重現，拖慢行政效率，不斷就問題爭辯、討論，卻完全沒有結果，然後便繼續塞車。



	主席，我作出了一項簡單統計，運輸署在1999年其實進行了一項研究，指出當時的塞車情況導致每年損失達二三十億元，這是1999年的時候。我簡單統計了3條隧道車輛的平均......如果以10萬架次車輛塞車，每輛車塞10分鐘的時間計算，每天的損失達80萬元，市民每年因塞車而構成的損失，即所謂生產量的損失，也接近一億多二億元。這是無形的損失。全世界城市的政府均十分關注塞車所帶來的經濟或生產損失，如果找顧問多研究1年，便會導致損失不斷增加和擴大。所以，主席，我真的很希望政府能拿出政治勇氣來，作出果斷的行為。



	其實，我是很尊重鄭局長的，在那麼多位局長之中，她做事較為踏實，跟其他只崇尚空談的局長不同，對嗎？我真的很希望局長拿出一點誠意和勇氣，盡快就這個問題作出一個決定。



	此外，既然最近中信泰富那麼缺錢，這是一個要利用機會的很好時刻。既然它最近的形象如此差，何不讓它做點好事讓市民獲益呢？它害苦了那麼多股東，令香港上市公司的形象受到這樣的影響，是否應該做點好事來建立一個較好的形象，令香港市民對它有點好感呢？既然它數百億元也虧蝕了，何不做一點好事，令人覺得它的形象有所改善呢？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對嗎？我替它遊行請願，替它擲雞蛋也沒有問題。所以，如果政府在這個時刻仍不游說中信泰富盡快出售隧道，我認為這是坐失良機、失諸交臂。因此，做事有時候是要掌握機會的。如果政府繼續採用坐食山崩的模式、繼續使用董建華的形式來治港的話，只會令香港繼續沉淪，在這次金融海嘯下，逐漸變成一個悲情城市，希望局長不要帶領香港走到這樣的地步。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陳克勤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想就着鄭家富議員和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作出回應。



	鄭家富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以股換隧的概念，理念是希望透過分享盈利的方式，令兩隧股東向政府交出股權。至於湯家驊的修正案，是提出三隧聯營的概念，其實亦是希望政府透過入股隧道公司，從而合併組成聯營公司。兩項修正案的大方向都與原議案相同。



	但是，我指出要留意的一點是，建議以股換隧方式跟延長專營權方式，其實是很接近的。但是，要增加當中的保證紅利作為一個誘因，這樣做可能會在目前BOT合約內出現有利益保證的情況。因此，我們在計算有關盈利的攤分方式時，必須十分謹慎。



	至於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是建議把3條隧道的收費和車流調節至一個合理水平。剛才有議員就這方面指出，收費要作出調節，但調節這字眼帶有可升可降的意思。民建聯很擔心紅隧在合營後會加價，這便不是我們所要求的東、西隧減價，也不符合市民的期望。



	主席，民建聯會支持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但對於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則有很大的保留。



	謝謝主席。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多謝剛才多位發言議員的意見。



	三條過海隧道流量不均而引致交通擠塞問題，政府對此當然非常瞭解和關注。問題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當然與3條隧道收費的差異有關，但其他因素，例如各條隧道的地理位置、各自的道路連接網絡，以及該等連接道路的承受能力，同樣非常重要。我們必須釐清問題的成因，才能找出解決辦法。政府的態度，正如我剛才所說，是積極和務實的。



	我想回應剛才數位議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李永達議員　─　他現在不在席　─　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問政府會否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而答案是會的，不過，這並非一條行車隧道，而是沙中線的過海段。我相信今天的辯論亦須再檢視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而這政策始終是鼓勵更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所以，在基建方面，我們在下一階段會透過沙中線過海段來增加過海容量。甘乃威議員提出政府應盡快興建西港島線、南港島線，這些正是我們的工作目標。



	接着，我想回應多位議員均提及的回購兩條隧道股權的問題。在提出回購東隧及西隧股權的建議時，我想特別指出，估價、作價和估值是要非常小心處理的。我留意到一位學者在報章提出一個論據，我覺得其中很有智慧。他說我們要小心，因為如果我們出價過高，有人會批評這是利益輸送；如果出價過低，隧道公司又未必有興趣把股份賣給政府而不選擇其他投資者，而且亦很難向他們的股東交代。所以，我們其實是不應以“趁佢病，攞佢命”的態度來處理這件事的。無論如何，回購須動用公帑，不能不計算成本，也不可完全拋棄商業原則。



	回購的另外一個明顯動機，是為了調低這兩條隧道的收費，以達致為隧道分流的目的。撇除應否動用公帑補貼隧道使用者的問題，由於回購所牽涉的公帑數目可能十分龐大，我們必須就有關建議作理性分析和作價。即使特區政府買入東、西兩條隧道，並把兩條隧道的收費大幅下調至海底隧道的水平，海底隧道基於地理上不可取代的優勢，可能仍舊會比較塞車。此外，東、西隧即使因減價而增加車流，但兩條隧道的連接道路網絡亦未必能承受新增加的車流，亦不一定會帶給駕駛人士時間和成本上的利益。所以，我們堅信，要解決過海隧道塞車問題，有需要全盤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我們亦要小心處理研究　─　對不起，黃毓民議員，我又要用“研究”這兩個字　─　政府如何能夠透過控制有關隧道的股權來影響3條隧道的收費結構，以達致有效的交通管理目的。正如劉健儀議員剛才所說，中信泰富只擁有35%的西隧股權，所以即使政府全數購入，對隧道收費和營運的影響仍然有限。至於東隧，即使政府購入中信泰富所持的股權，仍須考慮餘下股東的利益。剛才有議員提到中信泰富要顧及自己的形象，但正因為它要顧及股東的利益，所以我們相信作價必須合理。



	正如我剛才提到，各條隧道的地理位置及連接道路網絡對流量分布有很大影響，所以我再次強調有迫切需要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以完成港島北岸的策略性道路網，紓緩干諾道中、夏道、告士打道一帶的擠塞情況，並有助達致3條過海隧道流量合理化的目標。我很高興多位議員剛才均表示支持。



	我們在去年7月根據《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把中環灣仔繞道和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道路計劃刊憲。鑒於法院於今年3月裁定《保護海港條例》適用於繞道工程計劃中涉及的臨時填海，我們正就興建中環灣仔繞道主幹道隧道的施工方法及所需的臨時填海工程展開廣泛的公眾諮詢，市民普遍支持及早落實繞道工程。至於在銅鑼灣避風塘興建臨時防波堤而涉及的臨時填海方面，在參考了銅鑼灣避風塘的船戶及市民的意見後，我們建議把部份受影響船隻臨時遷往其他避風塘，以取代臨時防波堤，減少臨時填海面積。



	我們會於下星期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中環灣仔繞道計劃的最新情況，並會爭取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須諮詢工作，然後啟動審批工程計劃的法定程序，在合法、合理及可行範圍內早日開始興建繞道。



	甘乃威議員　─　他現時不在席　─　剛才提出一個質疑，我們是完全沒有偷步的。他質疑我們的填海工程有否偷步的情況，我想指出，我們現在提出要求撥款的，是在中環填海第三期內的保護工程，並非我們中環灣仔繞道工程的一部份。



	為改善3條過海隧道的流量分布及中環灣仔一帶的塞車情況，我們會聘請顧問協助進行研究工作，以全盤分析所有相關因素，並提出可行方案。顧問的研究不會局限於回購及延長專營權兩種方案，我們要求顧問公司對所有可行方案（包括議員今天提出的各個方案）進行研究，其範圍亦包括為3條隧道（特別是東、西隧）進行估值，以便為與東、西隧股東進行談判提供基礎。



	除了今天的議案及修正案所提出的回購、延長專營權、三隧聯營、以股換隧等方案外，社會各界就如何令3條過海隧道的流量達致更好的分布，亦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對於所有方案，我們抱着開放態度，並會深入探討它們的可行性、成本效益及局限。無論最終採用哪一個方案，除要有助減輕隧道及鄰近關鍵道路的擠塞問題外，亦須為公眾帶來整體利益及對納稅人公平。



	進行顧問研究，絕不代表政府在研究完成前會放慢腳步　─　陳偉業議員，我剛才解釋時你可能不在議事廳。相反，有關的顧問研究正好配合我們與隧道公司進行的商討，並為此提供基礎，因此是非常有需要進行的。與此同時，我們絕對不會鬆懈，而是會因應時勢及研究的進度，繼續與隧道公司保持溝通，探討各種改善車流分布的方案。我們亦會盡量鼓勵隧道公司為駕駛人士及運輸業界提供更多的優惠。



	主席，今天的辯論顯示各位議員及社會對有關議題的關注。我再次感謝議員的發言和建議，亦希望社會各階層繼續就議題作多方面的討論和提出可行方案。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湯家驊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克勤議員的議案。



湯家驊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鑒於目前”，並以“由於”代替；在“西區海底隧道（“西隧”）”之後加上“現時的收費偏高，以致”；在“分流作用，”之後刪除“加上收費偏高，”；在“沉重負擔”之後加上“之餘，亦帶來沉重的經濟和社會代價；因此”；及在“西隧，或”之後刪除“延長兩隧專營權，將該兩條隧道的收費下調”，並以“‘三隧聯營’的方案，將3條隧道的收費和車流調節”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湯家驊議員就陳克勤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IP Kwok-hi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麟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張國柱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黃容根議員、石禮謙議員、黃定光議員及葉國謙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劉健儀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王國興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黃國健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陳克勤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涂謹申議員、鄭家富議員、甘乃威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成智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9人贊成，4人反對，8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14人贊成，5人反對，6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ive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鄭家富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克勤議員的議案。



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三)”之後刪除“積極研究”，並以“以”代替；在“回購”之後刪除“東隧及西隧，”，並以“、‘以股換隧’”代替；在“兩隧專營權”之後加上“的形式”；在“將”之後刪除“該兩條隧道”，並以“東隧及西隧”代替；及在“合理分流”之後加上“、改善空氣污染”。”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陳克勤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劉秀成議員及張國柱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王國興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黃國健議員贊成。





梁耀忠議員、陳偉業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陳淑莊議員及梁美芬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18人贊成，3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15人贊成，4人反對，6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陳克勤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3分42秒。在陳克勤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要先多謝今天發言和支持修正案的議員，因為他們今天也提出了很多很寶貴的方案，以解決現時三隧擠塞的問題。



	議員提出了以股換隧、三隧聯營或延長專營權等方案，這些方案各有優劣，也各有支持者，眾說紛紜。但是，很可惜，我卻不能從政府口中聽到他們有任何具體方案。我知道當局由2005年開始已就這件事進行研究，至今已經有3年，今天聽到政府的回覆，我悲觀一點地認為，可能又要3年。我突然之間想起一句電影對白：“3年、3年又3年”，10年也快將來臨了。所以，如果香港要等10年才能解決三隧分流的問題，我想市民會感到十分不滿，而且會開始質疑政府的管治。



	主席，立法會同事今天已經十分清楚表明立場，以及提出不同的方案，我認為現在是政府立刻拿出他們的方案的時候，來向市民交代，以解決現時隧道擠塞的問題。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陳克勤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鄭家富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Kwok-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張國柱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王國興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黃國健議員贊成。





梁耀忠議員、陳偉業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陳淑莊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1人出席，20人贊成，1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16人贊成，4人反對，5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four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6時20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 minutes past Six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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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 2000年X月XX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XX Jun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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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 2008年11月19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November 2008





附錄I



書面答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陳茂波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的機制中，有甚麼措施可令所扣起的利潤不會不合理地超額，以致僱員未能受惠，法例規定對強積金核准受託人收取其營辦保本基金的行政費用有特殊安排。現時法例規定如在某一個月份保本基金的投資所產生的收入及利潤，超逾將該筆資金按積金局每月公布的訂明儲蓄利率存放於港元儲蓄帳戶作存款時可賺得的利息，受託人可扣除該月份的行政費用，為數不可多於該超逾數額的款項。如果由於該規定的限制，受託人在某月份不能扣除足額的行政費用，受託人可從其後12個月的任何一個有超逾數額款項的月份中，在扣除該月份的行政費用後的餘額中補扣未能扣除的款項。


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to Mr Paul CHAN'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As regards the question of what measures are in place under the mechanism of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MPFA) to ensure that the amount of gain deducted would not be unreasonably high to the disbenefit of employees, the existing law provides for special arrangement on the charging of administrative fees by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MPF) approved trustees to meet the expenses for operating capital preservation fund (CPF).  Under the existing law, if the amount of the income and profits derived from the investment of the CPF for a particular month exceeds the amount of interest that would be earned if those funds had been placed on deposit in a Hong Kong dollar savings account at the prescribed savings rate as published by the MPFA each month, a trustee may deduct an amount not exceeding the excess as schem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or that month by the trustees.  If, due to this restriction, a trustee is not able to recoup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in full, the deficiency may be deducted from the amount of any excess that may remain in respect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12 months after deducting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pplicable to that following month.







